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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以自然保育觀點檢討我國農地釋出政策的規劃與執行，時間上以

1990’s 年後為主。方法上採用了文獻探討法、訪問法以及比較政策法。研究發現為，

環境影響評估或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對於農地保育使用並沒有特別規定；相對

地，保育的區域計畫法和農業發展條例管制承擔較重要功能。但就執行時規範的

重點來自「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其中最核心

的管制手段為灌排水分離之外，另外將停車場、水路、空地等視為隔離設施，難

以具備生態保育功能。加以區委會審查大面積開發案型亦依賴縣市政府所作審查

結果，縣市政府各自極力爭取開發情況下，所送出的審查意見多以同意開發居多。

是故，農地保育上面臨相當困難，應採取更為積極措施加以保護。 

 

 

關鍵字：農地釋出、生態保育、農地利用、土地利用、生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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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discusses for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the farmland releasing policy 

after the 1990’s in Taiwan in a nature conservation perspective. By using documentary 

analysis, interview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this thesis shows that a long term farmland 

using plan embedded in the land use system is necessary for protecting not only 

farmland but also the ecosystem. Secondly,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identify park areas or 

yards without plants as buffers in the regulation. Thirdly, mos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always try to make new projects as a part of the growth machine. That is why they do 

not consider farmland conservation as a major task and make loose regulations of it. At 

last, if we want to have better nature conservation in the future, we must have some 

more serious instruments to deal with that.  

 

Keywords: nature conservation, farmland, land use, ecosystem, land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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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農地政策內涵乃隨著時代需求而有所變化。在國際上，因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推動全球農產貿易自由化趨勢下，我國面對

農業協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以下簡稱 A.oA.）之規範，因而有關稅減讓、

撤銷非關稅障礙及開放農產品的進口，以及削減境內農業補貼等之承諾，其造成

的影響是部份農地在不具生產比較利益下須轉作它用，農地有釋出的空間與必要

（羅昌發等，1994）。另外，先前兩岸敵對情勢，著重糧食安全原則，而對農地管

制採農地農有農用之原則，而隨著經濟成長，生產結構的轉變，工商、住宅用地

需求漸增，農地農有農用原則難以符應當時社經變化，於是農地釋出方案在此情

況下提出，行政院於 1993 年第 2341 次會議做出有關「澈底檢討目前農地使用情

形，不適用之農業用地應公平而有計畫的釋出」之政策指示，配合國土綜合開發

計畫發展許可制精神與當時土地使用管制體系訂定了「農地釋出方案」（參見附錄

1）1。此方案具體地建制了現行農地轉用方式，是戰後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耕

者有其田）後第二次改革。 

再者，農地變更使用亦得考量世界性永續發展與生態保育趨勢。面臨國際思

潮「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宣言第二部份「資源保育和管理」關於農地的

特殊問題中該宣言指出2：「滿足農業需要而不破壞土地資源：兼顧持續性的農業及

                                                 
1 這項計劃當時被稱為第二次土地改革，原因在於此方案除了突破戰後政府農地農有農用之原則之

外，農地變更使用後所蘊藏的豐渥利益也是各界關注焦點。 
2 中文翻譯版本參考自 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wssd/chap10.htm。檢索日期 200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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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增加糧食生產以因應人口成長之需求，及土地之保育；將永續性發展

整合入農業政策與規劃中；協調各種土地資源規劃---。」此外，世界性保育趨勢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簡稱 C.B.D.）所要求建立制度（1）、

計畫與整合；（2）查明與監測（Identification and Monitoring）；（3）就地保育。以

上要求，均得對於農地資源保育政策有所影響。 

「農地釋出方案」中指明了農地釋出的政策目標有，一、促進國家土地資源

之合理分配與有效利用；二、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以確保農業在生產、生

活及生態之功能；三、符合社會公平原則，達成地利共享。並揭櫫農地變更基本

原則及採總量監控之作法。當時政策設計方向有增(修)訂相關法規、調整農業使用

分區、建立農業用地變更使用規範、放寬農業用地變更使用限制、簡化農業用地

變更審查程序。之後，2000 年修法時將農地釋出政策之調整作法訂入農業發展條

例中，一、農地釋出採總量監控原則訂入第 9 條；二、以法律規範農業用地變更，

見第 10 條；三、增訂農業發展條例第 12 條農業用地變更應繳回饋金等。 

1993 年行政院院會中決定農地釋出的政策方向，一改政府遷台以來農地農有

農用的農地政策，朝向開放與其他行業使用的準備。1995 年公布農地釋出方案規

定農地釋出相關作法，其內容至 2000 年農業發展條例修訂後取得法源依據，至此，

使農地釋出作業相關作法法制化，各項法規命令及行政規則有了明確法律依據，

具體形成現行農地釋出各項辦法。簡之，現行法制規定是一方面由主管機關自行

檢討調整農業用地使用分區，另一方面則由民間申請用地變更。 

二、研究目的 

雖於 2004 年 3 月行政院裁示「農地釋出方案」已完成階段性任務而予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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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附錄 4），改以農委會所提農地短、中、長期政策取代之3。短期作法有別於原

方案的是修改農業發展條例中耕地的定義，縮小耕地範圍（仍為農業用地），中長

期政策乃銜接國土計畫法，而在國土計畫法未經立法院三讀通過之前，當初「農

地釋出方案」所規劃的農地釋出的作法落實於農業發展條例、都市計畫法規及區

域計畫法規中，仍是農地轉用制度化的依據，是現行農地轉用的規範所在，不受

影響。短期作法中，非耕地若要轉作它用，仍是依循現行農地轉用規範。簡之，

雖然農委會提出農地短、中、長期政策取代原本農地釋出方案，而實質上依舊是

原本該方案的規劃內容與制度依據。 

自然保育概念內涵不易定義。較早期為人所週知的是 1980 年「世界保育策略」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中的定義所提出的4：自然保育指「對生物圈

（biosphere）的人為使用加以管理，使其在產生最大可負載效益（the greatest 

sustainable benefit）的同時保持潛能以供未來世代發展及創造之需要。」5。德國布

蘭登堡邦（Brandenburg）所推動 Schorfheide-Chorin-Projektes 中，針對農地自然保

育（Naturschutz in der Agrarlandschaft）研究，即採「世界保育策略」觀點6。晚近，

                                                 
3 短期作法中合理縮小農牧經營生產糧食用地範圍以利釋出，此作法表現在 2003 年 1 月 13 日的農

業發展條件第 3 條第 11 款的修正上，原條文為「耕地：指農業用地中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

地，或依都市計畫法編為農業區、保護區之田、旱地目土地，或依土地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依

法編定而土地登記簿所記載田、旱地目之土地。」修正後為「耕地：指合於下列規定之土地：（一）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林區之農牧用地，或依都市計畫

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之田、旱地目土地，或非都市土地暫未依法編定之田、旱地目土地。（二）

國家公園區內，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該法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屬於前

目規定之土地。」縮小「耕地」定義涵蓋範圍（符合耕地定義面積將由修法前的 97 萬多公頃，縮

小為 76 萬多公頃）。將耕地轉為非耕地（仍是農業用地）最主要的差別在於，耕地若違規使用，則

不得移轉，農業用地則無此限制。 
4 國際自然（暨自然資源）保育聯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於 1980 年提出。關於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內政部營建署譯印為《世界自然保

育方略》，1984。 
5 英文原文如下: Conservation is defined here as: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use of the biosphere so that 
it may yield the greatest sustainable benefit to present generations while maintaining its potential to meet 
th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future generations. 
6 參見 Flade, (Hrsg), 2003, “Naturschutz in der Agrarlandschaft”, S101. 英文原文如下:Liv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 has three specific objectives: to maintain essential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life-support 
systems, on which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depend; to preserve genetic diversity, on which 
depend the functioning of many of the above processes and life-support systems, the breeding programes 
necessar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ultivated plants,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micro-organism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species and ecosystems, which support mil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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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關者為 1992 年於巴西里約熱內廬所簽訂的生物多樣性公約，該公約雖未明

訂何謂自然保育，但卻以高廣視野肯認自然保育價值，如在公約一開始所揭櫫的

「意識到生物多樣性內在價值，和生物多樣性及其組成成份的生態、遺傳、社會、

經濟、科學、教育、文化、娛樂和美學價值」7。基本上，C.B.D.超越「世界保育

策略」範疇，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提升至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美學層次。 

自然保育於國內尚無確切定義。1984 年行政院核定的「台灣地區自然生態保

育方案」中，對自然保育採廣義觀點，將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林業資

源、海岸及海洋資源等，皆列為重點工作項目，但此乃自然保育範圍，而非定義。

在行政院研考會《中央政府機關自然保育職權重劃之研究》一書中（湯德宗，1998：

18），對自然保育採最廣義觀點，區分為野生物、森林、水、土地、海岸及海洋、

保存資源、景觀、礦產資源，以及環境影響評估等九個領域討論，以上概念設計

乃為研究需要，故將自然保育劃分為各部門職權歸屬，也難稱之為自然保育定義。

迄今（2005 年）內政部營建署在常用專業用語中8，也僅指出自然保育的定義不明，

但未試圖賦予穩定內涵，也未言明承接「世界保育策略」中主張。簡之，自然保

育概念需加以詮釋。 

自然保育由生態性、環境資源性、文化性構築而成。在本文使用下，自然保

育係指以維護「生物多樣性」為手段9，以追求「永續使用」為目標的一組相關連

的價值判斷10，而這組價值關聯由三面向構成，分別是生態性、環境資源性、文化

                                                                                                                                               
of rural communities as well as major industries. 
7 英文原文如下: Conscious of the intrinsic valu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of the ecological, genetic, 
social, economic, scientific, educational, cultural, recreational and aesthetic valu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its components. 
8 http://www.cpami.gov.tw/lawdata/l6_detail.php?jnno=6&pageno=1（2005/5/25） 
9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所有陸地、海洋及其它水生生態系、及其所構成之生態綜合體之生

物的變異性；此包括物種內、物種間及生態系之多樣性」見生物多樣性公約第二條。”Biological 
diversity” means the variability among living organisms from all sources including, inter alia, terrestrial, 
marine and other ecological complexes of which they are part; these includes diversity within species, 
between species and of ecosystems. 
10 永續使用（sustainable use）：「吾人對生物多樣性組成成份使用之方式與程度不以減損生物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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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教育、文化、娛樂與美學價值）。生物多樣性維護具有保育生態系意涵，農

地為物種棲地，同時具有涵養水源、水土保持功能，故呈顯環境資源性，又大自

然對吾人心靈上沉靜與洗滌之功，亦具性靈文化面向，三者雖指向不同面向，實

則為一，若自然保育未能涵括性靈層面體會，則不對多樣生物多有感動，對環境

的資源也僅能停留在使用者付費下「商品」想像而已。 

本文研究目的如下：  

一、 以永續發展、生態保育等世界主要趨勢，探討我國農地釋出相關保育

問題。 

二、 進而以生物多樣性保護立場，分析農地釋出政策所採「分區調整」以

及「個案開發」，其中包括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和環境影響評估等管

制問題。 

三、 在它山之石，可以攻錯的體認下，歐盟（含德國）對此所採策略、行

動計劃和相關制度等，亦得一併參考。 

四、 最後，提出以自然保育為基礎之改善措施，期以落實農地為棲地一

環，並強調保育平地生物多樣性應為農地釋出兼顧目標之一。

                                                                                                                                               
性 ， 從 而 得 以 保 存 其 潛 能 以 供 現 今 以 及 後 代 之 需 要 與 冀 望 」， 見 生 物 多 樣 性 公 約 第 二

條， ”Sustainable use”  means the use of component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a way and at a rate that 
does not lead to the long-term declin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reby maintaining its potential to meet th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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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各國作法因歷史、社會、經濟條件、國際關係等等諸多因素，而有不同農地

政策。歐盟對於將自然保育精神落實於農地中，是較有建樹，也較有系統的，甚

至已經有個案（case studies）的經驗檢討。許多多功能農業（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的專書也在歐洲出版居多。當然這現象本身也顯現出歐盟與美國農業

競爭力及其結構上的不同，也反應出兩者間對農業政策所抱持的態度之差異。其

探討的層次可區分如下：1 以宏觀的國際局勢解釋歐盟及美國兩大陣營政策之轉變

11（Moyer and Josling，2002），或有分析其間政策差異（Piccinini and Loseby，2001）；

2 以當今全球化及貿易自由化的思潮分析永續性農業和環境間的難題（Dragun and 

Tisdell，1999）；3 闡述歐盟政策及所採用手段（Riston and Harvey，1997），以及

以社會-環境的立場（socio-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審視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

（Redclift and Lekakis and Zanias，1999）；4 精細地引介歐盟各國實施農業環境措

施(Agri-enviroment)的實施情形（Whitby，1996）、（Buller and Wilson and Hoell，

2000）；以及以完成一實驗計畫後所發表的專書（Flade and Plachter and Henne and 

Anders，2003）。 

台灣對農業自然保育觀尚處萌芽階段。就細部而言，我國對農業環境措施僅

止於學者引介外國，如英國（吳珮瑛，2003）或德國（王俊豪，2003）之初步介

紹，對於是否進一步採借應用於國內農業政策中，並無太多討論。國內農業主流

之一休閒農業發展則被認為是與自然保育稍有相關，並大半以農村發展與經濟效

益的創造看待，鮮少檢討休閒服務業在農業裡生根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至於以

較大格局，例如以 1980 年以來，結合地理學（Geology）與生態學（Ecology）而

                                                 
11 歐盟和美國的農業立場相左，除了小農與大型農場競爭態勢之差別，在基因改造食品（GMO）

的爭議尤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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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鄔建國，2003），以此觀點研究農地永續利

用管理的已有學者進行研究，如生態跳島原則（Steppingstone connectivity）、廊道

節點效應原則（Intersection effect）、生態網絡（Ecological network）等概念正由學

者引進農地管理原則中；又以農地轉用為其他用途時，不可免會有通聯道路的開

闢，維護生態的理念以應用於道路建設中，以對廊道設計以減少生態學的干擾（蔡

厚男，2003）。以上概念雛型，加以空間數位化工具協助，如地理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發展，則可將景觀生態學的原理應用在

農地管理原則當中。申言之，景觀生態學所創生的方法是個強而有力的政策工具

選項，足以協助農地管制並再造生態春天（蔡厚男，2004）。總之，生態景觀學門

的發展以及人們對於農業認知的轉變，如生態與生產並存，而不厚此薄彼或只偏

重其一等，均為農地管理、農地上勞動的農民帶來新的視野。這也是關懷台灣農

地利用問題時，值得參照之處。從而，農地釋出機制也應適度檢討並回應上述思

潮。 

文獻回顧將分為三個層次，第一論及政策建構，即政策認知與價值衡量，說

明並整理各學派對農地釋出的見解，基本上可分為（一）農地政策應具有生態保

育內涵－環境經濟學之建樹；（二）生態系統論論證總量管制基本原則有損台灣整

體生態保育。第二討論農地釋出政策規劃，探討農地釋出的基本原則、組織架構

與權限劃分、決定釋出農地之參與程序、及新設開發許可制等意見；第三檢討農

地釋出執行面，包含整體執行成效檢討、工商綜合區協議機制、地方政府辦理非

都市土地分區變更審議作業等細項。說明如下。 

一、政策建構：價值認知與衡量 

政策問題的建構涉及價值的認知與其間的衡量，難謂放諸四海皆準價值。於

同一行政體制下，對於政策問題常常存在著多元，甚至歧異的看法，這是在理解

政策建構時應具備的前提。吳定（2003：55）所引介政策問題的特性，如具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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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interdependence）、主觀性（subjectivity）、人為性（artificiality）、動態性（dynamics）

等諸項特點是很傳神描述。以下說明相關問題建構。 

環境經濟學、生態系統理論等領域所提出農地利用與保育的觀點，對農地釋

出政策具有相當參考價值。進一步對整體國土規劃而言，也有其指引功能。依序

敘述如下： 

（一）  農地政策應具有生態保育內涵－環境經濟學之建樹 

環境經濟學促使開發者正視農地公益機能的效益與補償。環境經濟學的立論

點在於將自然保育視為公共財（common property）12，其屬性（亦即有別於私有財），

在於無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消費時不具敵對性（non-rival consumption）。

舉例而言，對於因欣賞農地景觀油然而生賞心悅目之情，不因甲的經過而排除乙

的興致，乙的觀賞也不會影響甲或其他人，最典型的則為燈塔為船隻導引方向的

例子。由於這些特質也使得公共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公部門（public sector）

的介入而加以提供（維持）。 

財產權理論觀點論證道，地主所提供的農地的外部效益產權（私有財的一部

份）須被補償。在農地使用權的界定與保障並不明確的情形下，若能由政府出面

代理社會大眾進行補償或設計產權交易制度，則對地主而言，在農地農用的總效

益大於非農用的效益時，自然扼阻農地成為砂石供應地，挖空後又成為垃圾掩埋

場，後患無窮的慘狀。正因政府不支付農地外部效益產權，看似乎以便宜的手段

管制農地，實則付出環境污染的實質成本（吳珮瑛、陳瑞主，2004；陳瑞主、吳

珮瑛，2005），故所提出的農地管制的政策建議為應該透過法制形成農地外部效益

                                                 
12 關於本土案例解析，可參見代表性專書，《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理論基礎與本土案例分析》，

陳明健等著，台北：巨流，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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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並予以界定並保障，進而形成「補償」措施，或建立產權交易制度，達到

保護農地的目標的同時，也希望追求社會福利的極大化。 

此外，環境經濟學家也試圖評估無法在市場上經由供需所交易的財貨（非市

場財，non-market good）的價格，藉此證明其效益（utility）。台灣地區水稻田所發

揮的水源涵養量 35.19 億平方公尺，若按每單位原水價格 5.73 元/平方公尺，則總

價為 201.64 億元，此金額為水稻生產農家所售總額 167.45 億元的 1.2 倍（蔡明華，

1993）。陳明健（1995）在特別考慮地區間差異情形下，計算出水田涵養水資源的

非市場效益，其結論為水稻田所涵養地下水之價值約為所產生稻米總價值的 2-5

倍。總此，此學派貢獻在於提出除了市場中所無法交易的價格，從而提醒吾人注

意生態功能所帶來的非市場價格。 

再者，此論也強調農地的公益機能。以「公益機能補償制度」取代「農業補

貼制度」（楊重信，2002），也屬於相同的思路。以財產權為中心之立論點，相關

的措施亦圍繞以此為主的設計上，如建立耕地登記制度，使地主獲公益機能補償

費、建立農地轉作生態用途之自願登記制度，地主可獲得生態公益機能補償費，

雙方以簽訂契約為行為準則、推動「保育地役權」以供交易，形成市場機制。近

日因京都議定書通過（2005 年 2 月 16 日），引發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問題，農委

會主管官員之一認為可為林地管制另創一管制之管道，農業部門如能建立適當碳

排放權交易制度，將造林的外部效益價值回饋給農林部門，對農林業經營有正面

效果13。以上，亦屬相同學派之思惟。 

透過環境經濟學的視野，對於農地管制政策至少有三點啟發。一清楚地指出

數量化、價格化農地生態功能；二解釋農地違規使用的原因，其理由在於其財產

                                                 
13 見中央日報，「催化再生能源農業現契機」，第 3 版，2005 年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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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外部性未被完全澈底地保護，亦即法制上對於農地財產權的保障尚有漏洞，需

加以填補；三應該公開透明肯認農地生態功能（公益價值），從而政府做為社會大

眾的代理人（agent），應該建立制度，促成公益機能的補償、地役權、排放權的交

易等。 

現制未能促使開發者正視農地公益機能的效益與補償。上述三點供給了農地

政策的規劃和執行許多的建議與參考，吾人得以明瞭公共財的價格（price），讓政

策的制定與推行，除了依賴價值（value）、信仰、規範面的說服外，也握有具體可

徵數據可資辯駁。此外，由其所強調的市場機能能將資源效益極大化，市場中的

行動者基於自利的原則，將外部成本轉換成以財產權形式加以交易買賣，如排放

權、地役權買賣等，都是試圖為農地管制提供政策工具。對農地釋放政策規範與

執行來說，回饋金的訂定或許應參酌環境經濟學所計算出來所損失的生態成本，

促使開發者正視農地公益機能的效益與補償。 

（二）  生態系統論論證總量管制基本原則有損台灣整體生態保育 

生態系統論得以做為農地管制參考基礎。生態系統功能的立論點以生態學

（Ecology）為基準點出發（Ian，1992），調查自然資源的容受力，以此為依據，

進一步設計出容受力（carrying capacity）高低，從而將區域規劃納於成長管理的目

標項下。此說有別於以社會經濟發展而為規劃之標竿，代以維生環境和生態系統

原理為環境規劃，在方法上採用調查出環境敏感地，並做土地適宜性分析與土地

分類等。在技術上也透過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的

應用，做為觀測基礎（黃書禮，2000）。以此方法為本土化應用可以以《農業資源

空間規劃構想配置計劃》14為例（黃書禮，2004），經由台灣地區農作物生產能值

                                                 
14 該計劃共以三本書型式出版，分別為《農業資源空間規劃構想配置》、《農業發展空間構想》、《特

定農業經營區區位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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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y）的分析15，城鄉蔓延情形的了解，以及計算農地地景變遷對農業生產環

境影響等，提出未來對農業資源空間規劃建議：一、為追求國土保安與環境永續

之目標，位於環境敏感區之農地，應保留為國土保育區；二、考量糧食需求，應

保留一定數量之農地；三、保留一定面積之後，對於具有發展潛力之農地，可釋

出部份農地因應城鄉發展需要；四、重新分派調整農地資源後，位於農業發展區

或城鄉發展區之特殊基地，若符合特定農業經營區之開發條件，可發展為特定農

業區（黃書禮，2004：151-196）。此研究建議將農地劃定為四種區位：現有農地保

留為國土保育區、維持農業發展區、變更為城鄉發展區及發展為特定農業經營區。 

以上主張，有堅實的生態理論為基礎，融合社經條件，從而提出農地區劃的

建議。此論間接地論證採總量管制的農地出政策，是對社經發展需求（假相？）

的投降16，從而有損台灣整體生態保育。以生態能值系統為立論基礎之研究，對於

農地的使用規劃及分區使用的設計，由於能值計算為根據，輔以 GIS 的協助，可

以做出更精細可靠，與環境更為友善（friendly）的農地規劃內容。此論對施行已

久的農地釋出政策，無疑為當頭棒喝，因為總量管制原則和開發許可制的設置難

謂與生態系統運作相容。 

惟生態系統論與現行法制如何銜接是難題之一。此論尚未將既有的規範納

入。例如，如何與現行國土管制體系（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農業發展條例）

銜接即是法制上鉅大工程。現行管制規範行之多年，如何將此論對於生態研究心

                                                 
15 Emergy 所指的是 energy 所蘊涵能量的品質，見黃書禮（1991），《整合生態與經濟---應用能值分

析法於公共政策的評估》，頁 73-92。 
16 假相意指對空屋率及工業區閒置問題的關心。政治大學台灣房地產研究中心調查發現台灣地區

的空屋率從民國 1980 年普查的 13.29%逐漸上升，依據台電用電不足底度戶數資料以及住宅存量與

家戶數的差異等兩種方式所推估空屋率趨勢大致相同，兩者空屋率均是在 1993-1995 年間大幅增加

後，呈現略微平緩的趨勢。詳見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0/SD-R-090-014.htm；檢索日期 2005/4/27。而工業區的

銷售成績，依經濟部工業局統計，除了離島雲林麥寮為 100%外，其餘約為 50%左 右，詳見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SD/090/SD-R-090-014.htm；檢索日期 2005/4/27。在這種情況

下，農地釋出轉用所呈現的是真是假？是虛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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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漸進修正涵納入現行規定中，乃是值得進一步斟酌的研究方向。 

表 1- 1  農地釋出的政策認知與價值衡量 

學門 主張 對本文啟發 

環境經濟學促

使開發者正視

農地公益機能

的效益與補償 

一、清楚地數量化、價格化農地

生態功能； 

二、解釋農地違規使用的原因，

其理由在於其財產權外部性

未被完全澈底地保護，亦即

現今法制上對於農地財產權

的保障尚有漏洞，需加以填

補； 

三、 應該被公開透明肯認農地生

態功能（公益價值），政府做

為 社 會 大 眾 的 代 理 人

（agent），應該建立制度，

促成公益機能的補償。（楊重

信，2002） 

對農地釋放政策規範與執行來

說，回饋金的訂定或許應參酌環

境經濟學所計算出來所損失的

生態成本、物種豐富度受影響等

予促使開發者正視農地公益機

能的效益與補償。 

生態系統論論一、具堅實的生態理論為基礎；但此論尚未將既有的制度規範



 

 13

證總量管制基

本原則有損台

灣整體生態保

育 

二、融合社經條件，提出農地區

劃的建議； 

三、對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具啟發意義，也暗示地說

總量管制的農地適出政策，

是對社經發展需求的投降，

從而有損台灣整體生態保

育。（黃書禮，2004） 

四、 總量管制原則和開發許可制

的設置均違反生態系統的精

神。 

納入，恐與現行制度難以接合，

例如如何與現行國土管制體系

（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農

業發展條例）銜接即是法制上鉅

大工程。 

現行管制規範行之多年，如何將

此論對於生態研究心得，漸進修

正涵納入現行規定中，而非大舉

翻修，是值得思索的研究方向。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二、農地釋出政策規劃 

從事政策規劃時應考量兩大面向，一為系絡面向，二為整合面向（吳定，2003：

70）。前者所指者為政策所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法治等種種環境，後者

考量政策規劃後的執行與評估等問題。農地釋出方案政策規劃同樣面臨上述兩大

面向的考量，具體形成在三個政策目標（一、促進國家土地資源之合理分配與有

效利用；二、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以確保農業在生產、生活及生態之功能；

三、符合社會公平原則，達成地利共享）。兩項原則（農地變更基本原則及採總量

監控）上（詳見附錄 1）。既有文獻基於不同旨趣與主題，各對於農地釋出採總量

管制原則、組織架構與權限劃分、參與程序建議及開發許可制等諸項設計上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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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以下依序說明其對本文啟發及可進一步補充之處。 

（一）  農地釋出基本原則 

1995 年行政院院會通過的「農地釋出方案」中所決定的總量監控原則，於 2000

年時將之增訂於農業發展條例中（第 9 條），從而引起廣泛討論17。農委會為農地

主管機關，但對於農地釋出予何種目的事業機關、如何使用、用於何處、用多少

等，仍需以經建會意見為重，使得當時所堅持區位管制原則落敗，結果以總量管

制為釋出原則。學者認為捨棄區位的選擇與堅持是該方案的一大缺失（林明鏘，

2000：53）。 

（二）  組織架構與權限劃分 

也有研究解釋我國推動自然保育業務時所面臨執行上與法制上的困難（陳明

燦，2000b、1997、1994）。我國雖已將自然保育的理念融入國土規劃體系中，如

早先的「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劃」到「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中皆有自然保育區的

規劃設置；次級區域計畫中亦注重國土保安與資源保育的問題；其次，非都市土

地計畫中亦有生態保護用地與國土保育用地及古蹟保存用地之設置。然而，從執

行面而言，各主管機關縱向與橫向聯繫功能不佳，致無法形成一完整的生態連結

系統；又大部份的土地使用都依「現況使用」編定，致優良自然資源逐漸消蝕。

其建議為應推動「整合式規劃理念」並成立中央級國土規劃專責機關；至於自然

保育法制上的多頭馬車並行的情況，其所提出的解決對策為制定自然保育法典以

及建構土地使用受限補償之制度（陳明燦，1997：107-111）。 

                                                 
17 當時的爭議圍繞於農地開放自由買賣與農地能否興建農舍兩項議題，農委會主委彭作奎因此事

下台。適逢 2000 年總統大選選前，此事對農地、農民及財團等，這是牽動選票及諸多利益的窗口。

又，農地開放自由買賣與農地能否興建農舍對農地使用及對生態影響亦相當要緊，然而，這是在總

量管制原則下後續衍生的問題，構成另外的管制策略的討論，就本文關懷而言，總量管制原則是農

地釋出政策的中心要旨，是探討的中心要點，上述兩項暫待另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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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參與程序建議 

農地政策中關懷自然保育機能者，指出民眾參與及環境影響評估之重要（陳

明燦，2000a）。在農地自由移轉的情形下，應落實農民參與並保障其權益，於程

序正義中強化農民參與規劃之時機與內容之強度；另外，農地釋出的數量、區位、

方式與階段等應受正當法律程序之監督，如資訊公開、聽證程序及有關司法救濟

途徑等。更積極的作法可依現行政策及環境影響評估，篩檢不合宜之農地釋出等

（林明鏘，2000：55）。 

（四）  開發許可制之質疑 

開發許可制的引進缺乏相關配套措施。在尊重市場機能下所引進的開發許可

制，雖有助於改善行政管制下土地使用僵化，但此制仍有相關配套措施需一併設

計，如建立規劃師制度，以管理規劃之進行與品質；亦須建立估價師制度，以精

算開發所獲利益，及對社區或大眾之損害；設立土地法庭，以處理相關糾紛；及

建立開發監督機制等（鍾麗娜，1995）。上述幾點乃說明開發許可制應與「發展權

社會化」的精神相容，以扼止暴利，維護公益。 

開發許可制亦須其他環節的配合。開發許可制另一項疑慮在於，它並非民間

申請即可任意變更，而先需劃定一限制變更用途農地之下，才評估是否釋出。換

言之，此制並非保證農地釋出無礙農業永續經營，而只是將得變更用途之土地進

行開發許可的一部份程序而已（林明鏘，2000：54）。況且以德國施行經驗，開發

許可制須包含需求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空間秩序一致性評估及景觀管制等四項，

國內因不排除環評，故缺乏至少包含了前述三項（林明鏘，2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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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釋出政策規劃缺乏整體、全面性之反省。上述關於規劃面基本原則、組

織架構與權限劃分、參與程序的建議及對開發許可制之質疑等，諸多學者對此於

不同時間點、不同文獻的關懷中提出意見。有些是針對農地釋出方案而發，有些

則否，針對方案而發者，強調維護農地的重要（鍾麗娜，1996；林明鏘，2000；

陳明燦，2000a），但尚難謂以自然保育觀點為出發點為農地釋出主要關懷；論及

自然保育者，則以國土規劃為探究目標（陳明燦，1997、2000b），焦點並非集中

在農地。是故，1995 年農地釋出方案施行迄今，於生態保育上有何建樹與不足，

值得檢討。  

表 1- 2  農地釋出政策規劃反省 

政策規劃面 主張 對本文啟發 

基本原則 總量監控基本原則缺乏區位考

量，有違農業生產與生態維護之

精神（林明鏘，2000：53）。 

尚未觸及農地釋出方案中農地

變更基本原則，以及釋出作法中

擴大農地變更管道裡，農業用地

分區調整、放寬農地變更限制及

簡化審查程序等，至於農地變更

應設置之設施與回饋項目也留

有討論空間，換言之，除參照前

述貢獻外，本文應對於尚未探討

的部份，予以說明，同時也須提

出本文對自然保育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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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與權

限劃分 

一、各主管機關縱向與橫向聯繫

功能不佳，致無法形成一完

整的生態連結系統； 

二、大部份的土地使用都依「現

況使用」編定，致優良自然

資源逐漸消蝕。 

三、其建議為應推動「整合式規

劃理念」並成立中央級國土

規劃專責機關； 

四、自然保育法制上的多頭馬車

並行的情況，應制定自然保

育法典以及建構土地使用受

限補償之制度（陳明燦，

1997：107-111）。 

論及自然保育者，則以國土規劃

為探究目標（陳明燦，1997、

2000b），焦點並非集中在農地。

參與程序建議 一、缺乏環保團體與當地民眾的

參與管道（陳明燦，2000a）。

二、農地釋出的數量、區位、方

式與階段等應受正當法律程

序之監督，如資訊公開、聽

農地釋出由於性質上不若台塑

六輕或杜邦來鹿港設廠等大型

工廠開發，具明顯影響，而是蠶

食鯨吞不知不覺地消蝕掉農

地，故參與程序尚難被居民注意

到。但基於整體宏觀調控的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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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程序及有關司法救濟途徑

等。更積極的作法可依現行

政策及環境影響評估，篩檢

不合宜之農地釋出等（林明

鏘，2000：55）。 

場，在積少成多的情形下，應嚴

肅參酌左列意見。 

開發許可制之

質疑 

一、缺乏外在配套機制，開發許

可制並非民間申請即可任意

變更，而先需劃定一限制變

更用途農地之下，才評估是

否釋出，以德國施行經驗，

開發許可制須包含需求評

估、環境影響評估、空間秩

序一致性評估及景觀管制等

四項，國內因不排除環評，

故缺乏至少包含了前述三項

（林明鏘，2000：54）。 

二、 內在配套機制設計如建立規

劃師制度，以管理規劃之進

行與品質；須建立估價師制

度，以精算開發所獲利益，

及對社區或大眾之損害；設

立土地法庭，以處理相關糾

紛；及建立開發監督機制等

強調維護農地的重要（鍾麗娜，

1996；林明鏘，2000；陳明燦，

2000a），但以強調農業生產功能

為主，尚難謂以自然保育觀點為

出發點為農地釋出主要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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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麗娜，1995）。。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三、農地釋出政策執行面 

政策執行乃是指政策方案在經過合法化後，擬訂施行細則，確定專責機關、

配置必要資源，以適當合宜的方法，採取行動，付諸實行，以達目標之動態過程

（吳定，20003：173）。在這過程中最為關鍵者為施行細則擬訂與專責機關確定等

兩項。農地釋出政策在執行面的檢討回顧上，呈現諸多個案實證分析，如工商綜

合區協議機制、地方政府辦理非都市土地分區變更審議作業及勞工住宅供給辦理

情形，以及一篇較早的整體執行成效檢討等。上述研究基於不同學門訓練，各有

不同動機與目的，而提供饒富價值的例證，說明以下。 

農地釋出政策施行由 1995 年至 2004 年 3 月，改以短中長期釋出規劃代替。

自民國 1995 年 8 月至 2002 年 6 月止，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變更統計資料，農

地釋出面積，總計37000多公頃，其中非都市土地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面積占24000

多公頃；都市土地農業區變更為各種使用者，近 4000 公頃；非都市土地農業用地

劃定或變更為非農業用地累計面積 9000 多公頃，分別為：作為住宅社區者 985 公

頃、作為勞工住宅使用者 177 公頃、作為工業區使用者 2396 公頃、作為工商綜合

區使用者 79 公頃、作為高速公路及快速道路使用者 2323 公頃、作為高速鐵路使

用者 1558 公頃、作為遊樂區使用者 208 公頃、作為高爾夫球場使用者 930 公頃、

作為大專院校使用者 147 公頃(詳見附錄 2) 。在分區調整作業成果上，檢討修正都

市計畫農業區劃定範圍及調整非都市土地中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的範圍中，

已將特定農業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近 60000 公頃。就至 2002 年上半年農地釋出方

案之執行結果，其釋出的面積與第一監控量目標(2011 年)48000 公頃仍有 111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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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剩餘，距離原先設定第二監控量 160000 公頃相當遠18。 

（一）  整體執行成效檢討 

農地釋出方案被評為績效不彰。〈農地釋出方案執行成效分析〉一文中指出該

方案被評為績效不彰（林國慶、邱皓玲，1998：16-20），原因如下：農委會角色定

位不明、相關修訂的法條繁多、釋出的農地與業界的需求不符、地方政府對於該

方案認識不清、該方案對於農地使用無明確定位、優良農地未受保護等諸多原由。

其建議為一、農委會在農地釋出方案中只負責農地供給的角色，而農地轉用實涉

及國土規劃，理應以經建會為規劃單位，而內政部為管理單位較為理想、二、應

保護優良農業地與農業區（林國慶、邱皓玲，1998：20）。 

農地主管機關影響力有限。該文檢討了農地釋出方案執行二年後的成果表

現，以保護農地的立場指出了農地釋出方案執行過程中，農委會所處尷尬的角色。

它雖為主管機關，但在權責的分配上只擁有供給的權限，對於釋出的區位與釋出

的品質都無能全權掌握負責，遑論釋出給哪些部會、做為何種用途。 

（二）  工商綜合區協議機制 

農地釋出中地方政府角色扮演重要角色。工商綜合區的設置，乃是在現行土

地管理體系下，以特定區的方式提供業者用地取得管道，是農地釋出的對象之一。

工商綜合區開發申請相關流程區分別是開發階段、協議階段、審議推薦階段、環

境審查階段、開發許可階段（內有都市計畫範圍與非都市土地範圍），徐慧雯（2002）

在《工商綜合區開發協議機制之研究---以桃園縣為例》中，就開發協議機制中地

                                                 
18 故現今的問題已不在於農地釋出數量不足，在數量已充足的情形下，如何做更有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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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角色予以評價。其研究中發現，工商綜合區協議機制有幾項特徵，一協議

機制流於形式，毫無實質功能可言；二協議回饋機制無協商空間，譬如只能捐贈

生態綠地或以代金代之；三回饋條件僵化，造成以申請地價較易增漲的分區使用

者優先；四協商地位不平等，地方政府有球員兼裁判之情形；五地方政府效率差；

六承辦與協議及審議單位均不夠專業；七開發許可制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間頗有

衝突。據此，提出三項建議，一協議機制設計應兼顧第三團體參與協商之公平性、

二協議內容應因地制宜，針對不同個案修正、三應建立妥適的協商模式（徐慧雯，

2002）。 

該文只針對協商機制做為分析對象，所呈顯出來的是主要執行單位（縣市政

府）窘態畢露。若與非都市土地變更審議機制十公頃以下亦交由縣市政府審議，

等合併來看，地方政府於農地釋出的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縣市政府審議權限及

審議實質內涵等是以自然保育的觀點加以觀察的重點。 

（三）  地方政府辦理非都市土地分區變更審議作業 

地方政府辦理分區作業變更作業呈現諸多難題。亦有從地方政府辦理非都市

土地分區變更審議作業進行研究（賴品劭，2002），分析焦點置於地方自治中政府

的角色以及地方政府該組織的運作。賴文指出，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

申請分區變更之 10 公頃以下土地，除了跨越兩個縣（市）行政區域以上之申請案

外，均交由地方政府進行審議（見 2001 年 3 月發布「地方政府辦理審查要點」）。

雖然此制落實地方自治與開發許可制精神，也在行政一體性下使得行政組織的作

為更富彈性，但亦衍生以下課題：如地方政府辦理分區作業變更上，缺乏區域性

的考量、都市與非都市土地變更適用不同法令與機制，申請開發者倍感困擾、地

方政府審議過程中缺乏民眾參與機制、承辦人員及開發申請者均對目地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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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審查權限不清感到不便、審查費用雖由地方政府收取，卻不能為地方政府所

運用（賴品劭，2002：142-143）。 

實質審議內容值得深究。該文對地方政府辦理非都市土地使用變更的程序與

職掌分析透徹、條理分明，對於本文主旨在於關懷農地釋出執行作業上，尤其是

程序的部份提供相關的貢獻。而遺憾的是，該文鮮少對於實質審議內容提出正當

性的探究，所以也遺留填補的可能，是故，如何將自然保育的神髓融入地方政府

審議過程當中，是本文可以接續著力的方向。 

表 1- 3  農地釋出政策執行面檢討 

政策執行面 主張 對本文啟發 

整體執行成效

檢討 

一、農委會在農地釋出方案中只

負責農地供給的角色，而農

地轉用實涉及國土規劃，理

應以經建會為規劃單位，內

政部為管理單位較為理想；

二、應保護優良農業地與農業區

（林國慶、邱皓玲，1998：20）。

指出了農地釋出方案執行過程

中，農委會所處尷尬的角色，它

是主管機關，但在權責的分配上

只擁有供給的權限，對於釋出的

區位與釋出的品質都無能置

喙，遑論釋出給哪些部會、做哪

些用途。 

工商綜合區協

議機制 

一、協議機制設計應兼顧第三團

體參與協商之公平性； 

該文只針對協商機制做為分析

對象，所呈顯出來的是主要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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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議內容應因地制宜，針對

不同個案修正、3.應建立妥

適的協商模式（徐慧雯，

2002）。 

單位（縣市政府）窘態畢露，若

與非都市土地變更審議機制十

公頃以下亦交由縣市政府審

議，等合併來看，地方政府於農

地釋出的政策中扮演重要角

色，縣市政府人員多寡、素質良

莠不齊，及審議權限及審議實質

內涵等是本文後續可以以自然

保育的觀點加以觀察的重點。

地方政府辦理

非都市土地分

區變更審議作

業 

一、地方政府辦理分區作業變更

上，缺乏區域性的考量、都

市與非都市土地變更適用不

同法令與機制，申請開發者

倍感困擾； 

二、地方政府審議過程中缺乏民

眾參與機制； 

三、承辦人員及開發申請者均對

目地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權限

不清感到不便； 

四、審查費用雖由地方政府收

取，卻不能為地方政府所運

該文鮮少對於實質審議內容提

出正當性的探究，留有填補的可

能。如何將自然保育的神髓融入

地方政府審議過程當中，是本文

可以接續著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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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賴 品 劭 ， 2002 ：

142-143）。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 

基於上述的研究成果，本文發現在政策建構與認知的裡，環境經濟學與生態

系統論據於所持方法提出相關對策與可能作法，為農地管制策略進言，強調生態

與保育的觀點，以上為規劃農地釋出政策應涵納的認知。 

整體而言，從政策認知、規劃與執行三環節中，環境經濟學及生態系統論的

立論，需落實在地政管理的架構之下，方能實現主張。亦即，不論對社會正義或

自然保育之追求，最終仍須局部藉由現行組織與機制而實現，現行組織與機制運

作則顯現在相關的法規命令與專責人員操作當中。基於國際社會中自然保育思潮

興起以及珍惜生物多樣性之呼籲，以及深切體會國內生態環境維護上，難以再承

受進一步破壞，故在政策認知上，自然保育的強調乃為中心思想，並希冀導引至

政策規劃與執行主軸，將自然保育之精神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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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本文生態倫理立場 

緒論和第二章已揭櫫了本文評價農地釋出政策的基準點，即以 C.B.D.為論述

之基礎，但卻尚未明確指出本文所持的生態倫理立場。以下藉助《土地保育暨景

觀計畫》（Landschaftsplanung）（von Harren，2004：32-37）一書中於「目標訂定之

環境倫理根本」（umweltethische Begrügungen der Ziele）所闡釋主要環境倫理的派

別為說明19： 

首先，在環境倫理的討論中，主要兩大流派：為人類中心主義

（Anthropozentrusmus）與非人類中心主義（Physiozentrismus）。前者以人類利己

原則出發，並且以不損及後代人類生存發展為原則；後者不以人類具有優先其他

物種生存的權利，而承認其他物種也有生存權；在此下又細分為生命中心主義

（Biozentrismus）及生態中心主義（Ökozentrismus），生命中心主義主張所有的生

命型態都有其各自價值（Eigenwert aller lebenden Wesen），動物倫理根源即有此

導出；生態中心主義的立論點則在於做為一整體的自然（界）有其自身價值

（Eigenwert der Natur als Gesamtsystem）。 

本文所採乃人類中心主義之立場。對生態系維持的倫理立場，畢竟是以開務

應物利用厚生為前提的，以人類生存為主要衡量尺度，而不是將地球上可能資源

大部份挪用讓渡給其他生物使用，然而，這並非意指著人類可恣意地使用其他物

種，而是衍伸為在人類行為的操縱指導下，參與並扶持助長其他物種生存和活動，

這是對過往錯誤行為之糾正，同時也是對未來與萬物共生共榮，永續成長的期待。

                                                 
19 國內文獻可進一步參照〈生物多樣性資源價值之哲學觀與總價值之內涵－抽象的規範或行動的

基石〉（吳珮瑛、蘇明達，2003）一文中詳細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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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是對過往工業革命以來，近幾百年來不斷開發行為的反省和檢討，也

是立於現今科技和社經條件下對未來不同之視野與理想之展望。 

二、方法論與研究方法 

政策評估在方法論（Methodology）上有多種。經驗主義（Empiricism）或曰

實證主義（Positivism）下的政策評估基本上強調效益、效能、成本效益調查，客

戶滿意度或達成率等行為主義（Behaviorism）分析，將政策的產出（output）或結

果（outcome）視為一對象（object）來觀察測量，這樣的研究途徑所形塑的方法有，

以吳定（2003：247-248）所引用金恩（Jean. K. A）所用的方法以抽樣（sampling）、

信度（reliability）與效度（validity）等方法的應用，以及朱志宏（2002：178-190）

和林水波、張世賢（2001：336-358）等也有類似的分析，此論評估結果可產生具

體可徵的數據或量表，可供評價20。 

政策評估也受不同時期社會科學思潮的影響。批判理論為熱潮時，對公共政

策的影響也表現在評估理論變化上，如林鍾沂所提出的三種分析，成果評估、使

用取向評估與批判評估等（1994：103-173）。以詮釋（interpretative）理論途徑著

手，肯定人類行動性的元素，從而對行政規範中公道（fairness）、平等（equality）

原則有所闡釋（吳瓊恩等譯，1993：109-140）及闡釋批判理論意義，如從意識形

態迷思中解放出來，產生批判的力量與科學，及討論批判理論缺點，例如，它是

菁英（elitist）主義式、過度理想的（丘昌泰，2000，235-245）。晚近受詮釋學

（Hermeneutic）、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影響，教科書逐漸寫入質性研究取

徑（李允傑、丘昌泰，2003：285-291），採取內容分析法、詮釋學研究法、生活歷

史的系統研究法以獲得評估結果。除此之外，另一種途徑是將政策評估置於政治

觀點（political perspective）、法律觀點（legal perspective）與管理觀點（managerial 

                                                 
20 由於政策產出的績效評估非本文核心，但行政部門對於農地釋出的面積統計，仍是本文進行討

論時部份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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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等結構式的觀察（呂育誠等譯，2000），頗有統整，全形（Gestalt）的

功能。再者，更抽象地討論政策調控，不適合歸類在經驗主義下的思考模式也有

（黃鉦堤，2003），典型德國式玄思代表，提供了對於所謂政策評估另一種視野。

上述思潮有別於經驗主義式強調客觀，以不同的取徑貼近人類生活世界，也真誠

地面對自古以來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傳統，對於所謂好的、善的價值的追求21。 

（一）、方法論 

方法論上理解（Verstehen；Understanding）途徑為本文立場。以詮釋的觀點求

得現象背後意義或本質，以獲得知識（黃鉦堤，2001：121-124），認為事實的認知

與研究者本身所持價值有所關聯，不可二分。是故，在政策評估上強調價值判斷

指引著政策評估的進行（李允傑、丘昌泰，2003：199-204）。顯然地，本文所持的

價值即是自然保育，農地釋出評估將由此價值所評價。 

在使用材料上以農地釋出方案所呈現的政策規劃與後續執行法規依據為討論

的對象。政策評估依時間序列來安排的話22，本文為事後評估，考察反省的對象是

農地釋出方案中執行法令，為農地釋出方案實質內涵價值評斷，而較不涉及過程

評估（process evaluation）、與結果的評估。換言之，影響評估（impact evaluation）

與效益評估（efficiency evaluation）非本文焦點。此外，評估上也非全面性、整體

性的評估，而將焦點集中於實質內容上是否妥適的問題，尤其是針對自然保育的

提問、追蹤與關注23。 

                                                 
21 上述特質亦是本文精神上指引。 
22  政策評估依時間序列而分有一前置分析（ front-end analysis）二可行性評估（availability 
assessment）三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四影響評估（impact evaluation）五計畫與問題追蹤

（program and problem monitoring）六後評估（meta-evaluation）（李允傑、丘昌泰 2003：212-213） 
23 農地政策受兩層次規範而承擔其任務。首先，它應視國土計劃下被規劃指定任務；再者，農地

管制與使用受農業政策指引，實踐農業所應踐行目標。簡之，本文重點雖然不是在於農業政策探討，

而是以自然保育觀點討論農地釋出政策，但無庸置疑的是，農業以及農地政策做為國家整體施政一

環，除了將自然保育做為一思考點之外，也必然應承納農業政策所追求的目標，如平衡農業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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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論奠基於理性主義（Rationalism）之立場，此類關懷基本上可以概括在韋

伯（Max Weber）所提的理性化（rationalization）過程中，代表著法律體系和行政

（官僚）系統在資本主義體系下理性精神之彰顯（Weber，1978：839-880），具體

作法為公法學方法上之應用：用以說明現行法制上規定為何，基本上，假定了對

話之對象在於政治經濟學無法處理的行政管制的缺漏上，亦即期盼在制度比較

上、政策規劃，甚至法規命令上，一般政治經濟學或環境經濟學所遺留下未能處

理的問題加以解決；宏觀（macro）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有其貢獻，但顯然缺乏具

體而微的法治上探討為其佐證，基於上述反省，本文試圖釐清，法制層面上情況

為何？答案如果是，到底於哪個環節、步驟、規定或者程序使得公義落空，生態

隕歿？於何處吾人可進一步加強參與、監督，從而落實永續發展之追求。 

（二）、研究方法 

方法上，農地釋出相關之法規命令做為一種實存規範（reality）為本文分析對

象，故本文在政策/制度/執行等三層次分析上，側重後兩者探討，乃是以制度為主

討論。 

1、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review method)為主軸。這包括了戰後農地政策在社

經變遷下的轉變，及新世紀保育思潮喚起環境的認識。農地釋出法規的部份則需

依賴法律理解與詮釋，以及對於政策類型中組織、決策程序、決策標準、要件規

定、執行加以說明。此皆須藉助相關文獻發表累積而為閱讀理解等。 

2、以訪談法（interview）瞭解農地釋出實際情況。本文訪問對象採立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以承辦「分區調整」和「個案釋出」經辦人員（含縣市政

                                                                                                                                               
產業所得、穩定民生物資供應、保持合宜消費價格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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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中央政府）為主。一開始由農委會農地利用科技正張志銘的引介下，以滾雪

球的方法，尋找具代表性訪問對象。由於地方政府公務員流動頻繁，在分區調整

此課題上，其進行於 1999 年，距今已有一段時日，惟高建平先生長期任職於雲林

縣政府地政處地用科，是辦理過分區調整之代表性人物。「個案釋出」經辦人員在

地方政府辦理類型上，彰化縣政府農業局農務科科員張棨揚先生也服務二、三年

時間，具備一定辦理經驗；加以本文所參與觀察的中科第四期開發案也位於彰化

縣，故設定張科員為具代表性訪談對象。最後，中央區委會辦理大型個案釋出類

型，本文訪問農委會農地利用科技正張志銘先生，他承辦此項業務已有多年，亦

符合立意抽樣下具代表性標準。以上訪談方式以半結構（semi-structured）問卷進

行（見附錄 3）。 

3、比較研究法。在比較政策研究累積上，國內已有美國農業地役權研究（陳

明燦、詹士樑，2005）。因此進一步參考歐州，乃至於日本作法則具有必要性。本

文將適度參考歐盟及德國於自然保育政策上制度設計，作為政策建議參考。將歐

盟及德國作為參照對象之理由為基本結構面與政策理念面兩項。一、相較於美國

大農體制，歐盟和德國非以大規模經營見長，此條件與我國極為相近。其次，就

政策理念面而言，以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維護指導下農業政策衍生「農業多功

能」的構想，將農業生產經濟競爭力轉移由生態和生活功能表現，此點對於地狹

人稠台灣而言，尤有意義。 

三、研究構想 

農地管制亟需注入自然保育意涵。保育思潮風起雲湧，此可見諸於羅馬俱樂

部（The Club of Rome）所發表的《成長的極限》（朱岑樓、胡薇麗譯 1982）(The Limited 

to Growth（1974）)，到《只有一個地球》，Only One Earth（1972），1980 年國際

自然保護同盟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在世界野生生物基金會(the World Wildlife Fund, MMF)支持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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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發佈的「世界自然保護大綱」（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1980）；1987 年聯

合國委託 Brundtland 委員會所出版《我們共同的未來》（1992），此股思潮一直延

續到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簽訂。 

在成為四小龍過程中，農地轉用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發生。產業重心的轉移

顯示在經貿法規的蓬勃發展上，1960-1970 年間建立了重要的行政補助法規及相關

的配套措施（如「獎勵投資條例」）（李國鼎、陳木在，1987：279-280）24，這些

法規提供了一套周密的措施獎勵工業發展，將原來對於土地管制的規定，以特別

法的方式網開一面，建立特別優惠的管制促使二、三級業勃興（陳維曾，1997：

67-82）25。簡之，不可否認，在過往數十年發展過程中，農地「輕易地」轉用至

工商用地是常態。 

此外，農地轉用不脫全球經貿體系之脈絡。外銷導向而且盤佔全球第十五貿

易體的台灣，國土使用基本上受制於國際局勢下台灣所佔的全球化下產業結構及

其角色（劉小蘭、王俊豪，2003：117-146）。例如，台灣於近幾十年發展下，專事

代工，以生產製造為長，農地配合著這樣的使用（夏鑄九，1990：55-96）。基本上，

農地使用其實無法擺脫全球分工下化，台灣生產位置中的結構條件，而細部形塑

則以國內政治過程運作為產出依據，亦即，國內立法機構決定國土使用中農地轉

用細膩方向。例如，林祐聖（2001）對農發條例中農地自由買賣及興建農舍修訂

的部份，以地方派系的觀點加以探討，其見解謂之：以地方派系、次級團體及黨

                                                 
24 關於「獎勵投資條例」乃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1959 年行政院命令於美援運用委員會內）所

提出的，其任務有三，主要在改善投資環境，促進資本形成，掃除投資障礙。 
25 參見陳維曾看法如下：「補助法體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其乃由眾多特別法所構成。以「獎勵投資

條例」為例，便凍結了「土地法」、「證券交易條例」、「契稅條例」、「所得稅法」、「所得稅稅率條例」、

「營業稅法」、「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例」、「三七五減租條例」、「耕者有其田條例」等法律。這些法

律本身已是特別法，如「三七五減租條例」、「耕者有其田條例」等就是「土地法」的特別法，故此

時，「獎勵投資條例」甚至可說是特別法中的特別法了。此外，如「華僑回國投資條例」、「國人投

資條例」外、「動產擔保交易法」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管理條例」亦是典型的特別法。「加工出口區

設置管理條例」甚至可說是特別法運用的極致，其概括地使企業者在特定地區、特定貿易型態下，

可完全免除「總動員法制」下的經貿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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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所構成的鐵三角的運作模式決定了立法修正的結果26。以上的理解說明了，經濟

發展過程及型態影響著國土使用，特別地顯示於農地轉用釋出上。 

國家機關角色在農地政策形成中佔有相當地位。政治經濟學對農地釋出多有

著墨，基本上認為執行政府機關無非是資本家的助手。狹義部份圍繞討論農地釋

出的商品化，以國家的管制（regulation）與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做為分析概

念（羅美惠 2001）；同時，也認為國家為資本家的資產管理委員會，農地釋出及自

由化代表了資本家對農地的佔有（黃莉珺，2002），及以國會裡派系利益結構解釋

農地政策變遷（林祐聖，2001）。廣義而言，由地方派系、財團（以下將此兩者統

稱為成長機器（ Growth Machine）推動都市發展的關聯分析亦可視為這類分析的

代表，如陳東升（1995）、邱瑜瑾（1995）、陳美智（1994）等已留有相當研究成

果。基本上，以上思路反應了以馬克思（Karl Marx）為承傳，對資本主義社會中

對國家（state）及法治體系（legal system）的分析，亦即，資產階級的利益（interest）

投射在國家機器（政府）及法治體系的作為中；農地釋出方案代表資本家與國家

機器聯手創造利多、累積資本之過程；制度建制在此分析下為所謂「工具論」之

說法（Marx 1977；Engles 1972；Miliband 1969: 68-118）27，是協助成長機器順利

運作的產物。由此而論，自然保育之強調無非是累積資本過程中絆腳石與負擔，

其中執行政府機關無非是資本家的助手。 

                                                 
 
27 上述為古典理論淵源，Bob Jessop（1990）延續對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之觀察，其理論為陳東升

（1995）和王振寰（1996）所採，為其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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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架構 

研究範圍（即農地釋出規範依據）見圖一所示。本文所指農地定義為非都市

土地劃定的各種分區中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等為範圍28。研究範圍及於二類

型，一由行政部門檢討調整農業分區，二由開發者申請而依農業用地變更審議規

範（參見圖一農地釋出法律依據）。再者，本文為聚焦平地農業用地生態價值與貢

獻故僅就平地農地釋出為範圍，排除坡地討論。然而，個別農舍/集村農舍興建與

農地保育/景觀維護關係，也是當今值得探討問題之一。但由於依規定農舍興建屬

於「容許使用項目」之內，將來得另文探討。農地釋出過程於必要時亦涉及「水

土保持法」適用（特屬於山坡地管制），於此亦暫不列入本文討論。 

本文進行的架構如下。說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之後，文獻回顧以政策認知、規

劃和執行為內容。繼以國際公約內涵為指引，分析歐盟對所對應採相關永續發展

和自然保育措施，以形成生態保育整體概觀。對於國內農地釋出所採管制手段，

分別由「分區調整」之檢討，以及由開發許可制和環境影響評估等管制，進一步

以「大、小面積個案開發」分析為對象。本文發現我國法令上以隔離綠帶或設施

為主要保育措施，似嫌消極且薄弱，乃進一步參酌德國「侵擾自然資源管制」，以

提供不同政策手段為參考，最後為結論與建議。 

 

                                                 
28 見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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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農地釋出規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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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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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發展經驗 

「農地釋出」向來陷於「經濟發展」與「保育」兩難中，故須探求有關理念

和解決機制，於此吾人得參考國際重要公約，及此領域素有成效歐盟作法為比較

案例。從而，本文關注兩點，一為理念面，二為施行機制。理念面而言，「發展」

與「保育」到底處於何種關係，於此，當以國際間通說「永續發展」為準則，並

以我國憲法第六次增修條文第 6 條「兼籌並顧」條款為指導藍圖29；此外也應關注

國外設計施行機制。以下闡述里約高峰會公約和宣言所倡議的「永續發展」（第一

節），保育界最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公約」所揭櫫的「整體規劃」理念與制度（第

二節）；第三節以歐盟法為比較，分析自然保育價值之落實於土地利用機制。 

第一節  里約高峰會以來保育思潮---永續發展 

一、「里約高峰會」概說 

1992 年里約地球高峰會揭示永續發展，但其起源代表可追溯至 1972 年聯合國

於瑞典斯德哥爾摩所召開的人類環境會議。該會議通過聯合國人類環境會議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二十年

後，全球環境保育運動力量為謀求此宣言之共識，聯合國復於 1992 年 6 月 3-14

日在巴西里約召開聯合國經濟和發展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又名為地球高峰會（ The Earth Summit）。

在此會議中，共有一百七十多個國家與會，涵括了發展程度差異頗大的南北半球

諸國及冷戰剛結束後的東歐國家，除官方組織外、非營利組織代表等第三部門也

一同參與。 

                                                 
29 「兼籌並顧」條款全文為「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條款」，此外，

我國於民國 91 年訂定環境基本法，亦足夠導引政策發展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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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中簽署諸多公約與宣言：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30（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以下簡稱 CBD）、里約環境和發展宣言31（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和森林原則等32。據此，聯合國大會通過「二十一

世紀議程」，作為國際性經濟和發展領域永續發展行動方案（Johnson，1993）33。 

「二十一世紀議程」--永續發展宣言--為一行動計畫34，旨在追求經濟發展和

                                                 
30 全球氣候穩定乃社經發展之基礎。聯合國氣候保護綱要公約目標為：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度

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準。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地適應

氣候變化、確保糧食生產免受威脅並使經濟發展能夠永續地進行的時間範圍內實現。其重點在於強

調控制二氧化碳排放量，以防止臭氧層繼續受到破壞，從而造成地球暖化，自然界使生態系受到影

響等，其具體管制目標、期程和排放量等進一步形成於京都議定書中。總之，氣候保護綱要公約目

標有三，即自然界生態系穩定、糧食安全和經濟永續發展三者並行不悖。 
31 里約宣言又稱《地球憲章》(Earth Charter），文中共 27 原則，主要精神在於強調經由國家間、社

會主要部門和各行業人員的彼此合作層級，架構出了平等全球伙伴關係，經由共同合作進而保護全

球環境及發展系統。其中並未對第三部門參與公共政策決定管道、法定權限程序大小、婦女的地位

應如何保障加以明定，但揭櫫了各國國內各層級間，以及國際社區間協力互助的重要，所以著重於

行動者和制度面規劃上，而更細膩如土地使用、熱帶雨林保護則包含於環境永續等，而沒有具體的

規定。 
32 森林原則目標是促進森林的管理、保存和可持續開發，並使它們具有多種多樣和互相配合的功

能和用途。主要內容架構出全球性的合作和互助原則，也明定森林保育對永續發展的貢獻甚大、森

林議題需以全面及均衡環境與發展的態度看待，另外，亦涉及國際合作、財務支援、技術移轉、自

由貿易等問題，原則上各國保有國家主權，但不得損及他國利益，森林的管理也需顧及未來世代間

之需要、引進原住民族、婦女、森林區居民參與林業管理，此外，更具體項目有如重視人工林的價

值、亦需落實環評、增加森林覆蓋，最後，亦應關注貧窮者對森林的依賴等。 
33 聯合國農糧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對農業生物多樣性

有所著力，不過，其著重點在於農業資源基因和物種與糧食安全的問題。從其歷年來所關懷的要點

而言，不在農地轉用方面，也鮮少觸及土地規劃利用上，而限制在農業糧食生產上，在最近 2004

年 11 月 8-10 日所召開的第 10 屆例行性大會為例（Tenth regular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 Side event: Mainstreaming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for food security）

中，討論的主題分別為整合農業生態途徑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管理、在地知識與生物多樣性及糧食、

強化低度利用和未賦予價值之生物多樣行之存續力等，為糧食安全保留生物多樣性。質言之，在農

業生產耕作面，國際農糧組織提供對於環境友善、結合農村社區發展和開發生物多樣性價值之意

見 ， 也 值 得 參 考 。 各 式 各 樣 的 宣 傳 文 件 詳 見

http://209.85.171.104/translate_c?hl=zh-TW&sl=zh-CN&u=http://www.fao.org/biodiversity/doc_zh.asp&prev=/

search%3Fq%3Dfao%2B%25E8%2581%25AF%25E5%2590%2588%25E5%259C%258B%26complete%3D1

%26hl%3Dzh-TW#folder；（檢索日期 2008/5/15）。 
34 該行動計畫不具國際法效力。該文件提供全球社會一協調管理的全球架構（framework），以回

應此次會議中所討論國際環境和發展上的難題，並希望依此建制之機制能有效回應全球體系內的挑

戰，其高度可視之為聯合國對環境和發展的議題所提出策略和規劃，對個人、企業和政府提供了如

何減輕環境負擔、降低環境破壞的決策上指導綱要，並企圖創建一具永續發展性質取向的群體生活

型態（Hunter, Salzman, Zaelke，2007）；是故，全盤且前瞻性具有環境保護性格的規劃是世界史上

的大事，除呈顯了文明高度外，也建立了經濟和發展上里程碑，並指引各國框架性後續施政指導方

針，21 世紀議程可視為永續發展的宣言，關於此次會議召開後，歐盟各會員國實踐永續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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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之調和35。「二十一世紀議程」四大章節分別為「社經面向」、「資源保

育和管理」、「強化主要群體之角色」、「執行工具」，議程中各方案設計均列

有行動依據、目標、活動和實施方法。由於「二十一世紀議程」全文超過數百頁，

共計四十章之多。 

二、「永續發展」的意義 

    1987 年聯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所發表的「布朗特蘭報

告」中將「永續發展」一詞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之需求，又不危及下一代人滿

足其需求能力之發展。」（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其意旨

由兩個主軸支撐，一為「需要」（need）而非欲望，應優先考慮；另一為「限制」，

亦即在當今科技水平下，自然資源對滿足人類眼前和未來需求的能力限制。另一

廣泛被國際社會所接受的「永續發展」定義。我國行政院永續會所採定義與前述

廣泛被接受的定義相同--「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不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

的發展」36。 

三、達成永續發展的制度 

「永續發展」兼顧「開發」與「保育」兩項價值，主政者必須最適化（optimal）

                                                                                                                                               
的情況可參見 Göll, Thio（2004） 
34 依 21 世紀議程和 Lokal Agenda 21 之精神，地方政府在環境管理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針對德

國地方政府於環境管理上之研究可參見 Günther, Schill, Klauke（2003）；另外，關於 21 世紀議程在

德國轉換和落實於各邦的實踐情況，及政策分析和相關問題解決之提出，可參見 Kissling （1998）。 
35 該文件提供全球社會一協調管理的全球架構，以回應此次會議中所討論國際環境和發展上的難

題，並希望依此建制之機制能有效回應全球體系內的挑戰，其高度可視之為聯合國對環境和發展的

議題所提出策略和規劃，對個人、企業和政府提供了如何減輕環境負擔、降低環境破壞的決策上指

導綱要，並企圖創建一具永續發展性質取向的群體生活型態（Hunter, Salzman, Zaelke，2007）；是

故，全盤且前瞻性具有環境保護性格的規劃是世界史上的大事，除呈顯了文明高度外，也建立了經

濟和發展上里程碑，並指引各國框架性後續施政指導方針。關於此次會議召開後，歐盟各會員國實

踐永續發展政策的情況可參見 Göll, Thio（2004）。 
36 上述詳細定義請參見行政院永續會網站永續小百科：「「永續發展」一詞最早是由「國際自然及

自然資源保護聯盟」、「聯合國環境規劃署」、及「世界野生動物基金會」三個國際保育組織，於 1980

年出版之「世界自然保育方案」報告中提出。網址：http://sta.epa.gov.tw/NSDN/encyclopedia.doc；檢

索日期：200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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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這兩項衝突的價值。但究竟應如何進行？ 

該宣言第二部份「資源保育和管理」指出： 

「---綜合性土地資源利用：綜合評估各種土地利用需求以訂定最有效

利用方式；政府應透過立法，規範及經濟誘因以鼓勵土地資源之永續

利用與管理；進行各種土地利用之衝擊、危害、成本、效益之評估，

並以國家利益為著眼點；促進對土地資源，土地負載能力及與生態系

統之交互關係的研究與了解；促進民眾廣泛參與土地資源有關之決策

過程。」 

該標題「綜合性土地資源利用」，已經顯示必須衡量諸多衝突的價值，主要制

度為綜合評估各種土地利用需求以訂定最有效利用方式、土地利用之評估、誘因

手段研究、促進民眾參與，但後三者非本研究重點37。  

四、農地的特殊問題 

「該宣言指出：「滿足農業需要而不破壞土地資源：兼顧持續性的農

業及都市發展，增加糧食生產以因應人口成長之需求，及土地之保

育；將永續性發展整合入農業政策與規劃中；協調各種土地資源規劃

---。」 

其揭櫫：1、農地只有在必要時才釋出；2、農地釋出的衡量因素（兼顧持續

性的農業及都市發展，增加糧食生產以因應人口成長之需求，及土地之保育）；3、

                                                 
37 民主法治根本體系下，「永續發展」指導圖像一方面得展現於行政部門所制定方案、政策，以及

經過國會（匯集各種利益代表）三讀同意法律案中；另一方面，於下位如保育區、水源區劃定，或

濱海濕地開發轉用，或蘇花高速道路開建與否，也得經由公民社會的參與（支持或抗議）而形成個

案開發與否結論。以上種種，皆說明「指導圖像」作用得視規範層面界定，經驗上「公民社會」和

「國家」，甚至「市場」力量相互間折衝，從而形成層疊交錯的拘束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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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專業計畫必須衡量農地資源有關計畫（協調各種土地資源規劃）38。 

五、進一步論證：「永續發展」作為制度 

「永續發展」制度得區分理念—原則—制度，加以討論（葉俊榮、黃錦堂，

1999：31-32）。理念係指人類思想-精神層次，原則面係指人類於此新指導理念下

應行建立之原理原則，可舉例者為：資源永續性使用原則、預防原則（預防總是

優於事後）、污染者付費（肇事者）原則，公私部門共同合作原則等。 

（一）  制度所涉及主體與利益 

關於「永續發展」之制度建立39，葉俊榮教授提出不同的觀察面，包括「決策

主體」、「議題利益衝突與結盟」、「管制架構」、「參與取向與決策模式」等加以討

論（葉俊榮，2001），從而呈現出制度化內容--行動者間議題設定，以及彼此衍生

的利益衝突、結盟與進而協調出遊戲規則（即管制架構）。 

                                                 
38「資源保育和管理」強調「綜合性土地資源利用」--綜合評估各種土地利用需求以訂定最有效利

用方式，及「滿足農業需要而不破壞土地資源」--兼顧持續性的農業及都市發展等，上述雖未專就

「農地釋出」為主題加以說明，但是，吾人詮釋「綜合性土地資源利用」和「滿足農業需要而不破

壞土地資源」經由國土規劃、農地政策等以配合人口、產業變化，進而謀求土地資源永續使用過程，

其中需經制度性安排加以全面整體規劃，從而謀求開發與保育目標和諧。 
39 我國因應此潮流，2004 年行政院經建會國家發展委員會第 18 次委員會議核定「台灣二十一世紀

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領」39，其中闡明自然保育政策首重事先防範，公害防治政策著重

有效防治，環境規劃政策則強調資源永續利用。自然保育面著重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海洋及海岸

濕地、保護土地資源等，整體而言與國際思潮相互呼應。然而，「永續發展」內涵不免仍存有若干

不確定性及留有具體化的空間，如何由上述指導圖像演繹出下位方案、計畫、政策乃至法律乃為核

心所在，是故，所應關注者於開發和保育間利益衡量如何經由制度安排實踐，例如前述「規劃管理」、

「評估協調」，具體而言乃以方案、計畫、政策乃至法律等方式落實等，詳細內容請詳見

http://ee.tcc.edu.tw/01declaration/104.doc；檢索日期：200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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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晚近發展40 

自 1992 年里約高峰會結束後以來，聯合國相關組織每隔五年召開後續相關會

議，2002 年於南非約翰尼斯堡舉行「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SSD），該會議檢討「二十一世紀議程」實施後成果，

並廣集眾議擬定修正計畫，提出合宜有效改善方法。會議成果集結「永續發展執

行規劃 ---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Johannesburg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of Implementation）41，對於追求「永續發展」之宗旨，

該份文件第 11 章強調策略和治理面重要性，依 Ayre and Callway（2005）對此次會

議結論分析，得出以「治理」為討論基礎「永續發展」有如下七個面向：「伙伴關

係」、「制度強化和能力建立」、「整合性管理及生態取向途徑」（ecosystem 

approach）、「法律暨管制架構」、「水平協調和合作」、「垂直的統領」以及「良善治

理」等。此外，以制度性架構（institutional framework）而言，擬定國家級策略（National 

strategies）仍是重要手段，並需加強整合社會、經濟和環境等三主軸於其發展方案

中。 

關於其它論著，尤其以 OECD 諸國為背景，廣泛以民主政治體制及治理

（governance）觀點檢討「永續發展」落實過程（Lafferty，2004），其中亦以治理

為主要觀察主軸，其它學者也發表出版跨國永續發展目標管理及其結果比較案例

（Lundqvist，2004：95-127）；其中趨勢為，當今先進國家對於永續發展探討，相

當注重市民社會（包括產業界和非營利團體）的參與（Petschow，2005）；再者，

強調不同利害關係人共同參與也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40 1980 年代新公共管理興起，約 10 年後公共行政學界逐漸使用「治理」(governance)取代「統治」

(government) 一詞，其反映傳統公共行政模式侷限性，面對全球化及分權化的環境，更需平行網絡

和夥伴關係的參與及合作之趨勢，相關著作可參見 Stoker (2000)所強調源於市場失靈與政府失靈，

而需要一個超越公私二分的混合統理機制(heterarchy)，總之，治理反映的是市場模式、政府模式處

理公共事務的能量不足。「治理」誠然為永續發展的主要課題，可專文討論之。 
41 可於 www.un.org/jsummit/html/documents/summit_docs/131302_wssd_report_reissued.pdf 下載該份

文件（共 173 頁）；檢索日期：200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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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和聯合國發展方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所極力推廣策略（Dalal-Clayton and Ba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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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CBD 對農地釋出的要求 

除了以上里約宣言與二十一世紀議程之外，吾人得進一步討論最重要的保育

性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於 1992 年簽署42，現有 179 個會員國，各會員國需提交

國家報告書（National Reports），迄今已提交了四次43。CBD 一樣揭櫫永續發展；

自然資源非不得釋出使用，但必須合於永續性。公約強調生物多樣性維護對與保

持生態圈的重要性，重申締約國有責任保護自己生物多樣性，並以永續的方式利

用自己生物資源。 

一、CBD 所建立制度要求 

CBD 建立如下制度：  

（1）、計畫與整合：公約第 6 條率先要求各締約國應配合其國情及能力而發

展出國家策略（National Strategies）、計畫（Plans）、方案（Programs），以作為生

物多樣的保護與利用；各締約國應儘可能以最適當的方法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

永續使用整合（integrate）進入相關的部門或跨部門的相關方案與政策。本條一方

面要求作出上中下游之生物多樣性的專門計畫，另方面則就各部會依各專業法律

所為的部門計畫，要求必須充分考量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其中生物多樣的保護與利用之方法，除了以劃定保育（護）區加以管理外（如

                                                 
42 中文翻譯參考自 http://wildmic.npust.edu.tw/sasala/biolodivesty.htm，檢索日期 2009/7/20。 
43 最近一次聯合國自然保育大會（UNO-Naturschutzkonferenz）於德國波昂（Bonn）召開並於 2008

年 5 月 30 日閉幕，約有 190 個國家共 6500 人與會，除了 34 家企業簽署了一份保護生物多樣性宣

言之外，會議結束後並無其它成果。詳見 http://www.cbd.int/reports/search/，（檢索日期 200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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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或保育區的設立）44，另外要求將保育與永續使用整合進相關的部門施政

當中。換言之，農地保育作為一專業計畫，須與國土規劃和其他的部門計畫（如

交通、住宅計畫），加以整合45。 

（2）查明與監測（Identification and Monitoring）：公約第 7 條要求各締約國「每

一締約國應盡可能並酌情，特別是為了第 8 條至第 10 條的目的：查明對保護和持

久使用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的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要顧及附件一所載指示性種

類清單；通過抽樣調查和其他技術，監測依照以上 1 項查明的生物多樣性組成部

分，要特別注意那些需要採取緊急保護措施以及那些具有最大持久使用潛力的組

成部分（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ose requiring urgent conservation measures and 

those which offer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sustainable use）；查明對保護和持久使用生

物多樣性產生或可能產生重大不利影響的過程和活動種類，並通過抽樣調查和其

他技術，監測其影響（monitor their effects through sampling and other techniques）；

以各種方式維持並整理依照以上 1、2 和 3 項從事查明和監測活動所獲得的數據；」 

於此顯示，對於需要急切保護的項目，應加以特殊的關注。此外，對於保護

項目也應進行監測；各締約國對於生物多樣性造成重大衝擊的範疇及過程，應加

以確認。 

（3）就地保育：第 8 條建立十三項要求，每一締約國應儘可能並視情況 

1. 建立保護區系統或需要採取特殊措施以保護生物多樣性

的地區；  

                                                 
44 國家公園或保育區如何有效合理的管制乃另一重要議題，進一步討論可參照以下兩篇論文，〈生

物多樣性公約對國家公園法之衝擊〉（黃錦堂，1998），及因劃定保育區而對財產權所產生之影響

請參見〈財產權保障與水源保護區之管理：德國法的比較〉（黃錦堂，2008）。 
45 請參見黃錦堂〈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法律與政策議題〉，該文收錄於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網站 http://bc.zo.ntu.edu.tw/biod/handout/20060607-1.pdf （檢索日期：200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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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必要時，制定準則據以選定、建立和管理保護區或需

要採取特殊措施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地區；  

3. 管制或管理保護區內外對保護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的生

物資源，以確保這些資源得到保護和持久使用；  

4. 促進保護生態系統、自然棲地和維護自然環境中有生存

力物種群體；  

5. 在保護區域的鄰接地區促進無害環境的持久發展以謀增

進這些地區的保護；   

6. 除其他外，通過制定和實施各項計劃或其他管理戰略，

重建和恢復已退化的生態系統，促進受威脅物種的復原；  

7. 制定或採取辦法以酌情管制、管理或控制由生物技術改

變的活生物體在使用和釋放時可能產生的危險，即可能

對環境產生不利影響，從而影響到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

持久使用，也要考慮到對人類健康的危險  ；   

8. 防止引進、控制或消除那些威脅到生態系統、棲地或物

種的外來物種；   

9. 設法提供現時的使用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及其組成部分

的持久使用彼此相輔相成所需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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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照國家立法，尊重、保存和維持土著和地方社區體現

傳統生活方式而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持久使用相關的

知識、創新和做法並促進其廣泛應用，由此等知識、創

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和參與其事並鼓勵公平地分享因

利用此等知識、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11. 制定或維持必要立法和／或其他規範性規章，以保護受

威脅物種和群體；   

12. 在依照第７條確定某些過程或活動類別已對生物多樣性

造成重大不利影響時，對有關過程和活動類別進行管制

或管理46。  

以上第 7 條「查明與監測」於 2002 年 4 月 7-19 日荷蘭第三大城哈格（Hague）

CBD 第六屆召開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COP），會中通過第 7 條查明

與監測所附加「指導方針」47，（Guidelines for Incorporating Biodiversity-Related issues 

into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egislation and/or Process and in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決定對開發行為進行前，應確認可能對生物多樣性造成

重大衝擊的範疇，並採取「環境影響評估」和「策略環境影響評估」管制手段。 

二、對農地釋出政策之啟發48  

以上三大類制度要求，均得使用於農地資源保育（或曰永續發展），分述如下： 

                                                 
46 其他重要規定為：公約尚規定境外保育（第 9 條）、誘因措施（第 11 條）、研究與訓練（第 12
條）、公共教育及公共意識的喚醒（第 13 條），衝擊評估與減少不利衝擊（第 14 條）。 
47 詳細內容請參照以下網址，http://www.cbd.int/decisions/?m=COP-06&id=7181&lg=0；檢索日期

2009/01/10。 
48 利益分享即是關於遺傳資源之財產權面向的討論上，也是國內研究上的主要集中議題，如蕭柊

瓊（2002），謝德謙（1996），劉憶成（2007）及黃居正（2005），而對於如何落實就地保育於空間

規劃或國土規劃中，則較少為行政部門和學界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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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CBD 第 6 條規定各締約國應配合其國情及能力而發展出國家策略、計

畫、方案，顯示該領域（於本處指農地釋出）之整體性計畫重要性49，其也包括將

本類計畫整合進入其他部門的專業計畫或總體國土規劃中，亦即農地計畫須與國

土規劃和各部門計畫（如交通、住宅）加以整合。 

其次，為衝擊評估與減少不利衝擊所作查明和監測（第 7 條），對於政策或方

案或計畫，應建立「策略環境影響評估」。 

第三，對於個別重大開發行為，例如道路的開闢，為求生物多樣性價值之妥

當納入考量，並發展出調和方案，應引入個案開發之「環境影響評估」。 

                                                 
49 請參見黃錦堂〈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法律與政策議題〉中分析，該文收錄於台灣大學生物多樣性

研究中心網站 http://bc.zo.ntu.edu.tw/biod/handout/20060607-1.pdf （檢索日期：200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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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物多樣性公約之實踐--歐盟立法例 

綜合以上顯示，有關農地資源釋出，理念上指導理念為「永續發展」，亦可見

我國憲法第 6 次增修條文第 6 條「兼籌並顧」條款或環境基本法（民國 91 年）所

彰顯價值。另外，主要制度建立則如國家策略、方案，及農地釋出之整體性計畫，

此外，對於方案或計畫應建立「策略環境影響評估」，再者，個別重大開發行為應

引入個案開發之「環境影響評估」等。環觀全球各地，歐盟於自然保育領域卓然

有成者，其相關制度建立和成就深值吾人參考，以下以歐盟立法例說明之。 

一、歐盟概述 

歐盟（European Union，EU）現有共 27 個會員國，發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1950 年「歐洲煤鋼共同聯營」於政治和經濟面整合歐洲國家，於 1957 年「羅

馬條約」創立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50，1987

年簽署「歐洲單一法案」（為包裹式法案），建立「單一市場」促使歐盟內商品、

服務、勞力和資金自由化流通，1993 年簽訂「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建立中央銀行體系發行共同貨幣，並致力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1999 年簽訂「阿

姆斯特丹條約」（Amsterdam Treaty）將觸角延伸至環境保護以及安全防衛議題，

2000 年訂定「尼斯條約」（Nizza Treaty）（Herdegen，2008，42-58），2004 年捷克、

波蘭等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為其第五次擴大。 

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歐盟主要機關有五51，分別為歐洲議會

                                                 
50 之後丹麥、愛爾蘭及英國（1973 年），和希臘（1981 年）和西班牙和葡萄牙（1986 年）陸續加

入；1995 年奧地利、芬蘭以及瑞典加入為歐盟第四次擴大 
51 從屬和獨立機關尚有經濟暨社會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區域委員會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歐洲中央銀行（European Central Bank）、歐洲投資銀行（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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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Parliament）52、歐盟理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53和

歐洲執委會（the European Commission）54，和兩個重要機構為具司法功能歐洲法

院（the Court of Justice）55和審查歐盟基金運作情況歐洲審計院（the Court of 

Auditors）56，上述諸機關功能編排為，理事會為行使立法權主要機構（但某些領

域則由執委會行使），行政權主要由執委會和理事會行使57，執委會是主要行政機

關（陳麗娟，2008：84-133）。 

在法制構造上，歐盟法律主要區分為原生共同體法（primärrecht）和派生法律

（Sekundärrecht），前者為歐盟基礎條約，由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歐洲共同體條

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等三個基礎共同體條約所構成。餘有基礎條約的附錄

（Annex）、三個共同體共同機關的合併條約、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311 條規定所加

入之議定書（Protocols）（陳麗娟，2008：136）；其次，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249

條第 1 項規定，派生法律類型有五種，分別是直接對各會員國產生效力「規章」

（Regulation），二是「指令」（Directives），歐盟訂定方向或框架需再經由各會員

國國內的轉換（Umsetzung）才生效力，以及「決定」（Decision）規範的對象則不

限於會員國，也可能是企業體或個人，第四種為「建議」（Recommendation），最

後為「意見」（Opinion）（Herdegen，2008：162-174）。決定和建議並不具法律上

拘束性，但卻有政治上效果（Herdegen，2001：140-148）。 

歐盟環境政策始於 1970 年代，經 1986 年單一歐洲法修正後，規定於羅馬條

                                                                                                                                               
Investment Bank）等。 
52 其職掌和任務的規定，請參見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89-201 條。 
53 組織和任務之法源，請參見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202-210 條。 
54 關於任務與職掌規定，請參見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211-219 條。 
55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220-225 條規定任務和職掌。 
56 關於任務和職掌規定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246-248 條。 
57 執委會任務在於負責研擬並形成政策，且擁有實質的提案權，也具有決定政策執行權力，負有

推動政務完成政策目標之義務（Herdegen，2001：101-110），並有權提交新立法議案，由具有主要

立法權理事會（歐洲議會亦具有局部權力（Mitwirkung））議決是否通過，見歐洲共同體法第 20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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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 130r-130t（Epiney，1997：12-13）。於此領域，學者將之區分為三級，除歐盟

主要條約、派生法律之外，尚有環境政策行動方案（ umweltpolitische 

Aktionsprogramme）（Epiney，1997），主要條約和派生法律效力已如前述，惟環境

政策行動方案不具拘束力，但為政策目標宣示（politische Absichtserklärungen）

（Epiney，1997：20-25）。 

二、奠基性文件：「生物多樣性保育策略」 

以下以奠基性文件－「生物多樣性保育策略」，次以歐盟第六次環境行動方

案，以及現今「永續發展策略進程」和「歐盟生物多樣性行動計畫--至 2010」為例

說明歐盟於策略/方案等上游的政策規劃。 

此份策略書雖不具「指令」效力，但為一份上位指導文件，為國際生物多樣

性公約以降，歐盟自然保育政策整體指導綱領，諸多「指令」亦跟隨著策略書加

以調整，具有政策宣示重要性，引述如下。 

歐盟對生物多樣性維護全面且多元的，對此維護廣泛地分佈在各政策面向，

諸多部門規劃和發展均與之相關。歐盟環境委員會針對 CBD 所提交給歐盟理事會

及歐盟議會的意見溝通說明（Mitteilung）58，以「生物多樣性保育策略」（Über eine 

                                                 
58 在國內關於歐盟著作中，雖對有多本歐洲聯盟法及其體制之組成介紹（陳麗娟，2006；黃偉峰，

2003），但文中未就以下本文所引用的官方文件的性質加以說明，故在引用歐盟執委會的相關文件

之前，為便利讀者理解，宜將其性質加以說明，以確定資料來源的可靠性並指出其重要性。「說帖」

的稱謂乃本文所取。歐盟將法律相關事項（European Union law；Rechtsvorschrif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一同置於一網頁供查詢，在其建制下，將歐盟法律相關事項區分為以下六種，一是條約

（Treaties；Verträge），二是國際協定（International Agreements；Internationale Abkommen），三是

立法中法案（Legislation in force；Geltendes Gemeinschaftsrecht），四是立法草案（Preparatory acts；

Vorarbeiten），五是判例（Case-law；Rechtsprechung），最後第六項是對於各會員國歐洲議員質詢所

為答覆（Parliamentary questions； Parlamentarische Angragen）。本節中所引用者為立法草案，雖名

之為立法草案，基本上其意義為，任何對應於立法或預算各種階段的文件均屬之，所以包含了執委

會立法草案（legislative proposals；Kommissionsvorschläge für Rechtsakte）和，理事會基本立場

（Council common positions；Gemeinsame Standpunkte des Rates）及立法和預算之結果（legis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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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inschaftsstrategie zur Erhaltung der Artenvielfalt）為題59，其中規劃政策領域

（Politikbereiche）共八項60：自然資源之保育、農業、漁業、區域政策與空間計畫、

林業、能源及運輸、旅遊、發展及經濟合作。其中，「區域政策與空間規劃」一項

顯示其也是生物多樣性維護的重要工具61。於此也得推論，農地釋出也須與上游規

劃，而與區域、交通、都市發展等之規劃，相互協調62。 

此份策略書一般性地指出應將經濟活動和生態保育整合於空間規劃中。在此

前提下，應將經濟活動平均在地理位置上加以分配（ausgewogenere geographische 

Verteilung der Wirtschaftstätigkeit），一方面避免加重特定地區環境負荷重，並且周

延地考慮各地生態保育需要。再者，在地方層級上，對生物多樣性有所影響因素，

也須有相應對措施加以管制，確保目標之達成。此外，生物多樣性維護與其須它

部門政策通盤配合，就此而言，雖未就農地釋出提出具體指引，但已呼應計畫整

體性及規劃優先性於此領域重要性。 

                                                                                                                                               
and budgetary resolutions；Legislativ- und Haushaltsentschließungen），以及議會的提案（initiative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Initiativen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最後，經濟暨社會委員會（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 und Sozialausschusses）和區域（發展）

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Regions；Ausschusses der Regionen）的意見等亦收錄於其中。詳見

http://eur-lex.europa.eu/de/prep/index.htm 之說明，檢索日期 2008/5/10。 
59以下引用的（政策）說帖 （Mitteilung）即是執委會依職權所提交給歐盟理事會（Rat der Eruopäischen 
Union）和歐洲議會的政策推動宣告，為官方文書的形式一種，故以下所參照的文件，以充份地代

表歐盟對於自然保育的立場，也相當適合作為比較制度上之基礎，除此之外，文中也輔以法源依據

加以說明。 
60 http:/europa.eu.int/comm./environment/docum/9842sm.htm （檢索日期 2008/2/27），該策略書共 21
頁。 
61 在此部份歐盟已有相關計畫公佈，歐洲 2000 Plus.歐洲空間秩序合作計畫（Europa 2000 + : 
Zusammenarbeit im Bereich der europäischen Raumordnung）。在此計畫中已闡述了空間規劃對於生態

系永續的作法。 
62 鄉村空間上，農地利用應避免生物多樣性流失和減少對棲地的損害，從而，對鄉村發展的策略

應在於鼓勵保護並改善環境資源（Umweltgüter），經由對土地利用上景觀保育的補助和嚴格的環境

法令，以達致土地利用永續發展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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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晚近發展 

（一）  「第六次環境政策行動方案」 

如前述環境政策行動方案主要為政策目標宣示，具有政治上拘束力，而不具

法效性。歐盟於 1974 年頒定第一次環境保育行動方案後，迄今已進行至第六期。

於 2002 年，歐盟議會和理事會擬定「第六次環境保育行動方案」（The Sixth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2002-2012，6th EAP）63，

該方案以十年為一期（2002-2012），設定環境政策綱領，並勾勒出達成目標所應採

取行動，其中確立四項優先範疇：氣候變遷、自然和生物多樣性、環境和健康、

自然資源使用和廢棄物等單元。於自然和生物多樣性領域約有如下目標：貫徹

Natura 2000 方案、擬定新的部門生物多樣性行動計畫、更加關注景觀保護等。 

環境保育涵蓋範圍甚廣，此行動方案並未直接針對土地規劃利用提出指導方

針，惟強調貫徹自然保育區建立及維護重要。 

（二）  2008 年「永續發展策略進程」 

進一步的文獻為歐盟執委會於 2008 年宣示「永續發展策略進程」64 “Progress 

on EU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EU，2008）。其將永續發展概念細膩化

為數項政策領域，分別為氣候變遷和潔淨能源、永續性交通運輸、保育暨自然資

源管理…等。與本文相關者主要屬於「保育暨自然資源管理」。在此項目內，歐盟

所採取行動最關鍵協調領域為共同農、漁業政策、區域政策和運輸和能源政策等

（EU，2008）。為落實自然資源管理，自然資源保育需透過其它領域共同合作，經

                                                 
63 法源為 Decision No 1600/200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July 2002 
laying down the Sixth Community Envi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64 該文件可於以下網址下載，http://ec.europa.eu/sustainable/docs/sds_progress_report.pdf （檢索日

期：2008/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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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事先設計、規劃，於空間配置加以展現。 

上述兩項最新文件並未直接指出農地轉用規定，而僅上游地強調保育暨自然

資源管理應與其它政策領域協調，關於下游所採政策工具或其它管制措施，則由

制頒指令加以規範。 

（三）  「至 2010 生物多樣性行動計畫」 

環境保育範疇亦涵蓋自然資源保育，於此，歐盟亦如環境保育行動計畫，訂

定十年生物多樣性行動計畫為施政目標。「歐盟生物多樣性行動計畫--至 2010」

（“The European Union’s Biodiversity Action Plan --Halting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by 

2010 – and beyond”） 65 以停止生物多樣性流喪為副標題（European Commission，

2008），說明歐盟一生物多樣性、二歐盟和全球生物多樣性、三生物多樣性和氣候

變遷、四知識基礎建構等保育政策之主張，由上述四項政策領域中，計列出 10 項

行動計畫目標，與本文直接相關者，在於「整合生物多樣性至土地開發利用」此

目標中（Integrating biodiversity into land-us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於此，歐

盟特別強調「策略環境影響評估」與「環境影響評估」重要（EU，2008：16-17）。 

綜上顯示，歐盟對永續發展追求和生物多樣性維護首重整體性規劃，亦即各

種開發需求與保育必要預先安排。在整體規劃構想之下，自然保育維護與空間相

關政策領域尤為重要。除擬定自然保育方案作為空間規劃手段，作為開發轉用限

制外，農地轉用交由各會員國自行治理。申言之，歐盟對重要生態資源乃以規劃

手段加以保護，採取土地使用規劃模式，管制規定上，藉重「策略環境影響評估」

與「環境影響評估」為主要管制手段。 

                                                 
65 該文件可於以下網址下載：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nature/info/pubs/docs/brochures/bio_ 
brochure_en.pdf （檢索日期：2008/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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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工具 

（一）  個案開發規範—環境影響評估 

歐盟環境政策始於 1973 年，而於 1986 年修正通過的「單一歐洲法」將環境

政策列入羅馬條約中。預防原則（Vorsorgeprinzip）為環境法基本原則之一，歐盟

訂有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乃此原則實現。「環境影響評估指令」（Council Directive 

85/337/EEC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public and private projects on 

the environment，以下簡稱環評指令）於 1985 年立法通過（Council Directive 

85/337/EEC），1997 年修訂（Council Directive 97/11/EC），之後因歐盟於 1998 年簽

署了奧胡司公約（暫譯）（Aarhus Convention），而於 2003 年修改並新制頒

2003/35/EC 指令，其中所改變者為強化環境事務決策過程中公眾參與（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和使用相關司法途徑（access to justice）兩大面向

上。 

環評指令立法目的確保「個案開發」所引起環境影響，在獲得官方許可前，

是經過確認和評估；於評估進行過程中，民眾可以提供意見，官方個案準駁應考

量各方意見。環評指令中規定哪些個案開發類型須經環評審查，並且也明列評估

內容進行程序。該指令共 14 條，內容約為，第 1 條為立法目的，第 2 條賦予各會

員國如何轉換、銜接環評至各國內法中的權限，至於個案開發所生之直接或非直

接影響（effect）項目涵蓋為何規定於第 3 條：人類（human beings）、動植物、土

壤、水、空氣、氣候和景觀（ landscape），以及上述各項目間彼此交互作用

（inter-action）、物產（material assets）和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等均是。此

外，關於哪些開發類型應經環評程序，在第 4 條中將之區分為兩類，一為按照附

件一（Annex I）之規定，如原油煉解廠、火力發電廠、核廢料儲存廠、煉鋼廠等

重工業，以及交通運輸類，如機場、2100 公里（含）以上長度道路，港口和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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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建設，不由各會員國裁量，一律須進行環評（第 4 條第 1 款），二為交由各會員

國各自決定是否，以及如何施行環評項目，並如何與各內國法銜接，其項目明定

於附件二中（第 4 條第 2 款）66。由上述意旨可知，在個案開發中，歐盟認定影響

環境重大個案者採強制規定，不委由各會員國自行裁量，其他小型個案，則由各

會員國視情況保留彈性而自行採訂。第 5 條對於開發者所應提供合宜資訊形式（an 

appropriate form）明定於附件三67（下略）。 

個案開發在歐盟環境影響評估規定並不寬鬆。另就環評指令附件二規定農業

類開發類型，細分如下：鄉村土地處分權利重組（restructuring of rural land 

holdings）、開墾荒地或開闢半自然狀態土地以作為集約農業用途者、供農業用水

利工程、可能導致有害生態變化造林行為，和土地開挖目的為轉換既有土地利用

形態者、開設家禽蓄養設施、開設養豬廠、開設漁塭、填海造地等共八項。 

以上顯示，個案開發在歐盟環境影響評估規定頗為嚴格，明顯例子為，「開墾

荒地或開闢半自然狀態土地以作為集約農業用途者」，同樣歸農業用途使用，僅不

過於同樣目的上加重土地使用密度，於歐盟標準下，即已被視為須經環評的開發

行為。 

如前述，在於經過確認和評估之後，降低個案開發環境影響，惟實踐經驗顯

示，環境影響評估實施時間過晚，並欠缺事先全面考量和整體規劃和等缺失

                                                 
66 附件二項目簡述如下：歐盟也認為是影響環境開發項目，惟其對環境所造成負擔不若附件一重

大，而且這些項目委由各會員國衡諸國情自行決定較具管制效率與彈性，主要分成十一大類：農業、

採礦、能源、金屬加工、玻璃製造、化工、食品、紡織皮革木材紙業、橡膠、基礎土木工程及其它

等。就農業類開發類型規定細分如下：鄉村土地處分權利重組（restructuring of rural land holdings）、

開墾荒地或開闢半自然狀態土地以作為集約農業用途者、供農業用水利工程、可能導致相反生態變

化造林行為，和土地開挖之目的為轉換既有土地利用形態者、開設家禽蓄養設施、開設養豬廠、開

設漁塭、填海造地等共八項。 
67 環評具有多重值得探討面向。重要者為如何界定「個案」，又何謂「開發」，哪些性質、何種程

度需列入環評範圍（即以實體而言）；此外，尚包括程序進行、各方意見於何時及如何匯集、評估

方法的選用等等細節，然並非所有內容均是本文關懷重點。關於程序進行，詳可參見（Glasson, 
Therivel and Chadwick，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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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es，2005：6）是此制主要缺點。後續改進除強化評估技術和提高知識水準、

強調公眾參與（public participation）外、也希望將環境影響評估與其他評估工具結

合，如社經影響（socio-economic impacts）、健康影響評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或整合性環境評估（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等，成為評估永續發展工

具（Glasson, Therivel and Chadwick，2005：335-338）。 

（二）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由於採環境影響評估時通常已緊臨開發時程，施行時間上有相當限制，且僅

針對個案實施，以致無法上游地、整體地發展作准駁考量，基於此項缺失，歐盟

執委會於 1996 年提出「政策環境影響評估」（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草案，1999 年歐盟議會一讀通過成為當時 15 個會員國協商基礎版本，並於 2000

年二讀修正後，2001 年正式通過，共 15 條文（Directive 2001/4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June 2001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plans and programmes on the environment）。「指令」需經過會員國國內立法

轉換才生效，換言之，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執行需由各會員國內部立法程序轉換得

以規範開發行為（Herdegen，2001：140-148）。 

條文內容約為：第 1條立法目的，即可能對環境產生顯著影響計畫及方案（plans 

and programmes）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以期於規劃過程中，達成高水準環境保護

目的，此高水準非指「最高水準」，而是契合當下科技和社會組織發展水平。第 2

條定義「計畫及方案」、「環境評估」及「環境報告」。該條認為，由國家、區域或

地方官署所籌備或預計施行公部門作為，或者是立法（legislative）、管制（regulatory）

或法規命令和行政規則（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所管轄事務等，均屬於「計畫

及方案」。第 3 條界定應進行策略環評範疇（scoping），範疇包括可能對環境產生

顯著影響農業、林業、漁業、能源、工業、交通、廢棄物管理、水資源管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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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觀光旅遊、鄉村規劃或土地利用計畫等，至於何謂對「環境產生顯著影響」

判準規定於附件二。一般性義務規定於第 4 條，第 5 條規定「環境報告」應記載

內容（詳細環境資訊報告內涵及格式規定，見附件一）（下略）。 

以上顯示，策略環境影響評估乃是對公部門政策（policy）、計畫（plan）和方

案（program）等（所謂 PPPs）影響評估。基於環境影響評估僅針對個案（project）

進行影響評估，欠缺整體規劃和事先全面考量等缺失，有鑑於此，實施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目的在於政策擬定階段即對各利益當事人（stakeholders）和決策者

（decision makers）即時提供相關資訊，以謀求各方意見，同時廣泛地採取對於環

境負荷較低之政策決定（Johnes，2005：6）。簡而言之，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是將環

境影響評估提前於政策/計畫/方案中實施，比起個案性的評估時間上更早，涵蓋層

面更廣，於最上游考慮環境影響和風險，因而被視為踐行永續發展之重要手段。 

因此，此制在國際上頗受重視，先進國家實施情形普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鼓勵開發

中和低度開發國家建立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並教導這些合作國家採用此項制度與

社會發展、區域發展和經濟政策結合，以謀求環境永續發展與開發行為利益調和

（OECD，2006），更有學者認為應利用策略環境影響評估作為整合多元社會力過

程，形成參與環境政策監督制度性力量，成為永續發展追求下良善之治理工具（an 

instrument for good governance）（Ahmed and Sanchez-Triana，2008）。 

此外，除歐盟大幅度地與環境政策結合之外，在土地利用規劃上，亦有許多

國家也採用策略環境影響評估作為事前與各項政策68、各層級政府和其他部門間溝

通協調的重要制度。而運用於土地規劃利用的策略環境影響評估可能是所有類型

                                                 
68 如美國、丹麥、香港、愛爾蘭、紐西蘭、南非、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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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簡易，也為最多國家所採行（Johnes，2005：6-7）。此外，策略環境影響評估

與永續性影響評估（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均在共同協助政策進行和評

估，強調經濟、社會和生態間整合面向（Arbter，2007：83-85）。 

將策略環境影響評估貫徹於土地利用規劃政策上，對我國農地釋出政策而言

誠有意義，不僅可促進政府部門間對話，也將相關利害當事人納入討論範圍，使

政策決定內容成為各方利益平衡點，再者，以現今我國缺乏農地利用管理專法或

專業計畫情況下69，重視策略環境影響評估功能或可有整合各方意見效果。 

（三）  保護區的劃定與體系性的強調 

歐盟以兩項指令：「野生鳥類保護指令」和「保護棲地暨動植物棲地指令」為

法源，要求各會員國建立保育區，形成以歐盟幅員為大小的生態網，作為扼止生

物多樣性流喪，追求永續發展重要措施。CBD 簽署之前，歐盟於 1979 年制頒「野

生鳥類保護指令」（Richtlinie des Rates vom 2. April 1979 über die Erhaltung der 

wildebenden Volgelarten（79/409/EWG）），而劃定「野鳥保護區」。並於 1992 年公

佈「保護棲地暨動植物棲地指令」（Richtlinie des Rates vom 21. Mai 1992 zur 

Erhaltung der natürlichen Lebensräume sowie der wildlebenden Tiere und Pflanzen 

（92/43/EWG））劃定「棲地保護區」。以上兩種保育區通稱為「自然 2000 保育區」

（Natura 2000 Gebiet），或自然 2000 保育網（Natura 2000 Netz），為歐盟現行最主

要保育方案70，構築歐盟自然保育政策核心，旨在長期地保護歐盟地區大多數有價

值且受威脅的物種和棲地。 

                                                 
69 相關法制研擬方向和內容，可見由農委會委託中國土地經濟學會、臺北大學公共事務學院主辦

「農地利用管理法制」研究會，日期 2008/411/27，地點於臺北大學民生校區資訊大樓 AB 研討室。 
70 然而，在歐盟層級下經由各會員國間的合作，協調出生態網絡實非易事，其它會員國管理自然 

2000 保育區（Natura 2000-Gebieten）之經驗調查，可參照 Ellwanger und Schröder（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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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野鳥保護區，歐盟各會員國提交特別保護區清單（List of Special Protection 

Areas），被認定特別保護區（Special Protection Area ; SPA）由各會員國以標準的資

料格式加以提供，資料中含有九項特性說明，前兩碼是會員國代碼、特別保護區

名稱、面積（公頃）、長度（公里）、位置（經緯度）等。 

其次，歐盟境內共有九個生態地理區（biogeographical region）71是棲地保護區，

執委會從九個生態地理區中選擇重要生態點成為「重要區位清單」（list of Sites of 

Community Importance; SCI），在這些清單上的棲地點即成為自然 2000 保育網一部

份。而「重要區位清單」也被指定為各會員國國內特別保育區（Special Areas of 

Conservation ; SCA），由各會員國加以管理，系統地建制起歐盟的保育網。 

以上顯示，由 27 個社經發展條件不一會員國組成歐盟，於生態保育與經濟發

展衡量間，尤其於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土地規劃領域，乃強調整體性之下，有系統

地劃定保育區之土地規劃為方法，並兼採其它管制措施，如上述策略環境影響評

估和環境影響評估。 

（四）  「Natura 2000 保育網」內土地轉用規定 

1、歐盟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 

歐盟制頒環境影響評估針對個案開發管制，並不斷的修正，涉及規模大、區

域性的政策方案或計畫類型亦訂定策略環境影響評估作為整合各方意見的上遊制

度平台。除此之外，歐盟在環境影響評估針對個案評估和策略環境影響評估對方

案或計畫擬定之管制之餘，針對「自然 2000 保育網」（由野鳥保護區和棲地保護

                                                 
71 Alpine、Atlantic、Black Sea Boreal、Continental、Macaronesian、Mediterranean、Pannonian、Steppic
等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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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兩項形成），依「保護棲地暨動植物棲地指令」（92/43/EWG）第 6 條第 3 款、第

4 款訂定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FFH-Verträglichkeitsprüfung），若開發基地使用「自

然 2000 生態網」保育區內土地，則於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外，尚須評估對「自然

2000 生態網」保育區影響，以減損物種和棲地危害，換言之，於歐盟保育用地有

開發轉用行為者，應另受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規範72。 

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與環境影響評估保護對象有所區別。前者在於保護「自

然 2000」方案所架構生態網--「野鳥保護區」、「棲地暨野生動植物保護區」--故動

植物棲地影響評估保護對象是列冊「自然 2000」方案所轄物種和棲地，主要目的

在履行生物多樣性公約，減損生物多樣流喪。而環境影響評估目標在於預先地了

解描述並掌握即將開發個案所可能生產環境的負荷和影響其保護對象是健康、大

地、水、空氣、景觀、氣候，及其間交互影響等。簡之，兩者保護意旨和對象有

所區隔，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著重點在於確保歐盟保育區不受損害，環境影響評

估則強調人類和廣義環境維護。 

2、關於所建立的保育區的轉用規定 

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具體措施由各會員國制定。從程序而言，歐盟制頒的規

定需要各會員過各自落實，經由國內立法程序，承接轉換成各自內國法而實行，

是故，細膩、具體的措施仍待各會員國決定73。盟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轉換於德國

聯邦自然保育法（Bundesnaturschutzgesetz），並由該法第 34 條予以承接，執行上

屬各邦政府事務（Köppel, Peters, Wende，2004：305-307）。 

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主要目標在於評估（prüfen），該項開發計畫是否顯著影

                                                 
72 FFH 為 Fauna-Flora-Habitat 之縮寫，英文為 natural habitats and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73 以德國而言，乃轉換於聯邦自然保育法第 34 條中，關於落實 FFH-Richtlinie 中針對在地和區域

層級行動者策略之分析，可參見 Sau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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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保護區內所欲達到保育目標，質言之，是否嚴重地影響野生動植物的生存活

動，對生態系維護是否有所損害，為達此目標，其手段為（Köppel, Peters, Wende，

2004：298-300）：1、實施前測（Vorprüfen），粗略地評估對於「自然 2000」生態

網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並決定進一步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之適用是否必要，若對

該保護區影響顯著，則須進行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2、實施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

詳細地，針對個案關聯地預測和評價可能的負面效應。若顯著地危害有可能發生

的話，則該開發案不能通過，相反地，危害程度不至於過大，則該案通過。最後

為 3、例外之處置，在三種情形下，得通過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1）證明該開發

計畫有減輕生態影響的合理替代方式時（Nachweis fehlender Alernativen）；（2）證

明該開發計畫所具有的公共利益大於「自然 2000」生態網所欲保護利益時

（Nachweis zwingender Gründe überwiegendem öffentlichen Interesse）；（3）對「自

然 2000」生態網產生影響，加以提出安全彌補恢復之措施（Konzeptierung von 

Sicherungs-massnahmen），彌補構想中應包括物種、範圍（Umfang）、地域（Ort）

和時間點（Zeitpunkt）等考量74。 

就「自然 2000」方案表現意義而言，透過生態網鋪設踐行生物多樣性公約就

地保育精神，開發活動進行的同時，亦考慮對生態的影響，考慮合理替代方式以

減輕生態影響，並要求開發者提出安全彌補恢復之措施。上述措施對就地保育實

踐（架設生態網），以及課予損毀生態功能者某種負擔義務的作法，在我國尚未廣

為討論，殊值關切。 

3、該轉用限制對我國農地釋出政策啟發 

歐盟雖未將會員國所及每片土地編定用途，但以設定重要棲地和保育動植物

                                                 
74 關於「自然 2000」方案在德國轉換法律問題分析，可參見 Gellerman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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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區保護土地資源，原則上將開發行為排除在外。於此顯示，農地釋出規劃

中，區位考量不可偏廢，單以「總量管制」仍有不足75。申言之，其對國內農地釋

出啟發為，我國欠缺農地利用管理計畫（劃定哪些為重要保護等級，哪些則否）；

現行雖也有編定於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下「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劃定，並以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為管制架構，並非針對農地永續發展而

設，於此，為農地保育目的，尚有採行相關計畫之必要。 

其次的啟發為，對生態資源損壞之恢復/補償義務。我國農地釋出時也應遵循

最少破壞並盡大維護自然資源要求，而且應課予開發業者相關的義務76。關於生態

資源損壞恢復/補償義務乃屬環境法基礎原則中肇事者原則（或曰使用者付費原則）

實現（Verursacherprinizip）（Bender, Sparwasser, Engel，1995：27-28），我國環境基

本法（民國 91 年）第 4 條第 2 款亦明定「環境污染者、破壞者應對其所造成之環

境危害或環境風險負責」。農地釋出管制作法亦可從中獲取若干啟發應用於「維護

農業生產環境」（農業發展條例第 10 和第 18 條參照）管制上。 

五、補述－歐盟自然保育落實於農業生產相關措施 

 為謀整體圖像理解，以下淺釋歐盟如何將自然保育落實於農業生產領域中。 

                                                 
75 此外，對自然得尊重彰顯了人文向度關懷。這代表著在歐盟土地上，不僅只考慮人類活動，也

將適當的位置留給其它生物使用，從而肯認其它物種存在有其必要性及其貢獻，另一方面，尊重其

它物種生存活動也等為人類自身謀取相對安定的生態環境；換言之，以人類獨大，不留空間給予其

它生物活動的思惟已被歐盟捨棄。這樣思惟所蘊藏的意義在於捨棄以前視生態資源為無物，沒有貢

獻、不生影響的觀念，不僅如此，還將之保護客體規範化，視為需刻意加以管理之資源，實為進步

之舉。 
76 總之，「自然 2000」方案標幟著 1992 年地球高峰會以來，歐盟對於生態資源之重視，並將之獨

立而出視為一客體嚴肅對待的過程，其審慎程度已不僅僅在於保育區間的網絡化，也將緩衝區、廊

道、生態跳點的規劃融入非保育區範圍生態機能考慮當中，企圖以點串連成的生態網，再加以穿針

引線佈局之後可建構出對生態系更細密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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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落實於農業部門之行動計畫 

除了普遍、整體性的 Natura 2000 保育計畫之外，關於農業部門中農地和鄉村

區域，歐盟也對此有特定的農業政策上規劃，以下探討 CBD 落實於農業部門之政

策指示和行動計畫做為說明77。 

1 「邁向永續農業之指示」（Wegweiser zur nachhaltigen Landwirtschaft） 

該篇由歐盟執行委員會所提出「Wegweiser zur nachhaltigen Landwirtschaft ；

Directions towar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 78 政 策 指 示 中 ， 首 先 將 農 作

（Landwirtschaft）與環境間關係加以析論，說明歐洲地區於近百年來普遍耕作模

式，如集約耕作、以單項作物為主的農耕型態，大大地減損了農地上生物資源的

多樣性，另一方面，較為偏遠貧瘠的土地卻逐漸為人們廢耕，未加以妥善地管理，

任之荒蕪，以上兩者均對生態系的維持有所危害；再者，有機農業的興起是善待

自然界的一農耕方法，在提供糧食給人類的條件下，也顧及其他物種的生存活動。

進而討論農作和水源、土地使用與土壤、空氣與氣候變遷和臭氧層破壞、生物多

樣性、景觀（Landscape）間相互影響。之後方鋪陳出政策考量與設計。 

根本上，永續農業政策的原則是強調農作與大地環境之相容。相較於冷戰時

期所要求的糧食安全下政府補貼下大力生產模式不同，在考慮環境容受力的情況

下，農業政策改以其它補貼方式呈現，譬如改採產量和保育同樣重要平行管制原

則（horizontale Verordnung），對於與低開發鄉村地區的建設與發展也考量與自然

保育銜接，即鄉村發展措施（Maßnahmen zur Entwicklungdes ländlichen Raums），

此 外 ， 對 於 以 親 善 環 境 方 法 進 行 的 農 事 也 採 取 農 業 環 境 措 施

                                                 
77 本文處理的核心議題雖不在農地生產經營面向上，但為求歐盟自然保育政策完整和周延之闡

述，故將農作生態管理部份納入探討範圍，一方面呈現出生態系為一彼此依連相關之整體性的概念

之外，一方面也希望對國內休耕、轉作措施提供一對照參考的可能性。 
78 該份文件共 30 頁，內容詳見 http://europa.eu.int/comm/agriculture/envir/9922/9922_de.pdf（檢索日

期 2008/2/27），編號 KOM（1999）22 endgül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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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r-Umweltmaßnahmen）加以補助等等（Buller，2000）。換言之，政府介入農

業部門生產活動時，將掖助的項目移轉至環境和生態保育的目標上79。 

2 「農業部門的生物多樣性行動計劃」（Aktonsplan zur Erhaltung der biologischen 

Vielfalt in der Landwirtschaft,）80  

在此行動計劃裡闡述了生物多樣性和農業部門之間關聯性。首先對生物多樣

性相關概念加以定義，次則進一步說明此項行動計劃立論基礎在於三方面：一生

物多樣性的穩定和強化對農業部門之利益（Nutzen der biologischen Vielfalt für die 

Landwirtschaft）、二農業部門對於保持生物多樣性的益處（Nutzen der landwirtschat 

für die biologische Vielfalt）、三農作而產生對於生物多樣性之壓力（Belastung der 

biologischen vielfalt durch die Landwirtschaft）。簡之，較健全生態系所提供空氣、

土壤和水源對於農作絕對有正面的影響，農業耕作和安全糧食的供給將必然得力

於活潑健康的生態系；此外，農業部門的勞動依賴著大地，更與大自然息息相關，

生物多樣性的維護，除了特定的保護區之外，更不能缺少耕地以及林地做為生物

活動的棲息地，生態熱點的網絡化若缺乏農業部門的配合將是不可能成形的，所

以，農業部門的經營對於生物多樣性的維護佔有著關鍵的地位。根據上述的分析

可知，以密集耕作方式和肥料農藥等使用提高生產量的同時，將傷害其他物種的

存續，繼而損傷生物多樣性，為扼止生態系惡化的速度，降低農作對自然界的壓

力是必須進行的方向。 

是故，以經濟和社會能接受的方式發展永續農業是重要的政策手段。第三部

份說明對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使用提出策略架構和共同農業政策中採用的手段

（Strategischer Rahmen und GAP-Instrumente zur Erhaltung der biologischen Vielfalt 

                                                 
79 對於歐盟這樣的變革，國內雖有休耕、轉作的措施，但更大部份力氣是推動鄉間地區休閒農業

發展上，關於休耕、轉作實質上並沒有生態目的上的考量，休閒農業如清境農場和雲林古坑華山咖

啡園等高度密集的開發行為，雖具經濟發展之功，卻缺乏與環境相容的進一步考量。 
80 http://europa.eu.int/comm/agriculture/envir/index_en.htm#biodiv（檢索日期 2008/2/27），此份文件

長達 52 頁，編號為 KOM(2001)162 endgültig, Teil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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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nachhaltigen Nutzung），此行動計劃架構指引來自 Agenda 2000，Agenda 2000

強調環境因子在農業政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農作（田間作業）保護環境，

並守護著鄉村，其目標在社會、經濟共同發展的前提下，促成永續農業的開展。 

手段適用的範圍（Rahmen）即在「邁向永續農業之指示」和 Agenda 2000 等

限制框架下發展之，以下就優先性（Prioritäten）、基本原則（Grundsätze）、等內容

簡述如下： 

優先性 

優先性中包含許多自然保育與農業生產協調主張。首先，確保當今集約耕作

能向著一合理程度改善，在守衛生物多樣性的目標下，保留一具有經濟活力、社

會可接受的農業政策，也應用農業環境措施期能以保育和永續使用生物多樣性，

同時確保生態性基礎建設周遍地存在，此外，支持特別相關於基因資源的使用、

保存當地傳統育種、應用於農業中變異性及多樣性等的措施，再者，引介特別措

施來鼓勵在地品種市場，也應注意貫徹相關措施以防止外來種入侵等。 

基本原則81 

生物多樣性的維護常有賴於農作方法。方法和手段必須配合不同區域需求而

加以變化；再者，去中央化作法（dezentraler Ansatz）是需要的82，以利各會員國

對其選擇及貫徹執行的措施負責，而且（施行）途徑必須比先前有著更佳的協調

整合，應考量影響生物多樣性的社區農業手段設計，此外，當農民以合適農耕作

業（guten fachlichen Praxis）耕作時，是沒有相對應補貼，惟有當農民所提供的勞

                                                 
81 基本原則意涵為各會員國可以依各自不同自然、社經條件而加以遵守，進而形成國內法。 
82 去中央化意指為儘量由區域或地方代替中央由上而下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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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產生是比相對應合適農耕作業還多時83，其增加的成本或收入減少的損失才獲

得補償，最後，鄉村發展計劃須考量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環境面向相互結合84。 

（二） 保育與農作結合之合致－GAP 中農業環境措施 

關於上述「邁向永續農業之指示」和「農業部門的生物多樣性行動計劃」具

體形成於 Agenda 2000 之共同農業政策改革中。於上一節已說明歐盟執委會對生物

多樣性公約中的要求加諸於農業部門的相關作法與要求，除來自環境保育面的要

求，促使農業政策內涵有所改變之外，另外則是來自 WTO 壓力；此外，歐盟共同

農業政策自戰後以來所採價格補貼措施，導致農產品過剩、對外傾銷的同時也造

成境內財政上負擔，加上歐盟東擴之後會員國的增加，也無法長期以往地維持價

格補貼政策，綜合以上諸多因素85，自 1992 年以來，農業部門因此承擔環境保育

的任務，不再以生產作為唯一目標86。 

質是之故，歐盟理事會（Europäische Rat）1999 年 3 月 26 日於柏林召開，會

中通過一項全面性政策領域改革議程表－Agenda 200087，以強化歐盟未來之行政

和財政能力，以及即將到來歐盟東擴的新局勢加以籌備，並以 2000-2006 年為期

程，重要的是，Agenda 2000 內容後經由 20 項歐盟法令加以施行88。 

Agenda 2000 有部份議題著眼於共同農業政策上。Agenda 2000 涵蓋面極為廣

泛，共三大面向，一是歐洲農業模式維新（das europäische Landwirtschaftsmodell 

aktualisieren），二是縮短區域間經濟發展不平衡之差距（die kluft zwischen den 

                                                 
83 如粗放或有機栽培會增加栽種的成本或影響收益，但對環境保護有效益，故能獲得補貼。 
84 關於落實基本原則的經驗、個案研究，可參見 Hespelt ( 2005)。 
85 除了由外部環境解釋政策變遷之外，關於共同農業政策之改革之制度性分析，特別著重於利益

團體的遊說為主的研究可參照關於歐盟農業政策改革之批判，見 Schuster（2001）。 
86以單一會員國（英國）為行動者的分析架構，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政策形成過程，提出批判和質

疑其「共同」性和「農業」性質之探討 Greer（2005）。 
87 內容詳見（Europäische Kommission，1999b）。 
88 詳見 http://ec.europa.eu/agenda2000/index_de.htm（檢索日期 200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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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en in bezug auf Reichtum und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verringern）89，三為

在稍增高的財政收入下至 2006 年撙節開支（Einhaltung der Prioritäten bei bis zum 

Jahr 2006 nur sehr geringfügig steigenden Haushaltseinnahmen）。與自然保育最為相

關者在第一點農業模式之維新，此項內容被納入了共同農業政策中，因此歐盟農

業政策除盡力在農業結構調整，持續關注國際競爭力外，亦將保護和改善環境的

目標融入農業政策當中，企圖減輕財政上的負擔，並期以符合 WTO 中對於農業補

貼之規範，上述因素成為農業環境措施之由來。 

基於農業生產應方式應逐步與環境和生態相容、彼此結合的理念，具體地表

現在歐盟所制頒的農業環境措施（Agri-environmental measures）上（Council 

Regulation 2078/92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Compatibl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untryside）90。此制的設計旨在鼓勵農民保護並強化所耕

作的農田之環境，並藉此獲致兩大目標，一是降低現代農作方式對環境所造成的

風險，另一項在於保育自然和耕作大地（cultivated landscapes），是故，農民對環

境保育所作的高於、多於良善農作實務（guten fachlichen Praxis ）91之付出在與行

政單位簽訂契約的中，將農民所提供的勞務視為對環境的照料與保育報酬，而加

以給付。 

在規劃上，歐盟將農業環境措施區分為三個層級92，分別是國家93、區域和地

                                                 
89 此點在歐盟條件下而言，鄉村地區（ländliche Raum）發展主要藉助這部份的補助，即 LEADER
（此為法文縮寫，全名為 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rurale, 德文譯為 
Verbindung zwischen Aktionen zur Entwicklung der ländlichen Wirtschaft），是一推動鄉村發展之方案。 
90 以下所述參考自歐盟研究報告 Agri-environment Measures---Overview on General Principles, Types 

of  Measures, and Application,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t G-4 - 

Evaluation of Measures applied to Agriculture（European Commission, 2005），此份報告可於

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publi/reports/agrienv/index_en.htm 下載，檢索日期 2008/5/29。 
91 GFP 乃農民應盡之農耕時之義務，故農業環境措施的要求是高於基本義務。 
92 關於此措施於歐盟施行情形，請參照 Eggers (2005)。 
93

對於該措施德國官方所提出的檢討報告，可參見 Thomas, Hartmann, Luick, (2004)；關於德國內對

於此制於地方上結合區域發展、生態保育和農業生產等綜合性，跨學門的研究報告，可參見 Hesp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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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等三項，以此三項層級配合特定的農耕系統和環境條件，使歐盟境內均得以

細密地施行此項措施，而成為環境保育之重要施政手段之一94。 

農業環境措施之推廣始於 1980 年代，之後漸擴及全歐盟地區。農業環境措施

於 1980 年代於若干會員國內自主性地施行，依農業結構規定第 19 條（Agricultural 

Structures Regulations）規定受歐盟之補助95，各會員國得選擇是否意願實施。從

1992 年共同農業政策改革之時，才成為各會員國應於其疆域內推動的農業政策項

目96。此後於 1999 年，農業環境措施即規定鄉村發展97（Rural Development 

Regulation）中並成為 Agenda 2000 共同農業政策改革（CAP reform）的一部份，

旨在協助統合鄉村發展計畫。簡之，此項措施顯示生物多樣性之保護，不僅僅在

保育區中特定物種或棲地之保護，在更廣大鄉村空間和人為所耕作的農田也是生

態保育的重要的對象98。 

（三） 小結 

綜上所述，農業部門受相關因素的影響，逐漸將戰後以來農業所扮演的角色，

由依賴（dependant）於財政（即其他部門的稅收）上補貼，將原只生產功能的農

業，因局勢不同而成為環境保護和自然保育中不可或缺的一環，從而具有成多功

                                                                                                                                               
( 2005)。 
94 台灣也有休耕轉作補貼制度，甚至是廢耕的情形於農田間發生，就此對照歐盟有系統的農業環

境措施對於生態之維護，相較之下，可知其發展差異程度甚高。 
95 見（EEC）No 797/85 of 12 March 1985 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s. 
96 見（EEC）No 797/92 of 30 June 1992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compatibl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tection of t5he environ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countryside. 如此變革當然

影響農民所得，對動輒數百公頃經營規模農場尤然。在實證上，關於歐盟農業政策改革所產生分配

影響的效果可參照 Weil（1998）。 
97 見 (EEC)  No 1257/99 of 17 May 1999 on support for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 (EAGGF). 
98 Konrad（2002）批評在歐盟共同農業架構下，傳統中央集權式的補助的作法將難以有效達成政

策目標，從而強調應動員和協調其他組織的力量，進而整合出一制度性機制，彌補現行施行機制之

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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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multifunctional）的意涵99，典範（paradigm）變遷甚為明顯（Garzon，2006）

100。 

                                                 
99 解釋並回答為何 CAP 和 CAP 改革之原由，並導出農業部門角色由依賴向多功能典範轉變，關

於詳細論證分析請參照（Garzon，2006）。 
100由性質上而言，雖然可論證出典範之變遷，但需進一步探究的是，於補貼金額所佔的農業生產和

農業生態保育上之比例是否也有顯著的變化做為該論點之支撐，而此點作者並未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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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德國土地保育規劃 

永續發展和自然保育乃 1990 年代來思潮，台灣現代化過程中並未慎重地顧及

資源保育和國土保安課題，從而留下改善空間，德國在此展現成果，值得引介。 

一、德國土地保育四層次機制 

德國景觀保育成效卓著，在國土規劃層級以「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

（Landschaftsplanung）101為基礎性保育與空間劃定。「土地與計暨景觀計畫」非針

對農地利用和保育而設，但導引德國國土資源保育暨管理（此意義下，亦局部包

含農地資源管理，並得涵蓋本文所稱農地劃定和保育），並修正集約（intensive）

生產農地利用政策102，局部代以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作為農業多功能實踐103。 

德國土地使用機制區分為四層次。首先，行動計畫（或策略規劃）之為最上

游指引，如「2008 年國家發展策略永續發展進程報告」（Fortschrittsbericht 2008 zur 

nationalen Nachhaltigkeitsstrategie）中對自然資源利用目標界定（Bundesregieung，

2008）；「生物多樣性國家發展策略」（BMU，2007）中揭示至 2020 年德國每日開

發土地面積不得高於為 30 公頃以作為棲地保護重要目標。策略目標之下，建立普

遍廣泛性行政計畫，特別是「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第三，土地轉用管制上，在

歐盟架構下，德國政府政策、計畫或方案籌設須適用「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以及

重大開發案交由「環境影響評估」執行；第四，針對生態資源領域，尚進行「侵

擾自然資源管制」（Eingriffe in Natur und Lanschaft），要求開發者對此加以恢復或

補償（聯邦自然保育法第 18 條），以彌平/補償損失綠色資源。以上由策略目標擬

                                                 
101 Landschaftsplanung 字面意義雖譯為景觀，但究其內涵則應譯為保育暨景觀為妥。 
102 聯邦自然保育法對於農林漁牧生產過程中對環境有所影響的部份制頒相應對的作業準則（第 5
條），即環境友善的耕作實務（guten fachliche Praxis）依據外局部修正以密集或集約（intensive）生

產為主的農地管理政策，強調對環境友善的田間耕作方式和棲地保育等農業多功能。 
103 總體而言，基於聯邦自然保育法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和相關農業法規的管制，德國農業部門及

鄉村地區自 1970 年代因應氣候變遷、生態系維護，以親善環境為導向的利用型態已相當明顯

（Henkel，2004：16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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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至行政計畫施行，輔以土地開發管制（政策面及重大個案面兼具）。再者，乃

至課予土地開發者負擔生態資源恢復與補償義務等，以上形成土地保育綱要體系。 

二 、聯邦「自然保育法」立法目的及機關執掌 

德國為聯邦制國家，各邦享有中央框架內自治權限。聯邦自然保育法

（Bundesnaturschutzgesetz）立法目的為對未來世代負責的態度，對生態系內諸多

成份加以保護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104。其中規定各邦應規劃「土地保育暨景觀計

劃」作為維護生態保育空間上行政計畫，並作為推動自然保育重要政策工具（聯

邦自然保育法第 13-第 17 條）。再者，對於因開發行為所造成的生態資源損害也訂

定「侵擾自然資源管制」。綜之，「土地與計暨景觀計畫」雖非針對農地利用和保

育而設計，但其導引德國國土資源保育暨管理（此意義下，亦包含農地資源管理），

並修正集約（intensive）生產農地利用政策，局部代以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作為農

業多功能實踐105。 

自 然 保 育 主 管 機 關 在 聯 邦 為 「 環 境 、 自 然 保 育 暨 核 能 安 全 部 」

（Bundesministerium für Umwelt, Naturschutz und Reaktorsicherheit），農業部門主管

機關為聯邦糧食、農業暨消費者保護部（ Bundesminister für Ernährung, 

                                                 
104  見第 1 條立法目的：Natur und Landschaft sind auf Grund ihres eigenen Wertes und als 
Lebensgrundlagen des Menschen auch in Verantwortung für die künftigen Generationen im besiedelten 
und unbesiedelten Bereich so zu schützen, zu pflegen, zu entwickeln und, soweit erfoderlich, 
wiederherzustellen dass 1. die Leistungs- und Funktionsfähigkeit des Naturhaushalts, 2. die 
Regenerationsfähigkeit und nachhaltige Nutzungsfähigkeit der Naturgüter, 3. die Tier- und Pflanzenwelt 
einschließlich ihrer Lebensstätten und Lebensräume sowie, 4. die Vielfalt, Eigenart und Schönheit sowie 
der Erholungswert von Natur und Landschaft auf Dauer gesichert sind. 其中也肯認自然界具有自身價

值，同時，也是人類賴以生存的活動基礎，對於已開發和未開發的領域，都應善加對待。以人類做

為生態系一份子立場而言，繁榮其他物種同時，相對地也嘉惠自己，其道理在於，可將生態系可比

擬做一張網，物種越多樣豐富，就如同這張網有更多的結點，益加堅實牢靠，反之，若物種越來越

少，則表示這張網的空隙越多，疏漏也越大，越不穩定，所以，保護自然界其實也是保護人類自身，

此中並不存有差別。 
105 總體而言，基於聯邦自然保育法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和相關農業法規的管制，德國農業部門及

鄉村地區自 1970 年代因應氣候變遷、生態系維護，以親善環境為導向的利用型態已相當明顯

（Henkel，2004：164-178）。 



 

 71

Land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schutz ）。 以 下 所 舉 北 萊 茵 - 威 斯 特 華 倫 邦

（Nordrhein-Westfalen）並未分設上述兩項機關，而設置為保育暨景觀計畫屬該邦

環境和自然保育、農業和消費者保護署（Minister für Umwelt und Naturschutz, 

Land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schutz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按，即兩者

合成單一機關）管轄自然保育和農業事務。 

三、「土地保育暨景觀計劃」分區管制細密 

德國「保育暨景觀計劃」起初受 17、18 世紀英國為加強作物生產所產生的空

間利用和重劃之影響，20 世紀初期有系統地發展則是受當時德國蓬勃自然保護和

愛鄉等社會運動之鼓動使然，是故，德國景觀規劃卓然有成，實乃奠基於 19 世紀

晚期浪漫主義下中對大自然的崇敬與喜愛（Klüting，1991），以及鼓舞在地認同

的愛鄉運動思潮（Heimatschutzbewegung）上，上述人文向度為主要根基（Hartung，

1991）。西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1933-1945）戰後（1945-1970）訂定第一個「保

育暨景觀計劃」（Landschaftpläne），此後，法制上重要建樹在於 1970-1990 階段，

1976 年制定的聯邦自然保育法，該法明定「保育暨景觀計劃」的功能和任務、組

織職掌、實施程序等，1990 年之後，「保育暨景觀計劃」在實體內容已穩固情形下，

於 2002 年修正並付予了各邦擬定「保育暨景觀計劃」之義務。換言之，歷經約近

百年的「保育暨景觀計劃」根源於工業化和都市化文明進程下，對於大地使用和

土地機能間的反思，之後，也順應了 1990 年以來國際上永續發展之訴求（von 

Haaren，2004：25-30）。 

何謂景觀？聯邦自然保育法（Bundesnaturschutzgesetz，BNatSchG）開宗明義

第 1 條中即應用了景觀（Landschaft）概念，而立法者在該法中未加以定義而留下

詮釋空間。學界對此多有發揮，起初浪漫主義時期（18 世紀上半葉至 19 世紀上半

葉），為人類所能覺知，並在其意識下理想化自然圖像（idealistertes, ganzleit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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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rgenommenes Bild der Natur）為當時人所定義；19 世紀下半葉以降，德國普遍

和其他國家一樣，將其意涵限縮於美感的成份上；之後，亞歷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將景觀定義為「地面上所有特徵」（totalcharakter einer Erdgegend），

上述的定義沿用至今。綜上，吾人可發現景觀的定義隨著時代精神變遷而有所改

變。至於景觀的定義應用至景觀計劃而言，即意謂著人們經由覺知、感受所反映、

投射出的「地面上所有特徵」都是景觀規劃工作的範疇（von Haaren，2004：21-22）。 

然而，景觀計劃範疇為何？學者將之區分為狹義與廣義兩類，前者內容包括

前者內容包括 1 景觀維護及持續發展，亦即所感受、反映「地面上所有特徵」（在

此指為德意志民族下想像理想景觀）建制維護，並促成與時俱進開展。2 開發區內

/外部保育，所指為不論工業區或都會區內外，亦均一併考量綠地構成、綠美化建

設，如生態廊道設置等。3 休憩空間之維護，如指於森林（郊外）裡散步、慢跑、

騎自行車等休閒活動，約莫如國內登山、森林浴等活動，這些活動中需要步道的

規劃與建設等，甚至文史資料的考察等。4 開發區（工業區或都會區）內綠（美）

化規劃事宜。5 工業區、都市、住宅區、道路交通用地綠秩序規劃等。 

以上述狹義所提及的內容為基礎之外，尚擴及 1 特殊物種的保護；2 環境影響評估；

3 侵擾自然資源影響評估管制（Eingriffsregelung）；4 景觀建設（Landschaftsbau），

指公共空間園藝、景觀和造景等。 

由上可知，狹義的「保育暨景觀計劃」用意在於照護/鞏固生態資源，例如景

觀之維護、持續發展、形成，開發區內/外部之土地之保護規劃，以及休憩空間之

維護，和開發區內綠（美）化秩序之規劃等，相對地，主動地對景觀加以建設，

並恢復自然資源/保護環境等，尤其是特殊物種的保護、侵擾自然資源影響評估及

景觀建設等，則是廣義下景觀計劃內容。 

 

「土地保育暨景觀計劃」涵蓋所有國土範圍，並劃分為四個層級。聯邦所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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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發展藍圖下，依聯邦自然保育法第 15-16 條規定，各邦應訂定自然保育法及其之

下保育暨景觀方案(Landschaftsprogramm)，此乃第一級框架性劃定。第二級各邦規

定，以北萊茵-威斯特華倫邦「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Landschaftsgesetz vom 21. Juli 

2000）為例，該邦內各區域（該邦共劃分為四區），據「保育暨景觀方案」擬定景

觀框架計畫 (Landschaftsrahmenplan)（該法第 15 條），並於此層級建立較細膩第三

級規劃，供各鄉鎮景觀計劃 (Landschaftsplan)遵循（該法第 16 條）。綜上，由上位

到具體規劃包含上述四層級，最後展現於各鄉鎮的「土地使用計畫」

（Flächennutzungsplan）106。 

聯邦自然保育法第 18-26 條，規定「土地保育暨景觀計劃」應包括內容如下：

說明土地保育暨景觀發展目標（第 18 條）；劃定特定保育區（besonders geschützer 

Teile）（第 19-23 條），特定保育區約為自然保育區、景觀保育區、自然遺跡

（Naturdenkmale）、重要景觀組成保育區；合於目的性地劃（編定）定未耗用（閒

置備用）土地（第 24 條），景觀計畫中得依前述第 18 條發展目標，以合於目的

（Zweckbestimmung）劃定未耗用（閒置）土地（Brachflächen），並加以管理或保

育；劃定特別林地使用（第 25 條）；進一步相關發展、保育等措施（第 26 條）。

以上值得參考重要規定為「特定保育區」、「重要景觀組成保護區」、「合於目的性

地未耗用（閒置備用）土地」、「特別林地使用」等劃定，土地資源利用可因不同

分區劃定而為不同密度高低管制。此外，其施行程序上，編定程序涉及環境資訊

公開和民眾參與等，於此暫且不論）。 

以上分析可知，經「土地保育暨景觀計劃」規劃聯結，德國「土地使用計畫」

實質上具有我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十種分區十八種用地內容。同時也

蘊涵其它專業法律精神，例如「文化資產保存法」下「自然地景」、「國家公園法」

內「特別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以及「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重要棲息地保護

                                                 
106 在聯邦建築法（Baugesetzbuch）第 5 條詳盡列舉「土地使用計畫」編定項目內容，計有住宅區、

混合(建築)區、工商區、特定區、交通用地、綠地、農林地、水源區、礦業用地、民生用地（下水

道、廢棄物物掩埋場、污水處理場等）、保育暨景觀用地、防洪用地、供「侵擾自然資源管制」補

償用地...。本文進一步查看畢勒菲德市（Bielefeld）所編定「土地使用計畫」內容（請參見

http://www.bielefeld01.de/geodaten2/fnp/fnp.php，檢索日期 2009/04/19），項目大致與上述規定相同，

惟名稱稍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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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育意涵。 

四、並與土地管制體系融合 

作為自然保育部門專業施政計畫，在德國土地管制體制下，依聯邦自然保育

法第 15 條第 2 款規定，需與空間秩序計畫（Integration der Landschaftsplanung in die 

raumordnerische Planung）和聯邦自然保育法第 16 條第 2 款規定都市營建綱要計畫

（Integration der Landschaftsplanung in die Bauleitplanung）相互整合。換言之，國

土空間秩序和都市營建綱要計畫，以及景觀保育等用地規劃，以及各部門用地需

求，於土地規劃體系下已建構制度安排。上述「土地使用計畫」作用，得以引導

土地永續使用功能。此計畫的性質，在定性上，屬部門(專業)計畫(Fachplanung)的

一種，規劃時需與交通計畫、住宅開發計畫相互協調等（陳明燦，2006）。 

經由上述德國土地使用體系觀察，吾人發現，是否編定保育用地，以及保育

區轉用規定寬嚴程度與否等，雖然均影響生態品質維護。但更大幅度決定成效者

乃在於空間秩序安排和不同部門計畫間相互整合協調程度。在我國土地使用管制

體系下，雖有區域計畫法「使用分區」與「使用地別」劃定，但，有我國農地釋

出政策尚未掌握到此項關鍵，導致因循行政部門演化，而將土地整體機能零碎地

交由個各單位負責（華昌宜，1980：105-106）。譬如，土地屬諸多部會管轄，彼此

各司其職，卻也互不相干。不同專業各行其是，對於空間資源的問題僅能以工程

建設的方法來解決。這樣的看法也意謂著僅僅將國土的內涵固著於土地使用上（李

永展，2000：13），只看得見「土」，卻掌握不住「空間」的土地管理方式。上述

評論指出土地機能發揮，需透過專業和總體計畫相互配合，我國土地使用管理體

系有著長期以來弊病，農地釋出政策與土地利用規劃間關係足為極佳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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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密規劃有助於農地釋出衡量 

上述精密分區值得正視，其具體效益在於能將「公共利益」或「完整農業生

產環境」衡量因素/條件具體呈現，當吾人考量農地釋出質（區位）以及量（數量）

時，可從「土地保育暨景觀計劃」所為各種土地分區編定，特別是鄉鎮景觀計畫

內容得出衡量脈絡和依據，對於農地資源利用和管理，以及景觀和保育，多有協

助之效，此亦可推導「行政計畫」性質「土地保育暨景觀計劃」對農地釋出積極

保護作用。 

六、小結 

國內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中缺乏國土規劃、農地利用指引支撐，國內對生物

多樣性亦多有重視，已如前述。但就農地轉用所涉及生態資源利用和管理範圍而

言，其關注仍嫌不足，德國土地保育規劃透過「策略/行政計畫/策略環評暨環評/

侵擾自然資源管制」等四層次，其精密管制架構是可供參考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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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德國土地保育手段 

農地釋出審查作業即使採取「分區分級」原則制定開發規則，並表現在隔離

綠帶或設施的管制上，但似乎略嫌保守。相較於前述建立自然資源保護「建制與

鞏固/補償與恢復」模式，德國土地保育手段更為積極，比起歐盟更為嚴密。其於

建制與鞏固面設置「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外，亦要求開發者廣泛地彌補所損失

生態值。 

一、前理解--自然保育法下「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 

德國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制度發展自有其歷史淵源107，其任務在於維護自然

界功能，而如何掌握自然界功能108？依現今知識水平而言，上述保育暨景觀計畫

定義，構成其內容的元素有：1 自然財貨，如水、氣候、空氣及空氣品質、蔬菜、

植物和動物；2 基因之保存收藏（；3 收成；4 涵養地下水功能；5 保留維持功

能；6 有機氣候之調節彌平功能；7 潔淨空氣之功能；8 提供生態熱點發展可能性；

9 生態熱點之功能；10 景緻體驗和休憩功能（von Harren，2004：118-272）109等。

                                                 
107 為何德國發展出如此細密的自然保育規劃和管制措施？自然（Natur）對德意志民族是否具有特

殊意義？德國工業化過程中，愛鄉運動（Heimatbewegung）起了相當的作用，這起源於 19 世紀晚

期社會運動，其目標在於強化並且保護當地認同，強調自然保護和鄉間景觀、田園生活之美，以對

抗工業化及都市化過程（Industrialisierungs- und Verstädterungsprozesse）所帶來的不安和疏離。這

些對於自然保育之主張逐漸在 20 世紀由訴求轉變成法律相關規範，這也是德國空間規劃和城鄉景

觀上，展現傲人成就之歷史背景之一；而在全球化的今日，各地景觀日漸趨同的發展下，由自然保

育和傳統建築所構築成的人文地景（Kulterlandschaft）所代表的文化認同上的力量再度受到重視，

可參見 Klueting（1991）。 
108 Naturhaushalt 的定義規定於聯邦自然保育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某範圍空間，該處能維持、

發展或復育生物性機能、物質和能量流動以及景觀結構等。原文如下：Der Naturhaushalt ist in seinen 
räumlich abgrenzbaren Teilen so zu sichern, dass die den Standort prägenden biologischen Funktionen, 
Stoff-und Energieflüsse sowie landschaftlichen Strukturen erhalten, entwickelt oder wiederhergestellt 
werden. 英文譯為 ecosystem 或 natural environment，本文以下以自然界功能稱之。 
109 亦有學者持不同的詮釋，從而形成不一樣類型化觀察和歸類，Köppel, Peters, Wende（2004：40-54）

將之區分為 7 種元素，分別 1 物種和植物類生態熱點；2 物種和動物類生態熱點；3 土地（德文字

為 Boden，究其內涵，約可以「地形、地貌」、「地力」和所編定「地目」三個面向來定義景觀中對

土地所認識建構出的功能）；4 地下水資源；5 地表水資源；6 氣候；7 景觀（Landschaftsbild）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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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定義顯示，自然界諸多功能是組成保育暨景觀計畫元素，對這些功能的培養

和照護，以及進一步發展等是實施景觀計畫目的所在。 

自然界功能掌握即奠基於生態熱點（Biotop）和生態地圖（Biotopkartierung）

建制上。野生動植物生活範圍即是生態熱點，或稱之為棲地（Lebensräume, 

Habitat）。這些則立基於德國在 1970 年代以來，聯邦自然保育法通過後，各邦據

之逐步架設生態熱點，規劃生態地圖基礎上110。在此架構下，由於生態資源被賦

予價值成為評價標的，進而可以流通交換，或者買賣，如此一來，整體生態系的

能量可以被評量，甚至保護下來，另一方面，毫無參考指標地往下掉則可以避免。

此外，關於自然界功能的調查和評估，使農地資源所承載的功能及重要性操作化

和衡量等知識上之建樹，也為國土規劃、區域發展、及自然資源保育與管理提供

了不同面向的考量與不同政策視野111。 

（一）  聯邦自然保育法框架性規範 

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涵蓋所有國土範圍112，且執行上有各級中央/地方和其他

部會主管機關之垂直/水平整合機制合作。 

                                                                                                                                               
份包含兩細項，分別是由多樣性、當地物種和景致所構成整體美感（Ästhetische Funktionen），及休

憩功能（Rekreative Funktion）等。 
110 有關於 Biotopkartierung 的籌劃設計等細節，詳見 Hessische Biotopkartierung 
---kartieranleitung，由 Hessisches Ministerium für Landesentwicklung, Wohnen, Landwirtschaft, Forsten 
und naturschutz 出版。該手冊 197 頁，可由以下網頁下載。此外，見 BNatSchG 第 1 條第 4-5 項授

權給各邦就自然保育諸項事宜，享有制定法律權限。 
http://www.hmulv.hessen.de/irj/HMULV_Internet?cid=0e793a569315f9d7376b42610e38420c（檢索日期

2007-11-20）。 
111 申言之，藉由以上學術的建構，對於我國主管農業相關單位或地政部門施政上提供了不同規範，

正面而言，也具備了開創性，一旦自然界功能被成文法化，以法律形式出現，不論市場或行政管制

導向的相關管制措施將會成為如環境影響評估法一樣，影響社經生活。 
112 總之，就其指涉空間上範疇而言，在德國國土規劃制度下，保育暨景觀計畫空間上範圍不僅限

於鄉村空間（ländlicher Raum），也包括都會區、工業區和村莊聚落等，即包括所有國土範圍，此

點與我國將國土管理分為都市計畫和區域計畫法下的非都市計畫土，和國家公園等三大類型相當不

同，與國土計劃法（草案）的所提議劃設三種功能分區的精神也相當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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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北萊因-威斯特華倫邦（Nordrhein-Westfalen），及該邦下屬畢勒菲德市

（Bielefeld）為例加以說明。 

（二）  以萊茵-威斯特華倫邦「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為例 

侵擾自然資源行為可輕可重，並非所有開發活動與土地有關聯者均適用「侵

擾自然資源管制」，以下說明北萊茵-威斯特華倫邦的規定。 

1、需進行「侵擾自然資源管制」行為類型 

在德國聯邦體制下，各邦擁有中央規定下自主權限，以下敘明北萊因-威斯特

華倫邦「景觀暨自然保育法」（Gesetz zur Sicherung des Naturhaushalts und zur 

Entwicklung der Landschaft (Landschaftsgesetz -LG NRW-) zuletzt geändert durch 

Gesetz vom 19. Juni 2007）在此框架下，對「侵擾」（Eingriff）--所包含者為自然界

外觀上、土地使用上，以及地表和連接的地下水位間的改變，而這些變化可能顯

著地影響自然界所具有的表現及功能--規定，從而具體決定邦內哪些開發行為需進

行「侵擾自然資源管制」。 

依該邦「景觀暨自然保育法」第 4 條第 2 款規定，以下開發行為需進行「侵

擾自然資源管制」，共 10 項分別為，1、地表上礦產開採；2、400 平方公尺面積以

上堆高 2 公尺或者挖掘 2 公尺深之行為；3、興建或根本上改建停機坪或垃圾掩埋

場；4、興建或根本上改建鐵路、道路以及林業產業道路。5、管線埋設；6、湖泊、

池塘、溪流等水道擴充；7、對於法定保育區有所危害或具顯著永續性影響者；8、

欲砍除籬笆、道路兩旁大樹、整排數木，或填平 100 平方公尺以上面積池塘等行

為；9、林地轉用；10、不在種苗園內闢設新聖誕樹或裝飾性樹木培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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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諸項被視為可能顯著地影響自然界所具有的表現及功能，不論是外觀

上、土地使用性質，以及地表和連接的地下水位間的改變等。我國區域計畫法和

農業發展條例為母法之管制集中於土地使用性質改變上，對於地表和地下水影響

（水道擴充），以及景觀上（如欲砍除籬笆、道路兩旁大樹、整排數木，或填平 100

平方公尺以上面積池塘等行為）並無特別規定。 

2、排除「侵擾自然資源管制」行為類型 

除明訂適用「侵擾自然資源管制」類型外，該法也列舉毋需進行「侵擾自然

資源管制」類別，計有 1、供農、漁、牧用之土地類型113；2、建築於道路或鐵路

兩旁隔絕噪音圍廓（隔音壩、堤）；3、農企業或林企業自用且極小範圍的挖土工

程。（第 4 條第 3 款） 

3、小結：絕大部份適用「侵擾自然資源管制」 

總結上述應適用和排除適用行為類型，吾人發現絕大部份行為須適用「侵擾

自然資源管制」，惟極小部份並且生活上相當必要者，如供耕作農地或林地、建隔

音堤，或是農林企業小型自用工程，才無須進行此項管制。簡之，原則上均須適

用「侵擾自然資源管制」，惟極少情況例外。 

二、「侵擾自然資源管制」內容 

在德國開發案的通過與否，除了有以歐盟為基地所架構出來的生態網，即「自

                                                 
113 供農、漁、牧用之土地利用本質上而言，亦屬於對自然界功能影響和干預，是否也應適用「侵

擾自然資源管制」在德國頗有爭議。本文認為，基於「人類中心主義」生態倫理立場--以人類為中

心化育萬物並維繫生存為基本原則下，農、漁、牧土地利用排除「侵擾自然資源管制」管制乃屬可

理解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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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2000 保育方案」（NATURA 2000）需遵守之外114，本身也有如上述環境影響評

估和策略環評等管制，此外，個案開發行為還受一項「侵擾自然資源管制」

（naturschutzrechtliche Eingriffsregelung）之拘束，此制是特別為了因開發或建設等

對改變自然及景觀（Natur und Landschaft）之行為加以規範115，此處所謂「侵擾」

（Eingriff）包含了外觀上、土地使用上，以及地表和連接的地下水位間的改變，

而這些變化可能顯著地影響自然界所具有的表現及功能（Leistungs- und 

Funktionsfähigkeit des Naturhaushalts oder das Landschaftsbild）。此措施內涵在於要

求開發者對侵擾所帶來的後果加以負責，即當生態資源受損，應有相對的彌平、

恢復及補償措施加以因應，為「肇事者原則」於自然保育領域適用116，簡之，該

規範主要精神在於開發行為中所破壞或者損失的生態值(有公式可資計算)，需由開

發者依法將生態值補償回來，以保留動植物的多樣性、當地原生種、及田野景觀

所帶來的美感等，肯認自然界的功能及其貢獻。 

「侵擾自然資源管制」對於復原既有生態環境規範如下（聯邦自然保育法第

18 條-20 條），採取管制措施有，第一、避免生態資源的破壞(Vermeidung)，第二、

彌平－補償措施（Ausgleichs- und Ersatzmaßnahmen），在無法避免破壞開發區內生

態資源的情形下，應加以彌平。既無法避免破壞之，亦無從彌平起，則應從它處

予以補償恢復生態總值。若無法於生態上予以補償，則進入第三、應以金錢補償

（Ersatzzahlung），在無法完全補償喪失生態值的情況下，而這生態熱點又難以重

建，但是，此開發計畫顯然具有重大公共利益，在此條件下，雖准予開發但應支

                                                 
114 FFH-Richtlinie 轉換成國內法時，也有法制上承接的問題，關於德國自然保育法制上之法學分

析，可參見 Koch (2006)。 
115 「侵擾自然資源管制」所適用情形規定在聯邦自然保育法第 18 條（1）原文如下：Eingriffe in Natur 
und Landschaft im Sinne dieses Gesetzes sind Veränderung der Gestalt oder Nutzung von Grundflächen 
oder Veränderungen des mit der belebten Bodenschicht in Verbindung stehenden Grundwasserspiegels, 
die die Leistungs- und Funktionsfähigkeit des Naturhaushalts oder das Landschaftsbild erheblich 
beeinträchtigen können. 聯邦自然保育法制定於 1976 年，於 2002 年修訂，關於「侵擾自然資源管

制」實踐也更加彈性化，近幾年來的對此制之反省與檢討，可參見 Wolfgan（Hrsg.）（2005）。 
116 此制亦體現德國環境憲法中所揭櫫的肇事者原則，即破壞或損毀環境或生態的人有義務承擔使

之恢復原狀，移轉並保留可持續的發展條件，以對將來世代的人類負責（黃錦堂，2006：720-724）。

自然保育的工作應落實時生態系的維護上，基此，吾人應關注並保護其他動植物的生存活動，不僅

應避免干擾破壞，甚至在條件允許的範圍內，加以重建恢復。德國環境憲法上基本原則除了上述的

「肇事者原則」外，尚有「預防原則」（Das Vorsorgeprinzip）、「合作原則」（Das Kooperationsprinzip），

「肇事者原則」亦改稱為「污染者付費原則」。以臺灣現況，「肇事者原則」在生態系的應用，能否

廣為接受，不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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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補償金額。最後，若嚴重瀕臨絕種的動植物若因開發而受害的情況下，此開發

行為性質不具重大公共利益，則不准許開發，詳述如下： 

（一）  閃避  

開發案中須檢查對生態資源的破壞能否避免，旨在避免生態豐富區開發。首

先，意義在於引導既有閒置地塊或舊區域再使用為先，再開發為後，能免則免117；

此外，另一個面向是在建材和工法上加以改良，避免對自然界功能的危害，例如，

以停車場地面鋪設而言，透水中空地磚可代替大部份水泥或柏油建材，可讓雨水

滲入地下，不但涵養地下水水源，有利物種流動，亦可減少熱島效應。 

（二）  彌平－補償措施 

不能避免的部份，則進入下一步驟，彌平－補償措施。不論彌平或生態補償

都意謂著損失的生態總值要從恢復當地或開發其它地方生態總值彌補回來，譬

如，蘇花高開挖過程中喪失的生態資源，可以在宜蘭或新竹山區加以復育。淡水

河、基隆河開發時所損耗掉的生態值，也可以在台中市綠川、柳川，或嘉南平原

濁水溪，等諸如具有高度生態價值如河床、溪流、池塘的地方，恢復生機。 

總之，彌平和生態補償兩者在本質上的差別不大，作法略有差異而已，可見

下表。 

表 5- 1  彌平和補償措施間之差別比較 

                                                 
117 設想若農地轉用適用這樣規定，則我國現在閒置的工業區使用率是否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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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彌平 補償 

功能上 復育出同類價值和功能 復育出相近價值和功能 

空間上 於受影響和復育功能間具有空間

上關聯 

不受限於空間上關聯，而於強調在

功能上復育 

時間上 復育的功能需確保在短期和中期

內呈現（＜25 年） 

其復育年限可超過 25 年 

資料來源：Köppel, J.（2004：28） 

至於該適用彌平或生態補償措施，並不是自由選擇的，視以下三點而為考量，

一、對自然界功能和價值影響、二視是否符合該區所欲發展保育目標、三須視欲

復育的點是否有成功實行的可能（Köppel, Peters, Wende，2004：80）。概括而言，生態

補償上要斟酌的條件比較彌平措施多。其大意略可圖示如下118： 

 

                                                 
118 此圖例感謝王俊豪教授提供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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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生態補償與彌平示意圖 

上圖是開發基地，左下圖表示在沒有空間關聯上，復育出開發所損失的生態

功能，為「補償」之意；右下圖中所復育出的生態功能在原本開發基地內，乃「彌

平」之意。 

（三）  金錢補償 

當該開發案既無法彌平，也無法以生態補償時，則應進入利益衡量之階段，

其事由有兩種，一是視開發的利益與自然保育需要間，何者為重？另一種是摧毀

嚴格保護物種所活動的生態熱點情況下，視其具有重大公共利益之事由

（Zwingende Gründe）為何？多重大？當開發的利益的重要性排列在自然保育目的

之下，以及並不具備了重大公共利益之事由，則不能獲准開發。反之，則需將喪

失的生態功能和生態價值換算成金錢加以支付。總之，換算成金錢的補償是最後

的手段。金錢補償各邦有其計算公式。生態資源價值的計算方式依三項參數決定，

一是面積、二是使用年限、三是該塊地皮所具生態資源價值的高低(依各邦所設立

的生態價值排列表（Biotoptypenwertliste），三者相乘即是補償總價，是接受並管理

彌平措施 
生態補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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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育生態價值的土地所有人或單位所獲得的報酬，也就是開發土地所須負擔的成

本之一。 

三、「生態用地儲備庫」和「生態儲值帳戶」流通和交換功能 

此制開始施行時所遇的困難是彌平和生態補償的材料位於何處，亦即哪兒提

供自然界的功能和貢獻供交換流通呢？因此「生態用地儲備庫」和「生態儲值帳

戶」設置遂作為一交換流通單位應運而生，它的業務是接受生態用地的存入，並

辦理借出，產權上所涉及者以租賃為主，不以發生土地所有權轉移為要件。 

「生態用地儲備庫」（Flächenpool）和「生態儲值帳戶」（Öko-konto）的設置

是執行「侵擾自然資源管制」重要的政策手段，也是 20 世紀末才被德國建構的新

的政策工具。1998 年建築法典（Baugesetzbuch）規定各鄉鎮市政府應設立生態土

地銀行，生態儲值帳戶得視各鄉鎮市條件而自行決定是否設置，生態土地儲備庫

和生態儲值帳戶協助土地開發者取得應補償綠色資源，作用說明如下。 

（一）  「生態用地儲備庫」 

「生態用地儲備庫」旨在預先籌集生態用地，於未來侵擾生態資源行為產生

時，供彌平或補償之用。鄉鎮市政府應對此發展相關構想，並基於適合該區域特

性的物種和範圍為標準，圈選生態用地形成儲備庫，並且透過鄉鎮土地政策調節

功能預先留用編定相關生態用地（BDLA，1999：5）。 

至於，「生態用地儲備庫」如何集合而成？在畢勒菲德市（Bielefeld）城鎮中，

約莫經由以下途徑籌設119：公部門由鄉鎮市提供公有土地、當地地政事務所提供

                                                 
119 以上參考自畢勒菲德市推動「侵擾自然資源管制」公告文件（Beschlussvorlage der Verwaltung），



 

 85

相關用地資訊，以及經由市鎮營建發展計畫加以劃定；私部門配合則有，個人可

供生態用地者，得主動提出登記，其次，商業組織上，不動產仲介公司伴演相當

角色。 

由上可知，「生態用地儲備庫」建立並非公部門所能獨力籌措，私部門不動產

仲介公司在其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再者，個別土地所有權人亦可提出申請加入，

總之，由其參與的組織而言，需要各部門的協力， 

（二）  生態儲值帳戶 

除「生態用地儲備庫」外，各鄉鎮市可視情況決定是否進一步辦理「生態儲值

帳戶」，亦即在「生態用地儲備庫」之上，施加生態景觀工程120，預先經營儲備進

而建立未來可被提領生態值121。此法優點增添時間和空間上彈性，「生態儲值帳戶」

在開發行為未確知之前即可預先作業，等待屆時借支即可，在空間上的好處是在

符合某些條件限制下，使得彌平或恢復作業可跨越開發基地範圍限制而更加便利

（BDLA，1999：7）。 

以上說明可知，其性質近似國內大力推動「農地銀行」，惟租賃的標的是自然

界功能或生態值，非傳統農業生產事項；功能上也局部近似美國非營利組織成立

「土地信託」（陳明燦、詹士樑，2005：53），以綠色資源保育為主旨。總之，其

目的在於經由土地管理和公私部門合作，以生態保育為目的，經營可用的生態土

地資源，進而協助土地開發者解決「使用者付費」的問題，換言之，德國並非禁

止土地開發行為，而係附加若干環境義務，以維護生態穩定和景觀優美。 

                                                                                                                                               
乃筆者透過當地市府索取，故無一般書目記錄，印刷品編號（Drucksachen-Nr.）5845。 
120 預先施工涉及政府預算編列和土地開發者提領時如何計算費用等問題，此非本文核心，暫不細

述。 
121 關於生態帳戶發展的情況可參照，TU  Berlin/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Urbanistik（DIFU）（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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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政府執行--以畢勒菲德市為例 

個案執行為各縣市政府職權122，亦即各縣市政府作為基層行政機關負責辦理

「侵擾自然資源管制」。由於德國土地使用計畫（Flächnutzungsplan）編定落實於

基層行政機關，故執行「侵擾自然資源管制」配套前提在於鄉鎮市政府應先於土

地使用計畫中，預計哪些公有地或保育用地可供彌平和補償，而在擬定土地保育

暨景觀計畫時，即可預留「生態用地儲備庫」，或進一步預先經營生態儲值帳戶，

其運作程序以如前述，由於德國並未明定各縣市作業方式須一致，以下由畢勒菲

德市經辦「侵擾自然資源管制」細節，請參照。（劉小蘭，2009b）「需補償恢復土

地面積」（Kompensationsflächenbedarf）=「開發基地中受侵擾面積」（Eingriffsfläche）

X「生態值」（ökologischer Verrechnungswert）。編定土地生態值、因彌平或補償生

態值所生成本、二是支付給該地塊出租所生經濟上損失，稱為「價值減損額」

（Wertminderung）。最後，因彌平或補償生態值所生成本，即是施工成本和「價值

減損額」加總。 

四、評析 

「侵擾自然資源管制」制度有兩項值得注意之處，首先，以生態熱點做為計

算的依據，對自然環境保護的程度較為緊密結實，其建制的方式由點串成線，進

而擴張成面。此外，由於自然界的功能在德國的「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規範下，

也已經可以與國家設定環境品質目標和環境品質標準加以銜接，亦即環境目標的

落實透過聯邦自然保育法而指引「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構造和規劃，從而，上

下間的指揮也已成一體系。惟有效運作的前提之一，在於堅實區域性、地方性環

                                                 
122 德國各邦地方制度安排也不一而足，行文中以國人熟悉「縣市」說明聯邦--邦--縣市（Kreisen 或

kreisfreien Städten）--鄉鎮（kreisangehörigen Gemeinden und Städten）等四級中第三級行政單位。詳見

以下網頁 http://de.wikipedia.org/wiki/Nordrhein-Westfalen#Kommunale_Selbstverwaltung；檢索日期：

2009/3/11。本文所舉畢勒菲德市為近似我國新竹市或嘉義市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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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發展計畫（按：指土地秩序規劃）之下（Jessel，2005：134-153），此制才能確

實發揮效益，國內環境保育貫徹於各層級空間規劃（中央/區域/地方/鄉鎮）尚不緊

密，為避免誤認「侵擾自然資源管制」可替代普遍性土地保育暨景觀規劃，學者

Jessel 以上論點特別提醒吾人注意。總之，德國聯邦自然保育法對自然界所貢獻的

功能予以法定，並且技術上也能量化；又因自然保育屬環境政策的一環，從而，

也銜接上國家設定環境品質目標、標準等管制措施，其體系可謂已臻明朗。 

綜上，在我國觀點下，值得關注之處如下： 

（一）  「生態資源」是法定保護標的，損害者負恢復並補償義務 

「綠色資源」成為法定保護標的，使公共財性質形成「價格」，呈現租賃買賣

景況進而塑造保育「市場」出現。某種意義上而言，此制雖以管制手段遂行公共

財的保護，但卻實踐環境經濟學家「產權明確化及保護」主張123。其次，對於損

害自然環境肇事者課予補償義務，代表環境保育不僅僅消極降低影響，其進步性

還在積極恢復彌補，由過往對於自然資源「恣意取用」態度，在永續發展思潮下

過渡到「珍惜備用」里程碑。 

（二）  彌補具層次性，金錢補償乃最後手段 

「侵擾自然資源管制」設計原則區分閃避/彌平--補償/金錢補償層次，開宗明

義「閃避原則」已指引出「減少開發，儘量改建」整體開發方向，希望藉此保護

國土避免棲地不斷流失。若「閃避」不可免，次則鼓勵「彌平--補償」大於「金錢

補償」，理由是原物種留於原區域內是生物多樣性公約中「就地保育」優於「移地

保育」之落實。 

                                                 
123 國內可參見吳珮瑛、陳瑞主，（2004）、楊重信（2002）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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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態土地儲備庫」和「生態儲值帳戶」為主要推動工具 

「生態土地儲備庫」和「生態儲值帳戶」此兩項措施採行始於 1990 年，因推

動「侵擾自然資源管制」而設，其目的如前所述，即在克服生態用地何處尋的問

題，在其相對精密「土地保育暨景觀規劃」分區劃定，以及公私部門通力合作下，

鄉村景觀由此可獲得改善，大自然的機能可藉由生態彌補措施下「去水泥化」

（Entsiedlung）恢復原本風貌124。 

尤其於地方政府施政中，在景觀和綠化的業務部門的推動上，此乃重要的一

項措施，並置入鄉村發展政策當中，以德國農村競賽（Dorfwettbewerb）舉辦為例

125，在競賽項目中即考核各鄉村聚落在建築設計、景觀規劃、園藝植栽上是否配

合了上述的「侵擾自然資源管制」126。簡之，「生態土地儲備庫」和「生態儲值帳

戶」功能消極來說，雖不過為開發者解決補償問題，積極地而言，乃具有為大地

「補粧」效果，終極而言，有系統地管控綠色資源，亦能藉此掌握收支平衡，對

於生態治理具有莫大意義。 

（四）  縣市政府承擔大部份功能，為第一線執行單位 

其次，此制執行機關主要為貼近民眾生活第一級行政單位，即鄉鎮市公所，

其職掌除基礎的土地分區編定外，「生態土地儲備庫」建制，以及財政許可條件下

進一步推動「生態儲值帳戶」等（以本文所舉畢勒菲德市為例，人口約三十萬人）。

換言之，各縣市政府作業空間雖受上級行政（聯邦、邦、區域規劃）拘束，但實

際上仍承擔絕大部份執行功能，故能與當地發展緊密配合，土地利用開發與保育

                                                 
124 德國運作情況為，原本用水泥砌成而環繞的池塘、沼澤、湖泊或是溪流與周遭環境的聯結是不

利於動物的活動，因這些地方有具有極高生態價值與恢復的可能，這些地點即可被存入生態帳戶

中，儲備著因「生態彌補」和「金錢彌補」措施交換或出售出來，所以，原本充滿水泥化的空間，

如具有河流和池塘的公園因獲得整建的財務支持，即可施工「去水泥化」（Entsiedlung）恢復原本

大自然的機能和風貌。 
125 該項競賽詳細內容，請參見《德國農村競賽制度規劃與發展評析計畫》（王俊豪，2007）。 
126 關於生態彌補措施規定，請參見 Ministerium für Umwelt und Naturschuty, Land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schuty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 所出版的手冊“Unser Dorf hat Zukunft” 
Landeswettbewerb Ausschreibung 2005/2006，該手冊可由網路下載，詳見

http://www.dorfwettbewerb.de/pdf/ausschreibung.pdf，由其是關於評審項目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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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得以有秩序地化解127。 

五、小結 

農地釋出政策規劃內容，雖不離國際「永續發展」潮流之外，但於規章法令

密度不足下，對自然資源保護力有未逮。農業生產環境完整之維護需建立在肯認

農地生態功能之上。若農地生態功能未被建構調查評估，則也將難以適切地處理

農業生產的課題。從歐盟和德國保育推動方向可知，缺乏穩定生態系的支持，吾

人亦難以經營出安全的農業生產環境（Keulartz，2008）。關於自然保育功能之掌

握與法制化、「景觀意象」及「生態資源」之管制等農地釋出衍生問題，吾人得參

考不同政策手段以維護鄉村自然生態和景觀。德國「侵擾自然資源管制」已提供

若干參考方向。 

                                                 
127 其作法與我國行政院研考會推動「四化」（「去任務化」、「地方化」、「法人化」、「委外化」）之一

地方化，即地方能做，中央不做原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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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德國鄉村空間政策導引農地保育功能發揮 

德國區域整體考量下農地利用管理發展經驗，可為例證稍加說明。德國之鄉

村地區發展政策作法，具有整體規劃性。農地政策可分為三項基本面，第一屬於

農業經營規模結構性調整，配合社會政策的實施，鼓勵 55 歲以上農業經營者退出

勞動市場領取離農年金（Vorzeitige Altersrente），並依規定將營作的農地租賃轉交

由其他人經營，以利擴大耕地規模，改善農業競爭力128；另一方面，也由農地重

劃（Flurbereinigungsrecht）著手促成農業經營者間耕作上面積的完整和便利，改善

耕作條件以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業規模；第二，除結構面持續不斷地調整之外，

另外則為農地經營管理性質上的轉變，這就展現在與環境部門的合作上以落實

CBD 的精神並配合歐盟 Natura 2000 和「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管理廣大鄉村區

的生態資源之永續利用129；如第二章中所述，降低農耕過程對於農地損害者，亦

有農業環境措施的支持，再者，基本環境保育類的管制還包括了聯邦土壤保護法

（BundesBodenschutzGesetz）防止對土壤的危害；第三於社會－經濟面的層面，對

於窮鄉僻壤發展動力不足的鄉村地區，則提供方案予以申請補助使其踐行局部環

境保護或綠化、照護棲地之村落所能具有的功能（見 ELER 下所設 Leader）。以上

三點可謂構成鄉村空間治理中農地基本面向130。 

德國鄉村空間發展政策層次明朗，並對環境和自然保育多所規定，可為生物

                                                 
128 關於此項社會保險可參見 Alterssicherung der Landwirte---Renten an Landwirte und 
mitarbeitende Familienangehörige, Renten an Landwirte und mitarbeitende Familienangehörige
（2008）. 
129 另一方面不同於台灣的條件則為，德國聯邦環境、自然保育及核能安全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Umwelt, Naturschutz und Reaktorsicherheit，以下簡稱 BMU），職掌自然保育與景觀之維護

（Landschaftpflege），並據此擬定景觀計畫（Landschaftplanung），其內容涉及動植物生態網絡建立、

土壤、水源、空氣涵養，以作為形成生態系之基礎（Steubing and Buchwald and Braun，1995：383-408）

等。 
130 以上三點構成鄉村空間治理中農地基本面向乃筆者之體會，但此理念型（Ideal Type）之塑造由

其農業法規呈現的體系而言，亦頗為精準適切，德國農業法主要內容可參見（Turner, Böttger und 
Wölfe，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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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行公約中實踐「就地保育」模式之一。以下逐一探討德國上游指導性原則（聯

邦鄉村發展政策），及中游計畫（鄉村空間發展國家策略規劃），和具體作法（鄉

村地區發展之國家框架規定）。 

一、上游指導性原則－聯邦鄉村發展政策 

德國農地政策置於鄉村空間發展（Entwicklung ländlicher Räume）裡來定位，

德國聯邦糧食、農業和消費者保護署（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und Verbracherschutz, 簡稱 BMELV，德國農業部）訂定了聯邦層級

「鄉村發展政策」（Politik für ländliche Räume）統整鄉村地區主要問題而宣示施政

方向。德國同樣經歷全球化，歐盟東擴，人口變遷（下降，老化嚴重），鄉村公共

設施不足，留不住年青人而造成人口外移，失業率高，缺乏經濟活力的整體局勢

131，其設定的目標為：1、強化經濟活力並創造多元工作機會；2、配置適當的技

術性和社會性的基礎設施，並設立發展策略以考量移民者與老年者之需要。3、改

善年輕人的視野，帶給下一世代希望的願景。4 確保具有符合環境和自然界涵受力

內的土地利用型態（Umwelt-und naturverträglichen Landnutzung）並連結至鄉村地

區休閒遊憩功能。（BMELB，2007：7）： 

在四項目標下，由 7 項政策方向加以完成（BMELB，2007：8-24），涵括的面

向有：1 工程技術性基礎建設－改善聯外交通條件，滿足鄉村區移動性的需求

（Mobilitätsbedürfnisse）；2 經濟和就業－支持中小企業，並開發服務業，及發展

休閒旅遊業；3 財政及行政－在財政上支援較小的鄉鎮市，在行政上撤除官僚障礙

（Bürokratische hemmnisse abbauen）；4 孩童託育及教育－建立可信賴之孩童託育

                                                 
131 筆者於 2007 年參與德國聯邦農村競賽（Dorfwettbewerb），由參觀過程中得知，德國村落人數

少則二、三百人，多則二千人，彼此於空間上獨立，星羅棋布，彼此有一段距離，由村落往市鎮的

公車可能只有早晚各開一班，大型聯鎖超市如 Lida 或 Aldi 需開車十分鐘左右才能到達，於是，在

鄉村生活中，若沒有汽車代步，或是對活動力較差的老年人而言，是極不便利；除此之外，網際網

路也不見得普遍，沒有幼稚園和中小學等教育機構在附近是常態，詳見王俊豪（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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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家附近、高品質的中小學之公共服務。5 醫療照護－為確保足夠的急救醫療措

施，及對急救病患之照顧。6 社會生活、消費和休閒－包括了郵局、銀行等服務之

設置，發揮守望相助，里仁為美等鄰里關係，並照顧於故鄉老年人安享晚年。7 自

然和環境－維護自然和環境保育地帶（ Schutzgebiete ）、保存文化地景

（Kulturlandschaft），以及對影響氣候變遷的因素有所因應。 

最後，德國農業部也以農業結構暨海岸保護共同計畫132（Gemeinschaftsaufgabe 

"Verbesserung der Agrarstruktur und des Küstenschutzes"，簡稱 GAK），作為提供各

邦經費補助之法律依據，並推動畜牧業、園藝、林業、再生能源等新興市場

（BMELB，2007：25-32）。我國同樣也宣示農業部門踐行生活、生產、生態等三

生價值，惟在本文所關懷的自然環境上，我國對保存自然地景（Naturlandschaft）

和文化地景（Kulturlandschaft），以及自然環境與氣候變遷的因素等，仍停留於宣

示而尚無具體措施的階段。 

二、中游計畫－鄉村空間發展國家策略規劃 

中游的具體策略則有國家策略規劃（Nationaler Strategiepla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ür die Entwicklung ländlicher Räume 2007-2013）（BMELV，2006a），

此乃德國銜接至歐盟鄉村空間發展農業基金（der Europäische Landwirtschaftsfonds 

für die Entwicklung des ländlichen Raums ，簡稱 ELER）之計畫內容，亦即鄉村空

間發展國家策略規劃須依據歐盟的政策指引、約束從而獲得經費支持。在政策規

劃上，第三部門參與了鄉村空間發展國家策略規劃形成過程133。 

                                                 
132 此為聯邦政府補助各邦從事農業結構調整、海岸保護以及改善鄉村空間的補助計畫，法律依據

為，Gesetz über die Gemeinschaftsaufgabe Gemeinschaftsaufgabe "Verbesserung der Agrarstruktur und 
des Küstenschutzes"，1988 年 7 月 21 日制定，2002 年 5 月 10 日修正。 
133 該策略規劃除了有主管機關 BMVLE 和各邦自然保育暨農業部負政策研擬之，第三部門中代表

經濟、社會和環境社團，以及其他相關的社會團體也在其邀請下於 2005 年 10 月 5 日和 2006 年 2
月 20 日及同年 6 月 22 日召開公聽會（angehört），2005 年 10 月 5 日公聽會召開後，第三部門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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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德國策略性整體規劃內涵共由四項重點領域所構成：一、強化農林業

競爭力；二改善環境暨景觀（品質）；三提升鄉村空間生活品質及創造鄉村多元經

濟活力；四推動 LEADER134。就本文關懷之環境暨景觀（品質）領域而言135，係

關係到生物多樣性（Biologische Vielfalt）之維護，舉例而言，根據 2001-2004 年為

區間統計指出，每年德國國土因住宅、工商業、交通等各種用途所開發的土地達

100 公頃 /天（BMVLE， 2006a： 14-15），等於每年喪失 36,500 公頃棲地

（Lebenräume），不斷地影響著生物多樣性之維護，據此，在改善環境暨景觀（品

質）領域，由四項途徑進行補助136（BMVLE，2006a：36-40）。 

                                                                                                                                               
回應了許多書面意見（schriftliche Stellungnahmen）。主管機關將反應意見討論完畢之後，才於 2006
年將草案（Entwurf）公開上網，最後於 2006 年 3 月 14 及 7 月 19 日德國聯邦代表官員比利時布魯

塞爾向歐盟執委會報告，完成程序。參與政策研擬的團體者眾。參與公聽的相關社會部門共幾個團

體呢？由其附件中看來有數目計 38 個，性質上可為農林牧、與鄉村地區相關手工業、園藝、農藝、

文史、自然保育、動物保育、鄉村青年、鄉村婦女等團體。就其政策形成和相關當事人（stakeholder）
的參與，可謂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 relationship）的民主施政案例類型之一，也實踐

Agenda 21 中所宣揚公私部門合作，官民間彼此協力之精神。 
134 LEADER（此為法文縮寫，全名為 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rurale, 德

文譯為 Verbindung zwischen Aktionen zur Entwicklung der ländlichen Wirtschaft），是歐盟推動鄉村發

展之方案。 
135 本文無意比較台德農業政策差異，目的只在強調出我國農業部門對於環境暨景觀（品質）的施

政仍留有大幅空間。與德國相較，國內雖無第四項 LEADER，但於第二項推動鄉村發展及提升鄉

村空間生活品質之項目，已推動了多項方案，如內政部於 1997 年「城鄉景觀風貌改造運動」、2000
年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擴大國內需求方案－創造城鄉新風貌計劃」，現行則有 2006 年「農

村改建方案」（10 年 1000 億元，行政院 96 年 10 年 22 日院台建字第 0960043840 號函核定），農委

會亦不遑多讓，營造農村新風貌獎補助計畫、鄉村營造人力培訓、農村發展多元化活動獎勵補助計

畫（詳見水土保持局網站）、農村再生條例（10 年 1500 億元）（草案），等協助鄉村空間發展，至

於創造鄉村多元經濟活力面向，國內鄉村地區休閒農業的熱絡景況可由鄉間各式各樣、越來越華麗

氣派民宿做為觀察指標（清境農場的過度開發即為一例），對於第一項強化農林業競爭力，我國也

推行農業經營專區、並籌設農業科技園區（見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民國 93 年 4 月 7 日公布）

等，惟對於改善環境暨景觀（品質）起步較遲。 
136 第一為生物多樣性、水源、氣候和大地保護；由 Natura-2000 的補助乃針對維護生物多樣性而

設，氣候和大地保護則由對於再生能源利用補助推動，農業環境措施則整體而言對於生物多樣性、

水源、氣候和大地保護均有助益。第二是對供農用土地之永續性之營作補助（Föderung der 
nachhaltigen Bewirtschaftung landwirtschaftlicher Flächen）；對於農用土地所給予的有利於永續發展

之營作補助，計有降低土地密集耕作方式，保存農地、林地重要基因資源，恢復並保護動植物等自

然資源，修復自然棲地並使之串連網絡化，有機栽培，或是恢復地力，以及避免耕作過程和耕種技

術侵蝕地壤品質。第三對供非農用土地之永續性之營作補助（Föderung der nachhaltigen 
Bewirtschaftung bewaldeter Flächen）。非農用土地在德國是指林地（Wald），在此補助對重植林地

（Aufforstungen）或是做非生產性投資（nichtproduktiver Investitionen）亦可獲得補助。第四空間區

隔（利用）（Räumliche Differenzierung）的意涵是指生態保育用地分區之概念，在不同地形、植被、

氣候條件和周邊不同開發程度的差異下，不同性質的保育區各具有其獨特的生態上的價值，因給予

不同保護條件，更長遠的用途在於藉此替未來保留轉作農用的可能，同時也保存該地人文地景

（Kulturland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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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作法－鄉村地區發展之國家框架規定 

下游且更細膩的規定則見鄉村地區發展之國家框架規定（Nationale 

Rahmenregelung der Budnesrepublik Deutschland für die Entwicklung ländlicher 

Räume）（BMELV，2006b），其首先列出歐盟之法令依據（Die Vorordnung （EG） 

Nr., 1698/2005 über die Förderung der Entwicklung des ländlichen Raums），並針對各

問題細項逐一提出應對方案、措施或辦法等。 

為沿續中游計畫－鄉村空間發展國家策略規劃（共四項），其中第二項對供農

用土地之永續性之營作補助進一步說明。在此項下，亦有臚列了四項補助措施及

搭配的金額（Zahlung）規定137，首先是對於山區（Berggebieten）的補助，其次是

非山區但貧瘠落後地區（benachteiligten Gebieten）補助，再者為在 Natura 2000 框

架下之補助，以及最後，第四適用於農業環境措施下補助138。 

在德國鄉村區農地保育已建立多元管制措施。若干特定類型的土地的開發行

為，在德國除了有策略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和獨有的侵擾自然資源管制等作

為管制環境影響的手段之外。與時俱進調整土地利用結構和行為下，透過農地重

劃強化農地資源利用效率，逐漸達成合理之結構目標，從而無須散亂地釋出。此

外，對農業生產和農地保育，則有農業環境措施、良好田間作業等生態性的措施

鼓勵並引導出對環境友善的農業生產環境，進而保護大地維護棲地，再者，經由

                                                 
137 這麼多的補助項目，到底花費多少金額？需要多少財務能力加以支撐，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

不過，早在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AP）施行前，德國對農業政策所抱持的政策價值即非市場體制、

市場導向的基本立場，因為糧食的供給涉及基礎民生生活，直接影響社會和政治安定，不能完全委

由市場機制操作，反而，具有非市場價值以外的社經機能。而現行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主軸與之相

差不遠，農產品的價格不在反應市場行情，而在於照顧農民收入（Rieger，2005：162-173）。 
138 保育性質的補助雖為公共支出的一部份，需要有國家財政負擔為基礎，而其給付性質卻也是給

付行政的一種，受益者也是國民，也不失為在當今台灣農業產值維持在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 1.4%結構下（CEPD，2008：56），挹注鄉村地區的政策手段一種，不但無害，而且正

當性相當高，況且這類的補助列入綠色農業措施中，不違反 WTO 中 AMS（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規定，詳見陳郁蕙（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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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 2000，一併將供動植物活動的生態熱點串聯起來，整體地鞏固生態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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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另一種可能：美國式農地保育制度 

關於以比較大範圍討論保護農地（非保育），可見諸於楊重信（2002），及陳

明燦、詹士樑（2005）和林志昌、陳明燦（2006）著作。前者以因應自由化等國

際性潮流下，以「農地資源配置決策支援模式－擴充型 LESA 模式」計算程式139，

提供決策的支援工具。此外，也以條件評價法估算出農村農地的公益機能，進而

支撐了農地轉為生態保育之補償政策基礎。後二者，引介美國農業地役權做為政

策工具，透過農業地役權的購買，如何保護農地的生產和生態的功能。 

《環境生態功能及管制應用於農地管理策略之研究》中闡釋農業地役權的設

計，乃是透過對發展權的購買，限制地主對土地發展權利，以達到農地自然資源

維護的目的。運作的方式為透過政府編列預算或土地信託等非營利組織加以購

買，或者由土地所有人捐贈140。此外，應用面上針對國土計畫法（草案）中功能

分區的規定，該研究所提出建議將農業地役權應用在四個面向（陳明燦、詹士樑，

2005：130-132），分別是一、購買農業發展區中農舍發展權，避免農舍造成優良農

地的破裂；二、除國土保育區之外，避免未來經開發許可制之變更，透過地役權

設定，先將發展權購買下來；三、購買農業發展區中具有重要或景觀價值的第三

種農業地役權；四、購買能改善生產環境的地役權。 

上述兩者均立基於「國土計畫法」（草案）三種功能分區的理念下，所進行的

研究。如此的討論，都是對農地所內含生態和保育功能的接受、肯定並強調。但

                                                 
139 「LESA」中的 LE 是 Land Evaluation 的縮寫，而 SA 為 Site Assessment 的縮寫。至於詳盡的指

標設計，請參見楊重信（2002：109-137）。 
140 至於如何運用土地發展權利呢？（陳明燦、詹士樑，2005：89）則是以限制（不）作為的方式

進行。在該研究案中以農業生產優勢地區和轉用壓力地區為例，對前者的限制不作為包括不得「破

壞農地完整性的行為」、「超額利用」，「違規使用」等，對限制作為則有負有繼續農作提供糧食的義

務；對後者轉用壓力地區限制不作為包含了農地「不得變更與轉用」，以及「不得破壞農地資源」，

限制作為則是限制農地繼續提供農業使用之外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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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奠基（或囿限）於該方法下的主張（如前述 LESA 模式）141，此種大範圍的、

區塊性的切割和劃分，將社經發展需要和農地資源的使用間取得了很好的協調的

效果，國土規劃中必然不能缺乏這樣的視野。 

但進一步相較於歐盟及德國的實施經驗，卻對如何實現出生態系做為一整體

的意義，以及土地規劃和使用分配上如何融進生態系的運作當中課題缺乏說明。

譬如，此論如何解決三種不同功能分區下，彼此間物種保護和生態環境維持的問

題？質言之，即使功能不同，但如何可以合併起來仍是一個整體，仍然可以納入

大自然的律動中，在社經活動發展的同時，其它動植物的生長可以不受破壞性影

響？  

                                                 
141 如生態保育用地的配置評估標準為，洪患地區、地質災害區、資源生產區、文化景觀區、資源

保護區、自然維護區、軍事需要地區、特定目的事業禁建限建區等 8 大指標。雖名之為生態保育地，

可是連動植物物種保護都不受討論的情形下，生態保育的真正內涵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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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農地釋出政策規劃 

廣義農地釋出包括四個層次規劃與管制：「土地利用策略」或「行動計畫」、「策

略環境影響評估」、「重大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和「個案准駁」。行政院針對「生

物多樣性公約」擬定「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於第五節提出農地釋出政策規劃評

析。 

第一節 農地釋出政經背景 

農地釋出方案的成形主要受國內政經因素影響。與聯合國所引領的國際思潮

相較，自 1992 年啟動永續發展的 21 世紀議程所強調的自然資源、土地資源等珍

惜備用的訴求，國內因正處政經轉型期，並未受這永續發展思潮直接的影響，反

而在推動「振興經濟方案」的施政主軸之下，於土地資源利用方面，經由國土綜

合開發計畫中所主張的農地釋出和設立開發許可制下，奠定了「農地釋出方案」

之基調。 

關於國土綜合開發的討論始於 1970 年晚期。我國最早的相關國家計畫是民國

1979 年行政院所核定之「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亦為一全方位的實質發展指導

計畫，由於該計畫沒有法令依據，指導功能也未能發揮。十餘年後，行政院於民

國 1993 年 7 月通過了「振興經濟方案」，並指示經建會檢討修訂「國土綜合開發

計畫」並研擬「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此後，行政院經建會於民國 1996 年 8 月

完成「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草案）呈報行政院並函送內政部繼續作業，內政部則

於民國 1997 年 1 月報院審議通過142。關於其歷程和綱要說明如下， 

                                                 
142 而後續發展為，2000 年由民進黨主政之後，行政院 2002 年 3 月 6 日第 2776 次會議通過「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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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3 年振興經濟方案 

就遠因而言，「農地釋出方案」緣於 1993 年 3 月行政院改組，由連戰先生組

閣所提出的「振興經濟方案」（1993 年 7 月 1 日行政院核定）中。「振興經濟方案」

具體策略有三：一加強資源有效利用、二促進兩岸經貿發展、三提升政府部門效

率。同時多項因應措施有，如：增加產業用地之供給，獎勵科技產業，強化人力

規劃運用；加強對產業金融支援，放寬兩岸經貿許可規定，加速制度規章之革新

等措施；在長程發展方面，將建設台灣地區成為亞太區域營運中心143。 

其中所提的加強資源有效利用一項，即主要為增加產業用地之供給而言。由

於管理不當的金融和貨幣政策，及民間投資管道的狹小所造成金錢遊戲盛行導

致，影響了 1987-1989 三年房地產價格的高漲，房地產價格的攀升不但使得升斗小

民辛勤終生積蓄不得一遮風避雨之所，對產業界而言，也是投資的重大障礙之一，

加以兩岸關係上，面對中國大陸經濟改革對產業西進的影響力，國內面臨產業空

洞之憂慮144。就土地之供需而言，政府主張以增加土地供給，即籌劃農地釋出做

為和緩地價上漲之手段145。 

                                                                                                                                               
綜合發展計畫法」（草案），並於同年 3 月 11 日院台內字第 0910010603 號函送立法院審查，後來該

草案無疾而終，行政院復於 2005 年 2 月通過「國土計畫法」（草案），並於 2007 年 1 月 12 日台內

營字第 0960800101 號函陳報行政院審議之。然而，由國民黨於 2008 年取得執政權，於國土規劃有

無後續施政藍圖，尚未得知。 
143 不過，對於當時經濟是否需加以振興，存有不同的理解，因為當時經濟成長率尚維持在 6％-7
％之間，在「振興經濟方案要振興什麼?」一文中指出（瞿宛文，1993），當時總投資成長率為 13% 
左右，與過去 1970 和 1980 年代差不多，實無所謂「投資環境不良」的問題，而為何出現如此似是

而非的論調，實因在威權解體之後的金權政治裡，企業主越來越體會到關說的投資行為的報酬率之

高，官員也發現一旦企業主的需求能被滿足，則他們也越容易升官的緣故。而「振興經濟方案」重

要的一項任務在於幫助工商業取得其所需土地，故須研擬國土綜合開發計劃，並進一步釋出農地，

以供產業為用等。從而以政商關係來詮釋「振興經濟方案」的來歷與目的。 
144 關於當時整體經濟發展評論，可參見《我們看台灣經濟---工商時報社論選集》（工商時報，1992），

該選集可翔實地反應出當時台灣經濟脈動及政府所採因應措施，以及民間的評價等。 
145 不過，對於釋出多少、如何釋出、如何整體考慮地用、地價、地權間最適手段的細膩搭配，則

未確實地加以討論，甚至環境保育的顧慮為何，則在隔年的召開的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中多有學者

發言，但最終在農地釋出方案內容中，實未涵納上述相關意見，而成為一單薄、粗糙、低度功能的

土地轉用措施，詳細分析見本章第二節，及以下第四、五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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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4 年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為推動「振興經濟方案」中加強資源有效利用，國土資源的開發利用則由經

建會擔綱。經建會（當時主委為蕭萬長）於 1994 年 1 月 17-18 日召開的國土綜合

開發研討會，為農地釋出和開發許可制等政策146，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對國土綜合

開發計畫之意見。 

當時蕭萬長以「成熟經濟社會的國土綜合規劃」為題，致詞說明了為何台灣

於此時此刻須檢討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及研擬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的原因（經建

會，1994：3-5），當時影響國土利用有幾個重要的因素，一 1993 年 12 月 15 日 GATT

烏拉圭回合談判達成協議（指 WTO 架構下農產品貿易自由化），確立了國際經貿

新秩序；二為配合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之發展目標；三國內社會經濟發展

成熟，國民所得提高147，對於高品質的生活環境有所要求等。是故，對於國土綜

合開發計畫的修正，有以下幾個重點：一針對當前土地當利用，生活環境惡化及

產業發展用地供需失衡問題提出因應對策及具體改善措施，配合國土規劃，從供

給面著眼適度開放公有及公營事業土地租予民間，釋出低生產力、受過污染或地

層下陷無法使用的農地等；二建設台灣為高品質的生活與工作環境；三透過國土

空間秩序的重建，促進人口與產業的合理分布，調和城鄉發展；四建設我國為一

高度自由開放的經濟體148。 

                                                 
146該場研討會中，計有 13 個場次，1-4 介紹德國、法國、荷蘭和日本的國土規劃制度之比較，其

次依序為未來國土發展遠景，6 國土規劃與環境保育，7 國土規劃與亞太營運中心規劃，8 國土規

劃與交通運輸，9 國土規劃與產業發展，10 國土綜合開發組織、機構之調整，11 國土綜合開發計

畫法之立法原則，12 國土開發與管制制度之建立，最後為國土開發利益之分配。 
147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調查，台灣個人平均所得於 1992 年達 9,792 美元，1993 年超過一萬美元，達

10,192，故民國 81-82 年間乃台灣經濟發展歷史時刻之一。

http://eng.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71231865371.XLS（檢索日期 2008/6/14）。 
148國土綜合開發計畫(行政院 85 年 11 月 18 日 台 85 內字第 480822 號函准予備查)
中，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中有關土地使用部門之國土開發策略摘錄如下： 
一、生態環境的維護－確保自然資源的永續發展 

（一）對環境資源做總體性的掌握，以建立全國性生態資源資料體系，並做為各地區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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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會議中含有許多農地釋出規劃時應具備的概念。會

議中國土規劃與環境保育場次裡，「資源評估」之概念做為輔助國土計畫研擬之重

要工具即已被提出（黃書禮，1994：323）；其次，國土綜合開發組織、機構之調

整場次中，有分權及參與、制衡、溝通與協調、依法行政、簡化程序及尊重行政

轄區等六大設計原則被提出新體系之支柱，再以土地使用管制分區為基礎，輔以

成長管理、開發許可、發展權移轉及資本門改善等四層級的計畫體系與手段，來

做為改革方法和途徑（王鴻楷，1994：557）。然而，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在後來並

沒有進一步向法制化程序推動，成形的只有仰賴其上游規制的的農地釋出方案，

所以，上述對於國土規劃的資源評估或組織或機構調整等之建言，實際上並未由

                                                                                                                                               
管理計畫擬定之依據。 

（二）劃設限制發展區以維護生態環境及自然資源，並依據各生態分區的敏感性以及適宜性等

級，劃為不可開發區及條件發展區，准許不妨害該區資源特性之使用，並透過績效標準

管制其發展強度。 
（三）自然資源的永續利用，如水資源保育與合理分配、能源節約，並加強污染防治，以確保

資源之品質。 
（四）落實「永續發展」理念於產業、都市發展、交通建設及資源利用。 

二、生活環境的改善－建設臺灣為高品質的生活環境 
（一）提高住宅質與量。 
（二）充分提供各項公共設施。 
（三）積極辦理都市再開發，以改善其生活環境及都市景觀。 
（四）建立戶外遊憩及都會區森林、綠地系統，整體規劃開發，以增加遊憩機會並提昇休閒遊

憩品質。 
三、生產環境的建設－建設我國為自由開放的經濟體 

（一）建設臺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二）配合發展空運、海運、金融、電信、媒體及製造等六大營運中心之建設，國土綜合開計

畫應配合： 
1.加強生產性基礎建設及改善陸、海、空運通訊軟硬體系統。 
2.改善生活環境品質，提供寧適的居住空間及完善的生活設施。 

（三）配合國際化、自由化及高科技化，調整產業結構及區位。 
1.因應加入關貿總協，調整農地利用及加強農村建設。 
2.配合產業結構轉變及產業升級，規劃適當工業區位。 
3.積極推動工商綜合區。 

四、針對當前居住、公共設施及產業發展用地供需失衡問題，提出因應對策及具體改善措施。 
（一）在實質規劃與執行上，推動發展許可制。 
（二）在土地使用管制上釋出農地轉供其他目的使用。 
（三）適當處分公有土地以支援產業發展。 
（四）對配置厭惡性設施建立適當之救濟措施。 
（五）健全土地稅制，促進地方財政及土地有效利用。 

五、重建國土空間秩序，促進區域均衡及調和城鄉發展 
1.改善發展緩慢地區之發展條件，採據點發展策略，引進適合地方發展產業，以扶植地方發

展。 
2.設置區域及地區分支機構，分散行政管理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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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層級所研擬的方案得以實現。 

三、1994 年六萬元一坪勞工住宅政策 

農地釋出的另一項原因在於解決住宅供給，其目的在於因應高漲的房地價149

和普遍不滿的住宅政策。1989 年 8 月 26 日上萬人夜宿台北東區商圈（當時地價最

高的土地），稱之為「無殼蝸牛八二六夜宿忠孝東路」運動，其訴求在於要求合理

的房價150，以及抗議受到財團炒作而狂飆的房地產價格151。 

為解決 1987 年以來的這項重要民生問題，1994 年 6 月當時總統李登輝對此做

                                                 
149當時房價如何呢？1999 年無住屋團結組織計算了當時合理的房價，結論是我們的房價必須用家

庭年收入的 10 倍才能換得一住房，其他國家只要年收入的 2-3 倍即可購屋，換言之，當時台灣房

價是其他地區的 3 倍高。華昌宜（1992）也持同樣的意見，更在其評論中更為深刻指出，台灣在經

過 1987-1989 房地產的飆漲後，昂貴的土地價格已使得台灣出現「繼承社會」，年輕人的貧富決定

於父母是否留下房地產，房價合理與否與階級形成有著莫不關聯。 
150 具體計算方式如下：（逐字引用如下） 
計算方式 1：合理房價的計算，一般以房屋貸款佔每戶家庭每月或每年所得 30%為合理比例；美國

於 1981 年起亦採取此標準。若以台北市一般住宅（中古屋）之平均市場價格每戶 660 萬元，依照

可支配所得計算家庭住宅貸款支出負擔比例，台北市將近有四分之三的家庭在合理負擔標準下，即

使搭配上行政院大放利多的首購優惠利率，也有 65%家庭在合理負擔標準下。若以住宅支出佔家

庭收入一半以上計算（此負擔比例將使家庭其它生活必要開支受到極大之影響），台北市市民收入

為全部市民之後 35%的家庭，亦即約 30 萬戶家庭，若投入住宅市場，其每月將有一半以上的生活

費花在房屋貸款上；即使搭配首購優惠利率貸款，台北市還是約有 1/4 的家庭，每月有一般以上的

生活費花在房屋貸款上。 
計算方式 2：依先進國家經驗顯示，房價約為家庭年所得二至三倍，以國內情況而言，相關研究約

以四至六倍為合理房價基準；或為行政院經建會於 1998 年所提：三點五至四倍為合理房價基準。

台北市一般住宅每戶為 660 萬，若以房價佔所得三點五倍為基準，約落在家庭年收入約 188 萬左右

之家庭，所得於此標準以下之家庭，住宅支出佔其所得比將不合理，以台北市為例，對照台北市家

庭收支概況調查，台北市將有 90%之家庭住宅支出負擔不合理；若以房價佔所得六倍為合理基準

計算，台北市亦約有一半的家庭戶數在合理負擔標準下。若以台北市預售屋平均房價計算，每戶平

均約為 1,023 萬元的房價對於台北市一般中等收入家庭而言，房價負擔更是超過所得十倍。

http://209.85.175.104/search?q=cache:YfVAkfsfi9UJ:bbs.nsysu.edu.tw/txtVersion/treasure/ 
tmm/M.915390111.A/M.931778036.A/M.935130818.A/M.935350234.A.html+%E4%B8%80%E5%9D
%AA%E5%85%AD%E8%90%AC%E5%85%83%E5%8B%9E%E5%B7%A5%E4%BD%8F%E5%AE
%85&hl=zh-TW&ct=clnk&cd=8&gl=tw（檢索日期 2008/6/14）此份民間團體的報告內容，與當時社

會意見領袖的主張並無太大差別，請參見當時台北市委託專家學者所組成的住宅政策體檢小組」，

其成員為華昌宜（召集人）、王鴻楷、林祖嘉、吳森田、陳小紅、陳亮全、張金鶚、楊重信、薛立

敏等人，當時做成的體檢報告可參見〈台北市住宅政策總體檢問題與建議〉一文，發表於住宅學報

第 4 期（華昌宜等，1996）。 
151 可見當時平面媒體報導，或參見生命力新聞 http://www.newstory.info/1999/08/post.html（檢索日

期：200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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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策指示，對勞工開出一坪六萬元住宅的支票，農地轉用和釋出也在當下成為

既救急又救窮的工具。然而，迄今事實顯示成效並不彰，原因有短期農地釋出量

之變動對地價、房價無顯著影響，此外，農地釋出與勞工住宅興建對房價之影響

有限，再者，政府應重視農地釋出區位與住宅分配不均之問題（林國慶，2000：

153-158）。總而言之，勞工住宅問題也不應純然簡化為土地供給面之問題，不應僅

寄望農地釋出單向的政策而獲得解決。 

總之，催生農地釋出方案的背景具有激烈政經社文的轉型的意涵152，同時也

是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刻（蕭新煌等，1988），我國雖未拒斥環境保育永續發展

之主張，也言明其重要性，卻飽受但權力重組，金權政治充斥衝擊之擾，此乃農

地釋出客觀經社條件之限制，也是討論自然保育上之侷限。 

 

                                                 
152 當時社會批判熱烈程度可參見一系列的著作，如楊青矗策劃的當代批判文庫，或柴松林總編輯、

高信彊策劃的當代批判文存。此時執政者之批判，除了由社會運動，民間批判的觀點之外，對於當

時威權轉型期台灣所產生泡沫經濟的批評，可參見俞國華文教基金會叢書，如《台灣土地問題---
社會問題的根源》（于宗先、王金利，2001）及《台灣泡沫經濟》（于宗先、王金利，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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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農地釋出規劃與土地使用管理體系 

土地規劃的重要性在於分配所有活動進行可能性。土地規劃、利用和管理在

環境保育議題中是相當重要的組成部份，不僅僅只是因為土地本身數量上不易增

加、在區位上不可移動（李承嘉，2002：22），也因為所有活動最後都需仰賴土地

使用作為最終分配手段153，這也是為什麼討論環境政策的論著中，視土地規劃利

用為承載所有活動之平台，不論所談為「污染防治」、「化學性、廢棄物」等管制

政策，或為水、空氣及土壤的保護，必然論及自然保育、景觀維護，最後以空間

秩序為結（Bringezu，1997）154，可知土地利用與環境保育關聯重要性。 

一、我國農地釋出規劃與環境資源管理體系 

我國土地使用管制體系將國土劃分為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等三

項，分別受都市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國家公園計畫管制155。農地

釋出政策於土地使用管理制度下進行，即依照「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所區分「區

域計畫」和「各部門長期計畫」架構156。其內容主要為「區域計畫」和「都市計

                                                 
153 政策規劃時，由於涉及眾人的利益，應注意下列原則：公正、最終受益是個人的、弱勢族群受

益者最大、分配普遍、連續進行、國民自主、緊急處理原則等（林水波、張世賢，1991：162-164；

吳定，2003：72-75）。這些原則所強調者不外乎公共政策於規劃時，不應獨厚特定對象，應利益均

霑以謀公平正義的實現。另外，就針對環境政策規劃而言，經濟學家則特別注重經濟上有效率

（efficiency）、及資源分配有效（effectiveness）等問題，另外，應適應於當下環境或氛圍（adaptability）

及平等（Equity）和政治上可接受的（Political Acceptability），也應一併加以考慮（Asafu-Adjaye，

2005：96-97）。其論點與普遍性政策規劃的原則並無多大差異。 
154 美國實踐自然保育政策過程也是如此，於 1970 和 1980 年代，自然保育政策受到生態科學、保

育生態學、傳統自然資源管理、社經（socioeconomics）、制度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和關係利益人 stakeholders interests）各學門整合的等影響，一直到 1980 年代晚期，才將生態取向

的需求結合到土地管理（land management）中來（Malone，1998：204）。簡之，在推動各項環境

或保育的政策中，空間的規劃扮演基礎角色。 
155 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十二條參照。 
156 晚近雖有內政部「國土計畫法」、「國土復育條例」草案的推動，和經建會研擬「國土空間發展

策略規劃」等，請參見網站 http://land.cepd.gov.tw/，檢索日期 2009/3/31。現仍以經建會所出版《土

地使用變更手冊》為準（經建會，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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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管制規定。再者，還有來自「農業發展條例」基於維護完整農業生產環境特

殊要求。在環境資源保育法規管制上，尚有「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

適用（經建會，2006：13）；此外，較間接者約有「森林法」、「山坡地保育條例」、

「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等；其中，左右農地釋出政策規劃者莫如

區域計畫法對土地編定（按，等則編定攸關於能否釋出，以及釋出管制程度寬嚴，

並且，也指導「分區調整」進行等）。而於減輕環境開發負荷上，環境影響評估扮

演重要角色，水土保持法針對水源涵養，以保育水土資源為目的。以上種種，構

成我國土地使用基本管理圖像，也是分析農地釋出出發點。 

我國隨著經濟發展而次第開展土地使用管理制度，內容側重於提供經濟發展

誘因和方便，較缺乏以生態保育為基礎的考量。例如，土地使用管理體系功能對

於爭議性產業開發，在環境影響評估階段無法發揮區位適宜性判斷作用（黃書禮，

2004：7）。農地釋出也同樣面臨問題，過去制頒土地使用管理體系缺乏自然保育

內涵是農地釋出規劃時所面臨的限制。晚近，農地所具有保育功能漸為世人注重，

台灣也同樣強調生物多樣性功能，但與農地保育連結鬆散，農地釋出對此也無特

別關注。 

二、戰後農地保育功能演變 

農業政策發展固然有不同的斷代分法（張研田，1978；蕭國輝，1981；陳希

煌，1988；楊明憲，1993；毛育剛，1995；余玉賢，1991；吳珮瑛，1997），但由

於本文著重點著重於自然保育，故採吳珮瑛《農業生產與環境保護之選擇》（1997）

中歷史分期157。基此約可區分為戰後重建期、持續發展期、生態保育浮現期等階

段。具體而言，1946-1952 年為戰後重建期，主要目標為糧食生產及穩定農產價格，

                                                 
157 國內政治學解釋台灣政治變遷「威權統治-威權轉型-民主鞏固」係為宏觀且整體性觀察架構，

適用於諸多政策領域的分析和解釋，亦適用農地政策的變革，但若以「農地功能」為關注核心的話，

則以生態功能為判準較適合本研究意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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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68 年為持續發展期，1969-1990 為「生產調整期」。「農業培養工業」任務

在此階段結束，逐漸開啟工業發展農業歷程。1991 年「農業綜合調整方案」起迄

今，政策目標逐漸將自然保育納入，生態系和生物多樣性的維護成為施政「生態

保育浮現期」內容，與農村、農民和農業發展具齊頭並進之勢，其內涵亦與二十

一世紀議程相互呼應。 

圖示如下： 

1946   1951   1956   1961   1966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生產為主階段 

 

生態浮現階段 

 

     農地釋出 

資料來源：本文繪製 

圖 3- 1  台灣農地使用生產及生態分期圖 

重視農地生態功能和農地釋出發生時間上極為接近，表示農業生態功能被凸

顯時，也是農地管制由嚴峻「農地農有農用」原則，改以「放寬農地農有、落實

農地農用」改變時期。而既有法令和行政措施能否因此修正配合，則是以下探討

重點。 

三、「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及行政院永續會推動項目 

農地保育應置於土地發展政策下考量，歐盟由生物多樣性行動計畫至土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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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規劃，以及轉用管制（如環境影響評估、策略影響評估、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

等確立土地轉用規範。我國戰後初期自然保育並未受重視，因聯合國推動簽署生

物多樣性公約，我國亦訂定「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行政院第 2747 次院會，2001

年 8 月 15 日通過），該方案雖非直接與農地轉用和保育相關，但廣義而言可作為

農地釋出暨保育指引參考。以下分析該方案對我國農地資源利用管理關聯，以及

與「農地釋出」影響。  

 行政院因「生物多樣性公約」擬定「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我國於 2001 年

迎上國際保育列車，行政院於 2001 年 8 月 15 日通過「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158。

該方案附表「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部會分工表」中，臚列出推動各策略之執行事

項、預定完成及持續辦理期限，以及執行機關（並區分主辦與協辦），堪稱明確。

究其規劃內容，基本上強調系統、整體性「計畫擬定」。例如，研擬維護生物多樣

性所需用地之劃設標準、以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之立法為手段，以及土地轉用時

管制人員專業背景（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委員會內之委員選任），以及上游行政院

組織法時考慮生物多樣性工作組織架構等等，均指出明確進行方向。 

其次，健全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國家機制「生物多樣性工作納入部會年度

施政計畫」、「健全生物多樣性工作之政府組織」、「修訂生物多樣性工作之法規與

政策」等。以上，雖對各部會施政具指導意義，惟上述執行工作項目內容中，無

法律為依據，亦缺乏政策手段為聯結，難以作為拘束力來源，再者，重要者為農

業、農地所具有生態功能未被關注。 

此外，行政院永續會分組中與農地相關的「國土資源組」159與「生物多樣性

                                                 
158 訂定「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之前，國內採行若干保育措施專注於林地、國家公園以及海濱濕

地等特定區域維護。管制的區域設定在國家公園、保安林地、濱海濕地或溪河流域等，業務管轄的

政府機構為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管理局、農委會林務局或經濟部水利署等，法令依據約為「文化

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園法」及「水利法」等。綜之，上述所採者乃定點保護，

尚未有類如歐盟發展生態網構想，進而嚴格將其保育區網絡化。詳見《中央政府機關自然保育職權

重劃之研究》（湯德宗，1998）一書中之分析。 
159 http://ivy2.epa.gov.tw/nsdn/ch/status/land.doc（檢索日期：200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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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160中成果報告顯示，前者注重國土資源的管理與復育，如集水區治理及研訂

生態旅遊規範；後者著重生物資源調查與生物多樣性宣導上161。綜觀永續會所執

行的面向與成果，基本上為三個範疇，一是亡羊補牢--原本污染的處理與管理、二

觀念的宣導、三生態旅遊的推廣與整頓。由此觀之，其對生態系規劃不具整體性

關懷，對生態維護，僅處於彌平損害階段，距離由負轉正似仍有相當距離。 

再者，與農地有關施政偏重生物安全。「生物多樣性方案」中，農委會主要業

務內容（而這也可謂與農地保育利用有關者），為「強化生物多樣性之管理」、「加

強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永續利用」、「促進國內外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夥伴關係」三項。

162上述措施顯示，農地有關的施政關懷在於生物安全、保育、外來種的管控，深

具風險控管思惟163，對於農地所具有生態功能以及轉用後所遭受損失和危害，未

有積極關注，並未建立起相應保育高度。 

而且，生物多樣性中程發展計畫未注入農地保育關懷。農委會擬定「中程發

展計劃」（2005-2007）164提出「加強生物資訊及資源保育利用研究」、「進行生物資

源分析」、「監測及經營管理研究」、「辦理入侵種生物風險評估及強化自然保護(留)

區之經營管理」等165，究其內容大致上承襲「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中性質和任

                                                 
160 http://ivy2.epa.gov.tw/nsdn/ch/status/creature.doc（檢索日期：2005/9/30） 
161 有以下推動項目：（一）生物多樣性研究、監測：如臺灣植群調查與繪製、珊瑚礁區域保育工 
作、生態監測；（二）擇取重要生物多樣性量化資料納入國家統計項目部分；（三）健全保護區系統；

（四）環境與資源復育，以提升國土品質：如環保署執行「台灣地區河川流域及海洋經營管理方案」、

推動人工濕地改善水文系統與水域品質、發展集水區合理復育方法；（五）漁業資源復育；（六）加

強入侵種管理；（七）生物安全評估體系與查驗制度；（八）發展本土農糧技術；（九）傳統智慧維

護；（十）促進生物多物多樣性伙伴關係：透過與各部會及民間團體的合作加以宣導推動。 
162 詳見「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中部會分工表。「強化生物多樣性之管理」包括「建立與執行生物

技術產品對環境與生物多樣性衝擊之評估與管理體系」、「現有保護區域功能之評價及與內政部合作

檢討與整合現有的保護區域」、「外來種引入之影響評估與監測」、「外來種進口管制及防疫檢疫」、「影

響本土生物多樣性之入侵種防除」、「外來種野放之管理與監測」、「加強作物漁產家畜禽與林木種源

保育」、「強化就地保育與移地保育間的互動與成效評估等」。 
163 慘痛的教訓，如外來種福壽螺對田間的危害，所造成農作上的損失也難以估計，最近的例子則

為紅火蟻在生態環境、農業環境及人體健康上所造成的損害。 
164 詳見 http://bulletin.coa.gov.tw/view.php?catid=3（檢索日期：2005/5/4）。 
165 詳細內容為：「加強生物多樣性、生物資訊及資源保育利用研究：辦理野生動植物資源與生態調

查，加強生物多樣性研究、遺傳資源保育及利用；進行生物資源分析、監測及經營管理研究，針對

退化生態系或瀕危物種進行復育；辦理入侵種生物風險評估，研究建立標準化監測方法及防治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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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是故，對生物多樣性與鄉村發展、農作習慣等其他面向未有整體配套措施。 

策略方案如何銜接到上述各專業法律，乃農地釋出保育所須面對課題。以上

顯示，「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和農委會「中程發展計劃」未能規範農地釋出自然

保育層面。所缺者如下， 

一、農地釋出與保育區應有如何協調，是否得於國土利用中預作各部門規劃，

亦及於「國土策略規劃」或「行動計畫」層面加以定位； 

二、其次，而農地作為棲地一環166，生態功能如何經由環境影響評估、政策

環境影響評估加以保護； 

三、再者，現行辦理農地釋出法規命令（含區域計畫法和農業發展條例），如

何能肩負並兼顧生態保育責任？ 

四、小結 

由於「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不具法律拘束力，農委會中程計畫保育理側重

於外來物種風險防治，從而導致如下問題，一、自然資源使用如何定位、協調？

亦即土地資源（主要指農地轉用），係依何原則、順序開發利用？二、推動方案中

對於組織、人力配置等規定因有極大詮釋空間，可能無法指引資源配置順序；三、

能否明確規範行政機關作為，甚至指引決策作成？四、由於無法律拘束力，是否

容易造成視若無睹、輕易略過，從而無須納入施政規劃或任務履行中？ 

                                                                                                                                               
及「維護生物多樣性配合「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修訂相關法規與政策，推動生物安全管理，強

化就地與移地保育、劣化環境復育及外來種管理等工作。強化自然保護(留)區之經營管理，以加強

棲地及物種保育功能。督導地方政府加強執行「野生動物保育法」及「文化資產保存法」，健全自

然資源經營管理制度」，又長期地建置國土資訊系統「整合農業相關單位地理資訊系統，建立自然

資源與生態資料庫，做為規劃自然生態保育政策之基礎。擴展土壤資料庫系統，以利實施國土保安

措施之參考。建置臺灣全區航攝資料庫」等。 
166 從中華民國論文期刊索引中以關鍵字「棲地」或「棲息地」查詢，所得結果多為以物種為主軸

所做的棲地研究（檢索日期 2008/11/26）。 



 

 110

善用土地資源並珍惜大地生態功能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和「二十一世紀議

程」所強調。而自然保育若僅將對象指向野生動物或瀕臨絕種的稀有動物，則農

地為生態系一環（並且是棲地重要組成部份）所具有功能將被忽略，其結果易造

成生態系保護缺乏農地（大範圍）支撐，就「永續發展」而言，乃應極力避免疏

失。回顧我國農地釋出政策規劃範圍、方向及作法，將來若無國土計畫法（草案）

三讀通過167，或「國土發展策略」或「行動計畫」綱領性目標，或另訂立自然保

育法律，作為農地釋出規劃依據，則顯見農地釋出規劃僅能依賴既有法令既有框

架進行，而現行區計法和農業發展條例立法目的並非以保育為主，這是農地釋出

規劃難以兼具生態、永續發展之限制168。                                               

                                                 
167 內政部發布「國土政策綱領」作為未來土地使用暨保育指導依據（2009 年 3 月 13 日），另外，

國土計畫法（草案）第 7 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指基於國土保育利用及管理之需要，依土地資源

特性所劃分之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其中指明國土自然保育機能得由

國土保育地區承擔，在此構想下，「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所擬定措施係針對農地生產功能而發，

其中農地所具生態價值並非業務重點。 
168 此意謂著農地資源利用和管理得視國土計畫體系規定辦理之現況。本文局部同意上述意見，也

深知農地管理和利用難以逾越區域計畫法規定，但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1條「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化，促進農地合理利用---」和第 3條第 10款規定「農業用地：指非都市

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 (一) 供農作、森林、養殖、

畜牧及保育使用者。---」，是否已提供法源使農地釋出在保育上發揮空間呢？於此值得進一步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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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農地釋出採用政策手段 

我國「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策略性規劃密度甚低，對於農地所具有生態功

能以及轉用後所遭受損失和危害，未有足夠關注。我國雖訂有農業發展條例，幾

乎涵蓋所有農業議題，並未對農地保育管理與利用制定專法加以規範。此外，我

國並無類似德國「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此意義下廣泛指農地），編定土地保育

及生態用途169。因此，農地釋出政策規劃和執行過程中，行政部門作為並未有嚴

厲的實定法拘束，低密度鬆散之法制結構是基本處境。低密度生物多樣性策略規

劃下形成農地釋出政策，同時缺乏專業法律規範下，行政機關享有較寬闊形成空

間170。1995 年「農地釋出方案」所設定大片大土地分區調整，和開發許可制下所

新制定的行政法規為主要政策手段。2004 年「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對上述釋出

手段並無變動，但為配合推動「國土計畫法」，亦拋出「景觀意象及生態資源落實」

課題。 

一、1995 年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時期「農地釋出方案」 

「農地釋出方案」政策目標、基本原則、釋出作法如下： 

                                                 
169 再者，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僅規定「自然地景」和「自然紀念物」普查列冊追蹤及管理維護等

（該法第 76-86 條參照），無法適用農地轉用。 
170 國土綜合開發討論始於 1970 年晚期，我國最早發展指導計畫是 1979 年行政院所核定「台灣地

區綜合開發計畫」，由於該計畫缺乏法令依據，實質指導功能未能發揮，行政院次於 1993 年 7 月通

過「振興經濟方案」，指示經建會檢討修訂「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並研擬「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法」，

此後，行政院經建會於 1996 年 8 月完成「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草案）呈報行政院並函送內政部執

行先期作業，內政部於 1997 年 1 月報院審議通過，而後續發展為，2000 年由民進黨主政之後，行

政院 2002 年 3 月 6 日第 2776 次會議通過「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草案），並於同年 3 月 11 日院

台內字第 0910010603 號函送立法院審查，後來該草案無疾而終，行政院復於 2005 年 2 月通過「國

土計畫法」（草案），並於 2007 年 1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0101 號函陳報行政院審議之。回顧

1995 年以來農地釋出政策變革，時間上區分為 1995 年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時期「農地釋出方案」（行

政院 1997 年 3 月 14 日台 86 農 10484 號函核定）之後，該方案於 2003 年 11 月廢止，由「農地釋

出原則與作法」（行政院 2004 年 3 月 18 日台農字第 0930010664 號函核定，見附錄 4）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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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目標 

該方案的政策目標有三，第一促進土地資源合理分配與有效利用，第二

確保農地之生產、生活及生態功能，第三符合社會公平、達成地利共享。 

（二）  基本原則 

1、農地釋出應予整體規劃、設置隔離綠帶及經濟建設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 

2、總量監控：各目的事業在各生活圈之計畫需求總量，以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中之農地變更需求總量所估計至民國一百年約四萬八千公頃，為第一監控量，以

農委會所估計可釋出農地面積約十六萬公頃，為第二監控量。目的事業變更用地

總量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監控，並定期函報經建會與農委會。上述之監控

於執行一段期間後，視實際情況檢討修正變更用地需求總量與可釋出農地面積。 

總量監控原則於民國 100 年之前，農委會備有 16 萬公頃農地供釋出，惟第一

階段先釋出 4 萬 8 千公頃數量，待民間申請情況和市場需求再議第二監控量釋出

（見附錄 1 農地釋出方案內容）。惟 2002 年迄今，相關單位未持續登載農地釋出

數據171，究竟多少農地日漸轉用不得而知，就此而言，實難以說明國人總量監控

管制意義何在？ 

（三）  釋出作法 

農地釋出政策所創制手段即是釋出方案所規劃長/短程作法。長程作法乃依國

土綜合開發計畫下，農地變更依據發展許可制之審查程序辦理，包含規劃許可、

                                                 
171 實際運作上「總量監控原則」等同「無限量監控原則」乎？！經筆者詢問農委會農地利用業務

技正張志銘先生（2008/11/23），以及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技正郭冠宏先生於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

論文評論確知，內政部和農委會均無 2002 年後農地釋出統計數據登載。（2008/12/26）；。既無登

載為依據，何來總量監控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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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許可和建築許可等制度設計，但上述作法須以國土綜合開發計畫立法通過為

前提。短程作法為擴大農地變更管道、農業用地分區調整、放寬農地變更限制及

簡化審查程序作業172，有計畫地變更使用農地173。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從未立法通過，政策手段上長期所採三種許可制度均未確

實施行（規劃、開發、建築許可）；自 1995 年以來，僅由短程作法上路，由區域

計畫管制體系下形成「分區調整」和個案「開發許可制」等兩大途徑辦理農地釋

出。沿用區域計畫體系的缺點在於無法迴避開向來區域計畫缺失，例如當初編定

失準、過慢（黃錦堂，1994：253-266），再如以經濟發展為導向，未能考量生態保

育價值等（黃書禮，2004：7）。優點在於能快速簡便地執行，敏捷地回應社經需

求。然而，衡量優劣得失，農地釋出方案無寧以便宜行事取勝，而以環境和生態

損傷為代價。 

二、2004 年「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 

2005 年以來有國土計畫法（草案）取代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之議。農地釋出方

案也配合其變革，修正擬定「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見附錄 4），在目標和釋出原

則與作法上配合調整，說明如下： 

                                                 
172 至於「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尚未訂頒前，已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受理申請之案件，則依精省前之「台灣省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審查。 
173 2000 年總量管制原則修訂於農業發展條例第 9 條「中央主管機關為維護農業發展需要，應配合

國土計畫之總體發展原則，擬定農業用地需求總量及可變更農地數量，並定期檢討。」（此為總量

管制原則法制化），以及將「農業用地變更法律未制定前，依現行相關法令規定辦理」訂入農業發

展條例第 10 條中（此為短程作法依據），經此兩項修訂，農地釋出方案完成法制化過程，將政策主

張融入法體系。此外，亦增訂相關法規，計有 2000 年 5 月 3 日訂頒「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

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尚有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頒各目的事業

申請用地變更審查作業要點等，作為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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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標 

1、建立公平合理之農地釋出機制。 

2、健全農地管理制度，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 

3、達成國土資源之永續發展與利用。 

4、落實未來國土功能分區之管理原則。 

（二）  釋出原則 

1、農地釋出兼顧農業生產資源之維護與景觀意象之塑造 

 農地之釋出除因應經濟發展需求外，避免不相容使用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亦

得釋出該類農地作為景觀綠廊或開放空間，塑造地區景觀意象及維護生態資源。

即未來農地釋出之精神，除得釋出供經濟產業需要外，更結合生產面、景觀面與

資源需求面，依循國土永續發展精神，進行土地之開發與資源維護工作。 

 以上農地資源開發管理構想，不但體認農地釋出規劃上所受到限制，也正視

農地生態功能以及轉用後所遭危害。上述原則雖未直接顯示我國應制定專法農地

資源保育管理加以規範，也未宣稱效法「生物多樣性公約」精神，但已逐步迎頭

趕上永續發展發展思潮。然而，如何「兼顧農業生產資源之維護與景觀意象之塑

造」，則可參照德國「土地保育暨景觀計畫」（見下述）。 

2、繼續辦理總量監控 

（三）  釋出作法 

為因應國土計畫法（草案）擬定，釋出作法區分為國土計畫法完成立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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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以下，以國土計畫法（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前為討論依據： 

１ 強化現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在強化現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中，「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提出 5 點作法174 。 

２  配合國土計畫法（草案）實施之先期作業 

（１）研訂合宜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原則。 

（２）研訂農業發展地區分級分區管理機制。 

（３）建立地方政府農地資源空間資料庫及農產業設置區位之劃設指標，以

為農業施政之空間規劃參考。 

上述構想若能實現「農地分級分區管理機制」體系性規劃，則可進一步確立

農地釋出管制基礎，並可由中推導出愈是優良等級農地，則釋出條件應愈隨之嚴

格根據，與管制相關者如策略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便可更具體考慮標準；

再者，相關轉用法令，如「分區調整」和「個案開發許可制」等，均可隨之調整，

整體而言，對農地保護乃屬正面。 

綜觀「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農地釋出所應用手段，係能快速回應產業變遷

和社經發展，後續配合國土計畫法（草案）實施先期作業擬定方向也相當正確，

朝向計畫導引發展的途徑進行。 

                                                 
174 分別為：（1）合理調整農牧生產使用之農地範圍以利釋出，尤其是放寬都市計畫農業區之管制，

以提供其他非農業部門發展之需求。（2）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析檢討事業用地需求面積及區位，

並配合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相關土地管制規定落實管制。（3）檢討特定農業區土地之適作性，

積極辦理農地分區調整作業，以符合土地使用之需求及健全土地管理之機制。（4）持續檢討現行土

地變更審查標準、審查程序及農地容許使用項目。（5）在兼顧農地資源有效利用與生產環境之原則

下，研訂相關授權地方政府得規劃辦理農地開發利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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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地釋出能否兼顧農地資源保育？ 

「農地釋出」是跨部會行政計劃類型（Pläne），其定義為達成行政上之預定目

標，於兼顧各種利益之調和以及斟酌一切相關情況下，準備或鼓勵將各項手段及

資源作合理運用之一種行政作用（吳庚，2007：20-22）。因之，計畫行政有著因具

跨部會的性質，溝通和協調上需建立一套程序以資遵循175。而這方面也是農地釋

出政策規劃中所應注意者176，也是實施上困難所在，說明如下： 

（一）  「總量監控」原則缺漏 

「總量監控」原則有多少拘束力？依「總量監控」原則，至民國 100 年之前，

第一監控量為約四萬八千公頃，第二監控量為十六萬公頃。首先最顯著缺漏在於

它未能規範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體系下分區調整作業數量，亦即，執行分區

調整作業面積並不受此原則規制，在此情形下，是否架空「總量監控」威力？不

無疑問；二、「總量監控」原則易流於以數量為掌控標準，從而缺乏區位的考量（林

明鏘，2000：53）；由於缺乏區位考量，易導致三、未珍視土地適宜性，如適地適

作特性。由「生態土地使用規劃」的觀點而論，總量管制對於「環境敏感地」（sensitive 

area）、環境「容受力」（carrying capacity）、「土地使用適宜性」（land use suitability），

以及對土地分類（land classification）概念等未給予足夠關注177。 

                                                 
175 農地釋出政策當然有著上述所應注意種種規劃原則。Püttner（2000：320-321）在討論規劃時應

顧及的事項時，提供更為細膩且具體工具，例如，對於政策規劃考慮行政組織和行政架構之限制條

件，諸如計畫的拘束力及效力（Verbindlichkeit）而言，係指指導性方針或是框架性規定？計畫的範

圍如何（Reichweite），時間上的期程是短、中長期？空間上是聯邦、邦、區域或是地方層級？就計

畫性質而論，尚考慮密度高低（Intensität），係粗略或精密計畫？計畫的對象為何（Gegenstand）？

是單一計畫，如交通計畫，或是數項計畫的合併計畫（如下水道工程與交通計畫為共同設計）？目

的為何（Planungszweck）？是單單解決當下的問題，或是為未來更佳的施政指出方向等等。 
176 台灣區域計畫歷史發展的過程顯示，我國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畫等總體計畫作成時期太晚，

早年規劃亦多所缺失且用地編定失準；再者，在環境保護與綜開和區計中的關係為：專業計畫太晚、

太少；此外，在環境保護與專業計畫規劃缺乏適當協調與配合（黃錦堂，1994：253-266）。從上得

知，早在十餘年前我國國土規劃已呈現結構上問題。 
177 關於「環境敏感地」、「環境容受力」、「土地使用適宜性」定義，請參見《生態土地使用規劃》

（黃書禮，2000），特別是該書第 5-7 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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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行政「協調」上困難具體顯示在「總量監控原則」難兼顧區域計畫分區

調整、區位、土地適宜性、乃至於環境敏感地、環境容受力等面向考量，這些問

題輕重權衡，也涉及組織分工和權限劃分配合，例如內政部和農委會協調和配合。 

（二）  組織分工與權限劃分待深化連結 

計畫行政「溝通」困難尚包含農地釋出規劃－專業與總體計畫的配合、組織

分工與權限劃分178。此所涉及各組織機關，不論是垂直（農委會與地方縣市政府）

或水平（內政部與農委會）的政策評估或協調程序，由於明顯缺乏制度可循，以

致於農委會無從得知各部門用地需求若干，其它部門的用地需求亦無須受內政部

或農委會事前規劃和指引；此外，歸內政部管轄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對於

農地轉用後所興建的設施，對於農業環境所生的影響，卻也非農委會所能掌管。

林國慶、邱皓玲（1998：20）亦指出農委會角色定位不明、相關修訂的法條繁多、

釋出的農地與業界的需求不符、優良農地未受保護等諸多原由。因此建議，農委

會在農地釋出方案中只負責農地供給的角色，而農地轉用實涉及國土規劃，理應

以經建會為規劃單位，而內政部為管理單位較為理想。 

具體而言，負責農地釋出的行政機關是行政院農委會，其與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相互配合之處甚多。例如住宅用地需與內政部協調、勞工住宅與勞委會、工

業區設立與經濟部工業局、工商綜合區設立與經濟部商業司、高速鐵路、高速公

路規劃與交通部、遊樂區與交通部旅遊局、大專院校與教育部。此外，最重要的，

農地變更需求與供給之檢討需每五年與經建會檢討一次等。但誠如翁岳生指出計

                                                 
178 再者，農地政策中關於自然保育的規劃應特別考量到行政機關裁量權行使的問題。裁量權

（Ermessen）在計劃行政性質中比例高，如區域計畫審議委員會和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在准駁土地

開發使用過程中的角逐，通常以特許（Ermessensakt）的法律形式出現，不若許可的規制行政

（Gebundene Verwaltunsakte）般，有一定規範可資遵循（吳庚，2003：171-174）。所以，就權力應受

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一般法律原則而言，若為特許的話，則應特別注重聽證程序（行政程序

法第 164 條參照），聽證的過程能讓更多相關人士或團體參與，擴增其權力來源的正當性基礎，同

時也監督了裁量權行使，落實公共生活中意見表達公民權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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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行政法治化問題（翁岳生，2000：26-28），往往涉及各部會協調與溝通問題，如

何作政策評估、協調程序為何等都需要建立一套模式以資遵循。農地釋出政策見

證跨部會行政計劃法治化之必要及其困難。 

（三）  有其它政策手段否？ 

總量監控原則下，農地釋出政策以契合社經需求，主要透過個案「開發許可

制」，和經由行政手段由「分區調整」大片大幅度地釋出農地，作為主要手段。除

重大個案開發行為受環評法和水土保持法規範，農地釋出檢討主要依賴區域計畫

法體系運作，以及農政機關局部審查。 

然而，這樣的精簡運作模式有何優缺點值得討論。因依循既有法源途徑，法

規命令制頒屬行政機關權限，無須三讀再立新法，故快速便捷是此制優點之一；

再者，由原機關承辦，也無須再立新機關（含人員），此涉及經辦時間/成本損耗考

量；反面而言，農地釋出所仰賴土地使用體系建立於 1970 年代台灣快速發展時期，

早年規劃多所缺失且用地編定失準。缺點則為既有法制下所衍生的釋出手段，如

何保護農地資源？如何呼應生物多樣性精神？其中雖亦適用環評和水保相關制度

等。整體而言，1995 年「農地釋出方案」受限上位國土指導利用計畫，所採手段

乃不得不依賴區域計畫土地管制為疏通管道，以致所研擬長期作法中只落實開發

許可制；2004 年「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頒行，凸顯「兼顧農業生產資源之維護

與景觀意象之塑造」原則，宛轉地承接 1990 年代國際生態和永續發展思潮。 

四、設立農地利用計畫必要性之爭辯 

有鑑於農地主管機關在農地釋出權責的分配上只擁有供給的權限，對於釋出

的區位與釋出的品質都無能全權掌握負責，是故擬定農地利用計畫（或曰農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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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遂極為必要（林國慶、邱皓玲，1998：20），並希冀藉由農地利用計畫的擬

定扼止空間上漫無秩序開發影響農地環境品質。 

（一）  應設立農業發展區之主張 

1990 年代初期，顏愛靜（1996；2001）指出由於土地開發利用引進開發許可

制，從而應關切農地利用計畫研擬的重要性；同樣地，林國慶（1994）也積極地

提倡農業區的劃設的標準。兩者共同之處在於均強調農地釋出有其必要，但為降

低開發與保育間衝突和外部負面效益，農地利用計畫遂有必要因應農地釋出開放

而設置。 

顏愛靜提出農地利用與農業發展規劃，以期平衡農地轉用問題。其論點為「農

業為結合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產業，….須有計畫變更農地使用，並力求與生

態相容。在空間部門規劃裡，須藉由農業結構規劃以明瞭農業與農地利用現況，

並研擬農地重劃與鄉村更新措施，以厚植農業生產力與維護鄉村環境，規劃適當

區位、數量的土地供公共建設之需。」（顏愛靜，2001）。並於當時提出四層級（全

國/區域/縣市/鄉鎮）「農地利用與農業發展規劃體系初步構想」。（顏愛靜，2001）。 

早於 1995 年時，「農地利用計畫」即已被提出作為調和農地開發釋出平衡工

具。劃定農業生產區或農業發展區的構想也未曾消聲匿跡，近來國土計畫法草案

中計畫將國土功能分區劃分為「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

區」及「海洋資源地區」（草案第 23 條及第 27 條）179，並得依實際需要，再予分

類、分級，進行不同程度之管制。上述計畫已若干程度呼應十餘年前構想，由此

可知「農地利用計畫」確實具有與開發許可制併行存在之必要，得審慎籌劃之。 

                                                 
179 該草案於 98 年 6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0980806321 號函陳報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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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立「農業發展區」長期以來即為無效之政策手段 

針對設立由歷史縱深以及政治影響農地管理與利用之評判，吳清輝對於設立農

業發展區持極度否定看法，亦即主張「設立農業發展區」計畫不可行。而其所持

理由為180：首先，一、劃定「永久農業區」或國土計劃法之「農業發展區」可達

保護農地效果構想經不起政治現實考驗。畢竟從歷史發展資料來看，侵蝕農地使

用之現象並未因政黨輪替而改變。珍惜農地資源之決策者與學術界，將之視為研

析條件而非研究前提，則過去保護效果不佳可為借鏡。二、「計劃使用」已被濫

用，多無計劃之實質內涵。徒承繼國外之計劃管理思維，並未建構本土計劃管理

機制。是故，他對「計畫」之思考邏輯與品質沒能放心。故最後結論為「臺灣若

期屹立不搖於世界體系中，犧牲部分生產性農地，引入「市場機制」，容許轉變

使用，取得國際競爭優勢，將我們最缺乏土地資源取補於國外，將經貿競爭利益

回饋於農地，大膽運用「以變止變」方是農地資源永續發展之最佳保證。」（吳

清輝，2004）。 

其所指「以變止變」乃是指依賴開發許可制作為市場機制運作的媒介，產生土

地利用最大效益。此經濟效益可代替「設立農業發展區」計畫使用所欲達成目標。

這過程包括農糧供應可仰賴國際進口，即將糧食安全問題交由世界自由貿易解

決。所以農地若能轉用成其他工商用地，則應儘可能促成實現，以謀取更多經濟

發展果實貢獻農業部門。 

（三）  本文看法 

對於國家發展進程上，農地存在具有何種貢獻？上述兩種立場所設定「目的」

                                                 
180 請參見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研究報告，科經（研）093-002 號，《農地釋出政策之探討--解析「農

地釋出」與農地使用管理》。網址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TE/093/TE-R-093-002.htm；檢

索日期 200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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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異。前者主張農地應負擔農業生產功能（如林國慶與顏愛靜）。是故，於農地釋

出情況下，力主劃設農地，將農業生產視為國家發展基礎、且必要條件。後者，

由於已將台灣發展主力期待於全球分工下經貿競爭所獲相對利益上。因此，農糧

生產非得親自為之，可委由它國代辦，我國只要外匯充足，則不怕斷糧之日。從

而，「農業發展區」之議不但已經驗上顯示不可行，更非具效率作法。 

 上述兩說各有論點。本文認為，前者施行難度雖高，但卻是一個應堅持的

理想，值得努力以赴。然而，後者主張將我國「糧倉」寄放在其他國家的構想，

實難以苟同。 

 理由如下： 

1、就跨國經驗比較而言，即使國際自由貿易主義掛帥，但糧食依賴是各國極

力避免情境。乃至於農地保護、景觀維護更是先進國家努力政策目標。以去年國

際局勢為例，2008 年全球鬧糧荒，海地飢民攻進總統府、印尼民眾不滿高糧價發

生暴動、印度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越南、泰國停止出口稻米，使得菲律賓面臨無

米進口而糧食短缺的危機。總之，糧食危機，終結了世人對全球化貿易下，「歌舞

昇平」的美好想像，如何確保足夠糧食生產以維持國家自主和社會安定，已成為

各國政府重要任務181。 

2、就具體政策發展而言，德國「生物多樣性國家發展策略」（Nationale Strategie 

zur biologischen Vielfalt）（BUM，2007）明訂至 2020 年，每日開發土地面積不得

高於為 30 公頃以作為棲地保護目標。甚至，歐盟和德國對於土地開發利用行為，

不但採行我國環境影響評估、策略環境影響評估等管制措施。也要求開發行為對

                                                 
181 此議題可參照天下雜誌第 399 期，2008 年 6 月《搶錢！搶糧！搶土地！台灣驚爆糧食危機》封

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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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損害的生態資源加以補償，土地資源保育因此不至於不斷地喪失。以補償/恢復

之土地資源之原則珍惜備用國土資源。 

再以瑞士為例。該國為內陸國，身處歐洲中心，不臨海，無出海口。其囿於

地理環境限制（多山、不利耕作），二十世紀前以發展畜產為主，其奶製品、乳酪

等除能供應自己所需之外，還有剩餘出口至其他國家。相對地，麥片及其他澱粉

雜糧類（即主食）來源則須仰賴進口補充。該國歷史發展經驗說明，自第一次世

界大戰瑞士保持中立以來，糧食自主能力即備受考驗，因而經由農業價格政策，

充份扶植其他農業生產品項，如小麥/雜糧等，以確保該國政治中立目標之達成182

（按：就農業部門所負擔責任而言，保持國際政治中立地位前提乃建立於獨立自

主糧食供應條件上）。簡之，在瑞士地理條件下，欲維持中立，自主糧食供應為前

提之一，否則鄰國僅經由邊境封鎖即可置瑞士於掌握之下，中立之國際地位將無

法企及。換言之，對瑞士而言，農業政策施行良窳不僅是糧食安全問題，更高度

國家存亡指標之一。 

3、就國際思潮而言，不論 21 世紀議程或生物多樣性公約，乃至於世界糧食

生產的聯合國農糧組織（FAO）主張183，應整合農業生態途徑和以社區為基礎的管

理、在地知識與生物多樣性及糧食、強化低度利用和未賦予價值之生物多樣行之

存續力等，為糧食安全保留生物多樣性。質言之，在農業生產耕作面，國際農糧

組織提供對於環境友善、結合農村社區發展和開發生物多樣性價值之意見，其強

調土地生態資源保護，及至於安全永續地利用。在此普世價值對照下，大力農地

開發以迎合經濟發展需要是開時代倒車作法。  

                                                 
182 上述發展過程，參見 http://www.landwirtschaft.ch/de/wissen/agrargeschichte/entwicklung-in-der- 
schweiz/19jhbis-20jh/?type=0，檢索日期 2009/05/15。 
183 相關訊息請參照 http://www.fao.org/biodiversity/biodiversity-home/en/。檢索日期 200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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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金回饋機制對農地保育貢獻甚微 

有鑑於以往制度上缺乏農地變更增值利益回饋相關規定，以致農地變更為高

強度使用時 (如住宅) ，其變更後增值利益大部分為私人獨享，造成社會公平不均

現象。因此，農地釋出方案中對於農地變更後之增值利益如何適度回饋社會共享，

遂規定農地變更設施及回饋項目，並明定推動方向184。上述方案內容後根據農業

發展條例第 12 條第 3 項，於民國 89 年制定「農業用地變更回饋金撥繳及分配利

用辦法」（民國 93 年 11 月 11 日修正）185。 

「農業用地變更回饋金撥繳及分配利用辦法」主要內容係按照不同變更使用

類型訂定回饋金之繳交基準規定（第 2 至 4 條）。此外，也明定繳交時限（第 5 條）。

其中，縣市政府收繳之金錢或代金之二分之一撥交中央主管機關所設立之農業發

展基金（第 6 條）。另外二分之一予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置之農業發展基金，

供農村建設及農地管理之用（第 7 條）。 

農業用地變更回饋金撥繳立意良善，而且明定中央/地方政府間分配利用也即

                                                 
184

 其方向如下： 

一、變更農地作各該目的事業使用者，應依據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規劃配置公共設

施、環保設施與隔離綠帶，並視事業性質繳納回饋現金或實物；其有增 (修) 訂者，應由各該目的

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報經行政院核定。 

二、回饋現金之收取，得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社會、經濟景氣狀況作彈性之調整。 

三、為促進地區均衡發展，宜蘭、花蓮、台東及澎湖、金馬地區之農地變更得免繳回饋現金，以落

實產業東移政策與加速離島建設。 

四、為使地層下陷地區土地更為有效利用，經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範圍內之農地變更得免

繳回饋現金，以鼓勵優先使用該地區農地。 

五、為改善農村生活環境，配合台灣省政府訂頒﹁農村土地整體發展計畫﹂規劃原則，鄉村區及其

邊緣農地採一併整體規劃者，得免繳回饋現金，但其公共設施用地不得低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 

六、政府興建之公共建設用地及經核定興建屬公益性設施，其涉及農地變更者，得免回饋。 
185 條文內容為：「第十條第一項用地之變更，應視其事業性質，繳交回饋金，撥交第 54 條中央主

管機關所設置之農業發展基金，專供農業發展及農民福利之用。各目的事業相關法令已明定土地變

更使用應捐贈或繳交相當回饋性質之金錢或代金者，其繳交及使用，依其法令規定辦理。但其土地

如係農業用地，除本條例中華民國 89 年 1 月 4 日修正施行前已收繳者，得免予撥交外，各相關機

關應將收繳之金錢或代金之二分之一依前項規定辦理。其金錢或代金之之繳交、撥交方式及分配利

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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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善。再者，不論中央或地方均設置農業發展基金，專供農村建設及農地管理

之用，也不離回饋農業本意。上述種種規定雖有助於私利與公益平衡，尤其專款

專用於農業部門之中。但採現金回饋規定則能未直接與農地保育措施相關，如果

改採以所損失農田地下水涵水量，或者所流喪動植物種數量，乃至於綠色植物吸

納二氧化碳的功能等等為回饋項目的話，對於農地保育功能將更直接。 

六、小結 

農地釋出方案實施所面臨的難題計有，一、國土規劃上位法制未盡完整，形

成農地資源規劃管理的結構性障礙；二、農地釋出策略上寬鬆且為低密度規劃；

三、無專業法律規範。是故依賴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等空間性專業法律、產

業發展性質之農發條例代為執行窘境。四、原本能藉重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於

當時並未頒佈，最終僅有規範重大個案開發環境影響評估法加以把關，而環評僅

適用於特定類型、且一定規模以上開發行為，對於農地保育尚難廣泛周全。 

農地釋出所端賴土地管理使用體系已啟動保育意涵並探討實施構想186，後續

制度如何建制，內容為何，係影響長遠值得關切。於此，土地及景觀保育績效卓

越德國在土地利用管理上有何建樹，乃至提供哪些施政工具供我國參考亦值得探

究。

                                                 
186 近年來，為契合環境資源永續利用，內政部與總統府國土保育及開發諮詢委員會、行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資源組、行政院國土規劃推動委員會及專家學者等共同意見之下，擬具「國土

計畫法」草案（96 年 1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0101 號函陳報行政院審議）和「國土復育條例」

草案（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25 日行政院第 2941 次院會核定通過），也於 97 年 3 月進一步提出「國

土政策綱領」統整土地資源使用管理，請參考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http://www.cpami.gov.tw/web/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811&Itemid=173。檢索

日期 200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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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執行類型 I－縣市政府負責執行「分區調整」 

第一節  分區調整規範依據 

「農地釋出方案」中為擴大農地變更管道，方便民間建設用地之取得，遂由

政府主動辦理之土地使用分區變更--「農業用地分區調整」，並藉由區域計畫第一

次制訂、定期通盤檢討管道進行。執行機關為縣市政府，規範依據為受「農地釋

出方案」指引之「非都市土地分區調整作業要點」；前者所進行者為第一階段分區

調整，專門針對農地，所以具有特別性優先性，後者為一般、常態性分區調整。

農地--特別本文所針對的特定農業區保護或釋出，一方面涉及城鄉風貌、景觀及保

育，另方面則涉及國家發展階段下之農地釋出，影響深遠。在上游規範不足的情

形下，分區調整制度具有無比重要性，其功能若能充份發揮，則土地利用與農地

保育將能獲致相當效益。於區域計畫法下法制規定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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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區域計畫法下農地釋出法制規定 

一、規範依據 

分區編定的依據為區域計畫法下「非都市土地分區調整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為「分區調整作業要點」，內政部 90 年 1 月 16 日台 90 營字第 9082188 號函修正）。

其作業依據為 (一) 區域計畫法及其施行細則、 (二) 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三) 作業須知等。「分區調整」相較於個案開發而言，是大面積大片地變更使用分

區編定，根本地改變使用地別容許使用項目，及附屬的許可使用細目。此項與個

案申請的開發許可制差別之處，變更面積大小外，在變更數量上亦無明訂上下限。 

（一）  「農地釋出方案」為（當時）專門的規範來源 

除以上一般之土地釋出規範外，「農地釋出方案」所採農業用地分區調整手段

促成第一階段全面辦理分區調整，惟主要針對特定農業區因地層下陷問題、周邊

環境開發，已不再適合作於農業使用改為其他分區。 

農地釋出方案中農業用地分區調整規定為： 

１、因應經濟發展、都市擴大及人口成長需要，檢討調整都市計畫農業區之

範圍； 

２、依據社會、經濟及自然條件將現有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中之地層下

陷、都市邊緣、已被建築用地包圍之零星農地及不適農作生產地區調整改劃其他

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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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鄉村邊緣農地經整體規劃後，得以農村社區更新方式調整改劃為鄉村區。 

以上規定指出，具備上述條件下的農地，得以分區調整的方式大片釋出，轉

作它用。本文所聚焦討論者，以（2）特定農業區中改劃其他分區為範圍。 

二、「非都市土地分區調整作業要點」作為一般之土地釋出規範 

「分區調整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使用分區調整原則，其中分為「檢討調整

為特定農業區」、「檢討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檢討調整為森林區」、「國家公園區

依國家公園法及國家計畫公告範圍調整及風景區劃定」、「風景區劃定或檢討原則」

等 5 項187。 

「分區調整」為農地釋出重要行政手段188，是以行政規則性質辦理行政計畫

事項189。其目的在於因應社經環境變遷，將非都市計畫地區土地資源經由調整，

                                                 
187 檢討調整為特定農業區的有以下幾種條件（第 4 款第 1 目參照）：符合區域計畫界定之優良農地

及曾經投資農業改良設施，或現有山坡地範圍外之山坡地保育區，毗鄰特定農業區且經農業主管機

關認定現況為農牧使用之土地者。然而，除了土地使用性質考量之外，也顧及面積大小，原則上調

整地區土地面積不得小於二十五公頃，但毗鄰特定農業區者不限。另外，檢討調整為一般農業區則

有以下幾種情形（第 4 款第 2 目參照），一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集中且地勢平坦（平均坡度在

百分之三十以下），其中夾雜其它使用地未達百分之二十者；二現有山坡地範圍外之山坡地保育區，

並毗鄰一般農業區且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現況為農牧使用之土地，三特定農業區內，生產力較低或

地層下陷、都市邊緣、已被建築用地（合法建築用地三面以上）包圍之零星農地及不適農作生產之

地區，以及四符合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之一般農業區劃定標準者。同樣，除顧及土地使用狀況

外，面積也有不得小於十公頃之限制，惟毗鄰一般農業區者不限。 
188 當代生活情境中資訊快速流通，全球化大大改變了過去時間和空間的所帶給人們活動的限制與

束縛（Manuel，1996），使得國家所被要求踐行職能倍增（Jessop，2008），這樣需求充分地表現在

各部門，諸多事項莫不需要公部門預加規劃，調節社會機能，統整資源分配，從而有助於公共利益

實現。 
189 行政計畫分類雖有多種，學者有以計畫之「內容」、「拘束力」和「方式」等為區分（吳庚， 2007：

21），亦有以業務性質為區别（Maurer，2006：424-427）。至於分類，Maurer 區分為 8 種類型如預算

計畫、空間秩序計畫、聯邦遠距道路需求計畫、環保領域計畫、社會領域需求計畫、教育暨高等教

育計畫、為特定人士所設計畫（如殘障族群）、官署內部勤務計畫等（Maurer，2006：424-427）。不

過，不同版本有不同的分類，進一步可參見 Bull，Mehde （2005：128-131），Finke [et atl.]（2006：

152-153），Stober und Kluth（2007：710-714）。行政計畫（Plan）乃行政行為（Verwaltungshandlung）

一種，其特性在於，行政計畫乃處於各種不同相關因素的預測與估算前提下，首重於對未來發展籌

備（Buchholz，1997：62），其意義在於為完成目標而來的事前準備，因而考量有助於實現之相關目

標手段和步驟以達成之（Maurer，2006：429）。「區域計畫」擬定、核定與公告及其後續變更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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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做更有效率地分配，此乃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中關於區域計畫變更之本意190（簡

俊發，1999；安安，1999）。是故，「分區調整」功能極為關鍵，應妥善利用。「農

業用地分區調整」中所側重特定農業區旨在保障農業生產，依「分區分級」原則

使用管制最為嚴格，釋出較為困難；其編定有助於農業與環境生態等，但對業者

未必有利，同時也限制工商使用，從中如何取得協調，值得深思。 

三、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通盤檢討重點有所不同 

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以兩階段方式進行191。第一階段完成於 1999 年。此

階段調整乃落實前述「農地釋出方案」中規定，重點在於釋出不適作的特定農業

區轉作其他分區使用，並期以據此提供產業用地供工商使用。故重點在於將「除

農地重劃區外，凡特定農業區田、旱地目 13-26 等則土地，合計達該面積 70%以上

土地」、「養殖漁業生產區」和「嚴重地層下陷區」共計有 41,308 公頃特定農業區

調整為一般農業區（王玉真，2005：118）。此舉對於農地合理使用誠有正面意義。 

第二階段則為我國全面性第一次通盤檢討，「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作業工

作手冊」說明分區調整作業，以資源型使用分區（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

坡地保育區、森林區及河川區）之調整為主（內政部 88 年 7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質則屬行政計畫性質（吳庚，2007：22、林明鏘，2006：5）。若以影響效力多寡而論，則「拘束力」

高低至為關鍵。行政計畫拘束力（Bindungswrikung）有三（Buchholz，1997：62；Maurer，2006：430），

「具指示性」拘束力計畫（indikativen Pläne），如家戶、人口、產業資料調查統計；「具強制」拘束

力（imperativen Pläne），如預算；以及「具影響性」計畫（influenzierend Pläne），非直接執行，但具

影響效果的，如補助獎勵計畫等。行政計畫依拘束力不同有所差異，以指示性拘束力計畫而言，是

個事實行為（Realakt），具影響性計畫之法律性質則視個案條件而定，不一而足；而強制拘束力計

畫則須由立法者所制定法律條文辨明。國內亦有依計畫所生之根據作區別，有以「法律形式」出現、

有以「授權命令」，有以「行政處分」，或有以「契約方式」（如行政契約或民法契約），加以判定（董

保城，2006：600）。 
190 分區調整議題在實務上僅於 1999 年辦理當時有兩篇簡短的（官方）討論，其中一篇首度以國土

規劃與管理方向討論農業使用分區調整的問題（簡俊發，1999），另一篇說明執行技術面細節問題

（安安，1999），以上兩者均未對生態保育或環境保護有所關注。 
191 關於兩階段劃分，參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作業工作手冊」中關於三、辦理期間之規定

如下：依行政院秘書處 87 年 9 月 5 日台 87 農字第 43844 號函指示，凡特定農業區符合下列標準者，

於 88 年 2 月底前辦理完成調整作業，其他則於 88 年 10 月底前辦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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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3091 號修正函頒），亦即將主要將「特定農業區」以及「山坡地保育區」改編

為「一般農業區」，是農地利用管制由嚴轉寬之編定作業。 

由以上過程可知，分區調整共經歷兩階段。首先解編不適作「特定農業區」

轉編為一般農業區。對於配合現況作法，本文認為其對促進合理的農地管理及利

用極為必要。至於第二階段將資源型使用分區調整，則涉及國土保安、景觀保育，

乃至於糧食安全問題192。我國農地利用在缺乏上游計畫導引下，「分區調整」幾乎

成為政府最重要的農地供需/保育最重要工具，其影響程度值得注意，並應善用之。 

                                                 
192 有學者基於生態立場，提議是否將山坡地保育區先調整為特定農業區，之後再視情況是否調整

為一般農業區，但由實證經驗調查得知，若缺乏優良的灌排水系統及農路，亦難以單純基於生態觀

點而調整為特定農業區（林森田，20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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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區調整」之問題 

經歷農業用地分區調整和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後，關於分區調整作業值

得討論者如下： 

一、分區調整農地面積達 13 萬公頃 

經第一、二階段分區調整後「特定農業區」和「山坡地保育區」兩類共釋出十

二萬五千餘公頃轉成「一般農業區」低密度使用（此分區調整面積之統計見附錄 5）

193。不再受「特定農業區」最高密度管制的使用分區，在此次調整作業中，被調

出六萬三千餘公頃。不允許作為甲、乙、丁種建築用地使用地別中的「山坡地保

育區」，也被調出了六萬一千餘公頃。以上顯示，「特定農業區」解編數量不小，

而且主要係將「特定農業區」和「山坡地保育區」改編為「一般農業區」。變更分

區項目和數量，圖示如下： 

                                                 
193 筆者查閱過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http://www.moi.gov.tw/stat/，查閱日期 20008/8/19），地政部份

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面積，其內容無法顯示使用分區之調整是由原何種分區改編定成其他分

區，故引用農委會「農地釋出方案執行檢討報告」，雖為次級資料，但較統計資訊服務網上提供訊

息細膩，也不失精確，故引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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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特定農業區」調整面積圖 

 

圖 4- 3  「山坡地保育區」調整面積圖 

 

由「特定農業區」

改編為其他用地共

63,788 公頃 

由其他用地改編為

「特定農業區」共

4,715 公頃 

「特定農業區」改編為： 

「一般農業區」59,087 公頃 

「森林區」176 公頃 

「河川區」9,240 公頃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附錄 4 

由「山坡地保育區」

改編為其他用地共

61,115 公頃 

由其他用地改編為

「山坡地保育區」

共 1,076 公頃 

「山坡地保育區」改編為： 

 

「一般農業區」24,969 公頃 

「森林區」24,836 公頃 

「特定農業區」488 公頃 

「河川區」1,1898 公頃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附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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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一般農業區」調整面積圖 

以上顯示，「分區調整」係降低「山坡地保育區」和「特定農業區」管制密

度，以達到提高土地供給量，疏減產業和住宅用地需求，回應社會快速變遷的需

要。 

二、分區調整後之使用項目有重大差別差異 

分區調整後除有數量供給上區別外，所允許容許使用項目亦有差異。「特定

農業區」不得於林業、養殖、鹽業、交通、遊憩及墳墓用地有開發行為，而「一

般農業區」則不受此限制，其差別詳見下表所示:

 
改編為「一般農業

區」共 84,227 公

頃 

「一般農業區」由以下分區改編而來： 

 

「特定農業區」59,087 公頃 

「山坡地保育區」24,696 公頃 

「森林區」171 公頃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附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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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之容許使用項目之差別比較表 

使
用
地
類
別 

一
般
農
業
區  

特
定
農
業
區  

容許使用項目 

林
業
用
地 

＋ × 林業使用及其設施、農舍、安全設施、交通設施、

生態體系保護設施、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廢

棄物清理及污水處理設施、採取土石、公用事業設

施（限於點狀或線狀使用。點狀使用面積不得超過

六百六十平方公尺）、戶外遊樂設施（限於風景區）、

森林遊樂設施（限於森林區）、休閒農業設施、礦石

開採、再生能源相關設施、臨時堆置收納營建剩餘

土石方、水庫、河川、湖泊淤泥資源再生利用臨時

處理設施。 
養
殖
用
地 

＋ × 養殖設施、農作使用（包括牧草）、農業設施、畜牧

設施、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設施、農舍、休閒農業

設施、再生能源相關設施、私設通路。 
鹽
業
用
地

＋ × 鹽業設施、農舍、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交
通
用
地 

＋ × 按現況或交通計畫使用、交通設施（特定農業區除

外）、公用事業設施（限於點狀或線狀使用。點狀使

用面積不得超過六百六十平方公尺）、再生能源相關

設施。 

遊
憩
用
地 

＋ × 遊憩設施、戶外遊樂設施、水岸遊憩設施、觀光遊

憩管理服務設施、古蹟保存設施、鄉村教育設施、

行政及文教設施、衛生及福利設施、安全設施、宗

教建築、公用事業設施、農作使用（包括牧草）、交

通設施、生態體系保護設施、水源保護及水土保持

設施、林業使用、森林遊樂設施、再生能源相關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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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
墓
用
地 

＋ × 殯葬設施、林業使用及其設施。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各種使用地使用容許項目及許可使

用細目表」。 

說明：一、「×」為不允許變更編定為該類用地。 

       二、「＋」為允許變更編定為該類用地。 
 

由上表得知，「特定農業區」解編為「一般農業區」，即代表容許使用項目大

幅增加，遊憩、戶外遊樂、殯葬等設施均允許於一般農業區開發。例如，開辦納

骨塔或遊樂園，此舉固然一方面活絡經濟生產活動；但另一方面，從「環境容受

力」（carrying capacity）和「土地使用適宜性」（land use suitability），以及農地作

為棲地一環的立場，對農地零細化等，有不免有相當憂心（陳明健，1995）。從而，

「分區調整」的執行機制應慎重。 

三、分區調整實質上效果有限 

分區調整第一和第二階段辦理完成後共釋出 13 萬公頃的特定農業區194，但對

於達成產業用地的供給效果相當有限，理由如下： 

依農地釋出方案中所訂定的原則，是以釋出不適作的特定農業區，改編成一

般農業區供業者開發（第一階段作業）。沿海嚴重地層下陷區（如雲林縣麥寮鄉、

台西鄉、水港鄉、口湖鄉、四湖鄉等）原為特定農業區，在分區調整作業下改編

成一般農業區，希冀土地分區之變更解決業者取得用地困難。惟地層下陷地區若

欲興建廠商，則基地開發首先須面臨填平低於路面的營造成本，此項考量嚴重阻

止廠商進駐開發意願，業者裹足不前。 

                                                 
194 至於第二階段乃是內容主要將編定於河道內的特定農業區調整為河川區，於此不屬本文討論範

圍，暫不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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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雲林縣政府地用科承辦人員說明指出195，在分區調整辦理後，並未

能吸引任何廠商前來，足證其實效不彰。高先生於受訪時指出196：「行政院那個時

候農地釋出方案，就說要將這些地層下陷地區作為工商使用，在廠商進駐的法規

門檻上可以降低，也是在鼓勵產業可以進入使用這類土地。但這類土地問題就大

啦！因為地層下陷區要當基地，一定要先投入適度改良。舉例來講，台塑六輕土

地改良費用就很重。再舉例來說，長庚雲林分院也是在這裡尋求變更，也在麥寮

找了一塊地，約 4.5 公頃左右，也是要做土地改良。因為目前公部門施設的道路路

面，為了預防地層下陷，都比較高。所以造成農地都低於路面落差蠻大的。為了

排水，就要先填土，或其他工程，相較而言，比起在其他地方開發，土地改良成

本就比較高。而且，事業是做長久的，地層下陷的問題其實相當嚴重，有些房子

一樓的窗戶都快接近地面了。所以說，那次釋出的效果有限。」 

所以，以分區調整手段釋出不適作農地，雖為極為明智之舉。但位於地層下

陷區農地，即使解編，也並不代表能契合工商業用地需求。換言之，若廠商有開

發用地的需求，在分區調整所釋出農地條件不理想的情形下，仍以開發許可制為

途徑，另尋其它用地開發。 

農地釋出方案所建立農業用地分區調整原則在調整時間上訂有期限，但數量

量並無限制。以雲林縣為例，高先生於受訪時指出他辦理的經驗如下：「87 年經濟

部公佈一批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時，雲林縣有四個嚴重地層下陷區，到了 92 年變成

7 個全鄉鎮是嚴重地層下陷區。另外 3 鄉鎮是部份地段嚴重地層下陷區。水林鄉是

個很好的例子，它的旁邊是口湖跟四湖，農民和地主反應：你們都調整成一般農

業區，我們也是嚴重地層下陷區，為什麼不行調整成一般農業區？當時民眾這方

面陳情也進來了，希望比照農地釋出方案第一次通盤檢討之精神辦理。我們當時

                                                 
195 此為 2009 年 5 月 13 日訪問雲林縣政府地政處地用科高建平先生訪談所得。 
196 2009 年 5 月 13 日訪問雲林縣政府地政處地用科高建平先生訪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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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報到內政部去，但答覆下來是政策轉向了，不再做農地釋出了」。 

另外，由中央明定的分區調整作業要點，決定只將不適作的農地經由分區調

整而出，故辦理的區位選擇並無地方政府左右的空間，亦不生地方政府藉此機會

大幅釋出特定農業區改編為一般農業區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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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遺留問題 

基於區域計畫通盤檢討應承擔導引未來發展功能，若分區調整功能不彰，則

將易誘導開發行為循開發許可制的途徑。是故，對於分區調整有必要進一步討論

以下課題： 

一、分區調整能否整合當地未來發展需求，進而預留優良農地？ 

「分區調整作業要點」未保留適度空間給予地方政府執行時加以裁量197。以

分區調整作為農地大片釋出的手段而言198，地方政府在此並不具有地方自治的裁

量空間，因為使用分區調整原則（「分區調整作業要點」第 4 條參照）並未將空間

資源調整利用留下若干空間，保留給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彈性調整199。受訪時，

雲林縣政府經辦人員指出，「一通（指第一次通盤檢討，即分區調整）的作業可以

                                                 
197 憲法第 107-110 條指出中央和地方分權模式有三種主要類型：中央立法並執行、中央立法並執

行或交由省縣執行、地方自治事項，並以「均權」為彼此調配原則（黃錦堂，2000：41-45）。委辦

事項係指中央有立法權，但無法自行鉅細靡遺執行，而由地方為局部之執行，地方據此得有補充立

法權；在委辦事項監督上，上級政府具有合法性與合目的性監督，對自治事項則有合法性監督權（地

制法第 75 第 II、III 參照）。 
198 我國係採大縣、大直轄市之體制中央機關本於職權可就重要的框架設定，如組織、程序、方法、

裁量，或不確定法律概念加以詮釋，但應避免扼殺地方自治團體判斷和裁量權限（黃錦堂，2000：

49-50）。 
199 釋字 532 號解釋中蘇俊雄大法官對於區域計畫法體系下職權命令是否亦侵及地方主管機關的計

畫形成權限，以及計畫公開程序和保障人民知的權利等憲法面多所宣揚，其意見顯然相當契合於分

區調整作業之檢討上。在釋字 532 號解釋中，除確認民國 83 年 9月 16 日發布之臺灣省非都市土地

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森林區丁種建築 (窯業) 用地申請同意變更作非工 (窯) 業使用審查作業

要點，係臺灣省政府本於職權訂定之命令，其中第二、三點規定內容已逾越母法之範圍，創設區域

計畫法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關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內使用地變更編定要件之規定，違反非

都市土地分區編定、限制使用並予管制之立法目的，且增加人民依法使用其土地權利之限制，與憲

法第二十三條法律保留原則有違，應不予適用之外。蘇俊雄大法官所提出協同意見書中，特別針對

該職權命令是否亦侵及地方主管機關的計畫形成權限，尚無明確之論斷加以補充，其要點有四：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各種使用地之「編定」及「變更編定」，享有一定的中央主管機關受法

律授權所訂定之實體管制規則，以及各該地方主管機關就用地編定或變更所為之決定，仍應符合區

域計畫法所定指導原則；行政機關就此所為之裁量決定，司法機關原則上應予尊重而僅做有限度之

審查；三「計畫形成自由」：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使用地之變更編定，請求地方主管機關作成無計

畫瑕疵之形成決定；土地權利人及其他利害關係人於該計畫程序中，並應有陳述意見之機會；四域

計畫之擬定過程中，行政機關負有公開資訊的程序性義務，以保障人民知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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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由上而下，中央訂好我要做的工作，方向和範圍我都抓好了，直接交下去地方

政府執行。」200整體而言，中央所進行分區調整，既無事先整合其他類型發展計

畫，亦未聆聽地方政府意見，也未保留若干權限給地方政府裁量，僅要求地方政

府執行業務而已201，為絕對由上而下的中央指揮地方模式。 

申言之，分區調整應統合地方發展需求202。當各縣市推動地方特色，極力促

銷當地特色時，分區調整作業若能一併和各縣市發展目標共同作業，將空間資源

管理做一更有效利用，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例如，以發展觀光為主的宜蘭和花

蓮縣，與近幾年產業發展蓬勃桃園和新竹縣而言，土地使用需求類型有所不同；

故第一次通盤檢討「分區調整作業要點」中使用分區調整原則就不能全然按照中

央法令統一打造行事，而應酌留適度裁量空間給與地方發揮203，適度給予地方自

治空間，落實地方民主並促進其活力。長期而言，亦有助於國家整體競爭力提升。 

再者，由於其成效難以彰顯，則易淪為被各類大型開發案架空區域平衡發展。

以新竹縣為例204，有 6 項大型開發案刻正進行中，分別有「新竹科學園區三期開

發」，面積 445.92 公頃；「台灣知識經濟旗艦園區」（即璞玉計畫），面積有 446 公

頃，和「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面積為 38.2 公頃；以及台灣大學竹北分部（35.7

公頃），交通大學竹北園區和清華大學第二校區等205。如此個案齊發的方式，若能

                                                 
200 經辦農地釋出分區調整的雲林縣地用科高建平先生於訪談中指出上述特徵。（訪談日期：2009
年 5 月 13 日） 
201 此處亦有學者指出，對於區域計畫核定後，若地方不配合中央推動，中央可否代行處理的問題

在區域計畫法中並無明文規定（林明鏘，2006：26-27） 
202 這樣提法在於地方政府對於轄區內的土地使用管理問題和部門計畫中能否有彼此串聯共同規劃

的構想，另一考量在於現行縣市政府是否有充分的配備和財源開創出發展計畫。 
203 另一方面也應考量民主化以來在地制法施行下，地方政府施政能力如何？是否脆弱不堪任憑地

方角頭勢力壟斷，公共利益少有管道彰顯，正如王耀乾（2006）在研究成果中建議，中央之監督仍

有必要，當地方政府尚未準備充分迎接權力的授予時。而地方層級的區委會或都委會組成應有所改

變以彰顯其制度功能，此外，地方政府也應主動思考並爭取應有地方權利。 
204 詳見新竹縣政府網站 http://www.hsinchu.gov.tw/modules/v15_park/park/default.asp?id=17（檢索日

期 2008/8/28）。 
205 該縣農業處山坡地保育科承辦人員於農地利用與鄉村發展政策研討會中指出，新竹縣在大力開

發之下，已經快將農地轉用光了，「將來怎麼辦？」憂慮之情溢於言表。該會會議時間於 2008 年 6
月 23 日，地點：農委會會議廳 10 樓 1012 室，主辦單位為行政院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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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事前分區調整的方式對土地開發轉用預作規劃，是否能對農地保育產生更大

效益？將開發與保育之衝突和損失有效降低？ 

以宏觀區域規劃的立場而言，中央和地方有計畫地事前引領開發是否比以個

案為主開發模式更具能實踐公共利益、節約土地資源、落實農地保育呢？地方上

個案的開發是否能在區域計畫法下由分區調整加以調節，將區域計畫視為統籌中

央和地方、地方各勢力間權力交涉平台。在此平台下廣納各方利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之利益206，此應是分區調整所應實踐的核心內涵207。 

二、難以適用相關環境管制規範 

整體分區調整作業保障生態保育公共利益否？都市計畫具體變更和農地重劃

的確定等均屬行政處分（吳庚，2007：22），從而得以訴願208。而因分區調整所形

成的權利和義務的變動，是否也屬於行政處分，不無疑義209；即使是210，雖能以

                                                 
206 羅世銘（2004）於論文中提及，地方民眾雖然關心規劃內容也無從瞭解充分的資訊情況，在民

眾參與缺乏下，公共利益被家族性、血緣關係與功能性團體及地方行政機關形成一種以土地利益聚

合的政策社群壟斷政策利益。 
207 基此，行政行為正當性需有計畫行政的法治化要求為基礎。翁岳生提出兩項切中於「分區調整」

所透露問題，各部會中長程施政計畫如何為政策評估，如何協調出優先順序？以及如何統整？再

者，在行政部門往往享有高度政策形成空間，即所謂計畫裁量（Planungsermessen）的優勢下，計

畫裁量如何予以必要妥適規劃，如事前資料收集、事中民眾及其他行政機關參與，行政處分附款內

容以及事後爭訟等，上述議題均有待進一步研究（翁岳生，2006：25）。 
208 大法官曾對都市計畫變更作成釋字 148、156 號解釋，其中釋字第 156 號中說明，主管機關變更

都市計畫，係公法上之單方行政行為，如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利、利益或增加其負擔，即

具有行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致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數人之權益遭受不當或違法之損害者，自應

許其提起訴願或行政訴訟以資救濟，而且就釋字第 148 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屬行政處分性質者，

其最大法律上的效果在於，我國行政爭訟採二級二審制，需先經訴願層級，而依訴願法之規定，惟

有當行政處分違法、不當行政機構違反不作為義務時，才能提起訴願。換言之，在所有行政行為類

型中（行政處分、行政契約、法規命令與行政規則、行政計畫、行政指導和陳情處理），只有行政

處分才擁有爭訟救濟途徑，此點不可不察。 
209 依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所謂行政處分係指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又後項又規定，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

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亦適用有關行政處分之規定，若依上述定

義，分區調整作業符合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而該措施之相對人雖

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為一般處分，是故，此處答案應為肯定。認定為行政

處分有另一途徑，此乃由行政程序法第 164 條第 1 項之規定，認為不論是「都市計畫」或「區域計

畫」，皆涉及「一定地區土地之特定利用」，並「涉及多數不同利益之人」，且「涉及多數不同機關



 

 140

行政爭訟的方式作為權利救濟途徑，使個案屈直引入司法審查，但分區調整所涉

及環境生態公共利益如何實踐211？  

（一）  不適用水土保持法規範 

農地轉用就「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18 條規

定，農業用地變更使用涉及水土保持法規定應擬具水土保持規劃書或水土保持計

畫者，應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監督要點規定程序辦理。至於何種開發規模始須

受水土保持法的規範呢？則規定於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民國 95 年 5 月 1 日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水保字第 0951843044 號令修正）第 4 條之規定212，其中包括如修

                                                                                                                                               
之權限」，故應為「計畫確定裁決」，從而屬行政處分，此推論立場見林明鏘（2006：150-151）。 
210 惟實務上不認為得對計畫之編定或變更提起行政爭訟，理由為一因相對人不特定，故非為行政

處分；二恐係認定當事人不受影響所致。對此，林明鏘看法為「--我國學說較偏向計畫之編定與變

更非屬行政處分，但少有人認為人民之權益不受影響。」（2006：151）。 
211 生態保育即環境經濟學所定義的公共財（public good）的一種，新鮮的空氣和純淨水源或美好

的景觀，此種財貨的特性是，在享用上不具排它性，但市場上幾無相對應的交易存在，以購買此等

價值，若對公共財加以保護，則須其機能換算成可彌補或賠償的價值，設立機制讓享用的人和負擔

保護的雙方互有交易，此乃楊重信（2002）對於保護農地之主張---即是農地公益機能之保護。 
212 第 4 條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規模以上者，其規模如下： 
  一、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六款至第八款所定之治理或經營、使用行為：其水土保持之

處理與維護費用在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 
  二、於山坡地或森林區內從事下列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行為： 
    (一)修築農路，其路基寬度在四公尺以上，且長度在五百公尺以上，或路基總面積在二千

平方公尺以上。但養護及路面處理工程，不在此限。 
    (二)整坡作業，其面積在二公頃以上。 
  三、於山坡地或森林區內從事下列開發、經營或使用行為： 
    (一)依礦業法所為之探礦、採礦及其鑿井或設置附屬設施。 
    (二)採取土石，其土石方在五千立方公尺以上。 
    (三)修建鐵路、公路。但養護及路面處理工程，不包括在內。 
    (四)修建農路以外之其他道路，其路基寬度在四公尺以上，且長度在五百公尺以上，或路

基總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上。但養護及路面處理工程，不包括在內。 
    (五)修築溝渠，其挖填土石方之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在五千立方公尺以上。 
    (六)開發建築用地，其建築基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七)開發高爾夫球場、設置公園、公墓、遊憩用地、運動場地、軍事訓練場或廢棄物處理

場。 
    (八)堆積土石，其土石方在五千立方公尺以上。 
    (九)農舍、農業設施及休閒農業設施，其挖填土石方之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在五千立方公

尺以上。 
    (十)前九目以外之其他開挖整地，其挖填土石方之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在五千立方公尺以

上。 
  四、其他因土地開發利用，為維護水土資源及其品質，或防治災害需實施之水土保持處理與維

護，其開挖整地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之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在五千立方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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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農路（其路基寬度在四公尺以上，且長度在五百公尺以上，或路基總面積在二

千平方公尺以上），或面積在二公頃以上的整坡作業。若將須申請水土保持核准所

規範的開發規模與分區調整成果相較，顯然後者的規模遠較前者為大，例如全台

解編的特定農業區面積動輒數萬公頃，比起面積在二公頃以上的整坡作業，其潛

在的影響不可小覷。 

然而，分區調整所為者係降低土地容納使用管制，係土地分區重新編定作業，

並非開發工程的進行，如修建農地、開挖土石，興建休閒農業設施等。因此，並

不適用水土保持法管制。換言之，關於水土保持法之適用，惟待個案開發時，始

分別適用之，不及於分區調整。 

蓋分區調整大規模的解編作用，乃促成並允許其它個案開發的法制上可能，

究其國土資源整體影響及外部效果，實非個案所能比擬，其關鍵在此。「分區調整」

性質為行政計畫213，其大幅變更土地使用管制強度，其後續效應將經由個別開發

行為之產生，逐漸改變城鄉景觀、農業生產環境，最終左右糧食安全等214。簡之，

對於行政計畫性質類型的環境保育管制，應由其它管道加以妥善規制。 

（二）  亦不適用環境影響評估法規範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內政部 97 年 8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者。 
  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得視轄區環境特性或需要，擬訂較前項嚴格之條件，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213 行政計畫（Plan）乃行政行為（Verwaltungshandlung）一種，其特性在於，行政計畫乃處於各種

不同相關因素的預測與估算前提下，首重於對未來發展籌備（Buchholz，1997：62），其意義在於

為完成目標而來的事前準備，因而考量有助於實現之相關目標手段和步驟以達成之（Maurer，2006：

429）。「區域計畫」擬定、核定與公告及其後續變更等性質則屬行政計畫性質（吳庚，2007：22、

林明鏘，2006：5）。 
214 詳見「為達成行政上之預定目標，於兼顧各種利益之調和以及斟酌一切相關情況下，準備或鼓

勵將各項手段及資源作合理運用之一種行政作用」（吳庚，2007：21）及行政程序法第 163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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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805739 號令修正）所作土地（農地）轉用開發規定申請人申請開發許可，涉

環境影響評估法令規定應檢附書圖者，從其規定辦理。亦即，在農地釋出政策體

系規劃化，民間個案式申請開發轉用行為，須受到前述水土保持法和環境影響評

估法之拘束。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行為規定於環境影響評估法（民國 92 年 1 月 8 日

修正）第 5 條215，其中與之相關者如第 5 款、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應受

環評法規範，然而分區調整是否可歸類於此項下呢？因條文中並未明定何謂「農、

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從而留下解釋空間216。惟相較歐盟立法例顯示，歐盟

環評指令規定（附件二）對此有較詳盡規定。其中農業類開發類型，例如開墾荒

地或開闢半自然狀態土地以作為集約農業用途者、供農業用水利工程、可能導致

有害生態變化造林行為，和土地開挖目的為轉換既有土地利用形態者、開設家禽

蓄養設施、開設養豬廠、開設漁塭等，均屬應適用環評範圍。以上顯示，個案開

發在歐盟環境影響評估規定頗為嚴格，乃至於「開墾荒地或開闢半自然狀態土地

以作為集約農業用途者」，同樣歸農業用途使用，僅不過於同樣目的上加重土地使

用密度，也被視為須經環評的開發行為。 

                                                 
215 內容如下：下列開發行為對環境有不良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工廠之設立及工業區之開發。 
二、道路、鐵路、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三、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四、蓄水、供水、防洪排水工程之開發。 
五、農、林、漁、牧地之開發利用。 
六、遊樂、風景區、高爾夫球場及運動場地之開發。 
七、文教、醫療建設之開發。 
八、新市區建設及高樓建築或舊市區更新。 
九、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一○、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料儲存或處理場所之興建。 
一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行後一年內定之，送立法院備查。 
216 若由環評法立法目的作為解釋依據的話，為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藉以達

成環境保護之目的者（環評法第 1 條參照），都是環評法所欲實踐的目標。在此認識前提下，分區

調整後所可能帶來對國土資源、農地資源保育產生影響，如果能經由環評法加以評估，對於環境和

生態風險的認識和掌控是否較為妥適？長期而言，亦有助於生態及環境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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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管規範上分區調整是否須適用環評法之規定，分區調整進行的過程並未啟

動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其理由與前述是否適用水土保持法情形一樣，惟個案（式）

開發行為始適用環評法。換言之，分區調整不適用水土保持法和環評法規範。 

三、資訊公開揭露為根本監督手段 

 

若無水土保持法和環評法保育措施考量下，面對動輒變更面積廣大土地變更

使用，特別是特定農業區的保護，尚還有何種途徑對分區調整行政行為有所規範？

促成生態（公共）利益實踐217？ 

 

依關於分區調整施行過程中僅在最後編定結果出來之後，始公告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或管理人，就此王玉真指出民眾參與不足的問題，並引用行政程序法第 44、

102 和 164 條為基礎，強調民眾參與之重要（王玉真，2005：128）。本文認為行

政程序法的適用極為重要，此乃法治之基石；至於應針對行政部門資訊公開落實

於環境資訊議題上，使得地方文史、環境保育團體即時取得資訊，進而積極有效

促成公共事務參與。於此聯合國 1998 年 6 月 25 日在丹麥奧胡斯市（Aarhus）簽署

（並於 2001 年 10 月 30 日生效），奧胡斯公約（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該公約涵蓋民眾環境資訊權（黃錦堂，2009）。除此之外，就環境政策

而言，環境資訊公開制度亦為新興環境管制工具之一218，具有輔助傳統環境管制

工具（命令暨控制式管制/經濟誘因）之功用（王榮賓，2004）。 

                                                 
217 以刻正進行中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為例，也涉及分區調整的作業，但其進行方式仍以地方

政府和內政部營建署間協調互動為主，環保團體和地方文史團體似無參與空間。 
218 而環境資訊公開制度目的不外乎提高民眾對於環境狀況的瞭解，以促進環境意識的產生；再者

便利人民參與環境決策的訂定程序；其次，為便利監督政府與污染者的環境保護工作（王榮賓，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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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區調整應具社經、自然地理調查為作業基礎 

農地釋出所為分區調整缺乏發展藍圖作為指引內涵（Brösse，1982：25-34）219，

亦即分區調整作業基礎則應具體人文地理及自然地理調查作業，也得於時間向度

上，顧及配合人口數的變化和產業政策作為導引指標。例如以中部區域計畫人口

與產業部門發展之空間分析為例（白仁德，2002），其中考慮到整體人口、經濟和

社會部門發展現況，進而對中部產業結構和人口特性和變動加以分析，以此作為

區域計畫通盤檢討之基礎。

                                                 
219 而這樣的過程首要認知目標的形成和設定是一評價、衡量判斷（Ziele als Beurteilungskriterien），

非純然客觀科學決定；再者，也關注於目標於決策中如何被確認過程（Zielfindungsprozesse），以

及共同對於設定目標和藍圖之研討（Leitbilddiskussion），之後才進入各級政府的法律、計畫和方案

的具體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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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執行類型 II－個案釋出 

「分區調整」為快速且大量之農地釋出機制，而另一種農地釋出類型為個案

申請釋出。就此我國採開發許可制，其包括環境影響評估，及區域計畫委員會會

審議；此外，並得區分為小面積/大面積案型。 

第一節 法源依據及開發許可制 

農地釋出若僅由前述分區調整進行，則不免緩不濟急，難以有效快速地回應

社經變遷需求，故 84 年 5 月 11 日行政院第 2430 次會議核備經建會提報之國土綜

合開發研討會重要結論與建議，指示農委會應於一個月內在農地釋出方案與農地

變更使用準則草案中，增列在發展許可制下農地變更審議規範、程序與相關管理

事項。此為農地釋出方案中於區域計畫法下增設個案開發許可制之根源。 

一、開發許可制 

我國土地使用管理制度為「分區使用管制」，起初並無由下而上土地開發制

度。而 1980 年代以來所引進開發許可制乃取藉 1947 年英國城鄉法規劃許可制，

當時英國將土地開發全收回國有，土地所有權人擬開發時須向政府各別申請（經

建會，2006：9）；其旨在引進市場機制共同參與土地開發利用220，建立民間參與

土地使用變更管道，進而調節過往僅由行政機關由上而下、僵硬且單向土地分區

使用變更行為221。申請開發者獲利的同時，也須提供該開發計畫區內的公共設施

                                                 
220 國內於 1993 年為解決國土開發相關課題，經建會遂於 1995 年擬定「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草

案），訂實施開發許可制（林英彥等，2001：242-243）。 
221 開發許可制的係指土地規劃、開發與建築等三階段均須由申請獲得許可，而其法制上的特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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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回饋222。同時，開發許可制作為一種管制制度（黃錦堂，1995：366），特色

是針對非都市土地之大片變更，事前須經審查許可始得施工，且對業者有較高之

安全或規格要求。 

開發許可制管制目的在於控管開發案外部負面效果足以影響原使用分區劃定

目的者。其雖如經建會所言其目的之一在引進市場機制共同參與土地開發利用。

但須借助開發許可制為開發機制的理由在於，當「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面積足以

影響原使用分區劃定目的者…」（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總篇」第 2

點）。換言之，乃開發案所處區位與原本土地使用分區編定不合，原則上不符合「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管制原則時，但為鼓勵投資行為，並滿足社會和經濟

發展需求，乃在此原則下建立例外管道以突破上述管制。故其目的在於管制與原

分區使用管制不相容的土地開發行為。 

但並非所有土地開發變更行為均由開發許可制把關，於此有開發類型和規模

的門檻規定。須採行開發許可制的類型規定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第 11

條223
。就本文主旨而言，只有當上述開發案基地座落於「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

                                                                                                                                               
何？由於其為大片土地之開發，故在行政法學上屬於特許（repressives Verbot mit 
Befreiungsvorbehalt）之性質，有別一般許可（Genehmingunsvorbehalt）。行政專業裁量採低密度之

規範，換言之，許可與否交由行政專業機關裁量。開發許可制之性質就行政法而言，乃是一裁量行

政（Ermessensakt），屬特許制的一種，意指特殊考量過方予許可或不許可其請求，當該案之性質與

規模對社會的影響較大，對於生態平衡發展或國家社會的安寧產生負面之效果也為深遠時，主管機

關可根據正反兩方之效益之評估，妥為決定，當負面功能大於正面時，可以拒絕其請求，相反地，

予以准許時，也可對附加很多條件，以彌平該案件帶來負面的衝擊，准許時所附加之條件為一般所

稱之附款，附款的運用顯然為行政機關所能使用之手段，以求目的之衡平。或者將裁決分為若干階

段進行，稱之為分階段許可（Teilgenehmingungen）（黃錦堂，1995：372-373）。然而，實務上，依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理開發案件查核表、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受理開發案件型式要件查核意見（詳

見附錄 6、7）中之規定，在不同意開發欄位中，補件為官署要求，在同意開發欄位中，並未留有

位置給附款之使用。簡之，可見出定性上，雖然於要件該當下，仍得以靈活地運用附款對開發行為

加以規範之特許制精神，運作上卻近似許可制。 
222 「審議作業規範」第 28、31 及 37 條參照。 
223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為鄉村區、工業區、特定專用區達下列規模者，應辦理土地使用分區變更： 
一、申請開發社區之計畫達五十戶或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上者，應變更為鄉村區。 
二、申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應變更為工業區。 
三、申請開發遊樂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四、申請設立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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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所規定農地範圍內時，才是本文所討論的個案開發。 

二、我國開發許可制運作流程 

 開發許可制運作以區域計畫法為法源，主要係根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民國 97 年 8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5739 號令修正）運作。其流程如下

圖所示： 

                                                                                                                                               
五、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六、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七、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不可歸類為工業區、鄉村區及風景區之土地達二公頃以上

者，應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前項辦理土地使用分區變更案件，申請開發涉及其他法令規定開發所需最小規模者，並應符合各該

法令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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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  內政部審查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流程圖（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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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經建會（2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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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開發基地內所採管制手段 

開發許可制乃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加以審查，其法源為區

域計畫法第 15-2 第 2 項。「審議作業規範」內涵中對生態保育的要求首先為禁止

開發區之揭示，原則上先劃分可開發區與不可開發區，不可開發區原則上不得開

發，但例外則允許；再者，得於開發基地內劃設必要之保育區，並有面積規定（第

17 條），同時也說明了應優先劃作保育區之條件及地形地貌的維護（第 18 條），

其次以緩衝或隔離綠帶為連接周圍的環境（第 40 條），最後結束於第 44-1「維持

生態系」的概念宣示上。詳細保育管制內容分析如下： 

 

（一）  缺少執行調查義務之規定 

開發基地內保育區之劃設執行上顯有相當困難。禁止開發區的劃定來自另一

個源頭（第 18 條），此條立意良善的，旨在補充其他相關法規，故尚未依相關法

規劃定保護者，但又具有保育價值(第 1 至 7 款)條件下，優先列為保育區。條文如

下： 

第 18 條、開發基地內經調查有下列情形之一，且尚未依相關法規劃定保護者，

優先列為保育區：  

(一)珍貴稀有之動、植物保護地區。 

(二)主要野生動物棲息地。 

(三)林相良好之主要林帶。 

(四)文化資產之保護地區。 

(五)經濟部認定之重要礦區且地下有多條舊坑道通過之地區。 

(六)特殊地質地形資源：指基地內特殊之林木、特殊山頭、主要稜線、溪流、湖泊

等自然地標及明顯而特殊之地形地貌。 

(七)坡度陡峭地區：指坡度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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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構成要件仍需進一步轉換填補。首先針對上述 7 款中構成要件明

確性加以檢討。首先，第 1-4 款規定具有生態保育意涵，關注生物多樣性公約等提

及的物種（珍貴稀有的動、植物）及棲地（主要野生動物棲息地）和維護良好生

態系運作（對林相良好之主要林帶之保護），立意甚佳，也相當進步，但可操作

性和可辨識性極低；然而，第 6-7 款則是相對明確的規定，尤其第 7 款明確以坡度

標示出判定標準是易於判別的。 

綜合上述各點，在實質內容上，對於優先列為保育區雖採例示規定，也注意

到了組成生態系之主要元素，但卻不易施行，這是主要的缺漏，但亦有良好規定，

如第 6-7 款。 

再者，最大缺憾在於條文中並未明定誰負有調查的義務？是申請開發業者還

是審核此案的行政部門（不論中央和地方）？應調查範圍、時段、週期、項目為

何？應何時啟動調查？若無調查，符合申請開發的要件嗎？此處缺乏一明晰的法

規命令，如訂定動植物調查技術作業規範或其它技術規範加以補充，以做為進一

步執行之依據及落實保育區劃定之精神224。 

總結上述兩點，構成要件的不明確，以及包括未明定調查義務者為誰規定，

致使開發基地內保育區的劃設和執行形同虛設。 

 

（二）  開發基地內保育區之集大化原則 

關於開發基地內保育區所採保育方法規定於第 35 條：開發區內建築配置應儘

量聚集，並將法定空地儘量靠近連貫既有之保育區，使得建築物基地之法定空地

                                                 
224 如果規定由申請者開發負有調查義務，在業者規避成本的合理且常情推論下，則情況會近似「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4 點所規定申請開發業者須提供「農業變更

使用說明書」，其中應載明對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而在實務上，申請開發者一概以「不生影響」

回應。因有著這樣的經驗，未來此處如何具體落實，應妥善籌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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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保育區相連貫，而發揮最大保育功能。 

上述條文明白指出，立法者有意整片開發、集中管理，儘量不使棲地零散破

碎的意圖，此條立意方向正確的，同時也符合棲地保育原則。 

（三）  緩衝綠帶之設置 

另外，關於緩衝綠帶之設置規定於第 40 條：申請開發案之土地使用與基地外

周邊土地使用不相容者，應設置緩衝綠帶且寬度不得小於十公尺，且每單位平方

公尺應至少植喬木一株，前述之單位應以所選擇喬木種類之成樹樹冠直徑平方為

計算標準。但天然植被茂密經認定具緩衝綠帶功能者，不在此限。 前項緩衝綠帶

與區外公園、綠地鄰接部分可縮減五公尺。 

此處規定相當明確，植栽的密度、數種和喬木大小等都沒有模擬兩可空間225，

同時也沒有將其他不具隔離性質的隔離設施視為緩衝綠帶而抵用之。 

（四）  「維護生態系」之宣示 

「審議作業規範」中使用「生態系」一詞在第 44 條之 1，規定位於河川新生

地開發計畫應「以維持原有河系流向、河岸之平衡及生態系之穩定，將環境影響

減至最小為原則…」學理上，生態系（Ecosystem）定義為「生物群集（community）

與其周圍非生物系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游以德，2000：36）。由此以觀，影

響生態系的原因涵蓋了生物和非生物的因素，成因甚為複雜。是故，當維持生態

系的穩定做為法令中構成要件時，若不附帶其他作業要點或調查技術規範為補充

的話，上述的規定乃宣示性功能大於所欲達成管制效力，對於達到維持生態系穩

定目標而言，實難以期待。 

                                                 
225 如「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13 條中對通路、水路、空地、廣場

和停車場也視為具有隔離效果的隔離設施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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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前述規定似傾向非都市地區山坡地而設計，尚未顧及平地農地保育功

能。從而，農地釋出過程中，以「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為基礎之開發

許可制並無法管制農地保育品質。 

四、開發許可制相關討論 

（一）  應有明確之國土計畫作為開發許可制指導原則 

1995 年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會議中含有許多農地釋出規劃時應具備的概念，其

中包含開發許可制討論。國土綜合開發組織、機構之調整場次中，有分權及參與、

制衡、溝通與協調、依法行政、簡化程序及尊重行政轄區等六大設計原則被提出

新體系之支柱。此外，再以土地使用管制分區為基礎，輔以成長管理、開發許可、

發展權移轉及資本門改善等四層級的計畫體系與手段，來做為改革方法和途徑（王

鴻楷，1994：557）。簡之，除有環評配套之外，土地使用管制分區和其它政策工

具如成長管理、發展權改善等，均說明土地開發不能僅依賴開發許可制一途，國

土整體利用仍須有其它藍圖或綱領作為指導原則。 

（二）  開發許可制運作應有其他配套作為 

在尊重市場機能下所引進的開發許可制，雖有助於改善行政管制下土地使用

僵化，但此制仍有相關配套措施需一併設計，如建立規劃師制度，以管理規劃之

進行與品質；亦須建立估價師制度，以精算開發所獲利益，及對社區或大眾之損

害；設立土地法庭，以處理相關糾紛；及建立開發監督機制等（鍾麗娜，1995）。

開發許可制另一項疑慮在於，它並非民間申請即可任意變更，而先需劃定一限制

變更用途農地之下，才評估是否釋出。換言之，此制並非保證農地釋出無礙農業

永續經營，而只是將得變更用途之土地進行開發許可的一部份程序而已（林明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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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54）。況且以德國施行經驗，開發許可制須包含需求評估、環境影響評估、

空間秩序一致性評估及景觀管制等四項，國內因不排除環評，故缺乏至少包含了

前述三項（林明鏘，2000：54）。 

（三）  開發許可制易造成各開發案彼此衝突現象 

由於開發許可制意味著推翻「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基本限制。基於此項特

徵，立於區位觀點，學者有以下觀察：「為控制農地變更使用的負向外部性，或許

採取開發許可制是降低外部成本的良策之一。…現有的上位計畫欠缺整體發展構

想，無法指導適當開發區位，況且政出多門，欠缺一致性規範，不僅各類用地最

小開發規模規定不一，而各個許可開發案間是否會發生衝突或不相容之處，亦無

疑問。…如何整合農地變更為住宅社區、工業區、工商綜合區、遊憩用地與工業

用地等用途，訂定合理的開發規範，以降低外部成本，提升經濟效益，從有利於

整體發展，厥為當務之急。」（顏愛靜，1996：28） 

上述意見指出徒具開發許可制，可能遭致以下問題： 

1、上位計畫之缺乏整體發展構想，實無法指導適當開發區位； 

2、各個許可開發案間可能會有不相容情況發生。 

各開發案相互衝突的情形的確在後來發生。在彰化中科第四期（二林園區）

園址與工業部預計成立的「二林精密機械園區」，以及由於國光石化不排除轉赴彰

化縣大城鄉投資等226，以上均設立於彰化縣西部靠海附近鄉鎮。而工業生產所帶

來排放廢污水的問題，造成鄰近福興鄉的蚵農的緊急與不滿。他們認為，未來中

                                                 
226 新聞刊載於 http://www.epochtimes.com/b5/8/5/11/n2113354.htm；檢索日期 20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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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二林廠把污水排放到舊濁水溪，將會污染到養殖漁業227，而與福興鄉區位相近

的鹿港鎮和王功也面臨同樣問題。 

（四）  總量管制與開發許可制間應有妥當設計 

由於農地釋出強調以總量管制作為監控原則，開發許可制又是以放棄土地分

區使用管制為其本質。是故，農地釋出中區位原則不再被堅持的情況下，「總量管

制」加上「開發許可制」兩者併行可能產生如下問題：「未來可釋出區位在哪裡？

各縣市可配置之變更土地數量如何決定？表面上，開發許可制使每塊農地都有變

更從而獲利的機會，但農政機關未設置審議委員會的情況下，其把關品質如何令

人憂心。」（顏愛靜，2001：6） 

上述論點指出，即使「總量管制」與「開發許可制」併行原則雖已定調，但

在此條件下，吾人對農地保護仍有著力之處。譬如，是否對各縣市可配置之變更

土地數量加以規範，以利區域均衡發展。此外，農政機關長期未設置審議委員會

的情況能否加以改善等。「總量管制」並不與「分配釋出面積」互斥，而「開發許

可制」也不意味著農政機關權限全然地移轉給區委會審議，此點細膩啟發值得思

索。 

（五）  開發許可制應兼顧農民利益及農地保育 

開發許可制也面臨運作上是否能兼顧各方利益質疑。以苗栗縣政府主導的後

龍科技園區開發案為例，後龍科技園區開發亦涉及特定農業區的保護。民間團體

後龍科技園區自救會會長陳幸雄指出228：「為了這片農地，1974 年農地重劃時，農

民配合政策每甲地捐出 1 分 6 厘，而且水利局的農水路更新工程從 2002 年進行到

                                                 
227 相關新聞刊載於 http://n.yam.com/view/mkvideopage.php/20090630759922；檢索日期 2009/7/3。 
228 以下資料請參考 http://e-info.org.tw/node/42297 之報導，檢索日期 200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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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完成，農水路從三米變寬為 7 米，經農委會劃為特定農業區，這都是農民

犧牲農地所換來的」。學者徐世榮指出開發過程中各方利益難以衡平問題229：我國

的說明會或公聽會是由開發單位及需用土地人自己辦理，當本案苗栗縣政府本身

就是開發單位和需要土地人時，難以期待縣府本身公正地舉辦公聽會，並誠意傾

聽農民和地主的聲音。此結構性問題也透露出開發許可制本質上不利土地擁有者

或即將被徵收者等之弱勢者的態勢；不僅如此，土地開發通常涉及龐大利益，若

未能顧及弱勢權利之下輕易地成就開發者利益，則深深令人懷疑是否為全民之

福？是否為社稷長治久安之道？ 

（六）  開發許可制與新國土計畫體系下銜接 

內政部警覺目前臺灣地區土地經由區域計畫、都市計畫與國家公園計畫等體

系進行土地使用管制，衍生下列問題：例如，未能落實國土保育與保安，造成環

境破壞；水、土、林業務未能整合，缺乏有效管理；以及重要農業生產環境未能

確保完整，影響農業經營管理；而且城鄉地區未能有秩序發展，公共設施缺乏配

套規劃；重要者為非都市土地實施開發許可缺乏計畫指導等等問題。也有意迎向

永續發展之世界趨勢，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為目標，故進一步整合土地使用計畫與

審議體系，以俾實現經建會所提出「永續國土政策綱領」及「國土空間發展策略

規劃」所揭櫫之國土與環境永續發展策略。因此研擬「國土計畫法」草案（98年6

月30日台內營字第0980806321號函陳報行政院）。 

「國土計畫法」草案計畫將國土功能分區劃分為「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

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並得依實際需要，再予分類、分

級，進行不同程度之管制（草案第23條及第27條）。因應上述變化，農地釋出所採

開發許可制如何配合修正也因此成為探討課題。 

                                                 
229 該文請參見自由時報 2009/5/22 日自由廣場澄社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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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研訂次分區劃設之容許使用類別及管制事項，以

及次分區開發利用與變更使用審查標準（顏愛靜，2005）。關於後者開發利用與變

更使用審查部份，其認為位於第一種農業發展區的農業用地，原則上應禁止開發

許可之申請。換言之，基本上不允許開發許可制於第一種農業發展區進行開發行

為。位於第二、三種農業發展區之農業用地，則須達25公頃開發規模者，並符合

相關要件，始得開發。 

上述意見指陳出相較於現今更趨嚴格管制方向。蓋其主張特定區域如第一種

農業發展區基本上不接受開發許可制申請；其他類型農業發展區則傾向更為高密

度管制，以避免開發行為座落於農業發展區。 

五、開發許可制保育農地措施薄弱 

 由上述檢討可知，開發許可是突破土地分區使用管制的開發行為，在此情形

下，對開發基地內及其周圍所採管制手段應高於一般開發行為。但就其保育相關

規範也僅有「開發基地內保育區之集大化原則」和「緩衝綠帶之設置」；而且，對

於優先列為保育區之構想缺少執行調查義務之規定等。總之，開發許可制應是土

地開發行為例外下始適用之，故其對周遭環境保育要求應該更加嚴格，才能衡平

破棄土地分區管制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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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境影響評估對農地釋出之管制 

農地釋出開發許可制亦涵蓋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且與區域計畫委員會採併行審查方式進行。而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廣泛，雖亦注意

生態保育，對開發案件「環境現況」調查乃視環評委員會議視個案而訂，其中並

未針對農地保育訂定審查內容。簡之，農地釋出過程中，若欲經由環評而獲得農

地保育成果尚難期待。 

一、規範依據 

環境影響評估制度包括專業行政、民主參與兩大主軸，其一方面希望經由專

業的調查、評估與監視制度等來控制開發行為對於環境負面效應，藉以減輕並降

低環境負擔；另一方面，除尊重專業外，也納入民眾參與，希冀經由民主程序，

建立決策過程正當性以利後續執行。我國於民國 83 年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法」該

法第 3 條規定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以下簡稱環評委員會）負責審查「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為負責環境影響評估開發決定之組織。 

二、環評委員會組成及審議流程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96.12.13.）。委員會共由 21 人組成，除主任委員和副主任

委員由環保署署長與副署長兼任外（第 3 條）。有關機關代表五人，由研考會、國

科會、農委會、經建會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等副主委員兼任；其餘委員十四人，由

主任委員就具有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中聘兼（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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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以，環評委員會基本上由官員及專家學者兩種性質組成。環評流程如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環境影響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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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開發單位繳費並提送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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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列席陳述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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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環保署。 

圖 5- 3  辦理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書審查標準作業流程 

（一）  環評委員會正當性及可能監督 

解決保育與開發間衝突，在環評制度下運作核心為環評委員會。陳錦芳（2003）

指出，雖然環評委員會形式上為內部單位，但參酌大法官釋字第 462 號的見解，

應認為環評委員會為實質的行政機關。再者，委員會作成決定之理由，不無藉判

斷餘地理由而規避司法審查之可能。故陳錦芳（2003）強調至少在判斷瑕疵的認

定上，司法不能再如現行實務般採取放任之態度，應就重大而明顯之瑕疵部分進

提大會討論 

進行方式：宣讀專案小組初審意見→專案小組召

集人補充說明→委員討論→開發單位說明→決

議 

公告審查結論並通知開發單

位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補正後送專
案小組再審

開發單位補
充修正定稿 

依環保署定稿
確認要點辦理 

定稿核備，分送相關

機關納入追蹤監督 

作成審查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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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司法審查，亦即司法積極介入應可導正僅由環評委員會獨挑大樑所帶來弊端。 

（二）  民眾參與 

民主程序下民眾參與雖然也很重要，乃建制環評制度中一環。但民眾僅能經

由參加公聽會和說明意見等軟性方式表達其意願。關切民眾參與的權利與權益之

保障，例如徐之道（2004）、張宗存（2004）、何玉鳳（2004）、王芳筠（2003）均

指出現行環評制度設計中，民眾權益保障不夠充份，乃造成民眾抗爭不斷原因。

王茜霈（2004）以雲林縣林內焚化廠興建案為例，其研究發現，環評運作過程中，

決策者確實可能受到外在因素﹙如政策指示﹚影響下，使中立性受到左右。不僅

在選址過程排除民眾參與的機會，也刻意忽略民眾之意見與科學數據的提出，使

得決策者與民眾並不具備雙向溝通、理性對話等性質。 

（三）  開發單位「球員兼裁判」雙重角色易影響民眾參與程度 

在環評過程中，民眾意願被忽略情況不斷重演。以苗栗縣後龍科技園區為例

230，後龍科技園區預定地位置座落於苗栗縣後龍鎮及造橋鄉，範圍南北長約 4.3 公

里、東西寬約 1.2 公里；面積：362 公頃（其中私有地 184 公頃，佔 51%）。過程

中，灣寶里里長謝修鎰嚴正抗議縣府黑箱作業，他說：「灣寶里超過 150 公頃農地、

佔了後龍科技園區預定地八成，竟然沒有人收到政策說明會通知書。不僅如此，

縣府找了一些沒有土地的人來開公聽會」。而且農民指控，縣府的黑箱作業還不只

於此，環保署開了 3 次環評審查會，農民都不知道。2008 年 12 月營建署才開後龍

科技園區可行性規劃會議，會都還沒開，但縣府卻早於去年 10 月發文給農民，要

辦理土地改良物查估，行政程序本末倒置。 

                                                 
230 以下資料請參考 http://e-info.org.tw/node/42297 之報導，檢索日期 200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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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徐世榮批評該案環評制度實有球員兼裁判、利益未迴避之嫌231。因為該

開發案的環評說明書或評估書是由欲開發工業區的苗栗縣政府自己提出，不可能

提出一本「對環境嚴重影響，不應開發」的說明書，又苗栗縣政府本身就是開發

單位及需用土地人，更難以期待其公正地舉辦說明會。如此現象背後隱涵「縣市

發展由地方行政部門、地方派系和財團建構的霸權聯盟所壟斷，民眾利益被棄置

一旁」的結構232。 

三、環境影響評估之內容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

則」（98.03.11.），以進一步規範環評作業內容。以下略作說明。 

（一）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5 條規定：「開發單位應先查明開發行

為之基地，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所列之環境敏感區

位及特定目的區位，並應檢附有關單位公函、圖件或實地調查研判資料等文件，

並敘明選擇該開發區位之原因」。以上表示環評對於開發行為之基地選址之考量，

深具意義。 

進一步查閱「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中明列位經特定農

業區或山坡地保育區（古蹟保存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等開發基

地，須依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辦理。此處規定旨在將農地釋出問題回歸到區域計

畫法管制，亦即依循開發許可制流程辦理。簡之，環評法對此並無特殊要求，農

                                                 
231 該文請參見自由時報 2009/5/22 日自由廣場澄社評論。 
232 該文請參見自由時報 2009/5/22 日自由廣場澄社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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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態保育責任歸屬於區域計畫管制下。 

（二）  說明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 

環境影響評估過程，除現場勘察之外，也依賴說明書以及評估書中對環境影

響的描述及因應對策說明。是故，說明書以及評估書應記載的內容及審查要件則

重要關鍵所在（參見第 6 條規定）。說明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中共 13 項233，

與本文關懷最相關者在於「開發行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

而「環境現況」審查要件依「附表六」之規定為指引。 

「附表六」為「範疇界定指引表」目的在於提供環境影響評估範圍（Scoping），

蓋與環境相關者範圍廣大難以窮盡，故範疇界定指引表在標示出應進行評估的範

疇和對象，以及細部內容。「範疇界定指引表」由物理及化學、生態、景觀及遊憩、

社會經濟、文化等大面向組成。生態範圍包含「陸域動植物、水域動植物，調查

內容有種類及數量、種歧異度、植生分布、優勢群落、種類及數量、種歧異度、

棲息地及習性、遷移及繁衍」等，可謂相當精細。 

雖然範疇界定廣大無邊，但說明書規定中也明示，對於環境現況的說明可因

區位環境或個案特性得免辦部分調查項目。換言之，並非所有各大面向均須窮盡

調查，乃視個案條件而定。 

                                                 
233 其內容為：一、開發單位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二、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出生年月

日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三、說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四、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

發場所。五、開發行為之目的及其內容。六、開發行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關計畫及環境現況。

七、預測開發行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八、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九、執行環境保護工作所

需經費。十、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十一、參考文獻。十二、附錄。十

三、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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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 

說明書已公開供公眾閱覽並舉行過公聽會之後，開發單位依上述結果製作評

估書，評估書較原先說明書內容詳盡，包括 1、開發單位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

2、負責人之姓名、住、居所、出生年月日及身分證統一編號。3、評估書綜合評

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4、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5、開發行為之

目的及其內容。6、環境現況、開發行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

畫。7、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8、減輕或避免不利環境影響之對策。9、替

代方案。10、綜合環境管理計畫。11、對有關機關意見之處理情形。12、對當地

居民意見之處理情形。13、結論與建議。14、執行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15、

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不良影響對策摘要表。16、參考文獻。17、其他 18、

附錄等 

其中關於 6、環境現況、開發行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 

其審查要件依「範疇界定會議」決定調查之項目、內容、方法為之。是故，同樣

以「範疇界定指引表」為根據，同時，與製作說明書相同者，該指引表之項目及

因子得依個案需求而選擇界定，而非悉數全部辦理。換言之，即交為環評委員會

裁量決定之。 

 

四、環評對農地保育之管制功能 

（一）  強調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 

乃至於對於開發行為之基地，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

查有詳盡規定。環評對於特定農業區開發是納入考量項目之中，但對此並未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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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評估計畫，而將之劃歸為區域計畫法及其施行細則管制範疇。因此，就特定

農業區保護而言，環評中雖強調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但顯然對此

不起任何作用，對特定農業區保育無特殊功能。 

（二）  以「台西古坑線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為例 

環評關注於普遍且廣泛的環境保護，農地保育仍屬農委會職掌。以「台灣地

區西部走廊東西向快速公路建設計畫台西古坑線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與台 17

線及台 61 線交會處平面變更為立體交叉及設置交流道工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紀錄為例234。此會議中農委會書面意見為「請申請單位補充對於鄰近農業生產環

境之影響說明及因應對策，未來工程闢建並不以妨礙現有區域性農路通行者為前

提。本案變更計畫基地範圍如涉及農業用地變更，相關作業請依區域計畫法/農業

發展條例等規定辦理」。以上顯示，平地農地保育中，環境影響評估並未扮演重要

角色，主要仍回歸區域計畫法/農業發展條例管制中。 

（三）  環評於實踐上仍難以平衡各方多元利益 

苗栗縣後龍科技園區案例顯示民國 83 年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法近十餘年來來未

解難題：環評運作過程、民眾參與程序，不無充斥著官民間相互不信任，政策討

論難以公開辯論、誠心溝通；官方有其行政技倆，而民眾仍以抗議為發聲管道，

經濟發展過程中開發行為仍舊與其他公共利益難以相容並存。 

苗栗縣後龍科技園區案例尚可延伸為農地保育在農業文化保留、農村聚落之

維護處於弱勢情況下，如何有生機？社會團體後龍科技園區自救會會長陳幸雄指

                                                 
234 網址為 http://atftp.epa.gov.tw/EIS/098/E0/08693/0608 紀錄.pdf；檢索日期 200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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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35，「六輕爭取在雲林麥寮設廠時也承諾過這些，但啟用後卻引入大批外勞，當

地居民得到的只有污染、還有日前被報導出來的超高罹癌率；此外，台灣到處都

有閒置或未進駐滿的科技園區，灣寶社區居民不能諒解政府如今又要以工業發展

之名驅趕農民的作為」。最後，農地釋出是否直接將當地農民生活連根拔起！灣寶

社區協會理事長洪箱補充說236，「假使今天灣寶人領了賠償離開，未來工業區沒做

好，轉成丁種建築用地蓋住宅，子孫又怎麼回得了這片土地？被破壞了的土地也

沒辦法再耕作。」若不斷地開發農地，在區位上及數量上，乃至於開發行業類別

沒有適當管制；環評作為一項最重要環境保護制度，若不能衡量多元利益，不僅

農地談不上保育，農村文化和聚落也將漸次不保。 

（四）  環境現況調查內容不及於農地保育 

環境現況調查內容取決於環評委員會裁量，說明書和評估書應記載事項中均

包含環境現況說明和調查，而且「範疇界定指引表」也詳細列出審查要件，其基

本架構堪稱完備，惟調查廣度與深度則依賴環評委員會裁量。對於農地保育，基

本上特定農業區變更使用與否屬區委會權責。換言之，環評進行當中，雖然注意

生態保育，但農地保育課題在其它部門分工之下，成為農業主管機關和區委會權

責。關於政策工具選用上，對農地保育能著力者，本文認為環評非第一順位選項；

採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和「農業用地利用與管理」等管理途徑可能較為直接

有效。

                                                 
235 以下資料請參考 http://e-info.org.tw/node/42297 報導，檢索日期 2009/6/28。 
236 以下資料請參考 http://e-info.org.tw/node/42297 之報導，檢索日期 200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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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縣市政府負責審查案型 

中央與地方間審查分工規定始於農地釋出方案，後由「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

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明定（民國 96 年 4 月 9 日，以下簡稱「審查作業

要點」）。農地釋出方案內擴大農地變更管道之簡化審查程序，明示「各目的事業

計畫使用農地，除特定農業區應徵得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意外，其餘各分區授權

由地方農業主管機關行使變更使用同意權。」此規定於「審查作業規範」規定第

14-16 點當中，圖示如下。 

表 5- 2  中央與地方政府審查農業用地範圍劃分表 

使
用
分
區  

變
更
編
定
原

則 使
用
地
類
別 

特
定
專
用
區 

河
川
區   

風
景
區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森
林
區  

工
業
區  

鄉
村
區  

一
般
農
業
區 

特
定
農
業
區 

地用牧農

  

       
地用業林 

  

       
地用殖養

  

       
地用利水

  

       
地用護保態生

  

       
地用安保土國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審查作業要點」第 14-16 點。 

說明：1.特定農業區一欄表農業用地變更申請其面積在十公頃以下，才屬地方政府辦理類型。 
      2.欄內加斜線者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送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初審後，再徵詢中

央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類型。 
     3.餘空白欄位表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送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審查類型。 

由上述圖表可知，編定於特定農業區下的 6 種中用地（農牧、林業、養殖、

水利、生態保護、國土保安）之變更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者，才屬中央政府（農委

會）辦理類型237。準此而言，大部份變更案件屬地方政府辦理事項，由縣市政府

                                                 
237

 隨著「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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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大多數業務。然而，大面積類型開發（屬中央政府辦理審查），實務上連同「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與審議機關「區域計畫委員會」併同舉行，

農業生產完整和保育考量於審議會議中一併討論。以下針對縣市政府適用「審查

作業要點」相關規定及執行加以分析。至於迄今釋出面積，自 2002 後我國並無農

地釋出彙集統計，所以大小面積變總數難以查證。 

一、適用「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條件 

農業發展條例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更為非農業使用時，

應以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其變更之條件、程

序，另以法律定之。」第二項又規定：「在前項法律未制定前，關於農業用地劃定

或變更為非農業使用，依現行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由於一直未有相關立法，

除有違法律保留原則外（王玉真，2005：80），依現行相關法令辦理的情況下，即

根據行政命令位階「審查作業要點」辦理。 

並非所有用地變更均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徵

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1)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變更為其他使用

分區者。 

     (2)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水利用地、林業用

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變更編定為其他用地別者。 

                                                                                                                                               
（2009/04/30 修正）將開發面積由 10 公頃改為 30 公頃以下者，授權縣市政府核准之規定，未來「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或許隨之修訂，現今仍維持原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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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劃定或變更為非農業使用者。 

惟上述範圍者，始須適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就此規定而言，重要性在

於該要點所掌管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範圍面積龐大，對於組成並形塑國土機能

具有相當影響力。台灣國土面積 1/4 中為特定農業區和一般農業區238（特定農業區

佔有 322,566.2841 公頃，一般農業區有 235,679.5809 公頃）。再以非都市土地各種

使用地別分析農業用地變更主管機關審查範圍239，其幅員更大所佔國土面積有

81%之多。 

二、准駁的要件 

審查機關同意准駁的要件規定至為關鍵，並規定於「審查作業要點」第 5 點240。

究其內容其關切點在於，1、是否規劃設置隔離綠帶或設施者；2、是否另外設置

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3、申請變更範圍內是否夾雜未申請變更之

農業用地且妨礙其農業經營者；4、是否妨礙原有區域性農路通行者；5、申請變

更農業用地面積已達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應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查面

積百分之九十以上，且有採取部分土地分割情形者；6、申請變更農業用地面積已

達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應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查之面，而藉分期分區

開發，分次申請用地變更者。 

                                                 
238 參見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 http://www.moi.gov.tw/stat/；檢索日期 2008/11/25。 
239 參見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 http://www.moi.gov.tw/stat/；檢索日期 2008/11/25。 
240 條文如下：五、申請農業用地變更使用，經審查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同意變更使用： 

     (一)未依規定規劃設置隔離綠帶或設施者。 

     (二)使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者。 

     (三)申請變更範圍內夾雜未申請變更之農業用地且妨礙其農業經營者。 

     (四)妨礙原有區域性農路通行者。 

     (五)申請變更農業用地面積已達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應送區域計 

         畫擬定機關審查面積百分之九十以上，且有採取部分土地分割情形者。 

     (六)申請變更農業用地面積已達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應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查之

面積，而藉分期分區開發，分次申請用地變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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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規定 1-4 點規定旨在維護完整農業生產環境。第 5-6 點目的防範規避「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業者（至少對開發業者而言增加各種成本負擔且延

耗時日）。綜觀審查作業要點全文，其中並無任何關於農地釋出數量限制規定，

只要符合隔離綠帶或措施、排放廢水規定及其他規定等，審查機關必須同意變更

申請。就此，「總量監控」原則（農業發展條例第 9 條參照）指導效力何在，似

未明確。 

換言之，只要業者符合上述規定，審查機關並無任何數量管控上依據，作出

不同意處分。加以我國並無農地利用管理專業法律、區域計劃通盤檢討緩不濟急、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無強烈拘束力等。而依隨市場需求起舞，而無明確數量管控

機制，此種趨勢是否過於寬鬆而不利國家永續發展，令人憂心。 

三、「分區分級」管理原則是否充分？  

農地變更准駁要件圍繞著農業生產環境保護之外，「審查作業要點」也規定五

種使用分區類型，揭示農地釋出「分區分級」管理原則。 

（一）  區分不同農業區而為釋出管制 

依據「審查作業要點」第 6-10 點可整理出五種使用分區類型241，並且第 1 類

至第 5 類管制寬嚴程度呈遞減的情況。 

 

                                                 
241 分別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第 1 類）、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非

屬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第 2 類）、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範圍內之農業用地（第 3
類）、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事業計畫者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第 4 類）、除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另訂定有限制條件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事業計畫者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

業用地（第 5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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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不同保護程度下使用分區變更規定表 

「審查作業要點」條號及其規範內涵 重要性等級區分 

六、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在不

影響農地重劃區完整性及農業生產環境之原則下並符合下列情

形之一者，得同意申請變更使用242。 

★★★★★ 

七、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非屬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同意申請變更使用243 

★★★★ 

八、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範圍內之農業用地，符合下

列情形之一者，得同意申請變更使用： 

★★★ 

                                                 
242 條文如下：六、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在不影響農地重劃區完整

性及農業生產環境之原則下並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同意申請變更使用： 
(一)因防止災害、國防需要、規劃農民住宅所需之用地。(二)經行政院核定之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三)
申請事業用地變更面積已達送區域計畫審議規模者，因無可避免使用農地重劃土地，且已依規定對

使用農地重劃土地之灌、排水系統等農業建設投資未造成影響，或有影響惟已研擬相關防護與配合

措施者。(四)凹入鄉村區為自然地形、建築用地包圍或被合法建築用地包圍、夾雜之零星農業用地，

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者。(五)政府機關興辦公共建設或政府機關興辦提供公眾使用之

設施所需用地。(六)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與農業經營相關之農業產銷設施所需用地。(七)
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據行政院 2015 年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年衝刺計畫所規範原

設廠用地於依農地重劃條例辦竣農地重劃前已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申請毗連土地擴展工業，且原設

廠及擴展工業均屬低污染無公害事業者。前項第五款及第六款使用土地以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為

限：(一)申請變更用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已辦竣農地重劃之農牧用地面積達該鄉(鎮、市、區) 
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面積百分之八十以上。(二)屬於農地重劃條例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各款之土

地。(三)政府機關興辦提供公眾使用之既有公共建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確有擴大事業使用必

要之毗連土地。(四)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前經專案輔導變更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既

有農業產銷設施，經認定確有擴展事業使用必要之毗連土地。 
243 條文如下：七、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非屬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同意申請變更使用：(一)因防止災害、國防需要、規劃農民住宅所需之用地。(二)國家重大建設

計畫。(三)經行政院核定之事業、公共設施或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四)政府機關興辦公共建設或政

府機關興辦提供公眾使用之設施所需用地。(五)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設立之公益性福利

設施。(六)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輔導興建之農業計畫所需用地。(七)開發面積在二十五公頃

以上之住宅社區。(八)低污染之工業區。(九)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申請為下列使用者： 1.申請毗

連土地變更為丁種建築用地。2.申請工業區以外為丁種建築用地包圍或夾雜土地，變更為丁種建築

用地者。3.申請毗連甲種或丙種建築用地或已作住宅用地使用之零星土地變更為建築用地。4.特定

農業區供道路使用申請變更編定為交通用地。5.因重大建設計畫或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土地被徵收，

申請於自有土地或依。已核定住宅重建案變更編定為建築用地。6.因徵收或撥用，至剩餘建築用地

畸零狹小，申請毗鄰土地變更編定為建築用地。7.特定農業區內公立公墓更新計畫申請變更為墳墓

用地。8.離島或原住民保留地因住宅興建計畫申請變更編定為建築用地。(十)依非都市土地變更編

定執行要點第八點規定，經檢具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申請變更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者。但申請作為營建土石方收容處理場所者，以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案」設置且符合下列範

圍之使用，始得同意申請變更使用：1.土方銀行。2.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作為暫屯、堆置、填埋、

轉運、回收功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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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事業

計畫者，得同意申請變更使用。 

★★ 

十、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除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另訂定有限制條件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事

業計畫者，得同意申請變更使用。 

★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審查作業要點」第 6-10 點。 

首先，第 6 條「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是最強

烈受保護的用地。因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曾是水利設施等重大投資之處，

從而是首要保護對象，所以變更使用的條件最嚴格，是農業主管機關亟欲保護的

對象。相對地，第 7 條「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非屬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相較於第 6 條，因無經竣辦水利投資，則無農地重劃區完整性及農業生產環境考

量，區塊的完整性和生產環境在此即非構成要件，形成較寬鬆立場。 

其次，保護程度放寬者，為第 9 條對「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之保護：只

要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事業計畫者，則中央農業主管機關亦予同意。再者，

第 10 條對「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之保護，比照前條第 9 條，但增

列了保留給地方政府的權力。綜之，第 9 和第 10 條表示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對於「一

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和「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的開發同意權交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決定。上述作法雖符合農地釋出基本原則和精神，對社經發

展亦有促進效果。以農地具有多種生態功能觀點而言，對於保育及整體環境規劃

而言似嫌有不足，以及是否利於未來農地利用與能源政策和環境政策結合，不無

疑問244。 

                                                 
244 對照先進國家發展經驗，農地利用與能源政策和環境政策結合之處甚多，乃至於可從區域發展

立場促進地方發展，而非一味地以開發轉用（農地變建地）為手段，從而存有不同開展可能（OECD，

2005；OEC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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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期行政計畫將有助於分區分級管理原則及保育實踐 

實質上「分區分級」管理原則已是現制下極佳管理原則。但若由生態保育關

懷而言，由於缺乏適當行政計畫支援，其效果易大打折扣，甚至開放國土各個角

落均有開發案出現可能，加以前述未貫徹總量監控原則，且缺乏「農地利用管理

計畫」。不可諱言，此制極有可能形成農地破碎化、零細化制度性力量。 

上述判斷理由在於，「分區分級」管理原則首先缺乏變更數量為管控手段；其

次，「審查作業要點」中並無哪一區位絕對不得釋出規定，僅是限制條件相對嚴格

而已。至於「嚴格」程度是否足以維護完整農業生產環境，究其開放要件為低污

染工業區、各種公共設施、事業興辦等等。農地數量有限，而社經發展用地需求

無窮。吾人可合理推測，假以時日則個案開發將具有蠶食鯨吞力道將「維護完整

農業用地」化為烏有。 

（三）  短期以分區分級為基礎課予開發行為其他義務 

面對農地漸遭侵蝕趨勢，行政計畫建立是最好管制工具（此在「農地釋出原

則與作法中」已提及研擬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原則」245）。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值得

正視，其具體效益在於能「完整農業生產環境」衡量因素具體呈現。當吾人考量

農地釋出質（區位）以及量（數量）時，可由其內容得出衡量脈絡和依據，對於

農地資源利用和管理，以及景觀和保育，多有協助之效。然而，若短期內無法制

定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則可考慮強化分區分級管制原則，例如加採積極課予開發

義務，如生態資源補償（詳見下述德國「侵擾自然資源管制」介紹）。 

                                                 
245 內容為配合國土計畫法（草案）實施之先期作業（１）研訂合宜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原則。（２）

研訂農業發展地區分級分區管理機制。（３）建立地方政府農地資源空間資料庫及農產業設置區位

之劃設指標，以為農業施政之空間規劃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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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制手段--隔離綠帶為主要管制措施，但其認定有失目的性考量 

隔離綠帶或設施的標準依不同使用分區而列有不同等級規定，第 12 條中將之

區分為三類型：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其他(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特定專

用區)。此外，再依變更使用後項目強度的不同予以管制246，其規定如下： 

表 5- 4  隔離設施規定於不同使用分區標準表 

變更用途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工業區 三十公尺 二十公尺 

住宅社區（含勞工住宅） 二十公尺 十公尺 

工商綜合區 二十公尺 十公尺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審查作業要點」第 12 點。 

以上規定就形式而言看似合理，但應斟酌具體內涵。上述規定區分出不同使

用分區轉用成不同強度使用時，採差異對待規定，初就形式而言是頗為合理，若

細究何謂「隔離綠帶或設施」，則禁不起進一步的檢驗，理由如下，「審查作業要

點」第 13 條「隔離設施之認定，指具有隔離效果之通路、水路、空地、廣場、平

面停車場、開放球場及蓄水池等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美其名曰隔離綠帶或設

施，實則為無綠帶，只有設施，進一步觀其所列舉者為通路、水路、空地、廣場、

平面停車場、開放球場及蓄水池等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何來「隔離」可言？這

些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隔離什麼？具有什麼功能呢？ 

                                                 
246 舉例言之，特定農業區變更作其他使用時，隔離綠帶或設施之配置原則為，若變更作工業區使

用者至少配置三十公尺隔離設施、變更作住宅社區（含勞工住宅）使用者至少配置二十公尺隔離設

施、變更作工商綜合區使用者至少配置二十公尺隔離設施。至於一般農業區變更做其他使用時，變

更作工業區使用者的話，至少配置二十公尺隔離設施、變更作住宅社區（含勞工住宅）使用者至少

十公尺、變更作工商綜合區使用者至少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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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衝綠帶功能旨在應用植栽達成環境美化、生態綠化之諸多目的247，如：(一)

建築上的功能；(二)物理環境的控制與改善（水土保持、減弱噪音、淨化空氣、控

制光線及眩光、影響局部微氣候----日光輻射、風、逕流、溫度的改善）；(三)美學

上的功能；(四)生態經營上的功能---提供生物棲息、繁衍、覓食的場所，建構生態

環境…等四大項。就其適用於農地管制而言，至少應服膺物理環境控制改善和生

態經營上功能，據此，檢討作為隔離綠帶或設施「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完全不

符合目的性，此項措施難以達到設置緩衝綠帶目的。 

五、執行程序 

（一）  依規定程序應組成審查委員會 

至於審查程序為何？依「審查作業要點」第 19 條規定248，各級農業主管機關

為審查農業用地之變更，得組成審查小組辦理，而經查詢農委會農地管理法規檢

索系統（http://farmlaw.coa.gov.tw/main.htm）及農業法規彙編中，均未有農業用地

變更審查小組組成辦法公布。實際上並無所謂審查小組組成。 

（二）  實際上以會辦方式進行 

實際上由會辦之方式進行，亦即僅由相關單位會簽意見提供農業單位彙整（王

玉真，2005：142-143）。因此，審查程序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

查表（詳見附錄 6）進行。審查單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計有水利、地政、農務、林

業、漁業、水土保持等，各自依據權責加以審查，至於審查結果部份則有同意、

不同意（其中須附說明理由說明）以及其他等三種。「審查作業要點」之形式與精

                                                 
247 http://www.taiwan-farming.org.tw/FarmingSocietyWebsite/Upload/200602081632221.doc
（2007/11/26） 
248 條文為：各級農業主管機關為審查農業用地之變更，得組成審查小組辦理；直轄市或縣(市)農
業主管機關就審查同意之案件，應定期彙整統計，送請中央農業主管機關列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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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拘束處分為主249。 

（三）  以彰化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科）執行為例 

農地釋出須有工商活動發展需求為前提。釋出用途，在近二、三幾年內，以

北彰化居多，申請變更目的多作為工業區、寺廟、加油站、托兒所、安養院等250。  

在地方政府所遵循法規中，對於數量或面積規定並未明文訂於不同意要件當

中，所以基於依法行政立場，縣市政府承辦此項業務時，並無法源依據作出不同

意處分。經辦人員說明如下： 

「數量上我們沒有管控，主要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像工業的部份是建

設處那邊在管，只要他們那邊初審通過，只要符合法令規定，他們就收件會我們。

那我們這邊就看是否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審查作業要點」用地

變更規定，隔離綠帶 1.5 米…。基本上只要符合法規的規定，我們無法駁回。中央

並未明定只能准幾家，所以縣市政府沒有駁回的理由。--我們有提報農地違規查核

案件數給中央，但沒有農地釋出案件面積，所以沒有總量監不監控的問題。」 

如果對於申請農地變更面積和數量沒有明定管制規定，每年農地變更面積屬

於無法可管狀態。地方政府依法辦理變更農地面積無上限，但耕地面積卻不會增

                                                 
249 關於直接行為上的管制（Direkte Verhaltenssteuerung）（Reinhard, Engel, Voßkuhle，2003：85-101）

如建立管制標準、核發許可，在類型上可分為許可（Genehmingunsvorbehalt）與特許（repressives 
Verbot mit Befreiungsvorbehalt）。前者又稱為羈束處分，後者亦可稱裁量處分，凡要件該當者即核

發許可是為羈束處分，裁量處分者為即使要件該當，也不一定核發許可，並可以經由附款施以其他

要求，故其基本上樣態為不許可，例外才許可。以此架構審視「審查作業要點」之形式與精神，以

拘束處分為主。以現行農地管理利用缺乏相對應的生態保育法規規範而言，廣採拘束處分之形式實

不利農業生產環境完整之維護，強化附款功能是農業主管機關可考慮多加採用管制工具此論點可參

見王玉真（2005：142-143）。 
250 訪問地點：彰化縣政府，時間為 2009/6/10 上午；訪問對象為張棨揚先生（農務科科員，並經

辦此項業務）。他指出，「以彰化縣農地釋出來講，以北彰化居多（南彰化還是種稻米比較多）。申

請項目分別為工業區（大宗）、寺廟（算蠻多的）、加油站、托兒所（兩者近來也飽和了）、安養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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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彼消此長發展下，未來能保有多少農地，不無疑問。 

2、農地保育區位建議（尤其針對特定農業區） 

現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中對區位採「分

區分級」原則。此原則是否能充份保護生產力較高的特定農業區，承辦人員指出： 

「我們建議主要污染源--工廠申請變更開發數量一定要設限。數量和區位上都

要嚴格一點，譬如工廠不能設在特定農業區上。優良農田在範圍、家數或面積的

釋出都要多加限制，才能避免優良農田繼續受到破壞。總之，工廠的變更使用還

要嚴格一點，尤其是特定農業區的保護。但中央放出來了，我們只能執行。但基

本上，特定農業區用地變更我們會看緊一點。至於農地不斷釋出的問題，我們是

希望工業部門能讓散落在各處的工廠遷入工業區裡。但這問題講很久了。」 

由以上訪談內容可知，農地釋出在分區分級管理之上，得考慮附加開發行業

別之限制，從源頭處保護農地。 

3、大型開發案中縣市政府只負責提供「審查意見」 

另外，關於不屬於縣市政府准駁權限內大型開發案，仍依照「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中規定，由地方政府提出「審查意見」，同

意與否權力則在內政部區委會。承辦人員說明如下： 

「大型開發案中，我們只提供「審查意見」，沒有表示同意或不同意權力，沒

有准駁的權利。意見是說大概是說區塊是否完整、所做隔離綠帶措施是否符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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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無符合不同意變更情形等…。通常工業區變更區塊都很完整，區委會那邊

審查用水、交通等。…中央要推動政策，通常地方政府僅只是配合辦理而已。」 

六、小結 

總結上述種種，可歸納出「審查作業要點」幾項管制特色。一、總量監控不

確實，並且條文中並未明定上限。二、區位保護以分區分級管理為原則，但困難

在於允許工廠進駐特定農業區中，優良農地難以保護，農產品易受污染。三、以

隔離綠帶為唯一管制手段，所謂綠帶卻以空地、廣場、平面停車場認定，喪失實

質功能等。 

根據上述發現，未來可改進方向有，一、研擬如何進行確實總量監控原則，

譬如各縣市依年度如何分配，並明定於「審查作業要點」中。二、除分區分級管

理為原則外，對於不同申請變更目的事業應為寬嚴不同規定。三、應強化隔離綠

帶功能，特別是植栽部份。 

然而，現行體系中非無解決方法。以農發條例幾乎做為農業部門基本法而言，

提供了若干可供發展的可能性，譬如農發條例第 3 條第 10 款第 1 目對「農業用地」

定義其實已包括了保育用途，從而是可以發揮之處。若問題的理絡是如此的話，

於近程作法，可先強化「審查作業要點」的管制功能，特別是第 4 點「農地變更

使用說明書」實質審查內容強化上，可藉助審查技術規範之建立或管制標準之設

計將影響「農業生產環境」的要素創設出並穩定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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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案型 

「審議作業規範」亦區分地方/中央審議兩種類型，以下討論須送交內政部區

域委員會審議類型，亦即大面積案型。此類型開發面積總數，自 2002 年以來，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統計，而全國並無彙集紀錄。 

一、規範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農地的變更使用同時受區域計畫法管轄－「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251

（以下簡稱「審議作業規範」，民國 97 年 8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5739 號令修

正），其中採開發許可制為運作精神，以區域計畫委員會為審議機關，負責核准開

發許可（後續才能辦理變更以及建築許可等，詳細流程參見附錄 7）。此外，開發

案型和規模達一定標準者，則須適用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亦同252。 

二、區域委員會組成及審議過程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第2項規定，區域計畫

委員會為合議制253，委員會組成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由主管建

設、都市發展、土地、人口、財政、經濟、交通、農業及其他有關機關之代表，

以及具有區域計畫大地工程、天然資源、保育利用等專門學識經驗之專家學者。

其中專家學者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依上述規定，農委會代表在區域計畫

委員會為農業機關代表委員，其中亦有環保或生態民間社團參與。以下就中部科

                                                 
251 「審議作業規範」管制內容及於所有非都市土地，非僅針對農地釋出而設。 
252 其進行程序參見經建會（2006：27）所繪製流程圖。 
253 見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章程第 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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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工業園區第四期為例審議過程為例說明254。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座落於二林鎮，基地範圍包括台糖土地約499.6公頃

（編定為特定專用區），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20.9公頃，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59.8

公頃。按「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審查作業要點」第17點之（一）規定，

地方政府僅提供上級機關審查意見，並不行使同意權。開發許可與否由區委會審

議決定255。 

 以二次會議內容而言，區委會審議的內容首先針對產業發展需求是否確實？

其經濟效益評估為何？以及面板產業在未來是否仍為政府應扶植產業等上游必要

性予以討論。就此，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開發單位）於答覆時指出，該案

為行政院核准之重大建設計畫，且相關時程已列入控管。其中並臚列出「環評審

查須」於98年6月15日完成、「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於98年6月28日完成，乃

至於「園區用地取得」於97年8月至98年12月間完成等行政院意志。 

 審議時細節部份為：因應園區開發帶來人口而衍生交通量衝擊、園區所需用

水量是否排擠農業用水及民生用水、工業區開發規範、道路/停車場規劃、中央公

園規劃、基地滯洪池、園區內住宅規劃等。 

 本件區位問題頗遭非議。本件選址所在地（二林鎮）在內政部區域計畫第二

                                                 
254 筆者兩次參加區域計畫審議會議「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開發與細部計畫案」，時間分別為

2009 年 4 月 28 日及 5 月 5 日。地點於內政部營建署。 
255 法規是否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之憲法解釋，可做以下區分，在刑罰構成要件之規定為嚴格要求

（strengere Anforderungen），次為行政罰（秩序罰）構成要件之規定為中度要求（mittlere 
Anforderungen），低度要求（geringere Anforderungen）者為國家安全或主管專業機關考量之事項。

吳庚（2003，171-172）。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密度以著重行政專業裁量為主，在構成要件明確性原

則上可採低密度之原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性質偏向行政專業裁量，趨向於低密度要求

原則，條文所規範內容頗為疏鬆而留予區域計畫委員會（行政單位）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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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通盤檢討中256，原先被定位為「優質鄉村聚落型態之田園生活區」。就此，民間

團體就區位選定提出質疑，但內政部代表在隔次會議中公開發言此區已修正不再

規劃為「田園生活區」，故無違反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內容。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局）代表在短短一週內對第二次通盤檢討內容有所轉折，以解消令人

質疑的區位選定難題。此點呈現土地利用缺乏上位指引，以及上位指引不具法定

效力之土地利用（農地釋出）課題。 

 農委會代表只有在其中一次會議中發言，內容為一、中科四期旁尚擁有竹塘

農業生產專區，請開發單位注意對周遭農業生產環境影響。二、此外，二林地區

接近王功、鹿港養殖（蚵）地區，將來廢水排放是否會影響漁業養殖環境，也應

一併考量。 

三、審議結果評價 

大面積農地釋出時對於周圍生產環境保護，主要落實於隔離設施或綠帶上。

在區委會召開前，縣市政府已就「審查作業要點」審查隔離綠帶或設施的配置，

並將審查意見送至農委會和區委會，故其保育措施即已成型。其次，依「非都市

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篇和個論規定，針對不同目的事業使用，就隔離綠帶

寬度有相關規定。總之，農政機關訂定「審查作業要點」中隔離綠帶或設施的配

置是最低限度要求。 

審議過程中，農政單位代表發言雖強調中科四期旁尚擁有竹塘農業生產專

區，開發單位應注意對周遭農業生產環境影響等。但此等發言性質近似於「呼籲」

開發者關切農業生產環境完整，其背後並無法律或法規命令作為適用依據。從而，

                                                 
256 現況為「中部區域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規劃草案，經 95 年 12 月 28 日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

會第 196 次會審定，於 96 年 6 月 6 日 報行政院備案，行政院經建會於 96 年 9 月 6 日 召開會議

討論，內政部據以修正計畫後，於 97 年 6 月 18 日 再次報請行政院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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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者對此反應無關痛癢，在遵守「審查作業要點」後，就農地變更使用並無其

它義務。就此，不但突顯出（中部）區域計畫規劃難以貫徹所遭致後果，而且也

彰顯出無農地利用專法可供規範的困境。此情形誠如徐世榮、顏愛靜、賴宗裕長

年觀察257：「我國非都市土地的開發是採目的事業開發導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如經濟部）居主導地位，完全以事業本身的需要為考量，對農地予取予求（如

最近後龍科技園區的開發即是一例）。而土地管理機關雖有相關「作業須知」，但

均是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法有據」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因此，農地大量

的流失，土地資源利用與配置也出現了嚴重問題。」  

此外，區委會審議時，農委會是否同意農地釋出，通常考慮農業用水、地下

水及環境生態問題，一般以內部「簡簽」送區委會表達意見258。但最終決定權力

仍在區委會。 

四、檢討 

以上述中科四期開發審議會議為例，負責區域計畫的內政部營建署，在面對

行政院推動的列管的重大開發案，都不得不加以配合轉彎，農委會亦面臨與區委

會相同問題，甚至更嚴竣的情境。 

首先，區委會開議時討論內容龐雜，農業生產環境並非重點。其次，全國土

地管理數量上無管制---故除建立基本釋出數量外，長期應建立土地供需掌控機

制。第三，農政單位屬弱勢部會，聲音往往不被重視；法律上，經由「農業主管

                                                 
257 請參見自由時報 2009/05/11，A11 版標題為：〈10 公頃→30 公頃 農委會，請保護台灣的農地！〉

之評論。 
258 經農委會農地利用科承辦技正張志銘先生告知實務情形（2009 年 4 月 28 日）：「區委會不因農

委會不同意釋出而不發給開發許可，所以即使農委會不同意釋出也無濟於事。以往即使不同意情形

下，也不會去發個不同意公文去，你不同意人家(指區委會)還是同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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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所採除分區分級管理原則及隔離綠帶

為政策工具外，並無其他政策手段可採。換言之，農地於區位上守護，不但在政

治上勢力薄弱，復以法律上位階甚低，成效有限。雖「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指

出「釋出原則農地釋出兼顧農業生產資源之維護與景觀意象之塑造」。而在區位失

守，數量上難以掌控的情況下，如何兼顧農業生產資源令人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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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農地保育策略展望 

缺乏健康大地所蘊育的水、土、林，農地保育無所立基，亦形塑不了「完整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完整農業生產環境」之充分且必要之基礎條件，在於強化

自然保育，並落實 CBD 宗旨，此即農地保育目的。另外，對已經破壞的農地，應

考慮以土地重劃、土地徵收及美國式農業地役權之方法，為妥善補救，亦可參酌

德國式生態資源補償為不同政策手段。 

第一節 保育理念與方法 

一、CBD 就地保育之理念 

就 C.B.D 第 8 條中十三項要求說明「就地保育」內涵，其並不僅僅「制定或

維持必要立法和／或其他規範性規章，以保護受威脅物種和群體建立保護區系統

或需要採取特殊措施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地區」；或者僅止於「必要時，制定準則

據以選定、建立和管理保護區或需要採取特殊措施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地區」；「更

應該促進保護生態系統、自然棲地和維護自然環境中有生存力物種群體」；此外，

「在保護區域的鄰接地區促進無害環境的持久發展以謀增進這些地區的保護」。上

述揭示農地為棲地一環，亦應遵循上述保育原則。 

就此，對我國農地釋出保育策略啟發為，接連山坡地保育區之廣大農地應促

進其它保育區之維護。特定農業區和一般農業區編定目標主要雖為農業生產，但

在上述原則理解下，亦含有生態保育功能。如何踐行生態保育功能，有如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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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觀生態學運用當作一種方法 

我國以自然保育為主題，關懷農地轉用後所造成的問題上，企圖解決農地變

更使用所面臨的問題集中於農委會委託的研究案中259。其中《農業資源空間規劃

構想》一書（黃書禮，2004），目的在國土計劃法（草案）下配合功能分區設立，

為農業土地資源利用進行規劃的前置工作；《城鄉邊界農地永續利用管理之研究》

（蔡厚男，2004）則將焦點置於如何保護城鄉邊界交會處的農地保育上；以上兩

者立意不盡相同，但均應用景觀生態學方法解決農地永續利用的問題260。 

基此，《農業資源空間規劃構想》一書建議在農地景觀生態規劃空間配置原則

中，論及農地變遷的類型，如穿孔、切割、縮減等，進而提出農地景觀生態維持

方式。最後，推導出農業土地資源空間配置原則（黃書禮，2004：149）。其次，

蔡厚男（2004：116-131）建議「利用緩衝綠帶設置結合生產綠地保護與都市成長

管理」、「生態廊道之劃設與串聯」、為顧及生物棲息條件，應提高農地最小分割面

積、最後制定景觀措施規範休閒農業與附屬設施等。 

對於如何賦予農地保育（即維護「完整農業生產環境」）課題上，對此德國聯

邦自然保育法規定所述明。自然界具有自然財貨（大地、水、氣候、空氣及空氣

品質、蔬菜、植物和動物）、基因之保存收藏、收成、涵養地下水功能、保留維持

功能、有機氣候之調節彌平功能、潔淨空氣之功能、提供生態熱點發展可能性、

生態熱點、景觀美景體驗和休憩等 9 項功能。以上建構使自然界之貢獻可以被評

估操作。對於我國迄今尚未建構自然界功能內涵情況下，是個極佳參考對象。具

體而言，農地釋出過程中，「審查作業要點」第 4 點中規定的「農地變更使用說明

書」之第 6、8 項所要查核的即是上述這 9 項功能到底若干？轉用後，自然界功能

                                                 
259 顯示了農舍蔓延、農地細碎分割、農地違規等諸多問題之嚴重。 
260 景觀生態學常應用在土地和景觀規劃、管理、保護和復育等（鄔建國，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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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程度受到損失和影響？ 

然而要具體地呈現自然界功能並非逐一計算該 9 項功能的強弱，而是藉助生

態熱點和生態網絡地圖為操作工具。蓋自然界的功能得由生態系的機能加以表

現，生態熱點反應的則是物種活動和棲地間關係，生態網絡地圖則表達了將各處

棲地串連而組成一生態系的疏疏密密的組織。欲對「農地保育」加以規劃者，依

德國經驗的話，所需掌握的概念核心在此。 

而美國和德國各有不同作法。美國透過農業地役權或的購買或捐贈，將農業

生產重要區段或者是自然保育區域保留下來；德國則是由生態熱點的調查到生態

網絡地圖的設計，之後建構生態值交易平台，設定、保護甚至交易生態值等一系

列過程。對台灣現況而言，兩者都屬於新政策手段範疇，對於未來自然保育如何

在農業部門實現，以及在甚至在國土空間規劃中扮演其角色，已提供參照的素材

261。 

此外，生物棲地保護下，對物種（即生物，包括動、植物）調查極為必要。

景觀生態學目的之一在調和人類和其他物種間的活動關係，其前提乃在於對物種

活動情況加以調查，方能進一步採行保護或復育等措施。缺乏上述步驟，將導致

保護標的不明，保護的基準無從設立，其他後續制度亦無所附麗。是故，重視生

物棲地保護下，對物種（即生物，包括動、植物）調查是必要的，當務之急乃應

對國土規劃為範圍或非都市計畫地區動植物種類多寡、若干及其活動、分佈的特

性等應加以掌握，以做為設計生物棲地保護，或廊道、緩衝綠帶之基礎。簡之，

物種的和生態網絡圖乃可資應用方法。 

                                                 
261 至於國內將來該採取什麼政策工具較為妥當的問題是往後本研究得以繼續延伸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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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不論是國土規劃層級關懷（楊重信，2002），或同樣具有國土規劃視

野的細部農地生產環境的保護（黃書禮：2004），而對棲地零碎化的重視和對緩衝

綠帶的設置的強調（蔡厚男，2004）等，對物種有系統地調查和管理之規劃262，

是認識自然資源基礎，在此基礎上也才能成為提供其他管制措施之根本。263 

總之，不論將來我國對農地資源或自然資源保護採取何種方法264，都應該對

「生態功能」理出脈絡來，並進一步具體化成為可加以操作政策工具，以利市場

交易或行政管制的實施之基礎265。 

                                                 
262 以現況而言，生態熱點長期規劃監測仍屬於起步之階段，其權責單位為行政院永續會，由其所

辦理的研討會當中可得知，規劃和監測工作的乃委託由各大學學者進行。詳見國科會生態熱點及長

期監測規劃座談會，http://web.nsc.gov.tw/kp.asp?ul=http://www.nsc.gov.tw/_newfiles/events_ 
all.asp。舉辦日期 2007/12/5。地點國科會二樓研討室。 
263 本文認為，基於景觀生態學所提出的方法極好，是一有影響力且重要的發現，但吾人亦應於其

他配套措施，也可以說對台灣做為一島嶼生態系自然條件，應該多所理解並掌握，以符應該學門所

提出的方法。 
264 這兩種模式基本上是環境管制上兩大類型的縮影，一是強調以市場機能為管制精神，經由買賣

市場交易達到效率和功能最大(美國)；二是歐盟德國模式，以行政管制擅長，對肇事者或使用者課

以負擔義務。兩種類型差異比較非本文重要，茲不贅述。 
265 生態具有價值這樣的認定形成後，不但可以在農委會現正推動的「農地銀行」流通，也能與「小

地主大佃農」的理念相容。簡之，本文認為生態保育此刻關鍵問題在於是否「有價」，能否是種權

利而被保護或交易，有無的問題在先，之後才需處理如何保護和交易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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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破敗農地補救之道 

以生態保育理念進行農地保育規劃固然有其啟發性，惟善用現行法制如農地

重劃、土地徵收亦不失為可立即採行方法。 

一、土地重劃之觀點 

能否運用土地重劃達成維護完整農業生產環境之目的？首先能被運用的有兩

項－「農地重劃條例」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前者只針對農業生產環境進

行改良266，著重於生產農地之農水路與灌溉排水設施等配置與維護（農地重劃條

例第 11、12 條參照，民國 89 年 11 月 8 日修正），並未與農村生活面相結合，其功

能相對有限。後者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 (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修正) 267，旨在

改善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土地無效率利用、功能品質不佳問題（林森田、丁秀吟、

簡俊發，2008），故整合農村社區和周圍農業生產環境並非此兩制共同功能。再者，

試圖結合辦理農地重劃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在辦理十分塭（村名）農村重劃

時268，發現兩者執行時程不易配合、重劃相關負擔差異大、土地分配複雜性高及

                                                 
266 農地重劃條例 (民國 89 年 11 月 8 日修正)，該條例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第 2 條參照） 
267 立法目的為辦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以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理利用，改善生活環境（第 1 條參

照），該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第 2
條）。並以區域計畫法為適用範圍，所謂農村社區係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鄉

村區、農村聚落及原住民聚落（第 3 條）。在推動上，借重產官學組成的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

和當事人所組成的農村社區更新協進會，共同協力推動，見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辦理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應設置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農村社區得設置農村社區更新協進會，協助辦理農

村社區更新及土地重劃之協調推動及成果維護事宜。其組織由內政部會商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原住

民委員會定之。農村社區更新協進會得聘請專家、學者參與規劃、諮詢。（第 4 條參照） 
268 十分塭是個位於台南市安南區西北小農村。可貴的是此次重劃過程有召開說明會：「七股鄉十分

塭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公開說明會」，時間：96 年 9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地點：臺南縣七股鄉十分塭聖護宮(十分村漁民活動中心)，可參見台南縣政府地政處公告，

http://119.160.243.125/search/cache?ei=UTF-8&p=%E5%8D%81%E5%88%86%E 
5%A1%AD&fr=yfp&u=rdland.tnhg.gov.tw/News_Detail.aspx%3FID%3D1315&w=%22%E5%8D%81
%E5%88%86+%E5%A1%AD%22&d=EPXmRfReRTbu&icp=1&.intl=tw 檢索日期 200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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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解決現行農舍興建與農業共同設施問題（林森田、丁秀吟、簡俊發，2008）。

結論為，借鏡歐洲諸國整合型農地重劃構想269，創造優質新社區為主的規劃設計

而非首要之務，在發展整合型農地重劃以利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下兼顧農村生活功

能，才是可長可久之計（林森田、丁秀吟、簡俊發，2008）。 

對此，劉昌文（2008），對現行法制上缺失，提出 7 個論點做為解套方法，在

這 7 項中除了可以依現有農地重劃條例暨其施行細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例暨

其施行細則分別和共同加以辦理之外，亦可修正現有的農地重劃條例的相關規

定，也提出兩種重劃合併辦理之解決方法；此外，也提議參採有關法例，以小面

積之快速作業方式，甚且提出中央機關整併及相關法規配合修正等270。 

以上兩者，整頓農地利用的品質或提高鄉村區土地利用的合理有效的利用，

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對於如何保育農地卻未能納入考慮，此乃土地重劃手段

對於生態保育而言不足之處。進一步而言，缺乏長期鄉村空間發展規劃，致使無

秩序鄉間開發行為持續存在的話，維護完整農業生產環境，並非辦理農地重劃和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等手段可以解決。 

二、以土地徵收/或區段徵收為手段 

以土地徵收為手段解決農地利用和農村發展問題271，是否是個兼顧農村社區

                                                 
269 該文中簡短引述了匈牙利、科索夫（Kosovo）、捷克（Czech Republic）以及德國農地重劃為例。 
270 如將內政部地政司及國土規劃營建署部門及具執行技術的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及主管農發

條例之農委會內一級單位整併，成立國土發展與農村建設署，其意義在於先採調整人事制度，後整

合法令事務統一。 
271 土地徵收條例 (民國 91 年 12 月 11 日修正) 立法目的為實施土地徵收，促進土地利用，增進公

共利益，保障私人財產（第 1 條）。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第 2 條參照）。徵收之範圍規定於第 3 條，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列各款事業，

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一、國防事業。二、交通事業。三、公

用事業。四、水利事業。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業。六、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

建築。七、教育、學術及文化事業。八、社會福利事業。九、國營事業。一○、其他依法得徵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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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業發展的有效工具？以區段徵收的方式進行農村社區的規劃的假設為條件，

政府雖然可以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藉以導引農村局部發展。但過去以來，區

段徵收尚未適用於農村社區，恐面臨嚴重爭議與困難272。特別是現行農地規劃並

無完整的上位計畫可供遵循，貿然實施區域徵收或將造成土地零星開發，不利農

地整體規劃利用。綜之，其結論是各項條件未完備之下，以此方式引領農村發展

可能不適當（徐世榮，2008）。 

由上述土地徵收、農地重劃等改善行為的政策手段分析可得知，不管採用何

種政策工具，都須具備妥善的上位計畫為應用的基礎。申言之，由國土計畫法（草

案）以降農地利用整體規劃，包括居住、交通、農業生產、地景以及自然保育等

各項利用的方式有序地規劃後，農地保育目標方得以期待。 

三、小結 

農地利用專法立法工作前後已討論一、二十年，遲未建立長期規劃是農地釋

出政策導致景觀上破壞、農地零細化的原因之一。不論是土地重劃或土地徵收的

討論，若欠缺者上位指引計畫，則無法發揮適切作用。同理推及農地的公益機能

補償和美國農業地役權制度上，及景觀生態學之討論，若無上位計畫指引亦難彰

顯功能。 

                                                                                                                                               
地之事業。 
272 其可能面臨的問題摘錄如下：1 在公共利益與比例原則兩項一般徵收要件上，似尚欠缺完善法

律依據；2 區段徵收之自償性如無法實現，可能造成地方財政困窘；3 徵收後之土地處理方式其分

配比例須再做調整，以符合農村社區需求；4 現行農地規劃並無完整的上位計畫可供遵循，貿然實

施區域徵收或將造成土地零星開發，不利農地整體規劃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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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的農地利用整體計畫 

目前我國只有根據農發條例、區域計畫法規範農地釋出273，甚且嚴格言之，

兩者不是針對農地保育價值永續發展目的下之釋出，但留有發揮空間。  

一、農發條例之相關條文 

我國農發條例以簡陋方式規定農地釋出，非以生物多樣性為核心在多元使用

的開發之下，在生態面如何加以保護的課題，無疑是農委會較為關切的，對於維

護完整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陸續見近幾年委託研究案中，較為宏觀的有《農業

資源空間規劃構想配置計劃》（黃書禮，2004），該研究旨在規劃台灣地區農業土

地資源利用，為國土計畫法（草案）預做準備，並提出三項願景，適當保育環境

敏感農地以維繫資源永續利用、妥善運用潛力優良農地以發展競爭力產業及審慎

釋出區位適當農地以滿足鄉村發展需求等。 

在農業發展條例中共 77 條規定，計有 3 項條文可供擬定長期規劃之用，特別

是其中第 62 條已經明確規定出維護農業生產及農村生活環境所應管制之事項，詳

述如下： 

 

 

                                                 
273 當然邏輯上也得考量另訂專法規範，但應先檢視既有法律規定是否能創制出符合規劃和管理需

要的法制工具，在無法源可依循時才另設新法，此乃有便利且節省成本之必要，況且另立新法不但

曠日費時，成效上又易導致疊床架屋治絲益棼之影響。此論點可參見 Salamon（2002：32-34）中

關於政策工具的選擇中，以能經由現成行政架構施行的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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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農發條例中可供擬定長期規劃之條文依據 

條文號碼 內容 可供發揮可能 

第 8 條 主管機關得依據農業用地之自然環境、社會

經濟因素、技術條件及農民意願，配合區域

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之劃

定，擬訂農地利用綜合規劃計畫，建立適地

適作模式。 

農地利用綜合規劃

計畫可擴大運用至

生態資源保護。 

第 2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全國農業產銷方案、計

畫，並督導實施。前項方案、計畫之擬訂，

應兼顧農業之生產、生活及生態功能，發展

農業永續經營體系。 

應兼顧農業之生

產、生活及生態功

能，發展農業永續經

營體系等宣示意義

可予以深化。 

第 62 條 為維護農業生產及農村生活環境，主管機關

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農業生產對環境之污

染及非農業部門對農業生產、農村環境、水

資源、土地、空氣之污染。 

主管機關應採取必

要措施則已授權給

農委會進行相關方

案或計畫之訂定。 

資料來源：本文整理自農業發展條例。 

由以上三項條文中，第 8 和 23 條已有部份關聯，第 62 條則已明確地可頒布

相關防止農業生產對環境之污染及非農業部門對農業生產、農村環境、水資源、

土地、空氣之污染等計畫或方案，換言之，農發條例早有立法部門授權在握，端



 

 192

視如何規劃落實而已274。 

二、由區域計畫法創制管制計畫 

第 4 章中指出我國分區調整（亦可見於區域計畫編定）未重視「現況分析」，

且於規劃的階段專業計畫的功能及效力不彰；再者，總體計畫和專業計畫尚未融

合等。上述所提及各項缺漏除了將來能於區域計畫法中修正之外，現行可討論者

為如何科學並精密化分區調整作業，性質也與德國農地重劃相近，若能適度改善

實施的加強調查的基本功能，並加重生態保育價值於其中，其功能亦頗值得期待。 

由區域計畫法職權出發，保護優良農地課題的另一面即是扼止都市蔓延

（Urban Sprawl）的問題。換言之，亦可由都市規劃或區域發展政策－都市計畫法

和區域計畫法所生管制的範圍，採取相關政策手段，而有所作為。國內一般咸認

定農地屬農業部門（農委會）管轄，鮮少由都市計畫和區域計畫為立場加以採取

管制措施，如第 4 章所述分區調整所變更的農地面積不計入農地釋出政策總量監

控原則即為明顯例證，關於由此立場所作的管制政策及手段分析，可見 Nuissl & 

Couch（2007：217-241），常用的手段有三大類型：管制（Regualtion），經濟介入

（Economic intervention），包括直接投資、補貼或課稅，以及制度上改變

（Institutional change），如市鎮功能和規模之改變、宣導和政策對話等。 

三、較困難者為由環境資源法制加以考量 

此外，亦可由環境法制方向加以考量，我國雖也有環境基本法之立法，但居

於指引地位，仍須下位具體化之後，方能具體機關、權限範圍等貫徹落實，而水

                                                 
274 雖精密度難與與德國制度（本章第 3 節）相比擬，其中尤其欠缺者為生態之考量，如物種和棲

地的保護，但至少肉眼所及的水、空氣及土壤已有所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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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條例管制幅度和內涵，亦無可適當創制出的環境規劃法制。

惟我國尚無環境保育計畫，德國環境保護規劃早以成形，值得參照275。 

綜上所述，現行管制體系均存有進一步發展出長期管制計畫的可能，或可由

各主管機關獨立進行，或共同合作，均是可推動的方向。 

                                                 
275 廣義而言，自然保育係屬環境保護一環，就理論上討論關於環境保護之政策手段如下，

（Instrumente des Umweltschutz）主要有三大類型（Reinhard, Engel, Voßkuhle，2003：85-101），分

別是一直接行為上的管制（Direkte Verhaltenssteuerung）如建立管制標準、核發許可，可分為許可

（Genehmingunsvorbehalt）與特許（repressives Verbot mit Befreiungsvorbehalt），前者又稱為拘束處

分，凡要件該當者即核發許可，後者為裁量處分，即使要件該當，也不一定核發許可，可以以附款

對之要求，其原則為基本上不許可，為例外才許可。二透過經濟誘因管制（Steuerung durch 
ökonomische Anreize ）， 如 課 稅 或 補 貼 。 三 經 由 規 劃 設 定 目 標 管 制 行 為 （ Zielorientierte 
Verhaltenssteuerung durch Planung），本文相關者在於經由規劃設定目標管制行為，詳述如下：最高

指導綱領為政策性環境規範（Politisch-strategische Umweltplanung），就德國而言，這方面來自三層

級之指引與規範，歐盟的環境行動計畫、聯邦以及各邦所擬定的環境計畫。在此之下，設定環境目

標計畫（Umweltzielplanung），如自然保育、空氣、水及土壤等領域的目標，並據此細膩擇定出環

境 品質目標（ Umweltaualitätsziel）。 在以 上總體架構 下，個別專 業計畫亦為 重要施行 領 域

（Umweltschutz durch Fachplanung），如改善水、空氣、土壤之品質及提高物種保護程度等，另一

方面總體計畫亦扮演相當角色（Umweltschutz in der raumbezogenen Gesamtplanung），如空間秩序規

劃（Raumordnung）或建設綱領計畫（Bauleitplanung）中發展規劃，此層級即需要各鄉鎮劃定的土

地利用計畫（Flächennutzungsplan）為基礎；最後，亦需要完善、整合環境計畫的中心思想為整體

掌握與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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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採用積極生態資源補償政策手段 

規劃以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的農地利用整體計畫為長久之計外，靈活政策手段

採用亦相當重要。 

一、強化「分區調整」功能 

本研究發現，「分區調整」作為「長期綜合性土地資源規劃與管理」政策工具

對於農地釋出而言，佔據上游地重要的地位。理由在於若分區調整（或未來區域

計畫通盤檢討）能妥適進行，從而引領土地開發行為，則無形中將可舒緩個案、

不規則式農地變更壓力。此外，「分區調整」難謂重大開發案，執行程序上不易適

用「環境影響評估」管制法令，本文建議未來可採「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以

及「資訊公開透明」作為農地釋出與區域發展間工具。 

二、分區分級管理原則下得加採開發目的事業限制 

小面積個案釋出變更申請中，以工業區設置最多，其次為寺廟、安養院、托

兒所、加油站等。其中最可能為污染源來自工業，亦即工廠設立。是故，若欲保

育農地，則對於工業性質使用，數量和區位上可提高同意標準。譬如工廠不能設

在特定農業區上，尚可擴及家數或面積的釋出限制上，才能避免優良農田繼續受

到破壞。總之，農地釋出在分區分級管理之上，得考慮附加開發行業別限制，從

區位和數量上同時加以管控，以維護特定農業區生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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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開發類型得考慮擴張為生態資源補償 

小面積開發案所適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對於開發業者所應負有義務，為

在分區分級管理原則下要求灌排水設置和隔離措施。然而，「綠帶」被定義成「非

建築開放性措施」（指空地、廣場、停車場、球場），喪失「綠帶」保育原意。而

此項要點作為最為農地保育最核心管制法令，但卻保育功能薄弱。此問題若不設

法予以改善，隨著開發行為數量增加和面積擴大，則欲保有完整農業生產環境，

將愈形困難，農地保育惡化將雪上加霜。 

而大片積農地釋出由縣市政府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

作業要點」出具「審查意見」，其保育規定與小面積變更相同。是故，不論變更類

型，其保育標準均依據該審查作業要點而定。進一步歸納該審查要點內容，以農

地分區分級為原則，輔以灌排水管路、隔離綠帶或設施等配置。 

總之，上述措施對於生態保育（物種、景觀、地下水涵養）等似有不足，但

是否得擴張為對生態資源補償，乃值得討論。歐盟生態保育整體規劃顯示出維護

自然資源「建制鞏固/補償恢復」模式，德國則是此模式下較嚴密管制類型。歐盟

雖未將會員國所及每片土地編定用途，但以設定重要棲地和保育動植物活動地區

保育土地資源，以 1979 年「野生鳥類保護指令」和 1992 年「保護棲地暨動植物

棲地指令」構築成「自然保育網」（Natura 2000 Netz）（92/43/EWG）。「自然保育

網」建制原則上已將開發行為排除在保育區外。同時，歐盟規定「自然保育網」

內土地轉用應實施「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FFH-Verträglichkeitsprüfung），規定開

發活動進行時，應考慮合理替代方式以減輕生態影響，並要求開發者提出安全彌

補恢復之措施。相較之下，德國立法例則顯示出另一種嚴密管制類型，此制適用

於絕大多數開發行為，且不以保育區內開發行為為限，與歐盟「動植物棲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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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僅適用於劃設保育網有極大差異。 

根據以上制度參照，是否得於特定農業區，乃至一般農業區變更使用，參酌

若干「肇事者原則」下生態補償措施，使農地保育措施除消極採取「灌排水分離」、

「隔離設施」之外，另有一積極補償生態政策工具可供運用，值得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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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冷戰結束後，台灣農地釋出必要性在政治上可成立。1990 年代農地政策變革，

反應冷戰時代以來堅守糧食安全至上的農地利用信念之動搖，當時糧食生產功能

幾乎被認定為農地多功能中唯一且難以撼動的價值。然而，隨著時事遷移，台灣

為加入 WTO（當時稱為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農產品開放自由貿易之後，

農地政策應如何轉用，削減多少農地面積也漸被討論；除此之外，歷經國內產業

結構變化，近三、四十年工業化過程，農業產值逐漸萎縮，大幅且嚴格的農地農

有農用之政策如何於現代化的以工商/金融/貿易/休閒/服務等主的經濟活動中，取

得管制上正當性－以及更重要的－執行之可能性，也是國內必須面對的轉折。綜

之，由內外夾雜之下，從大環境所加諸的線索形塑了農地政策管制原則改絃易轍

之必要、必然，從而也是必須之舉。 

然而，從另一世界性潮流而論，國際社會對環境保育的關注與日俱增，對永

續發展的呼籲日益強烈。因基因、物種滅絕、棲地的破壞等影響人類生存環境之

課題廣為世人關注，認定生物多樣性對於維護生態系之重要，亦體認生態保育的

重要性為永續發展的基礎之一，1992 年聯合國會議廣邀各國與會，供各國簽署的

Agenda 21 和 CBD，即是集結此趨勢之代表。 

總之，農地釋出在經濟上廣受歡迎，而其生態功能卻顯得乏人問津。在農業

貿易自由化趨使下，台灣釋出了農地，大幅地向三生功能中的生活面靠攏。休閒

農業、新設大專院校、交通用地、住宅、工商專用區等生活向度的擴展，如此的

轉用契合台灣當下生活步調節奏和需求，對於生活品質的提升其不可輕忽的貢

獻。然而，在永續發展潮流中，在農地保育要求上而言，並沒有相對的進展，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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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肆並放縱）土地多元使用之需求，導致景觀和生態品質破壞，在此階段以

降，農地永續發展之遲滯與落後正是本文核心的關懷所在。 

一、各章摘要 

各章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緒論敘明本文研究目的在於以生物多樣性保護立場，分析農地釋出政

策所採「分區調整」以及「個案開發」，其中包括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和環境影響

評估等管制問題。提出以自然保育為基礎之改善措施，期以落實農地為棲地一環，

並強調保育平地生物多樣性應為農地釋出兼顧目標之一。 

第二章為國際發展經驗集結。歐盟和德國對於自然保育關懷落實於土地利用

管理（在此意義下亦指農地），除已建立四層次管制機制：永續性土地利用策略/

行政計畫為土地利用主導原則/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上游整體管制/重大開發個案環

境影響評估。獨特之處在於為保護自然資源的歐盟「動植物棲地影響評估」和德

國「侵擾自然資源管制」呈現對於生態資源「建制與鞏固/補償與恢復」特徵。 

第三章描繪當時農地釋出政經背景，並說明我國農地釋出規劃與土地使用管

理體系。在農地釋出採用總量監控原則和開發許可制為主要手段之下，應否設立

農業發展區之主張即成為主要爭論所在，雙方各有立場。本文認為就跨國經驗比

較而言，即使國際自由貿易主義掛帥，但糧食依賴是各國極力避免情境，故設立

農地利用計畫有其必要。 

第四章所討論分區調整，於第一和第二階段辦理完成後共釋出 13 萬公頃的特

定農業區，但對於達成產業用地的供給效果相當有限。基於區域計畫通盤檢討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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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導引未來發展功能，若分區調整功能不彰，則將易誘導開發行為循開發許可

制的途徑。是故，對於分區調整有必要進一步討論以下課題：一、分區調整能否

整合當地未來發展需求，進而預留優良農地？在不適用水土保持法規範，亦不適

用環境影響評估法規範的情況下，未來應以資訊公開揭露為根本監督手段，亦應

進行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第五章探討個案釋出類型，其中區分為小面積縣市政府/大面積區委會辦理案

型。開發許可制最為主要釋出機制，應有明確之國土計畫作為開發許可制指導原

則，而且應有其他配套作為。再者，環評雖強調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

制，但環境現況調查內容不及於農地保育，對平地農地保育未免不足。其次，不

論大小面積釋出均以適用「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為基礎。其管制特色為：一、總量監控不確實，並且條文中並未明定上限。二、

區位保護以分區分級管理為原則，但困難在於允許工廠進駐特定農業區中，優良

農地難以保護，農產品易受污染。三、以隔離綠帶為唯一管制手段，所謂綠帶卻

以空地、廣場、平面停車場認定，喪失實質功能等。大型開發案於區委會開議時

討論內容龐雜，農業生產環境並非重點。而農政單位屬弱勢部會，聲音往往不被

重視，難以發揮保育作用。 

第六章提出農地釋出策略未來展望。不論是土地重劃或土地徵收的討論，若

欠缺者上位指引計畫，則無法發揮適切作用。農地的公益機能補償和美國農業地

役權制度上，及景觀生態學之討論，若無上位計畫指引亦難彰顯功能。是故，本

章提出以生物多樣性基礎的農地利用整體計畫。此計畫可由一、農發條例之相關

條文；二、由區域計畫法創制管制計畫；或者較困難者為由環境資源法制加以考

量。最後亦得採用積極生態資源補償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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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發現 

以自然保育為出發點之研究下發現開發許可制和環境影響評估等重要制度，

對於農地保育功能有限。專業法律的規範亦僅限於灌排水分離、隔離設施等規定。

如此規劃和執行方式，特別在奉行總量監控為釋出原則下，其影響顯然對農地具

有蠶食鯨吞的潛在破壞力。由歐盟和德國自然保育制度所歸納出「建制與鞏固/補

償與恢復」特徵，指出農地利用計畫的功能及其重要性，也顯示生態資源得被要

求補償與恢復的規定，以雙管齊下的方式達成自然保育目的。 

三、未來延伸研究課題 

上述的研究成果僅初步指出，農地保育可創制某些長期規劃並加入某些管制

要素，以及透過若干執行面之修正，從而可能獲致生態面成果。不可諱言，是規

範面的勾勒、一理想狀況（Soll-Zustand）的描繪。基於此點反省，對於未來尚有

幾個可延伸的課題供進一步探討： 

首先，尚且缺乏農地釋出政策施行迄今現況（Ist-Zustand）的理解和掌握並未

有完整答案。譬如，台灣所位居之全球分工體系下的位置－長期來的代工體系－

有多少影響？而社會所處發展階段－經濟掛帥－是否壓縮其他論述空間？行動者

方面，國會中有多少環境保護、自然保育之利益團體遊說，為之發聲？另就官僚

體系為觀察重點而論，為何農發條例第 10 條對於「應以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

整」，以及第 18 條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

等以上兩項關於農業生產環境管制之規定，農發條例修訂迄今近十年時光即將流

逝，為何遲未頒布相關規定，任其留白，而在此期間有多少農地被轉用，農地生

產環境被棄守？此其中官僚組織所持行動邏輯為何，殊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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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政策比較而言，德國和美國在自然保育制度，特別在空間上的管制

之差異值得進一步研析。在行文中，本文對德國保育和鄉村發展政策上有較多的

分析，相對於美國的農業地役權的運作（由於已有相關研究累積），故僅引用而已，

未能對此多加探討。然而，兩者運作模式差異甚大，應可就兩地所持辦理自然保

育之程序、組織，以及實體上規範密度為何加以探討，特別於理念層次，譬如，

誰對於生態資源－公共財－照護負有責任，開發者嗎？或單純政府為之，或者根

本上，不認定生態資源為客體存在，沒有人必須對此付出代價。以上，皆可進一

步比較，從而做為我國參考。 

再者，應可進一步闡釋者為，德國侵擾自然資源管制之特殊建樹。該制的特

點在於結合了行政管理機能和適度的市場機制。行政機能指生態熱點和生態網絡

的建立乃公部門之作為，而且施行的程序上，閃避和彌平/補償措施優先於金錢補

償等，此皆為行政管制（command）。生態帳戶的設定即代表引進市場機制精神，

讓買賣雙方建構起交易管道。另一令人好奇之處在於，實務上，立法時各界面臨

何種問題，對開發行為課予義務的規定之時，會因而影響投資意願嗎？如何說服

工商界接受這些高於其他國家的管制規定（亦即資本家出走）？又施行後，面臨

哪些問題？如何克服，又留下哪些難題無法解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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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1  農地釋出方案 

行政院八十四年七月二十七日第 二四四一 次會議議決通過 

行政院八十四年八月 三 日台八十四農二八二七七號函核定 

行政院八十六年三月 六 日第二五一七次會議議決修正通過 

行政院八十六年三月十四日台八十六農一 O 四八四號函核定 

 

壹、緣起 

本會前依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二日行政院第二三四一次會議有關「目前農地使用情形

應澈底檢討，需要的農地應予維護，不適用之農業用地，應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整

體需要，公平而有計畫的釋出。」之指示，研擬農地釋出方案與農地變更使用準則

兩草案，報請行政院鑒核。八十四年五月十一日行政院第二四三○次會議核備經建會

提報之國土綜合開發研討會重要結論與建議，指示本會應於一個月內在農地釋出方

案與農地變更使用準則草案中，增列在發展許可制下農地變更審議規範、程序與相

關管理事項。案經本會邀請相關機關研商後，研訂本方案，以期落實農地釋出政策。

本方案奉行政院八十四年七月二十七日第二四四一次會議議決通過，並經行政院八

十四年八月三日台八十四農二八二七七號函核定實施。本會為加速推動本方案，經

遵行政院八十五年九月十七日台農三一三九四號函以檢討農地變更回饋標準之指

示，並參酌各機關為推動本方案就土地變更相關作業之檢討改進，如併行審查作業

之推動、回饋規定之調整等，因涉及本方案原有規定，爰配合修正。 

貳、問題研析 

近年來，農地變更作為非農業部門使用之面積，每年約四千至六千公頃。由於經濟

發展及各項重大建設計畫需要，估計未來農地變更使用數量將持續增加。衡諸現有

農地變更使用，應考量下列各項問題： 

一、 為維護農業發展需要，必須維持適量農地，而各項產業發展與建設亦須使用相當之

土地，如何有效利用有限之土地資源，平衡農業部門與農業以外產業對土地之需求，

乃當前土地利用之重要課題，亟須藉由國土規劃加以整合。 

二、 現有土地變更申請程序，包括目的事業計畫與土地使用計畫之審核，其審查程序係

各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作業規範辦理，較為繁複。為此，經建會提出發展許可

制之構想，擬整合目的事業計畫與土地使用計畫之審核程序。惟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法及區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尚未能配合完成制定或修正，發展許可制似非現階段即

能完全適用。因此，如何在遵循國土規劃基本理念的前提下，加速推動農地釋出作

業，仍有賴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檢討修訂相關程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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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往由於缺乏農地變更增值利益回饋相關規定，以致農地變更為高強度使用時 (如住

宅) ，其變更後增值利益大部分為私人獨享，造成社會公平不均現象。農地變更後之

增值利益如何適度回饋供大眾共享，應加以考量。 

參、政策目標 

本方案之實施，預期達成之政策目標如下： 

一、 促進國家土地資源之合理分配與有效利用。 

二、 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以確保農業在生產、生活及生態之功能。 

三、 符合社會公平原則，達成地利共享。 

肆、 農地變更基本原則及總量監控 

一、 農地變更基本原則 

　 農地應經整體規劃後變更使用，避免零星變更，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 

(一) 農地變更應規劃配置適當公共設施、環保設施及隔離綠帶或隔離設施。各目的事業

產生之廢污水，禁止排放至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以確保生態環境及避免污染農業灌

溉水質。 

(二)  農地經同意變更使用者，應於相關設施設置完成後，始得辦理用地變更編定。 

(三) 農地變更視其變更事業性質繳交回饋現金其中二分之一交中央農業主管機關供農業

建設二分之一撥供直轄市、縣 (市) 政府從事地方建設及辦理農地使用管制經費。 

(四) 經同意變更之農地，其內部公共設施由開發者負擔，區外公共設施則由開發者與地

方政府協議負擔。 

二、 總量監控 

（一） 各目的事業在各生活圈之計畫需求總量，以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中之農地變更需求

總量所估計至民國一百年約四萬八千公頃，為第一監控量，以農委會所估計可釋

出農地面積約十六萬公頃，為第二監控量。 

（二） 目的事業變更用地總量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監控，並定期函報經建會與農

委會。 

（三） 上述之監控於執行一段期間後，視實際情況檢討修正變更用地需求總量與可釋出

農地面積。 

伍、農地釋出作業 

配合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之制定與發展許可制之實施時程，農地釋出作業採長程與

近程作法。 

一、 長程作法 

(一)方式： 

在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下，農地變更依據發展許可制之審查程序辦理。 

１規劃許可 

縣 (市) 政府在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指導原則下，研擬縣 (市) 綜合發展計畫，劃定限

制發展區及可發展區，公私團體或個人得在可發展區內向縣 (市) 政提出發展許可申請，

上級政府就其區位適宜性、開發利益回饋、外部設施及對社經自然環境影響可接受度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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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予以審核，經核可者，發給規劃許可。 

２開發許可 

開發人取得規劃許可後，擬定開發計畫，包括規劃許可附加之條件、開發區內部必

要設施及開發對自然環境之衝擊等，於一定期限內向縣 (市) 政府申請開發許可，經審查

核可者，發給開發許可。 

３建築許可 

開發人取得開發許可後一定期限內，依其範圍及土地使用計畫性質向縣 (市) 政府

申請建築許可，包括雜項執照與建造執照。 

(二)重要工作 

１修訂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及制定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 

整體規劃國土資源利用，並將土地規劃體制改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與縣 (市) 綜合

發展計畫兩級，其土地變更使用審查程序則改採發展許可制。 

２新 (修) 訂各縣 (市) 綜合發展計畫 

依據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所規範之內涵，訂定各縣 (市) 綜合發展計畫，作為縣 (市) 

土地利用之指導原則。 

修正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配合發展許可制之推動。 

二、 近程作法 

在國土綜合發展計畫相關法規及縣 (市) 綜合發展計畫尚未完成法定程序前，依據

現行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體系，採擴大農地變更管道、農業用地分區調整、放

寬農地變更限制及簡化審查程序等辦理。 

三、 擴大農地變更管道 

為方便民間建設用地之取得，目前僅能由政府主動辦理之土地使用分區變更，擴大

允許民間亦得隨時申請辦理。惟都市土地因政府以專案辦理都市計畫變更者，依該

計畫辦理。 

(一)農業用地分區調整 

１因應經濟發展、都市擴大及人口成長需要，檢討調整都市計畫農業區之範圍。 

２依據社會、經濟及自然條件將現有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中之地層下陷、都市

邊緣、已被建築用地包圍之零星農地及不適農作生產地區調整改劃其他分區。 

３鄉村邊緣農地經整體規劃後，得以農村社區更新方式調整改劃為鄉村區。 

(二)放寬農地變更限制 

１都市計畫農業區符合整體規劃者，同意變更為非農業使用。 

２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工業區與風景區內之農業用地，同意逕依分區性質變更為非農業使

用。 

３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其事業計畫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符合其所訂

定之規範者，得依其所訂審核標準，同意變更。 

４放寬特定農業區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變更使用： 

(１)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如國家六年建設計畫之各項建設。 

(２)經行政院核定之事業或公共設施，如勞工住宅、工商綜合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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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住宅社區及屬低污染之工業區，其申請開發面積以灌溉系統中一輪小區為最小開發

單位 (約二十五公頃) 。但有明顯界線且坵塊完整者不在此限。 

(三)簡化審查程序 

１都市計畫農業區及非都市土地鄉村區、工業區及風景區之農業用地，其變更使用

審查逕依都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用審議規範或非都市土地變更程序辦理。 

２農地位於前項以外其他分區者： 

(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訂定審查作業規範者，其申請農地變更使用，符合上述農地

變更使用基本原則與各農業使用分區審查條件， 

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規定同意變更使用，其申請開發最小面積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訂之。 

(２)為縮短審核時程，農地變更審查程序採單一窗口併行審查方式辦理，由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訂之。 

(３)各目的事業計畫使用農地，除特定農業區應徵得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意外，其餘

各分區授權由地方農業主管機關行使變更使用同意權。 

(４)以上各項簡化及授權事項，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其他法令相關規定者

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理。 

陸、農地變更應設置之設施及回饋項目 

一、 變更農地作各該目的事業使用者，應依據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規劃

配置公共設施、環保設施與隔離綠帶，並視事業性質繳納回饋現金或實物；其有增 (修) 

訂者，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報經行政院核定。 

二、 回饋現金之收取，得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社會、經濟景氣狀況作彈性之調整。 

三、 特定農業區農地變更後之事業，與緊臨農地之農業生產使用性質不相容者，配置適

當隔離綠帶或隔離設施，其寬度原則在工業區使用者至少三十公尺，住宅社區 (含勞

工住宅) 、工商綜合區及遊樂區至少二十公尺。 

四、 一般農業區農地變更後之事業，與緊臨農地之農業生產使用性質不相容者，配置適

當隔離綠帶或隔離設施，其寬度原則在特殊工業區為六十公尺，在一般工業區使用

者至少二十公尺，住宅社區 (含勞工住宅) 、工商綜合區及遊樂區至少十公尺。 

五、 依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提供之綠地或生態綠地，其留設如具隔離綠帶功能者，得併入

應提供之隔離綠帶面積計算。 

六、 為促進地區均衡發展，宜蘭、花蓮、台東及澎湖、金馬地區之農地變更得免繳回饋

現金，以落實產業東移政策與加速離島建設。 

七、 為使地層下陷地區土地更為有效利用，經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範圍內之農

地變更得免繳回饋現金，以鼓勵優先使用該地區農地。 

八、 為改善農村生活環境，配合台灣省政府訂頒﹁農村土地整體發展計畫﹂規劃原則，

鄉村區及其邊緣農地採一併整體規劃者，得免繳回饋現金，但其公共設施用地不得

低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 

九、 政府興建之公共建設用地及經核定興建屬公益性設施，其涉及農地變更者，得免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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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依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方式開發建設，其涉及農地變更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其

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柒、主要工作項目及分工 

工作 項 目 完成期限 主辦機關 備 註

一、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草案之

研擬 

八十六年四月 內政部 

(經建會) 

 

二、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之修訂 八十五年十二月 經建會 已完成 

三、區域計畫法及其施行細則之

修訂 

八十六年四月 內政部  

四、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

修正 

八十六年六月 內政部  

五、農業使用土地分區調整    

(一)都市計畫農業區劃定範圍

之檢討修訂 

經常辦理 內政部 

省(市)政府 

 

(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調

整 

各區區域計畫通盤檢討核

定後二年內 

內政部 

省(市)政府 

 

六、各目的事業計畫審查規範之

訂定或修正 

經常辦理 各目的事業中央或

省主管機關 

 

七、各目的事業用地變更數量之

監控 

定期辦理   

住宅用地 (每年一次) 內政部  

勞工住宅  勞委會  

工業區  經濟部(工業局)  

工商綜合區  經濟部(商業司)  

高速鐵路、高速公路  交通部  

快速道路  台灣省政府  

遊樂區  台灣省政府(旅遊局)  

高爾夫球場  教育部  

大專院校  教育部  

八、農地變更數量之監控 定期辦理(每年一次) 農委會  

九、農地變更需求與供給之檢討 每五年檢討一次 經建會 

農委會 

 

 

 

捌、預期效益 

長期間，國土規劃體系、制度與法令之建立，可促進國土資源之合理分配與利用 



 

 226

，維護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之完整，並提升居住與休閒生活品質。短期間，擴大農

地變更管道、放寬變更限制及簡化審查程序，將使建設用地之取得更具多樣性與便

利性，可有效降低土地成本，加速生活圈建設。農地之變更使用需提供適當之回饋，

將可消彌預期變更暴利，促使土地利用趨正常化，並達社會公平之目的。 



 

 227

附錄  2  1995 至 2002 年農業用地變更使用面積統計 

                                                                       

單位:公頃 

年次 小計 住宅

社區

勞工 

社區 

工業

區 

工商

綜合

區 

高速

鐵路

高速

公路

快速

道路

遊 

樂 

區 

高爾

夫 

球場

大專

院校

都市

計畫 

農業

區 

合計 

新訂或  擴

大  都市計

畫 

84-86

年 

28,562 486 82 538 59 1,448 2,082 0 890 0 3,826 19,150 

87 年 1,444 90 23 0 0 44 188 0 0 20 223 857 

88 年 4,118 140 53 894 20 50 17 14 39 0 0 2,892 

89 年 2,132 258 19 1,492 0 15 4 0 1 127 3 214 

90 年 1,546 11 0 40 0 2 32 194 0 0 -81 1,349 

91 年 728 27 5 131 0 46 4 106 0 63 354 3 

釋 出

面積 

38,576 1,012 182 3,094 79 1,604 2,327 314 930 210 4,325 24,499 

釋 出

比例 

100.00 2.62 0.47 8.02 0.20 4.16 6.03 0.8 2.41 0.54 11.21 63.51 

釋 出

排名 

      3             2 1 

註:本表資料為核定變更面積 

資料來源:農委會彙整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依農地釋出方案定期填報資

料 
 

資料來源：見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TE/093/TE-R-093-002.htm（日期 20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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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3  訪問記錄 

分區調整 

 

 

時間：2009/5/13 

地點：雲林縣政府地政局地用科辦公室 

訪問對象：雲林縣政府地政局地用科高建平先生 

 

問：上述作業要點並無變更時間和變更數量的拘束情況下，將「特定農業區」和

「山坡地保育區」改編為「一般農業區」是皆大歡喜的事？會不會有搶量的情形

發生？  

 

第一次通盤檢討之後，將特定農業區轉為一般農業區，這是第一階段，這階

段阻力比較小，也比較順利，很快地在整個程序報部完成。那一部份是由嚴轉寬，

譬如特定農業區限制比較嚴格，這部份民眾反應反而覺得比較好，他們也知道被

編定為特定農業區是比較不好的。我們麥寮、台西、四湖、口湖四鄉鎮全都被公

告為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我們縣政府地政這邊歷年也很多區的農地重劃，投入很

多資金去辦理農地重劃。重劃完之後，就依內政部規定編定為特定農業區，在 89

年配合第一次通盤檢討，又將之調為一般農業區。這部份百姓的反應是比較沒有

那麼在意。山坡地也是一樣，5 度以下的緩坡就調整為一般農業區。 

 

問：實際上辦理的情況為何呢？成效呢？ 

行政院那個時候農地釋出方案，就說要將這些地層下陷地區作為工商使用，

在廠商進駐的法規門檻上可以降低，也是在鼓勵產業可以進入使用這類土地。但

這類土地問題就大啦！因為地層下陷區要當基地，一定要先投入適度改良。舉例

來講，台塑六輕土地改良費用就很重。再舉例來說，長庚雲林分院也是在這裡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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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變更，也在麥寮找了一塊地，約 4.5 公頃左右，也是要做土地改良。因為目前公

部門施設的道路路面，為了預防地層下陷，都比較高。所以造成農地都低於路面

落差蠻大的。為了排水，就要先填土，或其他工程，相較而言，比起在其他地方

開發，土地改良成本就比較高。而且，事業是做長久的，地層下陷的問題其實相

當嚴重，有些房子一樓的窗戶都快接近地面了。所以說，那次釋出的效果有限。 

 

那次產業有在國發會議上說他們沒有土地啊！我要發展、投資，也有意願啊！

但是土地取得困難啊！都市內的都飽和了，都市外的都農地重劃啦。像桃園地區

也已經飽和，也沒有大塊土地了。重劃的土地農委會和內政部都管得很緊，不然

環評這邊也抓得很緊。那就只好來一個農地釋出方案，第一階段先把嚴重地層下

陷地方釋出。就此，農委會也沒有什麼意見，就農業生產立場而言，那是低生產

力的農地。麥寮台西這邊鹽化地比較嚴重，可種植的種類自然就比較少。 

 

87 年經濟部公佈一批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到了 92 年變成 7 個全鄉鎮是嚴重地

層下陷區，另外 3 鄉鎮是部份地段嚴重地層下陷區。水林鄉是個很好的例子，它

的旁邊是口湖跟四湖，農民和地主反應：你們都調整成一般農業區，我們也是嚴

重地層下陷區，為什麼不行調整成一般農業區？當時民眾這方面陳情也進來了，

希望比照農地釋出方案第一次通盤檢討之精神辦理。我們當時也報到內政部去，

但答覆下來是政策轉向了，不再做農地釋出了。所以現在第二次通盤檢討的方向

就不是在農地釋出。一通的作業可以說由上而下，中央訂好我要做的工作，方向

和範圍我都抓好了，直接交下去地方政府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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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分區調整的作業依據是 區域計畫法及其施行細則、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那麼，所謂通盤檢討是根據哪些指標或是因素加以完成通盤檢討的呢？例如，

人口數變化、產業結構轉變、交通運輸的變化等….又如何考量縣市整體發展？ 

 

二通的作業就改變，它是由下而上，由地方政府檢視縣裏面土地使用分區，

有沒有需要檢討變更的。你覺得須要檢討變更的，你去做評估，把範圍框出來，

將使用性質和現況調查清楚之後，擬具計畫書去內政部審核。我們雲林縣現在二

通已經將成果報到內政部去了。 

 

我們台灣分為北西南東四個區域，東部是最快的，去年 11 月 30 號就送上去

了。但還沒核定下來。內政部給一些大原則，譬如說一般農業區要調特定農業區，

或特農調一農要符合哪些條件等，分區間的轉換要有哪些條件等。所以這次二通

雲林縣來講，作業主軸是放在台糖土地所屬的農場土地，將特定專用區的部份調

為特定農業區。這其中的差別在於農發條例的限定，農發條例中耕地的定義比較

寬，特定專用區不受移轉管制，但耕地要受移轉管制。在台糖旁邊的耕作農民心

裡很不是滋味，同樣是農作用途，為什麼台糖特定專用區就沒有那麼多限制。台

糖土地在早期都自辦過重劃，不管從地籍圖或 Goolge 上來看，都是很方正的區塊，

農路和水路都很完善。整個來講，地力並不輸給特定農業區土地。所以調整成跟

旁邊一樣的特定農業區，不能是一般農業區。 

 

之前，監察院因為台糖土地讓售的問題移送了幾位台糖董事長，當初如果地

目編定是特定農業區的話，讓售的條件就會受限，譬如一般自然人不能承受農地，

但農企法人可以。特定專用區就沒有這個限制，可以以私法人承受農地。這個土

地在一般社會通念上是農地，跟其他土地沒有兩樣，為什麼它可以賣給私人公司。

這事情也在我們雲林縣有一塊 10 公頃左右的特定專用區土地，就這樣賣給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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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土地就類似這樣情形，我們縣府內官員還緊張了一下，可是也不算違法，不受

農發條例限制。所以怎麼辦，為了這個原因，我們將台糖特定專用區土地改編為

特定農業區。不然社會觀感不好，為什麼他們的可以賣，我們的管的緊緊的。 

 

那塊 10 公頃左右地他們要做輕航機起落基地，我們以妨害公共利益理由不准

他們變更使用，我不輕易讓你轉用，要我報教育部、經濟部，我都不報，要訴願

去訴願。這些都是因為我們知道民眾的反應，以及一個事實，就是法律上漏洞。

要怎麼補，剛好二通來了，趁這機會好好檢討。所以，我們就朝這方向做，主軸

就是這個，因為我們雲林縣台糖土地還蠻多的。我們全縣要變更為特定農業區的

有兩千七百多公頃，這部份幾乎都是台糖土地。其它的就少了。 

 

國有林班地土地幾乎都未登錄，所以稱地籍林班地，沒有地段地號，還沒測

量登記呢。土地要測量登記後才賦予地段地號，及使用編定性質。這部份沒辦法。 

 

依照區域計畫法，分區調整是中央權責，所以要報中央。現在河川區問題蠻

麻煩的。因應民意代表陳情，河川局那邊每年都在檢討河川範圍，他們調整之後，

會發生我們落簿的部份。（以下談河川區部份，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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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辦理農地釋出案型 

時間：2009/6/10 

地點：彰化縣農業局農務科辦公室                                                       

訪問對象：彰化縣農業局農務科張棨揚先生 

 

問：請問依你經辦的經驗，通常農地釋出用途有哪些？ 

農地釋出須有工商活動持續發展為前提。以彰化縣農地釋出來講，以北彰化

居多（南彰化還是種稻米比較多）。申請項目分別為工業區（大宗）、寺廟（算蠻

多的）、加油站、托兒所（兩者近來也飽和了）、安養院等。 

 

問：在數量、面積有管控嗎？ 

數量上我們沒有管控，主要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像工業的部份是建設

處那邊在管，只要他們那邊初審通過，只要符合法令規定，他們就收件會我們。

那我們這邊就看是否符合「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審查作業要點」用地

變更規定，隔離綠帶 1.5 米…。基本上只要符合法規的規定，我們無法駁回。中央

並未明定只能准幾家，所以縣市政府沒有駁回的理由。我們有提報農地違規查核

案件數給中央，但沒有農地釋出案件面積，所以沒有總量監不監控的問題。 

 

問：依這幾年經辦的經驗，對農地保育有何建議？ 

我們建議主要污染源--工廠一定要設限，數量和區位上都要嚴格一點，譬如工

廠不能設在特定農業區上。優良農田在範圍、家數或面積的釋出都要多加限制，

才能避免優良農田繼續受到破壞。總之，工廠的變更使用還要嚴格一點，尤其是

特定農業區的保護。但中央放出來了，我們只能執行。但基本上，特定農業區用

地變更我們會看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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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農地不斷釋出的問題，我們是希望工業部門能讓散落在各處的工廠遷入

工業區裡。但這問題講很久了。 

 

問：你覺得現行的規定足以管理污染的問題嗎？ 

關於環境污染，雖然開發申請時有灌排分離的要求，但事後環保和工業單位

有無確實稽核也是問題。也就是說，後續管理的部份也很重要。農地不會憑白無

故受到重金屬污染，一定是灌排水系統出問題。這是工廠部份，其它像寺廟、托

兒所、養老院，他們主要都是生活廢污水，也會有污染，但情況不會像工廠那麼

嚴重，但畢竟是零星地、不規則散佈在農田上。 

 

問：依您經驗，申請開發案被駁回與補正的原因通常是哪些？ 

駁回的主要原因通常是，他來申請時已經先蓋好了，而且蓋在隔離綠帶上。

隔離設施的部份不到百分之三十，這個我們就會駁回去。我們都會去現場看。要

補正的情形是，若還沒興建，只是經營企劃書（指變更使用說明書）的申請，那

就回去改一改就好。這主要是都還是空地的情況下。若已經蓋好了，那就得等建

物拆除才可以，才准予變更。多常駁回？若蓋好的，駁回的有一半一半，若還沒

蓋好的，多半請他修正企劃書（變更使用說明書）而已。大部份補正居多。 

 

問：送審書件中所提的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的實務作法為何？ 

第六點與第八點，通常業者說明變更後做何用途，如果是做托兒所使用，只

要有作隔離綠帶、圍牆，不影響灌排水，不影響作物生長，主要是這些。工廠部

份比較複雜，他們會說明空氣污染如何處理。第六點與第八點的內容差不多。很

少人提到農田是棲地的一部份、物種的保護、地下水涵養功能等問題。區委會審

的大型開發案才會注意到動植物種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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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於大型開發案中，縣市政府具有什麼樣權力，扮演什麼角色？ 

大型開發案中，只提供「審查意見」，沒有表示同意或不同意權力，沒有准駁

的權利。意見是說大概是說區塊是否完整、所做隔離綠帶措施是否符合規定、有

無符合不同意變更情形等…。通常工業區變更區塊都很完整，區委會那邊審查用

水、交通等。中央要推動政策，通常地方政府僅只是配合辦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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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積農地釋出案型 

 

時間：2009/4/28 

地點：農委會企劃處農地利用科辦公室 

訪問對象：農委會企劃處農地利用科張志銘技正 

 

問：農地釋出面積統計自 2002 年以後就沒有記錄了，為什麼？ 

 

小面積的農地變更編定，地政司有統計。大面積，則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統計，2002 年以後不是沒有紀錄，而是沒有彙集。 

 

問：在區委會審查時，若農委會不同意該塊農地釋出的話，通常如何與區委會協

調？ 

區委會不因農委會不同意釋出而不發給開發許可，所以即使農委會不同意釋

出也無濟於事。以往即使不同意情形下，也不會去發個不同意公文去，你不同意

人家(指區委會)還是同意開發。通常程序是以內部「簡簽」送區委會表達農委會意

見。 

問：農委會是如何考量「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問題」？ 

通常考慮農業用水、地下水及環境生態問題。以中科來講，中科四期旁尚擁

有竹塘農業生產專區，開發單位應注意對周遭農業生產環境影響等。此外，王功

和鹿港等靠海處也有養殖業在，四期設在二林，將來廢水的排放是否會影響蚵農，

我們也會請本署漁業署表示意見。 

問：環評進行時，農委會這邊如何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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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是由會內（指農委會）林務局派員代表參加環評審查。推派林務局為

代表的原因是他們負責保育。不過區委會和環評同時審查時，我們也都會先了解

一下對方進行的內容如何，相互對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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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 

行政院93年3月18日院台農字第0930010664號函核定 

壹、緣  起 

「農地釋出方案」自八十四年八月三日奉  行政院核定實施，為簡化審查流

程及調整回饋規定，於八十六年三月十四日修正核定，而至目前為止，各有關機

關已配合方案內容增修定相關法令規定，並陸續進行農業使用分區調整、建立農

業用地〈以下簡稱農地〉變更審議規範、放寬農地變更使用限制與簡化農地變更

審查程序。目前農地釋出作為法令齊備，並已完成階段性之任務。但隨著我國加

入世界貿易組織（ＷＴＯ），面對二十一世紀經貿全球化、自由化、數位化之情勢，

農業發展功能定位已隨之調整，而配合非農業部門及新興產業所衍生之用地需

求、農地資源功能定位之轉變及國土計畫法（草案）之擬定，及檢討原「農地釋

出方案」之基本原則及作業規範，無法在維護農業資源之原則下合理釋出適當農

地供非農業部門使用。 

鑑於民國九十年八月二十六日總統府召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經發會)結論中亦達成

「於六個月至一年內研擬加入ＷＴＯ後農業用地之需求總量、可變更農地數量，妥善規劃

農地釋出之短、中、長期政策與計畫」之共同意見，且「農地釋出方案」有關農地變更需

求與供給之檢討，已屆檢討之期，農委會分別於民國九十年及九十一年委託辦理「研擬我

國加入ＷＴＯ後農地需求總量及可變更之數量」及「規劃農地釋出長、中、短期政策與計

畫之研究」等政策規劃研究，並經邀集經建會、內政部等相關部會及專家學者召開多次開

會討論，撰擬「農地釋出短、中長期政策」，於九十一年十一月報行政院核定。案經行政

院裁示：農地釋出方案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同意廢止，另以農地釋出短、中、長期政策取

代之；並附帶決議該短中長期政策應再提送第五次全國農業會議討論后，修正送行政院核

定。 

案經農委會於九十二年三月下旬召開之全國農業會議中，以「農地資源之合理管理

與永續利用」議題廣邀學者專家研商，並獲致相關具體結論，爰配合修正納入「農地釋出

短、中長期政策」相關內容，以期在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原則下，落實土地資源合理分

配與利用，達成地利共享之目標。農委會並於九十二年十二月十一日將本案陳報行政院，

奉 院交議經建會審議。 

貳、農地釋出方案實施績效與檢討 

一、農地釋出方案實施績效 

「農地釋出方案」執行八年以來，除已釋出農地面積約三萬八千公頃（詳附表一）外，

自八十八年起分二階段由各縣市政府全面執行特定農業區調整作業，合計由特定農業區調

整為一般農業區的面積近六萬公頃。此外，各相關機關業已配合增(修)訂相關涉及農地管

理、變更及興辦事業審查作業要點等法規（詳附表二），明確規定農地變更使用之程序及

原則，並藉由建立縣市政府單一窗口併行審查之方式，有效縮短農業用地變更審查時程，



 

 238

簡化農業用地變更審查程序。 

二、農地釋出方案執行檢討 

 雖農地釋出方案執行八年已達相當成效，但離農地釋出第一監控量民國一○○年

目標四萬八千公頃及第二監控量十六萬公頃仍有一段距離。檢討分析現階段農地釋

出問題如下： 

（一）國土規劃上位法制仍未完整 

 國土資源應依據國土整體規劃與原則作有秩序之開發與利用，以達永續發展之目

標，惟因國土計畫法（草案）尚未完成立法作業，整體國土計畫未能明確，故於農地整體

規劃利用與秩序部分，缺乏指導性原則。 

（二）農地釋出供需區位不合 

 「農地釋出方案」列出位於鄉村區、工業區、風景區及特定專用區內等可優先釋出

之農地面積即達八萬公頃，足以充分供應非農業部門開發利用所需，但申請開發單位卻仍

多選擇農業部門已投資改良之交通方便、區位優良、開發成本較低之農地，造成缺乏整體

規劃之零星開發。 

（三）整體用地需求面積與區位缺乏長期規劃 

 目前國土利用因缺乏完整及有秩序開發指導計畫、各目的事業亦缺乏產業發展用地

與區位需求長期規劃，造成農地變更與開發使用之區位零散分布問題。而針對已變更為非

農業使用之土地，亦往往因細部計畫尚未完成及其他因素未能有效開發利用，繼續作農業

經營使用，影響整體農業生產環境及國土之有效利用。 

參、目  標 

一、建立公平合理之農地釋出機制。 

二、健全農地管理制度，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 

三、達成國土資源之永續發展與利用。 

四、落實未來國土功能分區之管理原則。 

肆、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 

一、農地釋出原則 

 為因應未來國土管制與計畫體制之變革，兼顧經濟發展、國土保安之目標，未來農

地釋出方向，將兼顧資源之維護與景觀意象，配合整體國土計畫法（草案）立法之行政規

劃，採階段性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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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地釋出兼顧農業生產資源之維護與景觀意象之塑造 

 農地之釋出除因應經濟發展需求外，為區隔已發展地區與農業生產地區、避免不相

容使用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亦得釋出該類農地作為景觀綠廊或開放空間，塑造地區景觀意

象及維護生態資源，即未來農地釋出之精神，除得釋出供經濟產業需要外，更結合生產面、

景觀面與資源需求面，依循國土永續發展精神，進行土地之開發與資源維護工作。 

（二）繼續辦理總量監控 

 農地釋出之總量自民國八十四年至九十一年已釋出三萬八千餘公頃，惟於國土計畫

法（草案）未完成立法程序前農地釋出之總量監控，仍以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中之農地變更

需求總量約四萬八千公頃，為第一監控量(目前離監控量仍有一萬餘公頃)；於國土計畫法

（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後，在維持必要農牧生產使用之農地面積前提下，估計至民國一百

一十年可供非農業部門申請變更使用及移作生態保育、生物科技等非傳統農牧經營式生產

糧食使用農地之面積約二十五萬公頃，為第二監控量，惟農地釋出數量之監控，仍將配合

社會經濟之變遷，適時檢討修正。 

二、農地釋出作法 

 由於農地釋出之作法與國土整體發展及國土計畫法（草案）之指導原則密切相關，

但因國土計畫法（草案）目前尚未核定實施，故對於未來農地釋出作法，將以國土計畫法

（草案）完成立法程序之時程為劃分標準，並對農地釋出相關作業採階段性方式辦理，即

國土計畫法（草案）未完成立法程序前，農地釋出之作法仍依據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之指導

原則與現行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所規範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體系，有計畫的辦理農地

之釋出；此外，為配合未來國土計畫法（草案）之推動與執行，預為進行未來國土規劃管

理架構下之各項農地規劃與管理措施先期作業，以建構合理農地管理機制。而於國土計畫

法（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後，依據國土計畫法（草案）架構下之國土規劃及管理體系，對

農地釋出研訂原則性規範，配合辦理國土永續管理作業。 

（一）於國土計畫法（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前 

１強化現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１）合理調整農牧生產使用之農地範圍以利釋出，尤其是放寬都市計畫農業區之

管制，以提供其他非農業部門發展之需求。（一農委會、內政部） 

（２）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析檢討事業用地需求面積及區位，並配合區域計畫法

及都市計畫法相關土地管制規定落實管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縣市政府） 

（３）檢討特定農業區土地之適作性，積極辦理農地分區調整作業，以符合土地使

用之需求及健全土地管理之機制。（內政部、農委會及各縣市政府） 

（４）持續檢討現行土地變更審查標準、審查程序及農地容許使用項目。（內政部、

                                                 
一跨號內係為工作項目之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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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５）在兼顧農地資源有效利用與生產環境之原則下，研訂相關授權地方政府得規

劃辦理農地開發利用之規定。（農委會） 

２配合國土計畫法（草案）實施之先期作業 

（１）研訂合宜之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原則。（農委會） 

（２）研訂農業發展地區分級分區管理機制。（農委會） 

（３）建立地方政府農地資源空間資料庫及農產業設置區位之劃設指標，以為農業

施政之空間規劃參考。（農委會、各縣市政府） 

（二）於國土計畫法（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後 

１配合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建立合宜之開發許可審查制度。（內政部） 

２配合農地農用及分級分區管理制度合理管理農地，以避免不當使用導致農村景觀

與農業生產環境的破壞。（內政部、農委會及各縣市政府） 

３建立全國性農業部門發展計畫及各縣市農業部門發展計畫之供農地空間區位發展

之指導策略。（農委會、內政部及各縣市政府） 

三、實施方式 

 農地釋出作法涉及各相關機關權責部分，由各該主管機關配合納入其年度計畫中持

續辦理；此外，由於釋出農地之需求面積與使用型態會隨著社經環境變遷而有所改變，故

對於農地釋出方向、作法及農地轉為非農業使用之管理原則，將機動、適時地檢討，以符

合實際所需。 

伍、預期效益 

一、於國土計畫法（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前，藉由合理縮小農牧經營使用之範圍、

持續辦理農地分區調整作業及授權地方政府辦理農地開發利用等措施，調整農地釋出方式

與程序，落實農地規劃與管理，促進土地資源公平合理的利用與開發。 

二、於國土計畫法（草案）完成立法程序後，將農地釋出作業依據整體國土規劃與

管理機制辦理，農地釋出配合產業發展、維護生態資源或塑造農村景觀等需求使用，符合

國土保育、經濟與產業發展等需求，達到國土永續利用之政策目標。 

三、農地之管理方面，藉由加強整體農地規劃、建立分級分區管理機制及強化農業

設施與維持農用之誘因機制，以落實農地農用政策。 

四、未來土地之管理，於農業部分，可藉由建立農地資源資料庫、農地分級分區管

理等方式，以貫徹農地農用精神；其他產業亦得以合理方式取得土地，降低土地取得成本，

提高產業競爭力，並達到國家永續發展及農業發展、國土保育、及經濟成長三贏之政策目

標。 



 

 241

附錄 5 

執行農地釋出方案辦理分區調整面積統計 

單位：公頃 

調出來源 調整結果

(正值表調

出；負值

表調入) 

特定 

農業區

一般 

農業區

森林區 山坡地 

保育區 

河川區 

特定農業區 
63,788 (-4,715) 59,087 176  9,240 

一般農業區 
(-70,490) (-84,227) 1,857  11,880 

鄉村區 
87     87 

工業區 
277     277 

森林區 
(-26,561) 171 (-26,955) 223 

山坡地保育區 
61,115 488 24,969 24,836 (-1,076) 11,898 

風景區 
1,423   86 1,076 261 

特定專用區 
4,890 4,227    663 

河川區      (-34,529)

註：1.本表含八十八年兩階段使用分區調整作業結果，第一階段於八十八年五月一日公告完竣，第

二階段於八十九年八月一日公告完竣。 

2.河川區後來陸續撤銷，至民國九十年四月合計撤銷約 34,500 公頃。 

3.正值表「調出」面積：負值表示「調入」面積。 

資料來源：內政部地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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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壹、 基本資料 

申請人  申請變更用途  

土地區位與段別 

     縣      鄉鎮市 

        段

地號 申請變更面積 

農牧用地       公頃

林業用地       公頃

養殖用地       公頃

水利用地       公頃

其他           公頃   

變更前土地編定     分區      用地 變更後土地編定     分區      用地

貳、 審查事項 

審   查   單   位 審      查        項       目 審查意見 審 查 人 備   註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申請事業計畫是否符合當地之需求    

2.申請事業之必要性與計畫之區位是

否符合事業所需，面積是否適宜 

   

水             利 
是否使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

為廢污水排放使用 

   

地      政 

1.申請事業別是否位屬特定農業區農

地重劃範圍內之土地 

   

2.如屬前點特定農業區農地重劃範圍

內之土地，則是否為未經政府補助

投資建設完整農路、灌排水系統及

相關農業設施之地籍整理或簡易工

程農地重劃者 

   

農           務 

1.是否依規定規劃設置隔離綠帶或設

施 

   

2.申請基地是否夾雜未申請變更之農

業用地 

   

3.是否影響原有區域性農路通行    

4.申請面積是否已達應送區域計畫擬

定之面積百分之九十以上，且申請

土地有採取部分土地分割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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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變更農業用地面積是否已達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應送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審查之面積，且該

申請事業係屬第二次以上申請農業

用地變更者 

   

6.是否有其他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事

項 

   

林     業 是否位於保安林範圍或國有林範圍內    

漁    業 
是否位於現有或規劃中之養殖漁業生

產區 

   

水   土   保   持 

1.是否位於山坡地    

2.如位屬山坡地是否依水土保持法相

關規定辦理 

   

綜 合 審 查 意 見 

□ 同意 

□ 不同意，理由說明： 

□ 其他： 

承辦人  
課（科）

長 
 

技正 

或 

核稿 

 副局長  
農業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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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7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計畫一併申請案件之審議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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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 

註：１、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指派專責承辦單位為受理之單一窗口。 

２、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無礙水土保持，或雜項工程需與建築物一併施工者，其雜項

執照得併同於建造執照申請。相關公共設施於移交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

公所時，如因前述規定，致無法於申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前完成者，應於申請建造

之使用執照前完成之。 

３、一併申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計畫案件，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議許可後，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得辦理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之異動登記。 

４、至發給使用執照後之經營使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強管理。 

５、圖示說明：實線代表規定之程序；虛線代表參考之程序。 


